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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力量

———马克思劳动概念中的自由维度

李　萍　张淑妹

【摘要】马克思自由王国中的自由劳动常常被理解成一种人类理想存在方式，在自由劳动实现之前，人类

的劳动似乎充斥着迫于谋生的无奈与强制，这是对马克思 “自由劳动”思想的过度发挥。人类物质生产水

平的发展和物质的不断丰富是人类实现自由劳动的必要条件，但物质的极大丰富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无法

直接推论出人类自由劳动必然会实现，它只能作为人类自由劳动实现的基础。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对劳

动概念的阐释表明，最初的人类劳动实际上已经蕴藏了人类自由的维度。即劳动概念不仅仅蕴含人类解放

与自由发展的图景，还具备人类获得解放与向往自由的力量。因此，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 “自由劳动”

的最终实现是指向未来，但这是以马克思 “人类劳动”中蕴含自由维度为前提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马

克思的历史叙事下产生巨大的历史推进作用，成为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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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 “自由劳动”常常被理解成一种人类理想存在方式，“自由劳动”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

产的发展和物质极大丰富而自然实现的。关键的问题是，在马克思那里，物质的极大丰富与发达的物

质劳动生产力究竟是人类自由劳动实现的原因还是基础？这是理解马克思关于 “劳动”概念及其历

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问题。

一、对马克思自由劳动概念的澄清

关于未来自由王国的人类自由劳动，马克思有过一段相当著名的论述，在那段关于必然王国与自

由王国的论述中，马克思强调真正自由王国的自由劳动开始于必然王国的彼岸。但是，他使用 “王

国”、“此岸”和 “彼岸”这种类比的描述并没有带给人们关于自由劳动概念的更清晰的理解，反而

引发了理解上的争议。

这个争议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根据马克思的讲法，即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有

学者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划分为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两个领域。如李延明认为，“从马克思根据

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来划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来看，必然王国指的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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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王国指的是人从事物质生产活动以外的其他活动的领域”①。但有学者不同意这种划分，如张文

喜指出，“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划分并不简单地对应于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划分，而

是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发展的逻辑递升意义”②。其二，根据马克思的讲法，即自由王国始于必要性劳

动终止的地方。一些学者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对立起来，认为这句话暗示着，必要王国中的人类劳

动因为是必要的，所以是不自由的。如高兹指出，“工作是强制性的，它是一种受外在力量支配、决

定的活动……工作是不自由的”③。但另有学者不同意这种判断，如赛耶斯指出，“工作的必要性并非

必然意味着工作是不自由的”④。

根据上述的争论，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马克思自由劳动概念的核心议题。第一，如何理解马克思

的自由劳动，是把自由劳动理解为一种非物质领域的人类活动，还是理解为一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

阶段？第二，如何理解人类自由劳动的实现，是把自由劳动的实现理解为人类从不自由劳动到自由劳

动的历史跨越，还是一种人类自由劳动发展与实现的历史渐进过程？

赵家祥在 《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含义及其关系》这篇文章中，分析并融合了关于马克思必然

王国与自由王国之关系的多种角度的理解，他的观点可以说涵盖了关于马克思自由劳动概念的多种理

解路径。分析赵家祥的文章有利于我们对马克思自由王国这个主题进行聚焦，便于澄清马克思的自由

劳动概念。赵家祥认为必然王国有两种含义，自由王国也有两种含义。在他看来，必然王国与自由王

国既可以是两个不同的人类实践领域，也可以是不同的两个人类历史时期。

其一，把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理解为两个不同的人类实践领域。他认为必然王国中的自然必然性

王国是永恒的必然性王国，因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式中。而与自然

必然性王国相对的自由王国是指 “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是作为目的本身的能力得到发展的自由

活动领域或自由活动时间”⑤。他认为，这种自由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才得以享有的劳动

状态。

其二，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理解为两个不同的人类历史时期。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

一种人类历史时期到另一种人类历史时期的飞跃，指从历史必然性王国到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的自由

王国的飞跃。表现为从一种 “不是感到 ‘自由和幸福’，而是厌恶这种劳动”⑥ 的劳动状态，飞跃为

“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到痛苦，而是感到愉快”⑦ 的劳动状态。由此判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

跃中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指的是两个历史时期意义上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因为只有这个意义上

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才存在从前者向后者飞跃的问题。”⑧ 即两个不同人类实践领域意义的必然

王国和自由王国，不存在从前者向后者飞跃的问题。从他的观点中我们能够很容易发现，他的观点涵

盖了关于马克思自由王国问题的多种解读路径，虽然这个问题的争论性质好像在他的分析框架中以分

类的形式消解掉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可商榷性却因为主题的聚焦而更为突显了。

第一，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概念。根据赵家祥的分析，马克思的自由劳动主要关涉的

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与自由劳动相对的必然王国中的人类劳动则侧重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两者指涉不同的人类实践领域，一种是非谋生的物质生产领域，一种是谋生性质的物质生产领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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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力量

克思的 “自由劳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发展阶段，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飞跃。在这

个意义上，他将马克思的自由劳动分成两个层次以化解两种理解之间的张力。然而，他的分析和论证

并不能支持他的观点，他的观点所暴露出的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概念。

本文以为，马克思并没有在区别自然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阐述人类劳动。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卷论述劳动过程的内容，并不旨在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式当中，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根据马克思论述上下文的语境，这种解读似乎是存在问题的。马克思这样写

道：“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

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①。“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②。在这个意

义上，马克思是为了探究生产的一般性质而去撇开特定社会形式的劳动，可见马克思并不是在区分自

然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强调要 “撇开”社会形式来考察劳动的。“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③。“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

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

自然”④。马克思这段话阐释了在人与自然的劳动过程中，人是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然力去改变自然的，

并不是强调 “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因为马克思关于蜜蜂与人类劳动的那段著名类比就

在这句引文的不远处，马克思这部分想要论述的是 “……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⑤。在还原了

马克思的语境之后，我们发现马克思所谓的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的论述，与其说强调的是人

与自然劳动关系的必要性，不如说是人在自然之中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劳动本身就赋予

了人类劳动的特殊性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人类劳动过程的论述始终强调的是人类劳动的特殊

性质，即人的劳动关涉到人的目的或意志的自我实现。这意味着，把马克思的必然王国的人类劳动与

自由王国的自由劳动区别为两种不同的人类实践形式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马克思的论述恰恰证明了无

论是人类的物质生产领域还是在其他的实践领域，人类劳动应该体现的是人的意志，这是马克思自由

劳动概念的真意。

第二，关于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劳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上的存疑也是可以商榷的。赵家祥认为

只有两个人类历史时期意义的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才存在历史的飞跃。在此，这意味着他自觉地规避

了以谋生性的物质生产劳动来理解自由劳动的历史实现。以谋生性的物质生产劳动来理解人类自由劳

动的历史实现，将意味着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表现为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呈现为物

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物质不断丰富的历史过程。但是，谋生性的物质生产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充满强制

性和痛苦的不自由劳动。这样就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理解成一种谋生性质的物质生产活动，并狭义地

将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理解成一种人的自我实现方式。然而这种历史叙事是存在着问题的，一方面，发

达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的极大丰富只能作为人类自由劳动实现的基础而不是实现的原因。另一方面，

从不自由人类劳动到人类自由劳动的历史跨越缺少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所以，如果将将人类自由劳

动的实现理解为一个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消除了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⑥。这意味

着，人类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一种人类自由劳动发展与实现的历史渐进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给马克思的自由劳动进行一些澄清。首先，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指向未来的人类历

史阶段，这意味着自由劳动并不是一种非物质实践领域的劳动。其次，人类自由劳动的实现是一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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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渐进的过程，不存在一种从不自由劳动到自由劳动的历史跨越。正如马尔库塞曾精准地指出，人们

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理解被经济学的范式所禁锢，这致使经济学那种强调满足人的需求的劳动概念不

能够在普遍的意义上 “断定劳动在人的整个存在中的地位、意义和作用”①。劳动概念被限制和缩小

为一种 “总是被限制为被领导的、非自由的活动”②。而马克思使用的劳动概念远超于经济学的谋生

性物质生产的范围。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对劳动的理解源于人必须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劳动。但马

克思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人类劳动的，正如我们都很熟悉的那样，他将劳动当作一种人类区别于

其他动物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特殊活动形式。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一种谋生性质的物质生产，我们应该看到在人类物质生产

劳动之中，马克思对人类劳动的理解蕴含的人类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维度。胚胎在母体中生长为完

全体之前就具备完全体的所有特征。种子在土壤中吸收养分成长为参天大树前就具备大树的所有特

点。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一起手谈人类劳动时便赋予了人类劳动一种人类解放与自由的力量。

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人类自由之境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描述了人类自由劳动的一般场景，它具有两种特征：第一，人类劳动具备一种

天然的人类劳动价值认同，即劳动首先表现为人通过自身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而与自然的物质能量进行

转换的活动，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第二，人类劳动突出了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人

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中，人赋予了劳动人的目的、意志和希望。

“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了”③。马克思在 《资本论》

里描绘了一幅人类自由生活的图景。在这个图景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劳动过程，

一种因为劳动要挥洒汗水，也因为劳动而感到踏实满足的人类生活。“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

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④。这个关于商品的描述实际上具有一种远超商品概念

的特殊意味。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在成为商品之前它甚至最初只是一种自然物。而 “劳动

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

程”⑤。似乎可以想象一种远离商品交换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人类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耗费人

的脑、肌肉、神经、手等与自然首先进行一种互动。在这一过程当中 “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

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

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⑥。而在并不轻松的劳动过程中，人的意志和目的被

凸显出来。人的目的通过作用于自然物上的劳动而达成让人获得一种精神和肉身的满足，这似乎勾勒

了一种原初的关于人类自由的样式。“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

事情”⑦。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劳动的论述中蕴含着一种最为简单却根植于人类自然生存状态的

自由样式，克服障碍的劳动过程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和能量的交互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可以说

是对人类自身劳动消耗的肯定。换句话说，人与自然在物质和能量上的交互过程意味着，自然物质形

态的变化成为人在劳动过程中自我能量消耗的标记，这种标记将人的劳动过程以一种物质形式记录下

来成为人类劳动成果的积累。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与自然的劳动过程，为马克思挖掘出人的劳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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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６页。
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１９８９年，第２０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６１６页。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力量

与可普遍计量的一般劳动奠定了基础。可是，容易被人忽视的是，在马克思对一般劳动计量的数学换

算中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转换。这种劳动背后实际上已经蕴藏着马克思

期许的人类自由生产的一般生活场景，它揭示了人作为与其他生命不同的生命形态面对自然时应有的

实践态度。

在人与自然的劳动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还体现了人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

位非常鲜明地彰显出人作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征。马克思写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

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① 在这

里马克思使用黑格尔 “理性的狡计”的类比来描述劳动过程，“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

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

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②。人类利用物的属性满足自己的目的，正如理性的狡计，让对象按照自身

的性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最终实现上帝的目的。在这个比喻中，马克思自信地将人置于上帝位置

“俯视”作为 “众生”的物，但是物的机械、物理、化学的属性却不像 “对象”可以依着各自的意

志相互影响。物没有意志，但人有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物与人的关系在劳动的过程中被

刻画为一种人支配物的 “不平等”关系，在这 “不平等”关系的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作为人

的骄傲。世间万物皆为人所御、所用，这是何等的骄傲！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不仅仅是人以辛劳与汗

水通过在自然中的劳动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更体现为人类作为一种类的存在对自然不断地进行征服

和改造。而对自然的征服背后给人类带来的振奋与激情最能体现出人的自由意志。

显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把人类劳动当作人类社会的一种经济或者仅仅满足于人维持生命的物质生

产活动，而是在承认这些物质生产内容的基础上赋予人类劳动一种特殊含义，即人类劳动是作为一种

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殊活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中蕴含了一种关于人类自由发展与人

类解放的力量。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觉察到他对人类自由生产生活的一般场景的勾勒，即劳动

首先表现为人通过自身体力和精力的消耗而与自然的物质能量进行转换的活动，在这样的活动中，人

类劳动具备一种天然的劳动价值认同，如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次，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突出了人

类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采用类似黑格尔 “理性的狡计”的比喻让人在劳动的过程中居

于类似上帝的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劳动的过程，虽然彰显为自然物质的形态变化和不同自然物

质的组合，但它最终体现的是人的意志。在人与自然物质的交互活动中，人始终居于劳动过程的主体

地位。这种主体地位最终赋予了人类劳动一种人的目的、意志和希望。而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

蕴含着关于人的目的、解放或自由的历史力量，它才能够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力武器，才

能指向未来的人类理想社会。

三、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资本主义生产之境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武器，它是映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自由的镜

子。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揭开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秘

密。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力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因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

的量上差异。资本家用工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把维持劳动力一天

的精力和体力消耗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看作劳动力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量上的差异无论

对资本家还是对工人来说，都并不意味着不公平。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让这种量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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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为一种社会上的劳动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之中，工人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的

强制的、受剥削的、不够自由的劳动中。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领域不够自由和公正的劳动

事实，被商品流通领域自由平等交换的表象所掩盖。

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揭露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工人被

强制劳动是如何具有社会合理性。他给我们展示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质。劳动表现为商品社会特有

的社会规定性，个体的劳动不再直接显现为劳动产品与劳动的关系，而是被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关

系所掩盖。社会生产领域中的不平等都被商品流通领域的等价交换的表象所遮掩。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口袋中拥有货币就意味着享有自由。但社会流通领域的自由平等并不能遮掩社会生产领域中的实

际不平等。底层工人的悲苦生活无时不刻在揭示着这个事实。但是，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又在无

时不刻地让无产阶级疑惑，为什么一切都看上去是合理的，但无产阶级却始终无法摆脱自己的命运

呢？马克思批评政治经济学家将现实的社会形式描绘成一种人类社会的自然形式，而其中所蕴藏的社

会生产领域中的不平等则被商品拜物教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

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①。商品拜物教以物与物的关系和物之间

的社会关系的方式来理解人的关系，这种方式本身会给人带来一种神秘性和迷惑性。在商品社会的劳

动交换中，物与物的关系更是掩藏了社会交换背后的不平等和资本宰制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越来

越精细的分工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剥削会更为隐蔽，力量会越发强大。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过程，只有在人类物质生产力不断发展，具备了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和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

才能打破商品拜物教的神秘面纱。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在于，他以一种理论的方式使人们能够觉察到商

品拜物教的本质，一旦商品拜物教的神秘面纱被揭开，我们便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充分的自由劳

动。最后，一旦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不够自由的面纱被揭开，我们便会向往一种真正的自由劳动。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呈现了人类自由的生产生活的图景，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蕴含

了对真正的自由劳动的期待，我们才能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性质的面纱，我们才能够觉察

到该如何地努力打破这 “现实世界的宗教”。因此，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是映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

自由的镜子。

结语：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历史之力

马克思赋予人类劳动一种自由解放的力量，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绝不仅仅是物质生产活

动，而是包含了他对人类自由发展的历史前景的展望。因此，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绝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两种不同人类实践领域的划分，更不是从不自由的劳动到自由劳动的转变，而是在人类社会历史过

程发展中，从必然王国的不够充分的自由劳动到自由王国中真正的自由劳动实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所蕴藏的自由维度始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

跃的历史力量。

总之，正是因为劳动概念已经具备了人类自由的维度，马克思才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展有力

有效地批判，正是因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已经蕴藏了人类自由劳动的基本样式，人类的自由发展与自

我实现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奋斗目标。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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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之 “物”的三重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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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便需要认真对待其中包

含的一个关键概念：“物”。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考察 “物”不能仅仅停留在 “物”的自然性或自在性，

而是要深入探究 “物”背后的历史意蕴和社会政治意蕴。可以说，考察 “物”始终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思

维、一种历史的视角。由此，“物”不再是与人无涉的自在之物，而是表现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对象和产

物，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体表现为 “物化”的关系。如此，

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之 “物”出发进入到人的历史中，探究 “物”在何种意义上是属于人的，又在何种意

义上是可以成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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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性构成部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把握程度，直接影

响到对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解程度。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真正领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

就无法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价值性。而要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便需要认真对待历史

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中的一个关键构成概念：“物”。在某种意义上，“物”是支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

之一，也是我们走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入口。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未就此做出明确说明，尽

管他们在很多场合都提到唯物主义。似乎在他们看来，只有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历史观，就能理解

“物”的整体内涵。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有些人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 “物”等同于庸俗唯物

主义所理解的纯粹的自然之 “物”，由此将历史唯物主义降低到自然唯物主义层面，消解了其解释社

会历史的效力。无论是出于 “保卫马克思”的目的，还是出于 “走进马克思”的目的，我们都需要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甚至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构架中澄清 “物”的整体内涵。

一、作为实践对象的 “物”

在西方哲学史上，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通常是形而上学地思考 “物”的。他们倾向于将整个

世界抽象地分割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同时将物质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现象世界和 “物自体”

世界。比如，巴门尼德关于真理世界和意见世界的划分，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划分，亚

里士多德关于形式因和质料因的划分，以及后来康德关于现象界和 “物自体”的划分。这种二元论

是大多数哲学家不自觉设定的前提。当洛克提出 “白板说”时，他便假定在 “白板”之外存在一个

可以被反映的 “物”。即使笛卡尔将整个知识的大厦建立在 “我思”的基础上，但作为 “物质世界”

的实体仍然是存在的。按照这种方式，“物”便被抽象为一个与人无涉并与人相对立的自在存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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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二元论的哲学构架中，人们认识 “物”的方式表现为两种：一是旧的唯物主义所采用的方式，

即 “物”只有通过我们的直观或感性才能被认识，贝克莱的 “存在即被感知”便以一种极端的方式

表现了这一点；二是唯心主义者强调的方式，“物”只有在从属于 “精神”的条件下才可能被认识。

这两种方式要么是从 “物”本身认识 “物”，要么是从与 “物”相对立的 “精神”认识 “物”。这两

个派别都没有认真地对待它们所设定的前提。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人与 “物”是否就是对立

的？事实上，思维与存在内在地既对立又统一。如果将二者的对立放大，并外在地寻求某种统一，注

定是错误的，也是徒劳的。黑格尔注意到这个事实。他解决这个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辩证性和巨

大的历史感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

对这种形而上学的解释方式，马克思给予严厉批判。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

判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 （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

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

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

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传统哲学在观 “物”时存在的问题

是，没有将感性客体理解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或者说不懂得实践。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这种实践观。尽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甚是欣赏，但还是不满于他的唯物主义的

“直观性”。因为费尔巴哈看到的只是抽象的 “物”本身，换言之，只是那些可以通过 “普通直观”

或 “高级的哲学直观”看到的东西。“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

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其中的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

改变它的社会制度。”② 甚至我们认识的樱桃树，也只是一定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因此，我们所遭遇

的物质世界不是别的，正是我们通过实践活动创造的世界。正是因为它是我们活动的对象和结果，因

而它才可能对我们而存在，才可能进入我们的认识并与我们发生关系，毕竟我们无法把握那些与我们

完全不相干的存在。 “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

系。”③ 如果脱离开人的感性活动来把握 “物”，那么就将 “物”的社会历史内容架空了，空余一个

空洞的纯粹之 “物”。所谓最初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实际上就是存在着的 “无”。

我们怎么可能去把握一个 “无”？即使有些人声称自己抓住了 “无”，他们又该做如何解释呢？或许

他做什么解释都可以。正如康德批判以往的实体学说的时候提供的思路一样，我们不可能在经验范围

内形成关于超验实体 （上帝、灵魂、世界）的知识。

因此，马克思不再是就 “物”本身而研究 “物”，而是从实践活动理解 “物”，将其理解为革命

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

的感性世界的基础。”④ 人在自然界中是一种 “脆弱”的存在，他没有任何一种特殊的专能结构，因

此也不可能完全适应自然。于是，人必须改造自然，创造 “第二自然”或社会，以便维持自身的生

存，展开自己的生命。在 “第二自然”中，“物”的纯粹自然性已然丧失，具有了社会性和对象性。

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什么与人无涉的存在者，而确实地表现为人的活动的对象和结果。尽管这个作为

“物”的统一的社会世界一开始表现为外在的于人的、不受人支配的甚至打算将人的力量化为乌有的

异化力量，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仍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如果只是 “直观”地观 “物”，那么

我们便会认为它就是一个外在于我们并与我们相对立而在的 “物自体”。但如果从实践论或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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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４页。显然，这种立足于实践来理解 “物”的观点也被恩格斯

继承了。恩格斯曾明确讲：“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

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 ‘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７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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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考察，我们得出的结论就完全相反。“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活动、力量、本质。因此，

作为 “物”的自然界表现为 “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

体”①。显然，马克思认为 “物”无非是一个载体、一种具象、一个 “小世界”，在其中表现或反映

出来的是人的活动力量以及人的活动所创造的 “大世界”。只有深入观察那些 “小世界”中的 “大世

界”，我们才可能真正地把握 “小世界”。换言之，只有基于实践，在社会历史的整体中才能理解

“物”。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考察 “物”本身，而是在劳动、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上层建筑、商品、资本、货币等一系列概念构成的 “家族”中将 “物”的社会意蕴呈现出

来。直接来说，“物”也就表现为 “事物”。这样，人和 “物”便在人的活动基础之上实现了统一，

避免了旧哲学将人和 “物”对置而形成的人与 “物”相对抗的二元论困境。

二、作为社会关系表现的 “物”

马克思的学术兴趣点在于社会历史，而且他是运用实践活动以及由实践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来解

释这些问题的。据此，马克思倾向于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物”。商品、货币、资本、机器乃至

人的身体都是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要素。事实上，从学理角度我们也可以做出如上推论。如果将 “物”

理解为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和结果，也就内在地包含着将 “物”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实践并不

孤立地就是实践本身，它在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和发展出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于是

“物”便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凝聚。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物”才逃离了它的抽象性和空

洞性，获得具体的规定性，才成为我们活动的对象。问题在于，马克思实际上是否肯定这种观点？

通常的看法是，“物”在逻辑上是在先的，因为关系是 “物”之间的关系，离开物也就谈不上任

何关系。按照这种观点，分析的进路应该是从 “物”到关系，而不是相反。固然关系离不开 “物”，

但是关系一旦形成和确立之后，便成为 “物”的制约性要素，同时 “物”也表现为关系。因此，从

关系作用于 “物”这个角度看，“物”也离不开关系，离开关系也就无所谓 “物”。所以，马克思在

谈到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界 （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的关系时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

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② 可以说，“物”与关系之间的关系

不仅表现为谁决定谁，而且更重要地表现为相互作用。正如环境改变人、人也改变环境，因此从关系

到物的进路同样是成立的。而且对于作为活动产物的社会存在来说，实践在逻辑上是优先的，即社会

关系在逻辑上是优先的。因此，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 “物”是自然而然之事。

有大量直接的文本证据表明，马克思将 “物”视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这部早期的重要文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 “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

系”③。这里，他强调人是在本质力量的外化中来确证自身的，是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身的。“物”因

此表现为对象，进一步表现为人的力量以及人的关系。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人

本质归结为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④。而在另外的场合，他又说：“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

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表现。”⑤ 马克

思之所以既把人视为 “社会关系的总和”也视为 “物”（自然存在物），是因为他持的是一种关系主

义的视角。在讲到人的意识时，他也说 “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

的”⑥。这里强调的是意识的能动性，但其言外之意是 “我”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将这种思路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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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６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２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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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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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也适用。恩格斯在谈到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时候也明确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

出现。”① 可见，“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定社会关系的表达或反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

谈论 “物”，不过在谈论时应该从关系的视角来把握 “物”。

在马克思那里，关系不再是一个对 “物”而言外在的东西，或者说是人们强加的可有可无的东

西，而是内在于 “物”中的属性，是 “物”的内在组成部分。一个 “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身

的对象，或者没有成为任何 “物”的对象，也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如果它不是对象性的存在，没

有处于对象性的关系中，它的本质便无法外化出去、无法实现，因而也就是 “非存在物”。说一个

“物”是现实的就意味着它是对象性的或者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那种脱离开社会关系的 “物”只是

思维想象的结果，是抽象的产物。事实上，早在１８４４年，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这种内在关系的观点。
比如，他说：“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

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② 关于太阳和植

物之间的关系，人们或许可以从因果范畴出发认为太阳是植物的原因或者相反。但马克思认为，太阳

和植物之间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确证、彼此表现的关系。太阳就是植物的一部分，植物也

是太阳的一部分。虽然这里谈到的是自然之物，但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事物。扩展来说，任

何一个社会领域中的 “物”都有一个它为了实现和确证自身而外化出来的关系 “世界”或社会世界。

这个 “世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 “物”自身，只不过表现出外在性而已。正是这个关系的世

界规定了它恰好是这个而不是那个东西。如果说内在关系是 “物”的内容，那么考察 “物”就必须

回到这种关系中，阐明与之相关的其他任何一个事物。在一个要素中看到其他要素，反之亦然。因

此，马克思很多场合都用到 “反映”“表现”“确证”“同一的”“相等的”等词汇。他要强调的是不

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他说：“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

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③ 这里，马克思不只是给出一个貌似简单

的说明，而是指出分工是私有制的前提条件，因而也是它的一部分，反之，私有制也是分工的一部

分。

这样一种内在关系哲学似乎是一种整体主义，因为马克思要求我们要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考察

“物”，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整体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其特有的内涵，但其基本主张是强调整体的

优先性和实在性，特殊性是从属于整体性的。虽然马克思也肯定要在整体的关系中来考察部分或要

素，但他不承认整体的绝对优先性，因为讲 “优先性”就或多或少将部分对整体的作用关系悬置了。

对辩证法相当熟悉的马克思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整体与部分是相互作用的，整体表现为部分与部

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里并没有谁具有绝对优先性的问题。谁优先于谁这种观念本身就是形而上学思

维的产物。他不仅要在整体中审视部分，而且要在部分中看到整体；在统一中看到差别，在差别中看

到统一。当然，马克思不是要排除社会关系中的因果关系，而是强调必须先承认这种相互作用的存

在，继而考察 “物”，因为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内在于 “物”之中的。照此来看，将历史唯物主义

庸俗化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尽管马克思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过生产力的决定作用。

三、作为物化关系表现的 “物”

如果我们承认 “物”是社会关系的表现或反映，那么对 “物”的考察就必须前进到对社会关系

的考察。但是，社会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理论该以何种关系形式作为对象

呢？或者，理论是否需要直接把握全部的社会关系？显然，直面全部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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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２１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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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需要真正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如此便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其他社会关系形式。

那些以萌芽形式出现的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中才获得充分发展。“资产阶级社会是最

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

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

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

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

当面对资本主义这种成熟的生产组织时，马克思看到的是一个物质财富堆积的世界。在其中，

“物”首先表现为商品，而后转化为货币，最终体现为资本。“物”受资本统治和支配，成为资本的

附庸和奴隶。如果说作为 “物”的商品还表现为具体的、可感知的、功能多样的存在，那么货币则

将其抽象化为一个干瘪的普遍性存在，因为只有那些能用货币交换的东西才是实在的。而资本逻辑更

是将 “物”的异质性抽象化为空无。这里，“物”的绝对价值或多样价值被消灭了，只有在交换过程

中体现出来的相对价值，一种只是被资本认可的价值。反之，一切物只是表现出资本的同一化逻辑，

一种抽象的逻辑。凭借着资本的魔力，一个可计量的巨大的商品世界建立起来了。任何一个人只要生

存于这个社会中，就必须要面对这个物质世界，进而用物与物的关系将主体性的特征表现出来。“人

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② 这种物化的结果是人

的异化。按照马克思的想法，“物”是人的本质力量借以外化进而确证自身的存在。如果物被抽象为

“无”，那么人的本质力量又将如何安放？显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物”不再是确证人自身的力

量。反之，它似乎具有某种强大的力量，表现外在于人、同人相敌对、否定甚至消灭人的存在，即

“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③。也就是说，这个颠倒的世界将人和物的原初的对象性关系割裂了。物的

同质意义的抬升带来的是人的意义的消解。

那么，“物”的权力来自何处？换言之，它为什么会表现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呢？无疑，“物”的

权力不是来自于 “物”自身，因为它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就只能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力量。马克

思在不同场合谈到了这种力量形成的机制。

从主观层面来说，“物化”得到承认需要人们去 “拜”“物”。人们之所以去 “拜”，源于人们的

一种认识错觉，将表现出来的东西当作自在的东西来看待。正如宗教的幻境一般，人创造了上帝，却

将其膜拜。在此意义上， “物化”确实在人的认识中有着根据。我们观 “物”的方式会直接影响到

“物化”是否产生。如果只是直观 “物”本身，那么它的 “神秘性”便无法打破。所以，马克思在

批判庸俗经济学时指出，它们将 “物”的独立性视为其自然属性，并深陷于商品世界的泥潭中而无

法自拔。但如果将 “物”视为社会关系，那么它的 “神秘性”也将不复存在。所以，马克思做的工

作便是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阐明它的内在矛盾以及解体的必然性，从而打破

“物”的神话，消灭人的异化。

从客观层面来说，“物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资本的本性便是无止境地追逐利

润，为此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意味着它必须尽可能地将一切 “物”同质化为可交换的商品，人

也难逃厄运。同时，它会尽可能地将一切 “物”细化、分化、量化，以便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在前

一种情况下，作为同一化逻辑的资本代表的是普遍利益；在后一种即社会分工的条件下，资本具体化

为人们的特殊利益。于是，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之间形成分裂。正是这种分裂使得人们将这种普遍利

益视为一种外在的异化力量。所以，马克思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

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

这种力量。”④ 虽然这里强调的是社会分工在异化形成中的作用，但分工和私有制实际上是同一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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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前揭书，第１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６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前揭书，第８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西，这就意味着私有制是异化形成的根源。当然，并不是说以前的私有制不存在 “物化”，只不过资

本主义私有制将其放大和普遍化了。可见，“物”并不是什么权力主体，它无非是人们在一种难以理

解普遍利益的情况下所产生的 “幻觉”。要彻底消灭作为权力主体的 “物”的神秘性，就需要对这个

颠倒世界实行再颠倒。在马克思看来，物化只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的一种表现，消灭物化必须从根

本上进行革命，而不能局限于政治革命或文化革命。换言之，要对社会关系做根本性的颠倒才能根除

“物化”。只有在一种良性的社会关系中，“物”与人的敌对关系才会转变为 “物”与人的相互确证，

继而人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尊严和价值。

四、结论：“物”与 “历史”

“物”的三重规定性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其中，“物”的实践论的规定性是根本性的，因为实

践是人和 “物”、自然和历史分化和整合的基础，也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基础。而且，只有在实践论的

语境中，谈 “物”的社会政治意蕴才是合法的。“物”的社会性的规定性在一定程度是实践论的规定

性的现实表现和具体展开，同时从关系论的角度丰富了前者。“物”的政治经济学的规定性 （即作为

物化力量的 “物”），则是第二重规定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是对第一重规定性的更为具

体的展开。这三重规定性共同说明了 “物”与人、社会、历史本就是统一的，尽管也是对立的，并

在有些情况下表现出分裂。

由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中的 “唯物”并不是将 “物”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让人臣服于

“物”，也不是将 “物”仅仅从本体论或认识论的层面来考察，视其为一个自在的 “物自体”。对马

克思来说，仅仅直观 “物”，停留于 “物”的自然属性，远未触及问题的根本。只有深入到 “物”

的后面，上升到人的层面，探究 “物”背后的社会政治意蕴 （实践活动、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生

活意义等），才能窥探 “物”的秘密。“唯物”仅仅在逻辑的意义上代表一种立场、一个入口、一个

出发点。考察 “物”需要一种历史的视角、一种历史的思维。正如 “历史”是一个显微镜和放大镜，

透过它人们可以看到 “物”的结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表现为从社会的物质存在出发来探

究历史，另一方面表现在历史语境中考察 “物”。在此，“物”与 “历史”是统一的。统一的中介恰

恰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如果只看到 “物”便会陷入庸俗唯物主义的境地，便倾向于认为 “物”是一

个外在于人并可脱离开人的自在存在；如果只看到 “历史”便会陷入思辨历史哲学的境地，便倾向

于认为历史是一个外在于 “物”的东西。

事实上，将 “物”与 “历史”辩证地统一起来加以考察，这种思路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价值

性或哲学性。人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既是有限的存在，又是趋向无限的存在；既是受制

约的存在，又是超越性的存在；既是自然的存在，又是社会的存在。这种悖论在人与 “物”的关系

层面表现为 “物”制约人，人也超越 “物”。马克思真正要追问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 “物”的世

界在本质上是什么样的，在什么意义上是我们的，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成为我们的，换言之，我们

如何才能真正在 “物”中实现我们自己。这里，一种对人的价值关怀始终是在场的。马克思看到，

“物”虽然制约人，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否定和消灭人，但是 “物”也可以促进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

展，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活动超越 “物”。“物”只有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方面才获得历史

性的肯定。关键在于变革社会关系以便充分激发 “物”实现人的价值的潜能。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马克思关于 “物”的深刻洞见。在这个以 “物”的庞大堆

积表现出来的世界中，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马克思所讲的 “物化”？如何才能借助于 “物”而不

迷失于 “物”？如何在与 “物”的打交道中来保持和丰富生命的内涵？或许，我们可以按照马克思的

思路从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调整的角度来给出答案。无论如何，在商品世界中需要有一种批判性的

视角，一种超越性的维度，一种历史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当每个人都在意识上超越了 “物”以

及 “物”的界限，我们才有可能现实地通过 “物”而超越 “物”的世界。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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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启蒙的角度看真理标准大讨论

———为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四十周年而作

王晓升

【摘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１９７８年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在思想上它具有
启蒙的意义。其启蒙的意义表现在它破除了偶像崇拜，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然而任何一种实践都

包含了某种价值因素，即使是探索真理的实践中，也无法完全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正如黑格尔和法兰克

福学派对启蒙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启蒙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实践标准也会由于其中所包含的价值因素

而产生一定的消极后果。这种消极后果表现在，当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并成为标准的时候，实践标准

就会被庸俗化，功利原则取代了真理原则。因此，在使用真理标准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价值原则和真理原

则统一起来，既不能用价值原则否定真理原则，也不能用真理原则否定价值原则。

【关键词】真理标准；实践；价值；启蒙；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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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晓升，江苏射阳人，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４）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２０１８ＷＫＺＤＪＣ００５）

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的基础

上的。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口号不仅始终发挥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而且已经在不同

程度上融入了我们的精神之中，成为我们各项社会实践的指南。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历史上所曾经发

生的启蒙运动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启蒙

运动。它不仅破除了偶像崇拜，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飞速

发展。今天，从启蒙的背景上来思考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是完全必要的。

一、实践标准中的两难

从真理标准讨论的一开始，人们就关注一个重要问题：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上的检验还是逻辑

上的推论。当时，人们在争论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逻辑证明在检验

真理中也发挥重要作用。当然，这种重要作用表现在它对实践证明具有辅助作用。这种观点已经成为

当代社会中人们的共识，并成为教科书中的权威理解①。应该说，这个结论概括了这个讨论的基本成

果，体现了人们在这场争论中所达到的基本共识。在这场讨论中，人们还注意到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

不确定性；注意到实践标准的检验也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注意到有些理论上的成果首先要从逻辑上

加以检验，而后才能从实践上加以检验。实际上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中，关于实践标准和逻辑标准的关

系的讨论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有效性和逻辑上的正当性的关系问题。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讨论的真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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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关系问题。逻辑标准所侧重的是真理性，而实践标准所侧重的是有效性。

实践标准的讨论在当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我们需要

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它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其社会作用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人的思想所具有的启蒙作

用。实践标准的提出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是针对当时的 “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指的是 “凡是

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显然，“两个

凡是”中还包含了对于权威人士的迷信和崇拜，而不对他的有关思想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进一步的检

验。从一定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来说，这种迷信和崇拜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神学，它使信仰高于理性。而

实践标准的讨论就如同当年的启蒙思想一样，要求把 “真理”放在理性的天平上重新思考。实践的

标准类似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标准，而逻辑标准类似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的标准。正如当年的唯理论和

经验主义从思想的根基上动摇了中世纪的天主教神学一样，四十年前的实践标准的讨论动摇了个人崇

拜思想的基础。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一定的和有限的意义上来说，正如当年的启蒙运

动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一样，实践标准的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

展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实践标准对于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积极意义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与欧洲历

史上启蒙运动对于欧洲社会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作用加以比较。如果这种类比是可以被接受的话，那

么实践标准和启蒙的理性也具有类似之处。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黑格尔当年对于

启蒙和信仰关系的分析方法来对这两者进行对比和剖析。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启蒙和信仰在心理结构

上是一样的 （关于这种相似性，我们后面分析）。同样，实践检验标准和 “两个凡是”在理论的深处

有着深刻的理论联系。“两个凡是”从根本上来说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而毛泽东的权威地位

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经

过了实践的检验的。既然这个理论经过了实践经验，那么这个理论无疑就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行动的指

南和理论的标准。当然，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真理是一个体系。而毛泽东的个别言论或者个别说法可

能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是正确的。当然，按照实践标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

正确性，我们仍然需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来不断地检验。所以这个理论也可以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地坚持

和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就是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如果我们把

“两个凡是”理解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盲目信仰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两个凡是”的批判实际上

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地位在更高层次的确认，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两个凡是”被扬弃了。如果这个分析是正确的，那么无论是 “两个凡是”，还是实践标准

的理论，都没有离开实践标准。只是如何理解和运用实践标准上的差别。前者忽视毛泽东思想产生的

实践基础，而后者把实践标准看作是高于理论原则。如果说 “两个凡是”从实践检验，特别是实践

的成功而被确立起来的话，那么实践检验标准以及其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功也把实践标

准作为权威确立起来。

然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实践标准以及其后的理论讨论中出现了关于 “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的讨论。这个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的讨论的延伸，也是对于真理标准的一个有极其重要意义的理论

反思。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实践就不应该包含情感和价值的因素。因

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如果要把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其中目的因素 （即价值因

素）剔除①。因为，情感和价值的因素干扰了人们对于真理的探索。这个观点当然在哲学界受到了大

多数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却把我们引导到实践标准中真理和价值的关系。于是，人们发现这其中存

在着真理和价值之间的区分。人们区分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原则就是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

来认识世界，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中是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的原则却相反，它以人的需要和目的来认识

和改造世界。学者们认识到，在人的实践中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结合在一起的。理论上的这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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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真理的实践标准提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按照真理和价值关系的基本理论，如果实践要作为

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种实践似乎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实践，而不应该是实现价值目标的实践。然而

我们用来检验真理的实践实际上都是带有价值目标的实践。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这证明了毛泽东思

想的准确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实践标准的正确性。两种实践中都包含

了一定的价值观的实践，都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实践。

由于这个原因，在当代中国的理论界，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实践检验，因为各种实践检验都存在

着缺陷。而这种缺陷就表现在理论界以及大众在思想上所出现的冲突和矛盾。少数人怀念文化大革命

时代的 “一大二公”，对当前的市场经济持一种怀疑态度。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

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有些人片面夸大这些问题，并借此来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另外一些

人，对于这样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实践标准本来可以用来判断这里的是非。但是，这个标准却

可以被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东西。于是，我们在这里必然要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同样的实践，作为检

验真理的标准应该不受任何质疑，如今这个标准本身却经不起检验了。这当然不是实践标准错了，而

是我们对于实践标准理解和运用上出现问题。因为，实践标准中包含了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两个方

面。如果人们只是从价值原则出发来看待真理标准，那么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的标准可

以验证两种相反的理论。在这里，人们忽视了实践标准中的真理原则。如果在实践标准中，人们只是

从价值原则出发，而忽视了真理的原则，那么真理标准就会被庸俗化。而在上述的争论中争论双方所

采用的标准都是以成功为标志的实践标准，而成功的背后所隐藏着的是价值原则。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二、两种启蒙辩证法

我们在前面说过，实践标准的讨论具有启蒙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反思启蒙的角度来反思实践标

准。在反思启蒙的理论中有两种启蒙辩证法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黑格尔对于启蒙和信仰的分析，一

个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的分析。

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中分析了启蒙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启蒙 （纯粹识见）和信仰在

心理结构上的一致性。它们都对当时的现实世界持怀疑态度。对于它们来说，现实世界是一个颠倒的

世界，充满幻象与虚伪。信仰不满于现实，它们超越现实，它们要追求绝对本质，不过这个绝对本质

在遥远的彼岸。启蒙也对现实表示不满，它们也追求本质，不过对于启蒙来说，本质在于自我。它们

都否定了颠倒世界提供给人们的直接观念，而确信其他更本质性的东西 （自我或者绝对本质）。

然而问题出来了，如果信仰和启蒙在认知结构上是一致的，那么启蒙就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

否定信仰了。启蒙认为，信仰是谬误、迷信和偏见的大杂烩。信仰之所以出现，是有两方面原因的，

一是因为大多数群众思想简单、朴素，缺乏反思，他们简单地接受了宗教迷信。另一方面，一些教士

们虽然有反思，虽然对于迷信和偏见中的问题有所认识，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愚弄群众，并

且和专制政体狼狈为奸，相互勾结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①。黑格尔认为，启蒙的这两种分析都是有问

题的，如果广大群众接受信仰仅仅是因为思想简单、朴素、缺乏反思，那么启蒙就可以像香气那样悄

悄扩散，或者像病毒那样慢慢地入侵就可以打垮信仰了。然而事实上启蒙和信仰之间展开了 “兵戎

相见的暴力斗争”②。启蒙之所以对信仰展开暴力斗争是因为，启蒙认为，信仰是有意图的，是企图

迷惑群众而获得自己的利益。

然而当启蒙批判信仰的时候，启蒙没有发现，他批判信仰实际上也是批判它自己。这是因为启蒙

和信仰在认知结构上是一致的。启蒙认为，信仰所崇拜的上帝是人自己所塑造出来的。人按照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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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塑造了上帝，又把上帝作为崇拜的对象。实际上启蒙在这样批判信仰的时候，它没有发现，他自

己所认识的对象也是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人所认识的对象都是自己改造过的对象。他在对象中所认识

的本质就是它自己。当启蒙批判信仰的时候，说信仰是胡编乱造，但是他却没有自己追问自己，为什

么信仰塑造的对象就是胡编乱造，而它自己塑造对象就不是胡编乱造呢？在上帝的来源问题上也出现

了类似的问题。启蒙认为，上帝是从外部被悄悄塞进人的头脑之中的。实际上启蒙对于上帝的这种理

解与它自己的认识结构是一致的。在认识中启蒙也认识到人的知识中有些东西不是人在自己的头脑中

自己塑造的，而是从外部而来的。于是它也按照这种模式来理解信仰。这样一来，好像人们信仰的上

帝与人的对于上帝的崇拜无关。信仰认为，上帝不是外来的，不是被人 （牧师）悄悄地塞进自己的

头脑的。实际上没有信仰的行动就不会有上帝。在黑格尔看来，启蒙明显地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地方：

就认识来说，它一方面认为，意识中有陌生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陌生的东西是意识特有的本

质，是意识所接受的本质的东西。就信仰来说，它一方面认为，上帝是被教士偷偷塞进人的意识中

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意识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意识自身特有的本质。启蒙的这种相互矛盾的说

法恰恰表明它自己在说谎①。

当然，黑格尔也承认，启蒙对于信仰的批判是要信仰认识到，信仰在自己的不同观点中所存在的

矛盾。比如，一方面信仰说上帝是绝对的本质，另一方面又用经验的东西来证明这种绝对的本质。对

于黑格尔来说，既然上帝是绝对本质，那么它就不能被经验地把握。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启蒙这样

做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缺陷。启蒙没有看到，启蒙和信仰之间的共同点，即它们具有共同的心理结构。

启蒙没有看到它对信仰的否定实际上也是对于自己的否定。黑格尔说：“它 （启蒙）既没有在这种否

定物中，在信仰的内容之中认识自己本身，它因此也没有把它所提供的思想跟它所提供出来的思想所

反对的那种思想两者结合起来，联系起来。”② 启蒙在批判信仰的时候，启蒙说信仰所崇拜的不过是

石头、木头。而信仰的回答说，是的，它所崇拜的是木头和石头，但是这种木头和石头与绝对本质是

不同的。显然，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经验的东西，一个是超越的东西。启蒙从现世的角度来看待

神像，把它看作是石头、木头等，而信仰从超越的角度来看神像。

而启蒙对信仰的批判就是让信仰认识到它有两个尺度，两个眼睛。一个是彼岸世界的尺度，一个

是此岸世界的尺度。启蒙对信仰的批判让信仰意识到了它的这两个尺度之间的矛盾③。在这样的情况

下，信仰只能在两个世界中选择一个，或者选择现实世界，如果这样，那么它就与启蒙完全一致了；

或者它选择彼岸世界。当它选择彼岸世界的时候，它失去了现实世界的内容，而只能停留在彼岸世界

的空洞的思想形式中。然而信仰又不能停留在空洞的思想形式中，于是，它就把这种空洞的思想形

式，把绝对的本质当做渴望的对象。绝对的本质虽然无法达到，但是却可以是渴望的对象。在精神上

可以信仰上帝，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照样尔虞我诈。于是黑格尔指出，在这里，“信仰事实上就变成了

与启蒙同样的东西。”④ 这就是说，信仰和启蒙一样，把现实的世界和彼岸世界分离开来，把彼岸世

界作为自己向往和渴望的对象。它们的差别在于，启蒙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它把彼岸世界架空了，成

为纯粹向往的对象。它对于回到现实世界的生活非常满足。而信仰虽然也把这两者分离开来，它是被

迫回到现实世界的，它不满足于现实世界中尔虞我诈的生活⑤。教徒们要定时到教堂忏悔。

然而当启蒙满足于现实世界的生活的时候，却陷入了一种精神上迷茫，因为它 “失掉了它的精

神世界。”⑥ 在黑格尔看来，有用性是启蒙的核心概念。这就是说，启蒙虽然也认为要掌握绝对真理，

但是这种东西只能作为纯粹向往的东西。而它满足于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启蒙来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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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是不是正确的，就看它是不是符合自己的目的，是否有用。然而这样一种实用标准是与人的意

志有关的。当启蒙从有用的角度来看待信仰的时候，它便认为，信仰也可以被保留，因为，它是有用

的。甚至有人会认为，宗教是一切有用的东西中最有用的东西，它是有用性本身。对于信仰来说，这

是一种平庸的恶。它丢掉了对于绝对真理的追求，而启蒙认为，这种所谓的绝对真理不过是大而空洞

的东西而已。

有用性是与人的意志和企图有关的。当启蒙把有用性作为基本概念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把有用性

和真理相脱节。而有用性是由主体的意志所决定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有用的东西直接即是意识

的自我”①。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确定一种东西是否有用。而启蒙运动中的这种意志主义观

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就表现为绝对恐怖。砍下一棵人头就如同砍下一棵白菜。实践标准中包含这真理的

原则和价值的原则两个方面。这就如同启蒙对于信仰的关系是一样的。启蒙虽然也承认信仰，这是因

为信仰是用的，而与绝对真理无关。如果说实践标准中也包含了真理的原则，那么这种真理的原则在

也不过是纯粹的向往的对象。

由于启蒙放弃了信仰，而把有用性作为自己的基本概念，因此，当启蒙号称它遵循理性的原则的

时候，它所谓的理性原则不过是一种 “知性”原则，而不是黑格尔所主张的那种理性。法兰克福学

派把这种理性原则称为工具理性。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他们的 《启蒙

辩证法》中对于由这种工具理性所产生的后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如果说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工具

理性要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负责的话，那么这种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要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

负责。与黑格尔对于启蒙的批判一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这种工具理性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用

逻辑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控制自然。这就是说，人们为控制外在自然而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人的

内在自然也受到了控制。而对于人的内在自然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人的情感、感觉能力方面的控制。

而当人的情感等感觉能力等方面受到控制的时候，人失去了情感，失去了和他人之间建立人际关系的

能力。而法西斯主义的暴徒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对于大屠杀也同样地麻木

不仁。

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黑格尔对于启蒙理性的分析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有用世界中的自我迷失

启蒙在批判神学的时候，强调理性。不过这种理性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而实践标准在批判两个

凡是的时候，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成功与否来判定真理，判断社会

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把实践标准庸俗化。当实践标准的庸俗化的时候，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就

会盛行开来。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一种东西是否有用是与人们的意志和情感等价值因素

有关的。于是，对于一些人有用的东西，对另一些人就可能没有用，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成功的东西，

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就不成功。因此，当人们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标准来看待实践标准的时候，理论上的

争论就不可避免了。

本来，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在获得了某项研究成果、得出某种结论之后，人们得通过一系列实

验来检验这个成果或者结论。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但是，实践标准还可以从一个

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检验标准。工人的劳动是检验工人劳

动能力的标准，医生的医疗活动可以成为检验国家医疗改革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教师的研究活动可以

成为检验教师科研能力的标准。于是，实践标准可以成为社会生活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如果人们在

生活中把实践标准当作一种基本准则，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实践标准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中，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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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品格。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形成这种精神品格提供了动力。这是实践

标准的普遍化。这种普遍化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任何一种教条主义观念、任何一种对于权威的信仰

都无法在这样一种精神品格中立足。但是，在这种普遍化之中也潜在地包含了庸俗化的可能性。如果

实践标准被庸俗化，那么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就会盛行开来。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 （正

当性）的唯一标准，那么国家制定的权威政策为什么必须不折不扣地被执行呢？于是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的做法就会出现。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所应有的威严就会

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庸俗化的实践标准面前，一切权威、信仰、绝对的东西都会被否定。这自然也

会出现中国革命中的烈士们被恶搞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人们用价值原则来冒充、取代、削弱真理原则，那么这个标准就变成了

一个具有巨大的弹性的尺子，根本上失去了检验标准的作用。我们把这种用价值标准削弱、贬低乃至

否定真理原则，并潜在地用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的做法称为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在这里，价值原则

失去了真理原则 （权威、信仰和绝对是被检验过来的理论）的束缚。其具体的做法是，如果一种理

论在实践中满足了实践者的期待，那么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用有效性来取代正确性，用

价值原则取代真理原则。有效性之所以能够被用来冒充或者取代正确性是因为，一种理论之所以能够

取得一定的效果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某些正确的东西，至少包含了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正确

性。如果手段不正确 （有效的），那么人们也无法达到所期待的目标。但是手段的正确性却不能被用

来确证目标本身的正确性 （正当性）。西方学者所批判的工具理性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在实

践中，人们只管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有效性，而不管实践所达到的目标是否正确。韦伯揭示西方科层制

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是指这种情况。在科层体系中工作的人员只顾有效地完成自己职位上的工作，而不

顾这项工作的目的。在当代社会，这种情况往往是以隐秘的形式出现的。如果科学家所进行的科学研

究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要实现个人利益，那么科学研究只是实现他的个人利益的手段。虽然手段

是正当的，所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够高尚但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人们把科学研究变成手段的时

候，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数据造假等情况就会发生。在

这里，真理性被有效性所取代。一种科学实践的成果究竟是否正确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对研究

者所产生的实际利益如何。在科学实践中，一旦真理原则被价值原则所取代，那么大量的伪装的真理

就会出现。

实践标准庸俗化的另一种情况是，在实践中，人们所确立的目标是正确的，但是用来达到这种目

标的手段是不正确 （正当的）。显然当我们用实践标准来进行评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而不

看达到这种结果所采取的手段。在某些地方，少数领导干部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采取了各种不

正当的手段。如果我们只考核干部的政绩，而不考虑这种政绩得以产生的手段，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把

实践标准庸俗化。同样在考核一个学者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时候，如果我们也按照庸俗化的实践

标准，只看结果不看产生这种结果的手段，比如我们只是看文章的发表的数量以及发表的档次，那么

这无疑在不断地鼓励伪装的真理的不断出现。在当代社会，我们在评价各种社会政策，评价一个科技

工作者，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甚至评价一个普通人的时候都用实践所产生的结果来评价它 （他）们，

甚至是一种可量化、可计算的结果来评价它 （他）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变成了实践的结果、

特别是可以量化的结果是检验一切、评价一切的标准。我们之所以说只看结果的实践标准是一种庸俗

化的实践标准是因为，这种实践的结果都潜在地把价值原则置于真理原则之上。少数地方用不正确的

手段所取得的经济效果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甚至整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对于少数人所产生的有效性破坏

了总体上的正当性。

为了达到人们通常所期待的结果，人们采取了各种策略性的方法来达到这种结果。于是商人可以

昧着良心赚钱，干部可以昧着良心出政绩，学者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出成果。如果这种情况成为一种普

遍的社会现象，那么这就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各个领域中的评价体系的问题，就不仅仅是我们可以通

过优化社会评价体系来解决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心理乃至人们精神层面上的普遍问题。人们对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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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社会实践只是看它们所产生的被期待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可以量化的结果。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一

种实用主义，即有用就是真理的精神。这也是一种变味了的功利主义，即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精

神。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实践标准就会变成为在一定程度上被灌注了这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

义的标准。这也是实践标准庸俗化的社会原因。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按照黑格尔的分析，在对于信仰的批判中，启蒙失去了信仰，

陷入了精神上的迷茫。在实践标准中，本来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真理的维度，一个是价值的维度。但

是，在庸俗化的实践标准中人们放弃了真理的维度，而只关注价值的维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失

去了对于 “绝对”，对于崇高的信仰。成功就是一切，至于所谓的理想、信念都是一些空话和大话，

是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启蒙当时就是这样批判信仰的。当少数共产党员也用这种带有启蒙色彩的工

具理性的态度对待信仰的时候，他们也把信仰当作是假大空的东西。即使他们也在口头上宣传信仰，

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种启蒙的态度，即功利的态度。他们之所以信仰是因为，这种信仰对于他们有

用。如果少数党员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共产主义的信仰，那么这些党员常常会越出底线，贪污腐败

的现象也就由此出现了。

所有这些现象中都潜藏着这样一种实用主义原则。在功利的面前、在成功和失败面前，人们不是

坚持原则，而是放弃了原则。从做人的角度来说，这种放弃原则的做法实际上就是放弃自我。这是为

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自己的行动中，没有认真思考，人应该把自己作为目标还是手段。当

然，我们承认，人在任何行动中既把自己当作目标，也把自己当作手段。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人都

应该首先把自己作为目标，而当把自己作为手段的时候，他只是为了把自己作为目标服务的。而人究

竟在什么意义上作为目标呢？如果从动物的角度来理解人，那么人的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命，获得

更好的物质利益。于是在这里，功利的原则必然是首位的。如果人超越了这种功利的目标，而把自己

作为一个人来理解，即作为自觉自由的存在者来理解，那么人就有超越功利的特性。人作为目的就是

要努力实现这种自觉自由的存在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可以作为自由者摆脱各种物质的诱惑

或者权力的诱惑而追求真理，讲真话。否则，人就会屈从于物质或者权力的力量，把自己当作实现物

质或政治利益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拘泥于功利的目的，那么这个人必须把自己当作

手段，而且仅仅被当作手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不仅把自己作为手段，而且更乐于把自己变成

别人实现目标的手段。有些人甚至会把自己成为别人的手段看作是一种荣誉。这就如同江湖上那些大

哥与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兄弟们乐于成为大哥的工具，甚至把自己变成大哥的工具看作是个人的荣

誉。更可悲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所有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工具地位。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只有

被利用了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实践标准，一个人只有被利用了，他才是成功的。在社会中，如

果所有的人都努力追逐自己的被利用，努力使自己成为工具，那么这个社会的人还有可能成为主体

吗？这个社会中还有自我和人格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功利世界中的无我性①。

四、走向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实践标准从提出的一开始就包含了庸俗化的可能性。这是启蒙

辩证法所提示我们的。而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环境中，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就会从可能变

成现实。实践标准的庸俗化在社会不同的领域中已经蔓延开来，在某些地方甚至相当严重。今天在我

们重提实践标准的时候，在我们强调实践标准所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实践标

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强调实践标准被庸俗化的可能性并不是要否定实践标准。这就如同

黑格尔分析启蒙辩证法不是要彻底否定启蒙，而是要把启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启蒙所倡导的

理性是知性，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在强调理性的时候，这种理性是一种更加全面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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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晓升：《论功利世界中人的无我性》，《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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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讲实践标准，必须超越那种庸俗化、功利化、实用主义化的实践标准，而

真正地把价值原则和真理原则统一在一起，真正做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我们批判实践标准的庸俗

化，就是要把实践标准提高到新的层次上。

实际上要实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哲学史上，人们对于这种统一的

认识也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康德在他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

性和理性。知性就是用范畴等整理感性材料并进行推理而形成客观知识的能力。而理性就是追求绝对

本质的能力。在康德看来，在追求绝对本质的时候，人就会陷入二律背反。而黑格尔认为，理性所陷

入的这种二律背反恰恰表明，理性应该是辩证的，而不应该如同知性那样走向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

式。比如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只看到量，而看不到质。而辩证法则把质和量结合在一起。今天我

们在经济发展中强调质，但绝不是只讲质不讲量，而是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

都是包含着矛盾的，而正是这种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康德是站在知性的立场上看待理性。因此对

于康德来说，理性的结果是消极的。而黑格尔则真正从理性的立场上来看到矛盾。他看到了矛盾双方

的统一。如果从追求绝对本质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就是达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或者说，真善美的

统一。在康德那里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是通过审美判断达到的。而在黑格尔那里，这是通过宗教、审美

和哲学等不同层次的理性追求而达到的。从理论上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用来克服启蒙的知性思维

的有效方法。如果我们把黑格尔这个思路用来分析实践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实践标准中，

真理的维度和价值的维度是存在着相互冲突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这种冲突面前只能选择其

中的一个而放弃另一个。这就是说，这两者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真理就体现在这种统一中。当然，

这种真善美的统一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遥不可及的。它是在人克服矛盾的实践中不断实现的。

人在自己的实践中同时都包含这三个方面。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不仅会按
照外在的尺度，而且会按照内在的尺度以及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这实际上就是指真理标准和价

值标准的种统一①。而我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就应该贯彻马克思的思想。

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 《启蒙的辩证法》中批判工具理性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指出了工具理性

的缺陷。他们追求的是那种 “客观理性”②，这种理性实际上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追求绝对的理性。

如果说黑格尔对于启蒙辩证法的批判是从方法上 （本体论）来进行的，那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多

地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来批判启蒙辩证法。他们同样强调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从实践标准的

角度来说，我们就是要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这就是一方面要坚持真理，用真理

来引领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借助于真理来实现价值。如果失去了真理的引领，失去对于绝对和崇高的

信仰，那么对于真理的探索就会变成工具理性的行为。反过来，如果实践中失去对于价值的关注，那

么真理的追求就变成唱高调，而缺乏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只有把这两者统一在一起，实践的标准才

能真正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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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８页。
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Ｂａｎｄ６，Ｆｉｓｈ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２８．



２０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

政治 －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的当代性阐释

户晓坤

【摘要】１９０５年革命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２０世纪初俄国政治文化与社
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沙皇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的复杂历史境遇以及改革过程，使知识阶层对激

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产生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并尝试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

“左”与 “右”的二元对立、探索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知识阶层从政治 －伦理构成俄国政治制度与政治行
为的精神根基与道德体认出发，反对无批判地依循西方 “政治的真理”，洞见到抽象的普遍原则对于个体

精神生活与社会道德责任的内在瓦解与摧毁。时至２１世纪，对特定民族国家精神传统与 “历史的真理”

的回溯及当代性阐释，成为理解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必要思想进路。

【关键词】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激进主义；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２１－０７

作者简介：户晓坤，（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２１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与前景研究”（１６ＺＤＡ００１）

近年来，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流变与内部冲突，受到俄罗斯学界的广泛
重视。原因在于俄国被迫通过君主立宪发展有限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资本主

义转轨具有历史的相似性，即努力构建符合现代文明样式的政治 －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２０世纪初
俄国政治局势中各方势力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主张与现实策略错综复杂且充满了矛盾斗争，这一

情势在２１世纪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依然可见端倪。究其根本，仍然是横亘百年之久的西方主义和斯拉
夫主义、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古老俄罗斯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分裂与冲突。十

月革命似乎在表面上使一切思想冲突走向历史的终结，然而苏联解体后被遮蔽的根源性冲突在今天仍

然暴露出来，２１世纪俄罗斯学者再次将 “二择其一”的道路探索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将资本逻辑

全球化背景下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与俄罗斯现代化的迫切任务内在勾连起来。历史道路的

“抉择”作为当代性问题被积极地提示出来，向着俄罗斯精神传统、道德情感与 “历史的真理”回

溯，成为理解２１世纪俄罗斯社会现实、政治生活及其未来图景的必要思想进路。

一、１９０５年：俄国知识分子的分裂与转向

１９０５年对于俄国知识分子而言，“相当于欧洲的１８４８年……是每个人何去何从都必须选择的年
代，是一个具有 ‘分水岭’意义的年代”①，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改革、接受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还是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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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雁：《倒转 “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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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相对稳定的专制政府？知识分子所面对的恰恰是无法回避或妥协的 “二择其一”。身处历史岔路口

的极端处境锻造了俄国知识阶层作为一个政治范畴的强烈自我意识，用司徒卢威的话来说，他们只是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革命中才发现了自我。作为区别于从事一般智力活动、掌握着高尚伦理文化的社
会阶层，知识分子成为俄国历史传统与宗教意识形塑下的独特 “道德 －伦理现象”，其整体命运深深
卷入并嵌于近代以来俄国社会政治变迁与精神文化重塑之中。

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特质 “不仅在于其专业品质，而且还在于其对同胞、社会和全人类命运所

负有的道德责任。知识，精神性和正直，坚定地遵守道德原则……”。① 正是基于这一阶层自我认同

的精神基础与身份意识，俄国知识分子在复杂的历史境遇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审视者和批判者，以先知

式的洞见对理性主义、秩序化时代与现代文明保持着精神疏离与道德独立性，并以某种强烈的价值形

式、宗教情感与文化反思捍卫生命个体的内在道德体认、自由、责任与良知。俄国知识分子群体转型

与角色建构中的内在分裂与精神转向，折射出特定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复杂矛盾与内外冲突，而

１９０５之后俄国各方力量的政治博弈、随之而来的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也迫使这一阶层不断剥离附着
于社会表层的激进情绪与立场差异，展开深刻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改造。

１９０６年俄国在激进的社会动荡与流血冲突中走上了君主立宪之路。然而依循西方化模式的 “维

特改革”试图通过 “宪法”与自由派结盟以维持 “杜马君主制”的中间道路左右维艰，并未遏制自

由主义反对派彻底革命、瓦解君主制的激进运动，导致改革的支持力量向着杜马反对派与强硬保守派

退却，在上下、左右无法在体制内妥协的情势下，斯托雷平作为保守反动右翼使改革转向了暴力镇压

的宪政专制：一方面以铁血手段平复蔓延于城市与农村的混乱和动荡；另一方面通过土地私有化使农

业摆脱传统村社，加快现代化市场经济改革。在遭到左翼和自由主义反对派、体制内宪政派与极右翼

的反对之下，寡头专制的改革方向被迫陷入停滞。长久以来俄国特殊社会结构所形成的累积性矛盾、

上下阶层对立与不公正改革在疾速转型中促进了社会情绪的 “雅各宾化”、 “群众的功利主义”与

“革命崇拜”，与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政治激进主义迅速融合、嫁接，导致革命情势不可逆转。②

按照西方政治文明的逻辑，沙皇俄国具有 “父权制政治文化”特征，个人的政治生活在根本上

是由伦理责任、对社会秩序以及传统习俗的忠诚与遵从来规定的，然而在上述情势下这种服从与隐忍

的道德情感转向了冷漠与残忍。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间，不同阵营的思想立场与政治主张由于当局改革举
措与社会上下层矛盾冲突而发生了深刻转变。自由主义反对派主导下反对沙皇政府的恐怖攻击、罢

工、农民抗争、暴动等激进运动释放出了对社会秩序以及传统文化、宗教道德的瓦解和破坏力量。暴

民政治的毁灭性后果使俄国知识分子开始对 “政治的真理”———西方政治制度所依循的自由民主法

则———产生了恐惧和质疑，基于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对激进革命及其暴力后果反躬自省、叩问内心，一

些俄国知识分子甚至转向保守主义，正如梅尼日科夫斯基所言：“世界上没有比俄国知识分子所处的

处境更绝望的处境了，———处于两种愤怒之间：来自上面的、专制体制的愤怒与来自下面的、与其说

是仇恨的、不如说是不理解的盲目的民间自发势力，———但有时不理解比任何仇恨都坏”③。

知识分子向着自由－保守主义中间道路退却的深层社会根源与思想根源，成为当今俄罗斯学界反
思现代革命不可跨越和回避的思想环节，或言之，必须通过对历史真理的追溯直面并回应俄国政治激

进主义产生的根源性问题。２０世纪初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转型形成了俄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
紧张从等级分层社会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的过渡，不仅意味着建立新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物质生产

方式，而且要求重建社会关系的组织原则，并将其巩固在政治体制中。转型阶段的俄国政治文化内部

表现出异质性的冲突结构，即在社会文化实践、价值取向和道德态度方面是上下割裂的，不断发展的

新兴公民社会与统治权力机构、社会的自发活力与保守主义政策之间的冲突增加。

２２

①

②

③

А．А．Галкин，Крестныйпутьроссийско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ласть，１９９８，№４．
А．С．АхиезерА．П．Давыдов，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основанияисмыслбольшевизма，Новосибирск，２００２，с．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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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政府因袭历史传统的专制统治惯性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施加控制，对进步的恐惧反而破了

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威与政治认同，“恐惧气氛在统治阶层中占主导地位，于是，由于俄国现实生活的

分裂和俄罗斯国家的无组织性，这种气氛一直在俄国当局那里居主导地位。尽管改革为俄国社会提供

了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在短期内社会生活的许多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它们还会进一步加深

……”。① 立宪政府因袭历史传统的专制统治惯性地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施加控制，对进步的恐惧反

而破坏了统治阶层的政治权威与政治认同，初期 “激进主义政治文化”转变为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

相对抗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对于以西方输入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学说杂拌而成的万灵药，左

翼丧失信心，而以愈加严格批判之道看待西方理想，而且如同右派，向国内建制与适合国情的解决法

里寻求活法；即令如此，左翼右翼的对立鸿沟仍不断增阔”②。针对功利主义、激进主义的政治斗争

与政治行为开展具有深刻精神性的道德反省与自我批判，导致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分裂。

知识分子精神转向的深层思想基础在于外来思想资源———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与

其自身精神文化根基之间的冲突。２０世纪初一部分俄国知识分子从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自

由主义者，经济决定论构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即将发达资本主义视为构成社会主义的

必要前提，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俄国必然经历较长时期的资本主义阶

段，司徒卢威、别尔嘉也夫、弗兰克等路标知识分子基于上述逻辑转向反对民粹派的社会革命。然

而，经济决定论作为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识基础，必然与自身的精神文化根基与宗教道德情感

形成悖论与冲突，即作为价值准则的个人自由能否通过物质利益或者经济进步来保障？他们深刻地洞

见到：西方资本主义所依循的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内在地消解着个体价值及其社会责任、义务和良心

等传统伦理的实体性内容，导致个体的精神世界陷入空虚与疏离，宗教价值与道德规范被物质利益的

无限扩张所排挤驱逐，自由竞争作为人们追求财富的内在动力，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实体伦理关系分崩

离析，这种建立在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基础上的消极自由转变为对于个体生命施加权威的

“抽象的权力”。

在陷入内在思想冲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建立在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客观主义历史观成为

横亘在俄罗斯未来的思想障碍，集体的平庸使个体价值与特殊性淹没于群众之中。“因此，从１８９５年
到１９０２年，以司徒卢威为代表的这些人便出现了从 ‘唯物主义’转向 ‘唯心主义’的趋势。客观

‘进步’的尺度逐渐让位于主观 ‘道德’的评价……如布尔加科夫先是指出，重视经济进化的唯物史

观与强调心中良知和道德律令的康德 ‘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必须结合起来，后来就对 ‘批判唯心主

义’的评价越来越高”。③ 俄国识分子在经过了１９０５年革命之后发生了两个方向的蜕变，一是转变为
支持宪政的保守主义，寄希望于通过与政治精英的联合实施渐进革命；二是对政治激进行动背后的激

进主义文化展开深刻反思，批判抛弃自身精神文化传统、盲目追随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摧

毁，“抽象的普遍原则”必然戕害生命个体的道德生活实践，进而诉诸于回归东正教的精神信仰重建

政治生活的伦理根基。

二、在 “左”与 “右”之间：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冲突的精神根基

对于１９０５年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现出的情感困顿、犹疑
摇摆、思想冲突与精神转向而言，当代学者朱可夫认为需要从政治－伦理作为俄国政治制度形成的精
神根基这一前提出发方能够理解。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其政治实践的伦理向

３２

①

②

③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页。
［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页。
金雁：《倒转 “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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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所依循的抽象法理原则所不能够解释的，并构成其 “历史的真理”。① 俄

罗斯知识分子深刻自省于对民族国家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义务与良心，并试图给予革命以道德评

价，在 “俄罗斯是否有未来”的深切忧虑中，努力去理解和澄清 “爱国主义”、“自由主义”、“民族

主义”、“自由”、“民主”等抽象原则背后的 “历史的真理”———在特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历史演

进中所形成的、具有内在约束性的法则———而非简单接受某一终极目标规划下的制度建构及其抽象的

政治原理。对于激进主义的强烈道德批判与向保守主义、甚至专制主义的大踏步倒退，迫使俄国知识

分子直面 “俄罗斯的命运”以及历史道路抉择，迫使其在经历了思想的出离后重新回到原点，在自

身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中为新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行为提供可理解的、具有现实性的道德准则。②

２０世纪初俄国的专制反动政策和激进主义革命形成一个悲剧性的悖论关系，一方面激进主义与
保守主义之间的互不妥协使追求立宪的中间道路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表现为 “维特改革”的不可

持续；另一方面，在激进主义土壤中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必然抱有对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对西

方民主政治的肤浅理解，他们无法触及俄罗斯的灵魂，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之抽象的普遍性毫无批判能

力，反而释放了对社会生活与个体生存的破坏性与反动性，使革命丧失了道德反思和政治－伦理的约
束，转变为骚乱的暴徒。左翼阵营中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版的 《路标文集》正是对激进主义

的集体谴责，“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他们发现，接续了平民知识分子思想传承的民粹主义运动失败后

转向恐怖主义的暗杀行为和不择手段的黑社会组织模式与他们的追求是不同的”③。

路标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后果所产生的强烈内省和忏悔，恰恰产生于俄国贵族和知识阶层在古典

基督教文化形塑下的传统道德本能，尽责、无私、正直、诚实，这种个人的道德本能在历史演进中形

成了独特的政治－伦理，即正义、义务、责任、荣誉、良心、团结以及道德和法律自律原则。路标知
识分子深切地洞见到，这种 “历史的真理”正在被 “政治的真理”所破坏，前者意味着个体生命实

践的内在质地，它使个体对于自身命运以及共同体承担起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而后者作为抽象的普

遍原则将社会割裂为孤立的原子个人，并将个体的道德责任转嫁给国家、阶级、历史的终极目的等无

人格的社会整体、未来秩序或乌托邦信仰，从而抽空了个体生命实践的具体内容。赫尔岑终身所捍卫

的自由立场正是对上述差异的具体诠释，因为 “任何遥远的目的、任何凌掩一切的原则或抽象名词，

都不足以辩解自由之受压制，或欺骗、暴力以及暴政。人生俯抑动止所寄托的道德原则，须是我们依

当下本有处境而实际凭倚的原则，而非我们根据或许有、可能有、应该有的情况而采取的原则”④。

赫尔岑所谓的 “自由”是特定历史情境中实际个体的自由行动与道德必需，是建立在特殊原则基础

上的绝对价值，无法以应然的方式外在附加于具体内容之上。

在外部局势的压力之下，各方社会力量的政治实践不断背弃自身的精神根基。当别尔嘉耶夫阐

明：“我永远是极端的敌人，不管这个极端是社会主义还是专制主义”，意味着路标知识分子试图超

出 “左”与 “右”的政治立场对立，无论是自由主义或是斯拉夫主义都不足以说明或判定其向右转

或向后退却的性质。俄国的政治－伦理传统深深扎根于个体的道德本能和具体生命实践之中，而无西
方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理性主义原则和知识论传统，能够使俄国完成现代化秩序建构的，并非抽象的

普遍原则或制度化秩序，而是生命个体的道德责任与内在精神的自觉，如不经历由此向内而行走的精

神性路径，任何外在的现代化努力 （政治的、经济的或技术的）对于俄国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

这种道德本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 －伦理不是空洞虚无的主观主义或个人情感，而是无法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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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无法舍弃、无法摆脱精神根基或内在灵魂。或者说，俄罗斯民族历史道路的任何一个发展方向，

必定以此为出发点，脚踏根基、由此而发生。与此同时，路标知识分子触及到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虚无

本质，即将个人自由让渡于某种形而上学的抽象原则，逃避现实，道德冷漠与败坏，“这些抽象事物

———历史、进步、人民福利、社会平等———都曾是无辜者被献祭其上而未引起主事者良心丝毫不安的

残酷祭坛”①，在路标知识分子宗教哲学外观下所隐藏的，恰恰是对西方文明最悲观的直观，即对于

经济进步、议会改革以及作为算术泛神论的民主政治所许诺之自由的破坏性的深刻直观。

朱可夫认为，２０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向着保守主义的退却，不是政治立场的选择，而恰恰是超
越二元对立政治立场的努力，不是政治行动的权宜之计，而是对政治－伦理之精神根基的捍卫，归根
结蒂是对西方政治文明样式的审慎与怀疑。正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俄国历史造就了具有如此精

神结构的知识阶层。这种精神结构与客观主义和普遍主义相悖离，具有这种精神结构则不可能去崇尚

客观的宇宙真理和价值。俄国知识阶层不太相信普遍法则，因为他们认为类似的思想和法则将妨碍与

专制制度的斗争和服务于 ‘民众’的事业，而民众的利益则是高于世界的真与善的”②。相隔百年时

空跨度与现代化之努力，当代学者依然洞见到两种政治制度之现实根基的本质性差异，直觉到将西方

文明的自由主义原则施加于这个依循宗法伦理传统历史建构起来的东方社会的非现实性，并依循自身

“历史的真理”对俄国现代化之路开展出自省式探索。

这一内在精神之路对俄国社会现实与未来图景的通达，要求对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行为和政治

制度之道德根基或伦理前提进行内在审视。相对于抽象的政治原则与法律制度而言，道德伦理是具体

的、历史的、现实的精神性实体，它构成 “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③，正如黑

格尔所言，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为主观制造出来的，“……每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总是取决

于该民族的自我意识的性质和形成；民族的自我意识包含着民族的主观自由，因而也包含着国家制度

的现实性”。④ 这种现实性对于俄国现代化之路而言是无可弃绝的 “活在今天的过去”，对于这一特定

民族精神根基的理解和体认，方能使俄国现代化的所有外在努力获得某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并且使之

成为能思的和能批判的。

朱可夫由此明确指出，特定社会行动者的政治活动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中包含明确的 （意识形态）

或隐藏的 （道德直观）前提，俄罗斯精神文化或宗教认同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信念，构成了其寻求

政治文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⑤ 路标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转向，作为对俄国政治生活之伦理根基的捍

卫，迫使之后的改革者们必须直面如下问题：如何对政治现象、政治立场以及政治行为模式的现实性

做出判断？如何为政治生活确立坚实的道德基础？

三、超越 “左”与 “右”：自由主义中间道路的政治实践及当代性理解

俄国知识分子基于对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根基的深刻洞察与体认，从内在精神向度思虑俄国革命

与现代化转型中政治行为的道德前提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的现实性问题，“这些制度和价值观越是具有

从外部强加的性质，越是与深入到人民精神深处的东西相脱离，那么精神损失的概率就越大，这一民

族对这些制度和价值观以及它们最初创造者和体现者产生的敌意、自卑或各种畏惧憎恶心理的综合症

概率也就越高”⑥。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并未在根本上终结所有的思想争论与冲突，２０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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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年代被驱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流亡欧洲，被称为 “俄罗斯侨民”的别尔嘉耶夫、伊林、米留可

夫、司徒卢威等著名流亡者在思想争论中依然保持清晰度和紧迫感，深怀对祖国的思念承担起反思俄

国革命道德意义与政治责任的使命。具有张力的时空距离使流亡知识分子立足于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性

关怀，开展出对２０世纪初俄国两次革命与自身精神转向的深层反思，与欧洲知识分子的跨文明对话
使其更加理解世界历史展开进程中俄罗斯民族的独特命运。

米留可夫与司徒卢威作为行动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保守主义中间路线的思想困顿与斗争中，

试图通过现实策略或理论建构的政治实践超越 “左”与 “右”探索第三条道路。然而较长时间以来，

自由主义的中间路线作为政治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双重挤压下的附属品，其现实性的政治主张往往被

忽略与否定。在朱可夫看来，对俄国转变时期表层社会文化心理的分析，构成了理解俄罗斯当代政治

生活的重要思想资源，并通过对民族情感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政治策略与政治－伦理的区分等问题的
当代性理解与阐释，为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主张积极提示出不可回避的思想环节。①

在１９０５年革命中米留科夫在主张立宪君主制，争取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合以防止激
进革命与保守政府的第三条道路，列宁认为立宪民主党标志着俄国资产阶级 “第一次开始形成为一

个阶级，形成为一支统一的和自觉的政治力量”。② 立宪民主党的激进策略宣告失败后，米留科夫调

整为妥协策略，“中心思想是 ‘保全杜马’、由 ‘强攻’专制制度转为 ‘正确围攻’，并成为立宪民

主党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政治策略”③。然而斯托雷平在解散第二届杜马后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幻

想破灭后米留科夫被迫流亡并刻地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便不可能采取中间立场。在国家对于经济和

社会的调节方式上，他所捍卫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在俄罗土壤上似乎转化为某种另类的自由主义。

作为 “俄罗侨民”的米留可夫在流亡期间试图再次寻求中间道路，要求以民主俄国取代旧的统

治阶级习惯与方法；尝试通过与社会民主党联合加剧俄国内部斗争的心理基础，进而从内部反对布尔

什维克，“新策略”的其思想基础包含着与布尔什维克政权走向和解的内在逻辑。其政治立场的转变

遭遇到左翼和右翼学者的嘲讽，然而 “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新策略实质上是米留科夫面对顽固坚持

暴力的右翼和趋向与布尔什维克和解的少数思想转变者之间寻找的一种中间策略……单纯的思想转变

者容易屈服于苏维埃政权，而单方面的革命会脱离俄国，在屈服与脱离之间，应该寻找一种明智的对

人们斗争的成绩有益的 ‘结合体’”④。米留可夫意识到，政治斗争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基础在于俄罗

斯的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因此有必要建立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内在统一的国族意识，民族感情不仅

不违背国家生活，反而本身就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内在要素。与此同时，米留可夫要求区分国家和

民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边界，避免情绪性的爱国主义以及沙文主义。

司徒卢威从俄罗斯文化传统与 “个人生活”理念的结合阐述自由思想，寻求自由文化与俄罗斯

宗教传统价值观的融合。司徒卢威在１９０６年便已经完全意识到，“右翼”和 “左翼”已成为国家和

民族精神文化的最大危险，中间道路的信念源于其将自由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整合在自己的政

治思想与政治经验之中，并将政治实践建立在国家与民族统一原则的基础上，即 “民族统一给予任

何国家坚实性和稳定性。对自身任务的民族理解、自觉感是公民社会政治、社会统一力量的前提”⑤。

司徒卢威放弃欧洲基督教文化抽象的普遍性、以及古典自由主义所形成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而

认为民族传统与国家稳定以及个人的权力、自由之间可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统一。

对于 “何为真正的爱国者？”这一问题具有两个标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政治生活的道德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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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政治－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的当代性阐释

则。前者的核心要义在于：什么样的内外政策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如果说，“个别与

特殊问题没有全盘解决法，只能通之以一时的权宜处理，而且这些一时权宜之计在根本上必须敏感于

各个历史情境的独特性，并且善能回应纷杂个体与民族的特殊需求”①，后者则回答另一个问题，即

政治与精神文化领域以及公共生活的具体行动所应遵循的内在真理是什么？司徒卢威认为，俄罗斯文

明的内在气质构成了民族国家结构和社会参与者选择政治行为与政权类型的思想基础，任何一种选择

都背负着历史、俄罗斯、社会、人与神的道德责任，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验、哲学世界观和价值观塑

造了政治行为的道德责任和伦理内容。在上述前提下，司徒卢威反对简单地革除一切传统，而倡导依

赖国家历史文化传统，通过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政治自由，而斯托雷平改革只是在特殊政治时刻的道德

技巧上与司徒卢威的政治自由在某种意义重合，向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做出适度的让步与妥

协。朱可夫认为，试图理解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现代化转型在精神和政治层面的内在对立必然追溯到

２０世纪初的思想冲突，这一主题的当代性在于，其积极提示出俄罗斯作为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努
力需要依循的 “历史的真理”，而非抽象的政治真理，这种基于道德体认的政治选择，一旦触犯，所

有革命的根基都是极其不稳固和危险的。② 俄罗斯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实现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重建以及

社会关系的协调与和解，即将现代公民国家融入自身的民族文化 （以国家主义为核心）、精神思想与

政治传统中。澄清２０世纪早期俄国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通过对政治运动背后的
道德动机与价值观念的话语分析，才有可能克服 “历史的真理”与 “政治的真理”之间的冲突。

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实践与斗争策略上表现出 “左”与 “右”之间的犹疑摇摆与精神转向，

恰恰源于对俄罗斯民族精神根基的深刻洞见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原则的审慎怀疑。“所有历史、心理

的文献证明，俄国知识阶层只有在知识与信仰综合的层面上才能转向一种新的意识。在将理论与实

践、‘现实－真理’和 ‘现实－公正’进行有机结合中，这一综合将真正符合知识阶层价值需求”，③

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文明复兴所提示出的这一可能方向，只有在现代西方文明之历史限度的不断迫近

中方能够被真正开启，这种拒绝为实现空泛真理而摒弃一切的道德动机，为文化创造带来了新的生机

活力，并形成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结合方式。或言之，只有当人们的精神活动扎根于生生不息的、具

体的生命实践并历史地开展出来，才能使政治的真理获得现实性。

对于２１世纪思虑特定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言，俄国知识分子精神转向的思想性与当代性，
远远超出了政治立场的表面对立以及政治行为中的权宜之计。这一阶层在政治生活领域中以自省式的

知觉热切地关注于道德与社会、信仰与责任的内在质地，以及个体的特殊性与绝对价值的实质性内

容、民族情感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现实关系等，上述努力同样超出了他们所处时代能够理解的范围，作

为 “活在今天的过去”直接回应了现代文明的重大基本问题，其自身所遭遇的困境与冲突、所表现

出极端与怀疑，恰恰是现代性自我展开的困境与冲突，“俄国的民族特性，善于以某种特殊的极端方

式，表达人类处境中的某些普遍特征；许多人也认为，俄国知识阶层的历史意义，在其以病态夸张的

形式体现人类对绝对价值的渴求”。④ 如果未能将知识阶层的政治 －伦理冲突与精神转向上升到对整
个现代文明的精神关怀与内在反省高度，那么这一民族独特的精神结构与道德信仰也将在现代性同质

化与客体化的趋势中湮没不彰。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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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适应中的信任

李建华　刘　刚

【摘要】随着不确定性场景愈发成为人们始终无法避免的情形，以及道德适应更加不可预测化，信任的价值

随之凸显。通过对信任研究进路的理论梳理，我们认为信任可以在理性或道德的路径中找到确定性意义。

人类历时的道德生活样态总是充溢着复杂性，而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信任通过简化信息机制、

学习机制、符号控制等方式简化了道德适应过程。为此，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对象的熟悉度、行为的一致性，

主张乐观、真诚、责任等人格因素养成以及相关制度建设来培育道德适应中的信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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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适应是人实现道德社会化的重要途径，其中需要有信任因素的介入。信任问题在道德适应过

程中普遍存在，由信任而产生的互惠是人们道德交往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一切时代任何高尚

的交往都致力于深入思考道德问题”①。然而，在道德适应的现实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倾向于这

样一种不断得以强化的主观偏见，那就是以为只有在熟悉而确定的道德环境中信任才会发生。在社会

转型与文化多元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偏见有时不免狭隘，因为确定性在道德适应的过程中必然存在

某个临界点，而在当下社会，超出这一临界点的不确定性场景却日渐增多。饶有意味的是，尽管道德

适应的行为诉求往往基于确定的他者展开，而道德适应环境的稳定性或确定性却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

历史陈迹。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使得道德适应中的或然性难以用决定论的思维加以合理把握，信任的

价值在道德适应更加不可预测化中凸显，并因此成为一种社会的稀缺资源。同时，由于道德适应的发

生场域不是一个人的 “鲁滨逊的世界”，亦不是众人皆为敌的 “霍布斯丛林”，而是因信任产生合作

的 “风险社会”之中，因此对于信任的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信任在哲学中的隐蔽如同

它在实践中的隐蔽。哲学家要么忽视它的存在，要么假定它已经存在”②。对于信任的研究可以把对

孤立的道德个体关注转为对道德适应整体方向的还原，并从信任中获得有别于以往的适应方式与存在

意义。

一、信任：理性抑或道德

对于信任而言，理性抑或道德，不仅在行动意义上反映了道德适应主体的决策倾向，更是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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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适应中的信任

体意义上建构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模式。相对理性主义而言，信任更多的是对结果的预测与利益判

断；而以道德为基础的信任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乐观主义价值。简而言之，道德适应中的信任

基础有两种解释路径：“一是依赖理性的对结果的判断；二是依赖几乎与生俱来的道德”①。

在理性主义建构的研究视野中，信任并不蕴含伦理因子。信任绝不只是来源于过往的经验判断，

而是在于，从主体间的交往过程中创建出稳定的系统———这些系统更好地包容并简化这个世界的复杂

性———并且使他信任这些系统的功能 （卢曼，１９６７）。信任体现了一种互动关系，通常可以表达为：
Ａ信任Ｂ会实施某一事项Ｘ。信任不能过度依赖于确定性的环境，而应寻求与他者新型的交往模式，
这种新型的互动模式将脱离 “确定性”的框定，或者说不再受即刻体验、过往经验、路径依赖的束

缚。显而易见，这种关系的维持实现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扭转，陌生人、不确定性不再成为信任关系

的唯一度量，人们的交往并不一定要以熟悉的方式呈现。当然，人们交往的结果最终受各自利益的驱

动，这时信任成为一种包含预测性的理性策略，人际关系的熟悉程度只不过是信任者信心的重要来源

之一 （哈丁，１９９２）。因此，预测为人们的交往活动提供了判断的基础。尽管信任取决于主体意识作
用下自我行为在交际过程中的转向，但对威廉姆森等经济学家而言，信任的反思仍是一种理性计算下

的理论构成。“若要对象化地把握物并描述物，理论化的关注是必须的”②。信任被解释为一个事关利

益计算的理论化过程。如果把信任寄托于计算的 “经济人”理性基础上，其结果必然是把持续性获

得更高的利益视为是否乐观评估对方行为的根据。倘若以此为依据，我们终会发现基于计算的信任往

往会受到交易数量的限制。以利益计算为基础的信任一旦遭到破坏，展开社会合作的双方关系就会终

止。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主体间行为又总是以此为基础与起点的，以至于人们在此种模式下的社

会互动中很难确定持久且唯一的他者，从而不得不运用更多的理性方式 （诸如制度）去代替可计算

的信任。“市场的合作力量确实过弱，以至于无法确保人们采取可靠的符合道德的行为”③。契约化方

式成为赢得信任的一种可能取向。在公共领域里会出现一些使得人们能够取信于陌生人的规则，尽管

信任在吉登斯看来是一种不可靠的对象性期待，“物化”的信任关系在实践交往中更多地展现为 “理

性的计算”，但信任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一套相同的契约化制度系统得以构建，那么一个 “契约式

信任”便告形成，而且具备了信任的两个特征：对他者的判定与个人关系之外的世界得到人们有倾

向的界定。在这套共同体系的协助下，人们通过契约联结在一起，低交易成本地在陌生的社会、陌生

的场合与陌生的人群展开合作。“随着社会结构的革命性转型，工业社会排斥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结

构和机制到了开始消解的时候，信任将会重新在 ‘信念’形态中包含着 ‘可化约’的内容，成为建

构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石。”④ 契约式信任虽然不能像熟人、亲人那样具有天然的依赖性，但它以

契约的方式嵌入到公共生活领域，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可能，而这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又

是必须的。

对于非理性主义而言，道德之于信任必然意味着什么。布雷斯韦特认为，“信任本质上是一种道

德主张”。邓恩则认为， “信任作为一种人类情感，往往建立在亲密的熟悉性或巨大的社会距离之

上”。依此推论，陌生的客观环境显然容易迫使人们彼此怀疑，而这种怀疑并非与道德情感毫无关

系。正是出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才会出现诸如切斯特菲尔德的主张 “自身私事，宜守口如瓶”。这

种充溢着道德情感的社会效应使得陌生人身上披上了一件 “非道德”的枷锁，使得人们无法透过现

实的因素给他者进行 “角色定位”。饶有意味的是，尤斯拉纳对于信任的道德基础辩护是基于对理性

建构主义的不信任，于是转而以道德的立场寻求信任的价值。在与陌生人的对话中，他指出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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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怡主编：《我们信谁？———关于信任模式与机制的社会科学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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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页。
张康之：《有关信任话题的几点新思考》，《学术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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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价值，它不取决于个人经验，也不取决于人们在公民群体中与他人的交往和非正式的社会交

往”。信任意味着一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我们能使它更好。正如尤斯拉纳

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的那样，基于信任的乐观主义价值观一旦形成会折射到人们的行动上，他们通常

会通过实际行动对前景把控以使得 “未来会更好”。这种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不是单纯的 “用过去追求

未来”，而是意味着人们社会化过程中的道德信任观的习得，“它的基础既是道德的又是集体经验的

（尤斯拉纳，２００２）”，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任模式是稳定而持久的，在自我与他者的信任博弈中，
“我该信任谁”成为一个可以明晰的问题。在人际交往中，向别人展示自己的乐观世界是一种让自己

信任感增加的较好方式。当然，道德信任的适用性并不仅限于正常人际交往的道德生活世界之中，而

具有更宽泛的普适性，它从深层次上展示了人类此在的先天性伦理因子。然而，基于道德的价值观又

是如何与人们交往中所迫切需要的 “信任”产生关联呢？福山提出以价值观共同体作为构建信任的

基础，这种基础具有无可置疑的实践性。按照亨廷顿在分析文明冲突时对于共同体意识的理解：“离

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

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①。

以上是我们对信任理论研究进路的理论分疏，就道德适应中的信任建构而言，本研究认为理性与

道德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存在。由理性或道德意向划分出来的信任分析框架，将道德适应主体间

描述为确定性意义的东西表达出来并被寄予期望的信心。道德适应的自我如果没有这样深刻的体验，

如果在主体间交往情境中无法给互动双方带来更为愉悦的感受与效率，同时它无法对这种状况进行针

对性解释，无法判断对象，那么信任将无法建立。反之，如果信任找到其中任何一种形式，允许它以

理性或道德的路径找到确定性意义，那么它就可能在道德适应中维持下去。

二、信任对道德适应过程的简化

人类道德生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是得到学者们广泛认知的。在面对道德适应复杂性的突然遭遇

时，人们往往不知所措，信任则是在人与社会的互动框架中自然形成的。吉登斯就曾指出，“在不确

定性及多样选择的情形下，信任和风险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价值”②。倘若在道德适应过程中缺乏

信任，我们发现互动的道德主体容易处于一种模糊的恐惧状态，人们会为此付诸各类行动以缓解恐

惧，去重新理解和界定对他者信任的程度。“人们在文化接触中依据自己的道德认知形成一个理性的

道德临界点，以此为界限，或排斥或接受”。③ 从这一意义上讲，信任体现更多的是对现实世界的认

同问题。同时，信任也不再被视为一成不变的事情。相反，它被看成一种可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一

种自我与他者抑或是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因此，道德适应中，信任需要在人们关系建构的可能性

框架中找到其特定的意义所在。

人类历时的道德生活样态总是充溢着复杂性，人们之所以存在道德不适应是由于社会的可能性超

出了其正常反应的边界。因此，在人们的实际交往中，人们有时会倾向于用怀疑代替信任。这可能基

于保守性是人作为生命体的天性。保守倾向的一个基本理由是，一种行为模式的持续沿袭，会降低行

为风险与使用成本，于是路径依赖便被镶嵌入行为之中。因为在道德适应中，由于对每个道德主体而

言，都有其对世界的首次接触，并且以他们所喜欢的方式去经历事情，他者的出现也许成为自我未来

风险的来源。此时，信任他者的机会成本就可能比保持自我稳定的风险要高得多。保守倾向可能会导

致另一种结果———将某些确定的他者或清晰的社会路径视为高度信任且无可置疑的，是无需任何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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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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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来加以推崇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我们在跟熟人交往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信任的关系，在

日常的道德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我们会习惯性的与熟人打交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与陌生

人，或在陌生社会中，进行类似的人际活动会产生更坏的结果。。与熟人的交往显然方便、放心，因

循日久，对熟人信任本身被赋予了某种情感价值，如此将情感价值当做终极价值来依赖，就道德适应

的行为效果而言，刚开始是可以完全适用的，可是当道德环境变迁，譬如经济全球化、新型城镇化等

宏大的社会背景将封闭的社会场景从隔离的传统空间中展现出来，传统的道德个体受现代文明的辐射

出现了思想观念的转变，人们置身于存在空间的转换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外界的侵扰而发生改

变，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悄然随之发生转变。这种过于依赖情感价值的保守倾向有时会成为道德适应

本身的障碍。虽然我们不主张夸大情感因素的效果去认识信任与思考信任，但是，倘若将人的共生共

在也理解为一种情感的延续，那么从情感角度去认知道德适应中的信任也许是一个好的出发点。当

然，我们应注意不要把信任仅仅看成由关于情感的感性意识所促成，而应把它当成抵御机会主义的二

阶策略。当我们面临复杂的道德适应局面时，通常会忽略长远目标而谋求短期所得的诱惑，而信任的

情感价值化能帮助我们抵御这一诱惑：如果将信任视为值得追求的意义所在，是道德适应中值得珍视

的部分，而不只是被煽动起来的非理性冲动，我们就能更好的抵御机会主义。

按照卢曼的假设，“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更具体地讲，是因其他人自由进入世界复杂

性的简化。信任发挥功能以便理解并减少这种复杂性”①。可以认为，信任能简化道德适应的过程。

确切地说，信任是一种道德适应的信息简化机制。我们清楚道德适应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是获得他者

的认同，而对于适应主体而言存在信息不对称，人们如何在繁杂而充满未知性的信息流中得以自处？

一种合理的方式是通过对外界有意识地加以选择来确立自己，把不紧要的信息加以筛选、过滤，“系

统将有选择地解释世界，透支它所拥有的信息，将世界的极度复杂性简化到它能够有意义地定位自己

的程度，因此获得它经验和行动可能的结构”②。我们说道德适应是一种选择的过程，也包含着道德

主体可以通过信息加工的内在秩序来取代外部无组织的复杂性，人们通过选择信息而实现的交往行为

既是人对自我的确证，也是确定性代替复杂性的过程。而这种信息加工的内在秩序建构意味着信任的

确立———一种心灵的复制与探访，在既有的信任语境下，道德适应双方会由于持续的合作而获得信任

度，相反，陌生的道德适应方的存在会使得对不确定性信息的排除需要以他者的配合为前提。信任机

制只需要掌握并处理那些对道德适应行为结果起关键作用的信息，以应对复杂的外部世界。因而，对

于道德适应中信任的把握，需要超越 “为我”还是 “为他”的道德立场，承认信任中的 “他在性”，

选择性地处理信息以降低行为成本。

信任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态度，它并非单纯地受到外部环境复杂性的干扰，我们必须习得如何去

信任。我们承认在道德适应中信任作为简化信息的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流程意义上，我们经常使

用 “收集、排查、选择信息”来描述其运行模式，而这一运行模式作为信任的经验机理有必要在道

德适应主体间传播，因为在信任的要义中还存在 “理解信息、了解他人、被他人了解”的需要。人

们在道德适应中需要信任，更重要的是去学习怎样去信任。同时信任的学习过程又是动态的、无止境

的，新的道德环境、新的适应对象都不断地向道德主体提出新的问题。在家里，由于父母、兄弟姐妹

之间血缘关系的联结，信任的初期形式找到了复杂的道德适应环境中的第一个确证，由于道德适应场

所的归宿感较强，他者世界与意义的建构是匿名的，信任的透明性让人们无需关注信任本身。关于信

任的学习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当我们走出家庭步入社会，信任的学习机制随之变得复杂。我们尝试

把好的信任经验从父母迁移到朋友，甚至陌生人。或者可以这样说，各种人际关系以及加深、扩展人

际关系的道德适应行为，都可以理解为信任关系的重温、检验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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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曼看来，符号控制也与信任有着密切关联。这同时也是信任机制对道德适应过程简化功能的

重要体现。在复杂道德适应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符号暗示———一种简化的标识框架来决定是否继续

选择信任。信任将道德适应主体与周遭环境变成符号复合体，这一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人格信

任系统的符号以及特有道德环境下的回应信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道德适应主体所追求的信任在某

种意义上是一种独一的存在。这一存在所拥有的交往秩序具有对应性的特征，那就是与具体适应环境

的对应性。依此，可以这样描述道德适应中信任的过程：信任发端于道德主体人格化的具象，逐步演

化为独立的符号系统，最终回归于特定的道德适应情境。当然，符号控制作为信任机制中让复杂性简

化的方法必须在一定的界限内实施，而且必须满足这样的预设：各种界限，以及对信任的质疑方式，

都能得以识别并做清晰的界定。颇有意味的是，尽管我们无比重视符合控制的功能价值，而道德适应

中符合控制的作用方式却倾向于不确定性。我们甚至发现在某些场合不必费心地证明信任的正当性。

一方面，对于无比信任我们的人我们无需证明；另一方面，这种自证行为可能成为信任的一个分化源

头，甚至导向不信任。因为当我们执意于对信任的专门论证，实质上是在否认信任本真的功能。这在

道德适应的现实世界中也能得到很好的验证。用通俗的网络流行语来解读就是 “懂我的人，不必解

释；不懂我的人，何必解释”以及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等。当我们在符号控制上导

向不信任时，我们提供的证据越多，信任的程度与需求反倒减少，而关于信任所涉及到的事项或行为

反倒没那么重要了。由此我们发现，在道德适应的真实情境中，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不信任也

具有主体间性与客观性。我们对信任的期望不是在于它能消除道德适应的所有难题，而是在于它是道

德适应复杂性问题的最初表达方式与可能的解决方式，或者说它能实现对道德适应过程的简化。

三、道德适应中的信任机理

在道德适应的信任语境中， “有一个似非而可能是的论点：非决定论色彩越强，控制力也就越

大”①。道德适应的环境显然要比以往传统封闭的环境要复杂：它包含的可能性与不确定性要远多于

以往那种决定论占主导的社会。在此意义上，信任机制展现出较高程度的秩序、一种较少的可能。在

不确定性环境下，人们的行动显然对于信任有更多的依赖。人们希望在道德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乐

观的期待，并以此为基础寻求行为的可靠与成功。如果说乌尔里希·贝克所言的全球化、现代性将人

们带入了风险社会，那么信任机制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社会以确定性，尽管这种确定性是在不确

定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道德适应环境中形成信任的诸多线索并没有完全消灭

风险，只是说减少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因为道德适应行为是面向未来的主体关系建构，而未来作为形

式化的符号从本质上是很难预测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信息不对称是人们未来适应行动过程中的常

态。过往的道德信任与未来的适应行为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联，换句话说，信任的基础并不是道德适

应行为实施的原因，而信任的证实亦不是道德适应行为的最终结果。当然，我们对此可以做出期待的

是两者存在概率上的正相关关系。应当看到的是，信任是道德适应过程中的文明成就，它不排斥风

险、不规避不确定性。随着道德适应环境的日趋复杂化，道德主体必须与那些 “在场”或 “不在场”

的他者进行交往，信任是一种乐观的回应方式，作为道德适应中人类理想关系的生存样态，也意味着

人的 “道德性”属性的复归。

既然信任在道德适应中有其积极的一面，那么人们应当依循哪些路径，寻求可能为道德适应中的

信任提供支持？道德适应对象的熟悉度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它甚至直接影响道德适应主体的行为

判断。从信任的发生次序来看，我们总是先信任亲人，然后才是朋友与陌生人。在信任经验发端伊

始，道德适应主体间的亲密关系所具有的信任特征受到了家庭的保护，人们甚至还相信自己是相互能

２３

① ［加拿大］哈金：《驯服偶然》，刘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页。



道德适应中的信任

够保持 “纯粹人性”的人。随着朋友、陌生人的相继出现，与道德主体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由

此进入了公共领域。人们试图用以家庭为代表的私人领域的信任经验去观察他者世界。一方面，道德

适应中的信任问题可以借助从家庭这一私有领域生长出来的观念获得澄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宜过

度夸大熟悉度在信任中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在私人领域中高熟悉度使信任问题甚至不会成为人们关

注的话题，一旦我们开始加以考虑，那么稍微地怀疑可能会让彼此熟悉的人变得难以想象的陌生。在

道德适应的具体环节中，由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性与不可消除性，人们本能地期望把可能相处的道

德适应对象由陌生人演化为熟人。人们总会不遗余力的攀关系，谈交情，以缓解陌生感在人们内心所

形成的不确定性压力。不可否认，“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老乡情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

风直到夜郎西”的朋友之谊都是人们在道德生活世界中的真实感情写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

我们因信任需求而不断地找寻安全感时，不确定性风险容易把对熟悉度的追求物化为潜规则的极端运

用。因此，“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商量”这种人情至上的道德适应行为逻辑是我们需要极力避免

的。排除以上极端的情形，尽可能地提高道德适应对象的熟悉度仍然是人们在道德适应进程中的期望

所在。这一期望的实现，或者说这一目标能成为道德适应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行为指南，肯定是包含在

当前新时代背景下道德适应中的信任机制构建中的。

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是这样一种情境，对熟悉度的追求与高度复杂性、不确定性的道德适应现

状之间显现出了矛盾，在风险社会，我们越来越感受到只通过熟悉度获取信任会面临着诸多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经常性地转化为一种对道德适应主体的压力。同时我们发现，对于他者的信任总会演变成

一种连续性的期待，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如果道德适应行为确能维持一致性与稳

定性，那么适应主体就可以获得较好的信任度。这一信任度通常体现为声誉与透明度。道德适应中的

信任对象倘若享有一定的声誉，那些对他而言不好的经历都会得到有效的重新解释。这就很好地解释

了为什么对一个有影响力的权威人物而言，我们总对他抱有一种莫名的信任。为此，在政府领域我们

通常提倡实行 “阳光行政”以增加公开性，有效地拓宽我们参政议政的渠道。在企业领域我们往往

倡导实施标准化生产与流程再造，让消费者全程了解企业产品的生产、物流过程。从本质上说，这些

行为的实施都是为了提升信任度。可以说，只有当道德适应主体的行为保持一致性，在道德适应对象

心中形成一定的声誉度与透明度，作为道德适应态度真实反应的信任才得以可能。对此，吉登斯认为

信任构成了本体性安全的基础，而他所指代的本体性安全即 “对它们的自我同一性的连续性和环绕

者行动的社会环境及物质环境的恒常不变的信心” （吉登斯，２０００年）。我们总是容易在熟悉的人、
连续的行动及惯常的社会环境中寻找到安全感，就像大家所津津乐道的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总是习惯

性的在下午三点出现在其家乡柯尼斯堡的小路上散步。也许这种行为的一致性与规律化能够给康德带

来心理的安全感与充实感。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符号意义使道德适应主体的 “自我”得以确

认，然而这种确认往往是短暂的差异化的存在。符号世界的流动性与适应对象的异质性都使得道德适

应主体社会角色认同的短时性。毋庸废言，从道德适应的整个流程来看，信任的在场与缺场深刻影响

着道德适应行为的效果。当道德适应行为保持一致性，信任主体间关系就会在道德适应情境中找到合

适的立足点，这种情境结构具有相对持久的特性。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给予陌生者以信任，很重要

的考量是两者将会继续相遇，道德适应主体间将不得不展开对话、合作，而行为的一致性让交往主体

减少了沟通成本，提高了交往效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德适应主体总是处于不断寻觅自我、调整

自我、评估自我的状态，对一致性与惯常性的追求成为保持自我主体统一性与持续信任他者的关键所

在。

不过，对于道德适应对象熟悉度与行为一致性的追求还只是关涉信任最初的可能性，此外，还有

人格认知方面的影响。信任通常建立在道德适应主体的行为选择之上的人格表达和再确认。道德适应

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行为主体有倾向意义的人格表达，这与其说是纯粹的因果关系问题，不如

说是，道德适应中不言自明的、规范化的或者限定了的因果关系问题。社会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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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适应主体行为是否归因于人格的表达。人格吸引成为维持信任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因素，对此我们

主张乐观、真诚、责任等方面的人格因素养成。一是乐观，亦即乐天、积极的世界观，一种充满正能

量的处世哲学。托尔斯泰曾就此指出，“生活，就应当努力使之美好起来。”经过大量研究证实，乐

观主义相较于悲观主义而言更容易成为普遍信任者与被信任者。换句话说，乐观主义者在面对陌生人

或陌生社会时倾向于积极信任的态度，他们更容易信任他人以及被他人信任。我们发现在同样是关于

陌生人问路的问卷调查中，积极回应者相较于冷漠者而言，在道德适应场合中更容易受到他者的信

任。二是真诚，亦即真率诚挚，从内心打动他人从而获取信任。《庄子·渔父》指出，“真者，精诚

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哈贝马斯就特别看重真诚，认为它是人们理想交往的基础条件，

“在涉及客观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真实；在涉及主观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真诚；在涉及

社会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正确” （哈贝马斯，１９８９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真诚不同于真实，
信任不一定是绝对的真实。人们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允许存在一定的不真实———一些善意的谎言体现的

是富含人情味的真诚。三是责任，亦即职责与和任务，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产生于社会关系的相互承

诺之中。马克思曾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必须做，但你不一定喜欢做，这就是责任的涵义。”奥

弗则强调信任之于道德 “不是出于轻率的习惯或因为这 ‘符合他的秉性’，而是出于一种尊重信任的

道德责任感”①。所有的自我表现都必然包含责任，而若想在道德适应中赢得他人的信任，就必然把

自我表现发展成为他人所期待的那样。在风险日益增多的道德适应环境中，人格魅力确能提供更多的

信任机会。这使得道德适应主体将自己的计划与行动置于他者的信任之上，要么另其失望，要么尽到

相应的责任。

信任的建立以行为动机为基础，道德适应行为依赖的经验必须表现为人格的表达与再确认，然而

道德适应行为只有在制度、规范的框架约束下才归因于人格，可见，制度建设是道德适应过程中信任

建立的重要环节。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道德主体及其行为的演变是动态的，尽管一致性是我们

的追求；而规范是静态的，制度的一致性为道德主体的心理预期提供明确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人们

遵循人所共知且达成共识的规范，实现了一种 “发生在制度之中，必然是其结果”的行为预期，信

任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是毫无疑问的习惯性反应。在道德适应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对相互影响

的选择会发生效力，人们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所进行的有序的道德适应行为经验是可以被复刻与传播

的，当我们把这种给人带来安全感的经验上升到制度层面，它可以给新的道德主体行为及结果带来可

预期性。在张康之看来，制度信任更是契约精神的体现，“正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问题，以至于必须建立起一种基于契约规则的信任机制，并让这种机制把人们整合进信任关系之

中”②。他认为，我国的信任方式正经历着习俗性信任到契约型信任的转变，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我

们需要制度化的设计为信任提供保障，他主张把制度划分为三种形式，即权力制度、法律制度与道德

制度。就我们现实的道德适应状况而言，人们普遍感到了一种信任危机，我们要从现实国情出发，建

设符合我国现阶段道德适应状况的、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制度信任体系。基于此，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１８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而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基本道德规范为道德适应主体的信任行为提供了指南。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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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新范式

王遐见

【摘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需要依据社会生态化变革规律和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

对我国的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进行重构。我国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主要有三大

特征：坚持国家对社会生态系统公共事务处理的主导性原则，体现科学性；坚持官民协同维护地方生态自

治及多样性发展的原则，体现革命性；坚持生态公共治理成效的验证与主体价值实现的验证，体现实效性。

全面分析该范式形成根据可以发现，其直接思想来源是现代生态学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原理；其文化依托是

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其哲学依据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相统一的哲学思

想。根据十九大报告有关要求，应积极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化治理新范式，主要包括：完善共产党

领导与民主协商相契合的政治生态化法治体制；构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相贯通的政府 －社会生态化协同
治理模式；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的环境生态化综合治理范式；创建先进性与一般性相耦合的文化生态

化联动治理范式；提升高新技术引导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产业生态化集群效应；营造国企主导性与非国企

多样性发展的经济生态化共同治理结构。

【关键词】新时代；生态化治理；范式；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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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遐见，江苏阜宁人，（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命题研

究”（１６ＺＤ００４）；２０１６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视域下按社会要

素贡献分配机制研究”（１６ＺＨＢ００１）

社会是一个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学原理不仅适用于自然

生态，也适用于社会生态。经过４０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治理结构已获很大改善。然而面对国内
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和风险挑战，特别是相对于新时代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而言，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应当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报告，抓住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根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特点，把握各种社会矛盾斗

争的焦点，以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为主线，推进社会结构优化调整，重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化治理新范式，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理论支撑和思想引导。

一、当代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本质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因地因类制宜，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准确定位，在不断输

入正能量和新信息的同时，领导人民依据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生态化社会结构优化范式，进行制

度设计、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不仅在明晰产权与社会主导方向基础上，正确辨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不安全因子和生态不稳问题，而且通过设计有关预警体系，及时防范与纠偏社会生态系统的熵基因，

增强社会抗逆能力，社会生态系统与资源环境之间已形成并将继续完善其互动运作的良化演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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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在整体统一性与分层多样性的新一轮社会体制深化改革中，初步实现了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自我

完善和发展。

社会生态化改革是生态危机引发的必然走向。社会生态化包括狭义和广义两方面含义。狭义或本

义上是指直接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生态性企业或部门，需要按照生态平衡规

律和经济发展发展规律加以生态系统设计、规划和变革。广义或转义上是指所有企业或部门都要按照

生态平衡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进生态性建设、生态化变革，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同步提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既包括有关单位硬物质环境及主体对直接从事人

与自然关系中产生的负生态效应承担必要的责任和生态化建设使命，也包括某个领域软文化环境及主

体对处理非生态问题、推进正生态效应和良性循环的制度设计或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从广义上探

讨）。十八大报告提出将生态文明渗透进社会各领域，十九大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美丽中国。

推进社会各领域的生态文明化建设意味着，美丽中国是贯穿社会各领域的共同价值取向，它跟新时代

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要求相对应，跟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和环境生态等各领域

五位一体建设的现代文明总体布局相对应，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题中应有之义，包含着追求美好和谐、风清气正、扫黄打黑、排污惩恶、反腐倡廉、

平衡协调、安全健康、结构优化、功能强化、文明绿色、有机环保等价值意蕴和生活旨趣。

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单一、封闭、僵化的社会体制

相比，以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为系统内在本质规定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在社会体制结构优化

调整中已经并将继续凸显三大社会特征：

（一）坚持国家对社会生态系统公共事务处理的主导性原则，体现科学性。新中国成立以来，尽

管我国社会生态基础仍很薄弱，也发生了一些大挫折，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克服了诸多复杂的困难

和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坚守了社会主

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例如，实事求是地明确我国历史方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制度安

排上明确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变；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明确在改革开放中必须始终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保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性质不变。国家主导的原则也体现在国家对社

会生态系统公共事务的处理中，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推进。

（二）坚持政府和民间协同维护地方生态自治及基层主体多样性发展的原则，体现革命性。在共

产党领导下，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个体自主自由地发展创

造必要的政治条件；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化与民主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随着

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各种社会生态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显著增

强。同时，在同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思想的批判斗争中，社会生态系统不断由内在矛盾

的优化调整和生物多样性发展而更加地勃发生机和活力，各种创造社会财富的潜能必将在生态化革新

中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三）坚持生态公共治理成效的验证与主体价值实现的验证，体现实效性。一个生态系统的运行

是属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可以通过对生态环境变化的效果，即生态客体价值和生物种群主体价值

的体现程度进行综合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基于开放的生态性社会实践，积极探

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道路，沿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经济 “三步走”战略

的生态足迹，举国上下同心协力，突破各种艰难险阻，运用生态理性、宏观调控、市场调节、依法治

理等负反馈调节手段，规范和约束非理性行为，抵制各种不良因子的负效应，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以人民价值实现为最高宗旨，使中国正以举世瞩目的业绩初步展示并将更充分展示整个

社会的生态恢复，社会机体内部环境已在保性稳态中持续进化。

这三个本质性特征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 “三个有利于”标准基本一致。判断各项工作是否符合

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特点，就意味着必须检验其是否符合 “三个有利于”标准。首先，当社会生态

主体行为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时，表明符合有利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体现生态物质文明建设规律的科学的根本性历史标准，既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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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主体利益的物质来源和客体化价值准则。其次，当社会生态主体行为符合社会主体与市场主体的

多样性自主发展要求时，表明符合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人民生活水平标准是革命和建设

的最终目的性价值标准，既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体现，也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再

次，当社会生态主体行为体现出实践验证与价值验证的统一时，表明符合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

综合国力的标准。综合国力标准是实效的多样性综合保障标准，既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又是实现民生

多样性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的依托。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的三个主要特点及其基于邓小平的 “三个

有利于”标准所表现出来的三条基本价值取向，共同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结构在实践基础上科

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总特征。①

二、中国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的形成根据

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合规律性的自然历史过程与合目的性的主体自觉选择过程的统一。我国现阶段

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也是在主客观条件共同作用下历史地形成的。

（一）思想来源：现代生态学的主导性与多样性原理

复合生态系统动力学告诉我们，由社会与自然两个维度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为保持自身的动态

平衡和良好势头，必须在与外界环境的交流中科学规划和设计，规范主体行为，明确主导性治理目

标，并通过占主导地位的核心力量支配作用，维持和谐的生态秩序，实现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协调

增长；同时，由于生物主体的独立存在和本能自发作用、以及生态位的合理性，各种群又势必呈现多

样性发展，竞相迸发出勃勃生机。人类社会是以人为主体、以资源环境为依托、以社会体制为经络、

以物质能量信息流动为命脉的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当遵循生态系统的各种运行规律。
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

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②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进入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应

当在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价值取向下，运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及方法，重构社会各领域的人工生态系

统，推进社会生态化变革。

（二）文化依托：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③

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构成的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国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

设的灵魂，规定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在本体论上体现我国现阶段

文化生态系统的一元主导性特征。同时，由于开放的市场经济带来多元文化的博弈和碰撞，使社会生

态主体的价值选择和思维方式呈现出多向度拓展。经过４０多年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后现代

建构主义倡导的自主探究式教育模式，在我国教育系统中盛行与辐射，激起教育体制现代化变革，引

发社会生态中的个体思想解放和自主创新，等等。这些都使现有价值观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因而，

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元主导与多样性发展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将为社会生态

化治理范式提供重要的价值观支撑。此外，随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化改革，必将在认识论上进一

步强化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时代化认同及大众化传播，可持续地发挥生态化社会主义价

值观在整个文化生态环境中牵引导向、价值指认、个性塑造、灵魂凝聚与动力鼓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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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遐见：《社会生态化革命———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创新与实践模式研探》，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１５２页。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

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９页。
为保持社会生态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循序渐进，当代社会机体势必以和平与发展为要义，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主体

与客体关系的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折射出主导性、开放性、多样性、个体性、创新性、整合性等特征。一元主导与多样性

发展相结合的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正确反映，体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要求和社会生态化规律。（参

见王遐见：《论生态化社会主义价值观》，《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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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哲学依据：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统一的哲学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基本

框架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是社会系统运行的最终决定力量，规定了衡量

社会进步的根本历史标准。社会生态系统的历史进化，一方面，是由自身内在矛盾遵循着生产关系一

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规律，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持续发展，从而

形成社会形态客观的辩证的自然演化过程，由此规定了社会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和一元化主导方向；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生态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作为生产主体要素的劳动者和管理

者通过利用、改造自然，生态劳动的社会化实践，创造出生态社会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财富与精神

财富，并作为社会革命和生态化变革的主力军自觉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实现生态社会历史

“剧作者”与 “剧中人”的多样性创新价值，由此规定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标准。当代中国社

会生态系统的发展，就是我国人民在尊重客观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前提下，自觉选择适合自己的科学

理论、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价值取向，自主多样性地创造社会生态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

神文明的过程，是合规律性的历史标准与合目的性的最高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过程，是世界物质统一性

与发展多样性融合的唯物辩证法规律，是当代中国生态社会演化中的真实写照和历史逻辑。马克思主

义哲学告诉我们，对立面的转化、统一需要一定的中介条件，只有找到矛盾对立面双方联结、沟通的

关键或关节点、矛盾斗争的焦点与阈值，分清事物的变化是否突破度的边界，才能对症下药、有的放

矢。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善于研究和把握领导力量与主体力量、主导性与多样性统一的联结

点，或找到化解矛盾的突破口，抓住工作重点或中心环节，充分引导和激发各种生态元素潜能，有效

防范和消除不良风险变量，及时促进社会生态系统内外部矛盾向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向转化。

三、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化治理新范式

１９７８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１９８４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 《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大张旗鼓地吹响了全面改革

开放的号角。经过３０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按照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社会生态化治理基本范式，
实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保等体制结构性调整，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

但这种发展模式依然存在诸多局限，“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①。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推进社会各领域生态

文明建设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思想新判断新

使命新目标，更加自觉地从社会生态化变革和结构调整的战略视角出发，运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和方

法，创新社会生态化治理体制，积极完善社会生态化治理范式和治理结构，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

益，充分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生机活力，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民主协商相契合的政治生态化法治体制。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尊

崇党章，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

战斗性，自觉抵制商品交换原则对党内生活的侵蚀，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② 一个民主法

治的政治生态系统，欲保持其良好的运行态势，必须在政治体系的 “内生态”方面，以历史的文化

传统性、力量的核心主导性、目的的人民主体性、体系的开放有序性和运行的监督制衡性为主体运行

准则；同时，在政治体系的 “外生态”方面，应以社会为中介，使政治、社会与自然三者之间形成

协调和谐的动态平衡关系，既要优化政治生态系统内主体力量公共治理关系结构，又要通过民主化与

法制化的程序，规范治理主体对待环境治理的态度、决策及成效评估。在基本方略上，“要改进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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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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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

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

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①。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和

完善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结构以及人民代表大会根本政治制度，实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

协商基本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权组织的架构中，既强调拥护和加强共产党对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

心领导作用，发挥党政干部对贯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的主导性功能，又强调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的基础力量，发挥人民对实现社会各项事业奋斗目标的主体性功能；既强调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强化治国理政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资本建设、政德法治建设，又尊重人民和党员的主体地位，拓宽

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着力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

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既强调共产党人的 “三个代表”作用，强化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又强调

尽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发挥价值主体评价功能；既强调国家治理的政治文明建设，又重

视生态治理的政治保障，强化环保法律法规建设，将环保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评体系和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巩固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性与安全性，努力打造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生态稳定型政治局面。在社会转型期，尽管近年来我国反腐

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取得显著成效，但一些地方政府和单位仍存在制度漏洞，职能交叉重迭，人

为干政，执法不严，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不严厉；以权谋私、钱权交易的 “寻租行为”

和 “搭便车”现象已由以往的直接显性转为间接隐性，特别是在基层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奢

靡之风仍很盛行，引起民众极大反感。笔者认为，腐败问题产生的症结是领导干部的权力滥用，根本

原因是党政机构及其领导人职权边界的规章制度不健全②。解决当前党政干部的领导作用与人民民主

多样性诉求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完善领导机构及干部职权边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因此，应当

遵守社会生态位和物种耐性限度的原则，制定规范健全的制度，构建干部治理素质常态化培育机制，

强化领导人的民主政治意识和生态政治意识，让领导机构及干部认清公共权力的根本来源并把握好权

力边界，坚持职业操守和环境负责制，依法照章办事，严格奉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位一体机

制。同时，政府应有效利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推进协商民主，积极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组织参

与国家大政方针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

第二，构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相贯通的政府－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模式。关于社会治理，十九
大报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③ 现代系统

学的结构决定功能原理告诉我们，分布式优于集中式和环式。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树立科学的政

府治理方式，对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进入２１世纪初，我国正处于体制转
轨、人均国民收入突破１０００美元的重要历史关口，党和政府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不仅注重
坚持生态趋同适应性原则，倡导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治理目标的主导价值观，有效发挥政府

公共政策引导、公共关系协调、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行政行为监管等公共管理功能，根本保障民众利

益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生态序整体性 “和谐统一”；同时坚持生态趋异适应性原则，倡导

“民本共治、共同富裕”的社会价值观及诚信为本的公民价值观，联合有关社会组织协同开展公共服

务，努力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规范

要求，妥善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生态多样性 “和而不同”。当

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目前我国社会建设仍明显滞后，公共资源的公共性生态性弱化；低收入弱

势群体和待岗人员的生存、生计、生命安全、生活问题尚缺乏足够的基本保障；政府对民众垂直管控

的多，横向民主的少，许多机构职能重叠，行政干部过多且职责不明，行政事务繁杂，办公浮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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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６页。
参见王遐见：《权力边界论》，《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１３５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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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有些机关事业单位借新一轮机构调整和干部轮岗神之机，考察不严格，轮岗随意调配，突击提

干，增设不合规定的副职和新岗位，将一些资质差、缺乏领导才能的员工或 “亲信”匆忙提到重要

领导岗位，导致干部总量大幅提升，与简政放权的改革意图大相径庭；部分社会自组织能力发育不健

全，“社区行政化”这一社会运行机制又日益显露出不足，不但行政成本高，而且效率低下。这些非

生态性的不和谐、不公正、不公平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业管理的积极性和自

治的成效。新时代解决制约社会公共治理问题的关键是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

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①，从而建立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

“政府－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模式。鉴于我国现阶段公共治理制度不健全、治理主体素质不高、社
会自治能力较差等局限，应当继续坚持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与维护公共利益三位一体的原则，切实践

行 “领导就是服务”② 的执政理念，建设 “管理 －服务型”的善治政府和过渡模式；而不能将中央
确立的建设 “服务型政府”战略目标误解为现时只讲服务不讲管理，只匆忙放权 “抛彩球”，而不顾

“接球对象”的承受能力、“游戏规则”的完善程度及社会条件的成熟程度，以致诱发市场失灵扭曲

和良莠挤压失控的非生态状态。与此相应，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应 “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

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

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

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③。为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政府应根据社会生态子系统相对

独立性特点，逐渐放权给民间非政府组织，实行 “分布式”生态治理，按单元或子系统的特性、功

能、成效和办事程序进行合理分工，依靠健全的制度和法律规范各种社会组织行为，充分显示其组织

性、协调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公益性等特征及其公共服务职能；应运用矩阵理论，在纵向分权之

间建立密切的横向分工协作关系，纵横结合，主次分明，立体治理，形成政府内部纵向分层治理与外

部社会组织横向多样性开放治理相交融的动态发展的耗散结构，有效激发社会生态系统各要素吸纳新

能量与协作创新 “分力”功能，以及对母系统整体 “合力”集成的功效，从而在优化配置系统内外

部资源基础上，最佳地发挥政府主导与社会主体多样性协同治理的互补效应、协同效应和整合效

应④。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各种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以及对政务信息化建设的投入，积极搭建协

商民主与公共治理的发展平台，以公正守信为本，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及民本共治权益保障机制，提升

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和生态协调治理能力，在大力推进社会公共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制度化建设的基

础上，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政府与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的成效，根本取决于民生改善与保障的程度。

民生是民众生存之本，是生态社会的最基本问题。政府应当遵循生命共同体生存平等和相互依存的原

则，培育与践行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中国民生观⑤，并以此为准则，以改善与保障民生为工作重

点，完善２０１３年新劳动法推进机制及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制，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将社会治理的
强国目标与利民富民的治理方式相统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紧推进以全民共富为

战略取向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适时提升政府－社会生态化协同治理模式的战略内涵。
第三，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的环境生态化综合治理范式。近些年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

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然而，环境污染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这直接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

会的生存发展。我国现在仍有一半左右的企业采用 “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效益”的粗放型

经济增长方式，不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决策者面对日益恶化的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或者危机意识不

强，或者行为短视，或者措施不力。新时代解决环境问题、提升环保生态化治理能力，关键在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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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９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２１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页。
参见向忠德、匡远配：《耗散结构、协同效应与财政支农资金的整合》，《湖南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６６—６７页。
当代中国民生观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所形成的关于看待民生问题的思想和方法

的总和。改善与保障民生，不仅是满足社会主体多样性的基本社会保障问题，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取向。（参见王遐见：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中国民生观》，《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第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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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尽快实行生态化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政府应当以体现生态性、文明性、服务性、透明性、

善治性为基本价值诉求，以提供生态公共产品为基本职责，以尽快落实生态化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为

中心工作，以生态化范式为革新主线，从理念、规则与操作三个层面系统构建 “生态型政府”，切实

履行好生态管理、生态服务与生态发展的责任①；应进一步加大对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有关环保技

术合作攻关的投入，对企业生态环保型技术改造提升补助力度，引导企业以质量与效益为中心，在生

态工程建设中实行劳动、资金、能源、技术密集相交叉的集约经营模式，实现企业系统运行的高产出

与协调发展；应基于环保体制市场化改革取向，督促企业遵守 “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加强环境

污染的源头治理和绿色建设；应推动企业积极培育生态伦理意识，强化生态环保战略认知，自觉履行

社会责任，构建生态化价值观管理模式；应扶持和激励公众参与生态公益活动、维护生态环境和人文

环境，从而有效形成和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

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②；通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

环境监管体制，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

局，切实为建设生态文明、环境优美的中国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第四，创建先进性与一般性相耦合的文化生态化联动治理范式。十九大报告很重视文化体系、文

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出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③，努力打造并向世界展现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④。一个生态

系统的良好运行，必须通过对外开放，不断传递能量和信息，使系统内部和外部要素之间保持密切而

广泛的交流和联系，并通过这些活动彰显先导性前进力量的优势，带动一般要素的连锁反应，维系系

统运行的良性循环与进化态势。经过多年努力，我国文化生态系统已呈现出先进性与一般性相耦合的

特质和发展态势。文化领域的先进意识形态，文化产业的公益产品，企业生态性的公共产品、公共服

务及文化建设，各单位的生态文明环境建设等，均渗透着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基本符合生态文化主

导性发展规律。然而，受制于传统平均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的惯性思维，近期中国文化领域仍存在许

多有失偏颇的扭曲现象，如工作上重经验、轻理论，科研上重应用、轻基础，学科建设上重理工、轻

人文，待遇上重一般、轻突出，用人上重老好人、轻能人，文化产品上重通俗畅销的大众易读物、轻

科学珍贵的专业精华品。受实用主义、嫉贤妒才、拉选票等心理所支配，知识产权模糊，对从事社会

科学研究的用人及科研经费投入与使用，存在明显的分配不公问题，使科学文化创新严重贬值，挫伤

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新时代解决文化领域先进主导性与一般广泛性矛盾的关键，应是构建以 “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为主导的生态性公共文化市场体系，完善奖勤罚懒的公共文化激励约束机制。各

有关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应把握文化系统生态化治理建设的正确发展方向，充分激发先进文化成

果和先进工作者的导向、凝聚、示范、鼓舞等功能，夯实文化软实力现代化基础，强化立德树人教

育，努力培育 “四有”公民，充分释放文化产业生态文明的正能量；应求真务实地奉行 “双百”方

针和 “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方针，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性，注意区

分学术问题、思想认识问题、政治问题的界限，积极推进文化创新和群众性文化活动；应遵循生态系

统有机性规律，统领文化业态战略布局，进一步完善和贯彻有关知识分子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加大对科研项目的有效投入和对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力度，着力推进科研攻关和协同创新，充分激发先

进文化和能人的示范效应；应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保护国家文物和人文景观，积极提供绿色文化产

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网络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建设投入，加强科学知识

的大众化普及教育，维护一般群众公共文化权益和多样性发展需求，对阻碍生态文化元素发育、导致

生态滞留的非生态污染成分严加约束，从严监管文化产品交易行为，从重依法惩处学术腐败和假冒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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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余超文：《论生态型政府的价值与范式》，《环境与可持续发展》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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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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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文化产品，坚决 “扫黄打非”，抵制西方不良思潮侵袭，促进文化市场和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提

升人文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和修复能力，构建传帮带的人文生态梯队联动机制，造就落后学习先进、

先进辐射一般的连锁反应链。

第五，提升高新技术引导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的产业生态化集群效应。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提出 “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

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①，同时积极建设创新型国家，“加

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②。相对传统产业

而言，现代产业发展更依赖以高新技术为 “发动机”的内涵式发展，其产品和服务均显示出技术含

量和文化附加值，现时社会因素对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组织和环境的有效治理也产生日趋

重要的影响。一个完善的产业生态化治理体系，必定是以高新技术为内存牵引力，充分利用大型企业

技术优势及各相关企业分工协作的自组织力量，并同政府政策、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环境条件等外

在社会因素密切配合，形成生态化产业治理的整体全力和集群效应。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科学技术

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日益突出。政府逐步加大公共基础设施、环保及

创业创新能力的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强产业政策和经济技术环境信息的引导，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引

领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努力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同

时，由于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新时代，社会生产力呈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点，政府有必要倡导不

同水平和规模的经济单位根据生产社会化趋向、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积极采用多样性

的经营方式和资产组织形式，优化配置资源。实践证明，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

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

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当前，在我国许多地区，政府对

企业组织协调不够，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及环保产业的集群优势还不明显，对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改

造以及地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功能未得到充分释放，高新技术特别是环保技术的人才紧缺，产学研

协作创新不强，亟需政府对社会组织和企业有效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发展园区经济，完善产业配套环

境，以拥有高新技术的大型企业为龙头，推进有关中小型企业和机构的分工协作，构建产学研政协同

创新机制，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能结构的优化调整，完善现代服务业体系，充分激发现

代产业的生态多样性发展和生态化治理集群效应④。

第六，营造国企主导性与非国企多样性发展的经济生态化共同治理结构。十九大报告强调进一步

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所有制结构，提出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

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⑤。这表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结构调

整战略，应当依据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原则，进一步梳理和协调好国企与非国企的经济关系，应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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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波特在 《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产业集群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概念。他通过对１０个工业化国家的考察发现，
产业集群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产业集群效应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的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

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化空间积聚体，代表着介于

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立体治理的经济组织形式。全国百强县之首的江苏昆山，在政府推动下，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

产业生态化集群效应明显，对拉动区域经济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构建区域协作创新系统、提升区域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该

地方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的先进经验已经成熟，应提炼为国家治理理念和制度加以推广。（参见 ［美］迈克尔·波

特：《国家竞争优势》，李明轩、邱如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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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两大重点工作：

首先，完善国企主导地位与非国企共同发展的生态性所有制结构。一方面，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

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社会和生态

的可持续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决定社会根本性质之所在，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本，我们决不能动摇此

根基。另一方面，鼓励、支持、引导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存共处、平等竞争、和平发展，明确非

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肯定其符合增强综合国力、巩固社会主义

物质基础、满足民生多样性消费需求、安排就业等生态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功能。新时代解决国有制主

导地位与多种所有制发展之间矛盾，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化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

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应当遵循生态系统主导性与生物个体的自主性、多样性发展规

律，一方面，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资源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

用，加大对公益性国企投入，调控能源原材料及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确保市场物价的合理性与稳定

性，维护公民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性权益，奠定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另一

方面，应在引导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反省和纠正错位、缺位和越位问题，切实推进政企分开，在

界定公共资源产权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对公共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项目多采取面向

市场的招投标方式，逐渐减少政府对项目行政审批的特权；同时进一步增加政府对集贸市场基础设施

及其信息化建设的有效投入，增强经济信息透明度和市场管理制度建设，加强法律法规对不正当交易

行为的规范约束，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监管和打击力度，促进公平竞争、正当竞争和有效竞争，导

引企业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理流动，加快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生态化现代市场

体系建设进程。

其次，完善共同富裕的主导价值取向与按要素综合价值分配相整合的生态性分配体制。十九大报

告强调，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保证全体人民

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在促进生产发展

基础上，“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②。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新时代，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性质决定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以求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而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市场竞争，势必造成

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及苦乐不均的利益格局，由此折射出来的贫富 “马太效应”及财富分配不公现象，

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及公平正义原则相悖的，这从客观上反映出国有制主导地位弱化问题以及完

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的必要性。实现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强化旨在维护和提高中低档群体收入的政府

宏观调控。解决新时代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政府应在生态化分配体制改革中，依据生态系统

协调与平衡的原理，遵守社会生态系统主体利益共有共享、收入分配公正公平的原则，根据价值判断

与经济判断相统一的尺度，综合评价生产要素贡献与社会要素贡献的价值。一方面，依据对企业生态

主体行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综合评估，确定合理的综合经济价值标准，构建企业按

生产要素综合价值分配机制；另一方面，依据对社会生态主体行为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

的综合评估，确定合理的综合社会价值标准，构建政府按社会要素综合价值分配机制。通过统分结合

的财税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对财产收入差距和民生改善的宏观调控力度，合理运用公共财政转移支

付、税收调节等经济杠杆及有关法律法规手段，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所得，有效抑制过高收入，提升

和保障中低档收入，有力促进社会资源的正态分布和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整体推进社会生活生

态化公平化发展。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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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２３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３页。



“矛盾”概念衍变与运用的历史考察

杨　亮　陈金龙

【摘要】在儒家主张 “礼之用，和为贵”的秩序规范下，具有对立、抵触等否定性意涵的 “矛盾”一词，

在中国古代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而具有唯物辩证法意涵的 “矛盾”概念，是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

理论从日本和苏联传入中国的。随着瞿秋白将 “矛盾”概念引入中共主流话语，“矛盾”逐渐成为批判和

解构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等敌对势力的重要概念。此后，毛泽东对 “矛盾”概念进行了理论建构，使

“矛盾”作为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得以阐释和说明，辩证法也借 “矛盾”实现了大众化。在革命与建设的

时代转换中，只有将敌我矛盾、阶级矛盾等斗争性 “矛盾”概念弱化，并聚焦表征生产与需要的社会主要

矛盾，才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矛盾；语义；语用；变迁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４４－０８

作者简介：杨　亮，（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金龙，历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文献整理与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４４）

在近现代中国急剧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纷繁复杂的矛盾构成了冲突与发展的基本要素，而对矛盾

的分析与运用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时代变换中， “矛

盾”因其独特的工具价值和历史底色，被建构成一个沿用至今的社会政治概念，且衍生出阶级矛盾、

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等系列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进行了多层

次、多维度的分析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从概念史的维度对 “矛盾”概念本身及其移

植、衍变、运用等方面的探讨仍显不足。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通过系列概念中国

化来推进的，社会现状也是通过具有特定意涵的概念来描述和呈现的，而且概念本身的变迁与运用往

往蕴含相关主体学习、吸收、重构外部思想观念的过程。因此，对超越中国传统形式逻辑的 “矛盾”

概念进行历史性分析与探讨，既可还原其语义、语用的演变历程，也可呈现概念在表征和推动社会变

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矛盾”概念的跨国移植与语义衍变

从语源学上来看，“矛盾”一词在中国诸多典籍中都曾出现，但学术界公认最早见诸先秦 《韩非

子·难一》一文，即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

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

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① 这里的 “矛盾”意指言说互相抵触，不能同时成立。此后，这一含义固定

４４

①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３８０—３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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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被后世所沿袭。在经史子集中，矛盾往往表述为 “自相矛盾”、 “互相矛盾”、 “前后矛盾”，

且一般用来描述个体言说或行文前后不一致。在传统儒家主张 “礼之用，和为贵”的秩序规范下，

矛盾更具否定性意涵。因此，“矛盾”一词在中国古代并不是重要的社会政治概念。

“矛盾”一词在明治维新前以汉字的形式传至日本，成为日文词汇，为对立、敌对、斗争之意①。

１９０３年７月，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在参考借鉴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第一卷）》和 《社会主义从空

想到科学》的基础上，创作了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书中 “矛盾”一词，对译德文 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
Ｗｉｄｅｒｓｐｒｕｃ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词汇，在黑格尔那里被提升到辩证法的高度，成为关键的辩证哲
学概念。他指出，“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这种矛盾特性就是哲学思考的本质。这种矛盾的性质构

成我们后来将要指明的逻辑思维的辩证的环节”②。“同一矛盾原则是构成其他一切自然现象的基本原

则，由于有了内在矛盾，同时自然被迫超出其自身”③。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黑格尔辩证矛盾概

念的基础上，将其运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恩格斯认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

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④，还 “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⑤，“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

盾的基本矛盾”⑥。而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也有许多相类似的论述，如 “然则今之劳动，协同者

也，今之生产，社会者也。而是等生产，乃不为社会所共有，仍为地主资本家个人所领有，岂非一大

矛盾乎。此大矛盾也，在予等视之，可信为现时社会一切罪恶，皆由此胚胎而来”。⑦ 可见，幸德秋

水在 《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转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判断，且直接沿

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矛盾的语义指涉与语用界限。即 “矛盾”概念一方面超越传统否定性的对

立、冲突、抵触的意涵，具有统一、超越、转化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超越个体界域，成为指向社会

政治经济领域，且具有唯物史观特质的辩证矛盾。

《社会主义神髓》出版后，颇受欢迎，“同年的十一月已出到六版。一九五年又出第七版”。⑧

此书之所以在日本如此畅销，是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迅速，阶级矛盾引发的工人

运动此起彼伏，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兴起，《社会主义神髓》正好迎合了日本社会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

需要。此书同样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关注和推崇，吴玉章１９０３年 “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

《社会主义神髓》”。⑨ 该书出版两三个月后，第一个中译本就由 “中国达识译社”翻译， 《浙江潮》

编辑所在日本东京发行。瑏瑠 随后 《社会主义神髓》在日本还出版两个不同的中译本。瑏瑡 而在中国本土

出版的是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２年杜亚泉以高劳为笔名在 《东方杂志》上连续刊载的译本。此书之所以受到

中国人的关注，并在短时间内由不同群体译出四个版本，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中日甲午战争惨

败使洋务运动走向破产，中国知识分子的目光开始转向日本，效仿日本、向日本学习成为救亡图存的

重要路向。受此影响，部分知识分子官派或自费到日本留学，形成一定规模的留日学生群体。二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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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从词汇—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赵倩、王草、葛

平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１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３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１８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０２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０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１６页。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高劳译，《东方杂志》１９１１年第８卷第１２号。
蒋逸人、戴梦桃：《〈社会主义神髓〉的最早中译本》，《历史研究》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４页。
１９０３年中文译本在中国大陆仅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存有，经查阅确有此书，且翻译时沿用了日本的 “矛盾”一词。

其中第一个是１９０６年蜀魂遥 （普生）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第二个是１９０７年创生译，东京奎文馆书局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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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民初出现了一股翻译日本书刊的潮流。这股潮流的主导者梁启超指出，“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

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① 由此引发译书

热，以致于 “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

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② 而且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日文借用汉字较多，相

对易学易通易译。三是 《社会主义神髓》作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

著作，在日流行期间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使其作为 “西学”被传入中国。由此可见，

辩证矛盾是向日本学习过程中，通过译介日本社会主义著作移植到中国的。作为字形相同、词义相近

的 “矛盾”概念，在跨国移植过程中无需转译也没有阅读障碍，这既有助于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资本

主义存在的根本矛盾，又有利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认同。杜亚泉在翻译 《社会主义神髓》

过程中，把词形相同的 “矛盾”概念直译过来，分析了 “地主资本家个人所领有”与 “协同”社会

生产之间矛盾的缘由、表现、后果以及 “救治之法”。③ 正如前文所述，此处 “矛盾”概念的语义指

涉与语用情境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矛盾一脉相承。

此后，杜亚泉所主张的 “调和主义”明显受辩证矛盾影响。在与 《新青年》进行东西文化论战

过程中，他撰写了 《矛盾之调和》一文。该文指出矛盾 “排斥” “对峙”的一面，同时也强调非极

端矛盾的 “协同”“调节” “吸引”的一面，而且认为 “世界进化”是 “矛盾” “对抗进行”的结

果。④ 杜亚泉 “矛盾调和”思想虽与马克思主义辩证矛盾旨趣相异，却在中国较早明确提出矛盾的统

一、协调，并且认识到矛盾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已是一大进步。随着中

西文化论战的进行，“矛盾调和”思想得以在知识分子中扩散，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辩证矛盾话语的传

播与认同。

二、“矛盾”概念在中共党内的引介与初步运用

中共成立初期，矛盾在党的主要文件中只出现过一次，意指军阀统治与 “自治”“统一”名义之

间的冲突，即各派军阀言说与行为之间的矛盾。⑤ 这与陈独秀早期著作中矛盾语义取向一致，都是传

统观念中的形式逻辑矛盾。虽然唯物辩证法意义上的 “矛盾”概念早在中共建党之前就被杜亚泉所

译介，但由于东西文化论战的对立情绪及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导致其未在中共主流话

语中运用，而只在个别留苏回国的党员中零星使用。如１９２３年瞿秋白指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 （民治主义）的基础上”“才显然暴露”。⑥ 党内关于矛盾比较集中

的阐述是１９２５年瞿秋白翻译的 《列宁主义概论》一文。该文对 “帝国主义矛盾”进行了论述和分

类，认为 “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是资本主义 “内部的一切矛盾冲突到了极点”的结果。⑦ 此文刊

载后，新青年社于１９２７年１月出版单行本。《向导》周报从１９２７年第１８６期起连续４期为其登载广
告，使其成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畅销书。正是通过转述理论、翻译文本的方式，“矛盾”概念得以在

中共党内广泛传播，同时 “矛盾”概念也凭借这一渠道进入中共话语场域。

中共主要文件最早明确运用 “矛盾”概念对中国社会现状进行分析，是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央临时
政治局扩大会议 （以下简称 “十一月扩大会议”）通过的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该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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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８０页。
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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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亚泉：《矛盾之调和》，《东方杂志》１９１８年第１５卷第２号。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 （季刊）》１９２３年第２期。
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１９２５年第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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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指出，国内的形势是 “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

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① “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

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② 其中，“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是指资

产阶级军阀与城市无产阶级贫民及农民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激化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到

来，从而推动矛盾的化解，而这正是辩证矛盾的斗争超越与积极扬弃。辩证矛盾之所以会在这一文件

中出现，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该文件的起草者罗明纳兹有直接关系。③ 罗明纳兹１９１７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在苏联地方政府与共产国际都担任过领导职务，期间对苏共文件、著作中的

“矛盾”概念及其分析方法有深刻了解和认识。其次，与该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有直接关系。八七会

议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苏联游学多年，既精通俄语，又在莫斯

科东方大学中国班讲授过唯物辩证法，且如前文所述，他使用过 “矛盾”概念，并翻译了 《列宁主

义概论》，对辩证矛盾及运用相当熟悉。再次，大革命失败后，由国共合作转向国共敌对斗争，在革

命形势与方式根本转换的时代背景下，中共急需相应的理论工具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而由

苏联引进的辩证矛盾分析方法正好契合这一需要。最后， “矛盾”概念本身所意蕴的敌对、斗争情

感，符合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党员愤怒、敌视、斗争的心理和需要。因此，在罗明纳兹和瞿秋白主导

下，“矛盾”概念顺理成章写进会议决议，成为分析当时形势的重要概念。

中共六大通过的 《政治议决案》深化和扩展了 “十一月扩大会议”关于矛盾的判断和分析。一

方面，分析了国际 “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入”，“帝国主义

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④ 另一方面，分

析了国内 “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有很多很

多的矛盾”，“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

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⑤ “矛盾”概念再次进入党

的重要文件，是瞿秋白根据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案》起草和修改中共六大决议的结

果。⑥ 这也是中共在共产国际指导下，运用 “矛盾”概念全面分析中国具体问题的尝试。而其中关于

国际国内矛盾的分析，对中共制定革命策略的影响较大。１９４５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印证了这一点。《决议》指出，中共六大正确地 “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

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 “对于中

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⑦

随着中共六大精神在党内的传达与扩散，中共领导层对矛盾的分析和运用逐渐增多。如１９２９年
３月周恩来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
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⑧ １９３１年３月张闻天运用矛盾分析蒋胡冲突时提出，
“无产阶级的政党，不但要时时注意革命各阶级力量的发展与组织，而且也要时时分析反动阶级内部

的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来源，并利用这些矛盾来发展我们的斗争”。⑨ 从中共主要领导初步运用矛

盾的语义来看，其侧重的是矛盾的冲突和斗争，这与杜亚泉强调矛盾的同一与调和相反，而从语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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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则主要用于分析阶级矛盾。这就进一步表明，中共主流话语体系中 “矛盾”概念的使用与共产国

际、苏联密切相关。中共高层对 “矛盾”概念的接受和运用，意味着它不仅成为中共政治话语的核

心概念，而且成为批判和分析帝国主义与敌对阶级的重要方法。

三、“矛盾”概念的理论建构与大众化

１９３２年 《东方杂志》第７期刊载了 《论矛盾诸规律》一文。该文将矛盾等同于辩证法，从而重

点论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 “矛盾统一律”“数变质变律”“否定律”，以及三个规律之间的关系，

且认为矛盾统一律是 “最基本的规律”，其它两个规律是 “建筑”于其上的规律。① 虽然此文只是对

《自然辩证法》中三大规律的介绍，但已经具备将 “矛盾”概念建构为理论的雏形。

随着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而反 “围剿”失败主要是由 “披着马克思主

义外衣”的教条主义造成的。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毛泽东 “发愤”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及苏联哲学教科书。阅读过程中，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做了大量批注，并于１９３７年在抗大讲授哲学
期间撰写 《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一书。该书第三章第一节 “矛盾统一法则”便是著名的

《矛盾论》原文。《矛盾论》主要从五个方面把 “矛盾”系统建构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

一是明确 “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毛泽东一方面继承列宁关于 “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

自身中的矛盾”的观点，认为 “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② 另一方面他从历史

与逻辑出发，通过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分析，认为 “事物矛盾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

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③ 这就把矛盾提升到了支配和规制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二是把对

待 “矛盾”的态度与方式作为区分两种世界观的标准。在毛泽东看来，两种宇宙观的区别在于，形

而上学的宇宙观 “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

起发展的学说”，而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④

三是把 “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作为 “矛盾”的精髓。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

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与和个性的关系”。⑤ “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

过程的始终”，⑥ 所以它是 “绝对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

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⑦

四是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与斗争性构建为 “矛盾”的主体逻辑框架。“矛盾”系列概念

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并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整体，毛泽东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斗争性

为框架，通过厘清各个 “矛盾”概念的逻辑关系，建构起整个矛盾体系。同时，把主要矛盾与矛盾

的主要方面作为矛盾特殊性的内容进行重点论述，从而进一步完善和充实了矛盾理论的主要内容。五

是运用 “矛盾”指导革命实践是其理论旨趣。毛泽东认为，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这个辩证法

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

解决矛盾的方法”。⑧ 因此，毛泽东在阐释矛盾原理的同时，注重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与方法，以指

导革命实践。例如，在 《矛盾的特殊性》一章中，他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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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

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① 总之，毛泽东通过提升 “矛盾”的地位，确立 “矛盾”标准，提出

“矛盾”精髓，构建 “矛盾”逻辑框架等方式，把 “矛盾”建构为一个逻辑严密、风格独特的理论

体系，这也使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得以充分展现。《辩证法唯物论 （讲授提纲）》出版后，不但被作

为抗大学员的教材，而且在各抗日根据地广受欢迎，被多次翻印。这不但从理论上回击了 “山沟里

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而且在实践上推进了 “矛盾”系列概念的普及与运用。

１９５０年编辑 《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对 《矛盾论》进行了补充、删节和修改。 《新华月报》

于１９５２年４月号刊载了 《矛盾论》一文。随后，《人民日报》、《人民周报》、《新华月报》等党刊先

后刊载学习 《矛盾论》的引导性、示范性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伯达的 《毛泽东同志论革命的

辩证法》、艾思奇的 《学习 “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方法》、东北局宣传部办公室的 《高岗

同志怎样领导 〈矛盾论〉的学习》等。与此同时，学术性期刊 《新建设》开设专栏连载李达、艾思

奇、沈志远、马特等学者学习阐释 《矛盾论》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达的 《〈矛盾论〉解

说》一文。该文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通俗的语言形式，全面系统地解释了 《矛盾论》。政界、学界的

学习、宣传、阐释起了示范与榜样作用，此后全国各界掀起了学习 《矛盾论》的热潮。毛泽东的领

袖威望以及中共的组织动员，又助推了这一学习潮流，使人们 “体会到辩证法是正确分析事物的方

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力武器”。② 由于矛盾是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所以人们自然地把辩证法与

“矛盾”概念等同起来。因此，唯物辩证法也通过 “矛盾”概念这一载体，被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

众所认识和接受，从而使辩证法从哲学的高端走向现实生活，实现了大众化。“矛盾”也超越简单词

汇、概念的定位，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工具。

四、“矛盾”概念的泛化与聚焦

“矛盾”概念最初引入中共话语体系，主要是用来论述和分析敌我矛盾或敌人内部矛盾，此时它

是划分敌我的关键概念。随着中国革命的推进，党内、军内、群众内各种问题和冲突日益突显。对

此，毛泽东指出，“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③ 刘少奇则认为，“在我们党内，

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④ 这就将 “矛盾”扩展到了群众内部

和党内。此外，毛泽东还在认识论上将 “矛盾”扩展为普遍适用的方法与工具。他认为，“差别是世

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⑤ “所谓问题，就

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⑥ 这里 “矛盾”概念显然超越了 “抵触、冲突”或 “对立统一”的

意涵，泛化为 “差别”、 “问题”的指称，这意味着 “矛盾”概念语用边界的无限性。与此同时，

“矛盾”概念群对革命的解释力和推动力随着革命胜利日益彰显，矛盾思维定势逐步形成。

对中共而言，对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这一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关键是

“存在什么矛盾”。早在１９４７年就有学者认为，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当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矛盾”是错误的。⑦ 因为这一矛盾 “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敌对的形态，它的表现方式是通过阶级斗争来

完成的”，“在社会主义的内部，支配的主导的矛盾是非敌对性的，这就是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形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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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关于哲学学习方法的问题》，《读书与出版》１９４７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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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人类对自然的矛盾”。① １９５６年，中共开始从实践和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进行探索
和分析。针对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观点，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发表
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中进行着的”。② 这是中共首次公开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久，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

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③ 此后，中共八大通过的 《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社会主

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

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④ 以上矛盾论断和分析意味着中共已经明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具体矛盾，

而且将矛盾重点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但此时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影响矛盾判断的事件。一方面，国际

上发生了波匈事件，反苏反共势力嚣张，国际矛盾加剧；另一方面，国内罢工、请愿、闹事、退社等

新矛盾涌现，部分领导干部将其定性为阶级矛盾，进而定性为敌我矛盾，导致此类人民内部矛盾泛化

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针对以上情况，毛泽东一方面反复强调要 “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

这两类不同的矛盾”⑤，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多次谈到，“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了”⑥，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没有对抗了”⑦；另一方面则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反

复提出质疑，认为 “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

理论上是不正确的”⑧，“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⑨。毛泽东

的这一态度难免引发党内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认识的混乱。加上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开展的整风运

动引发了右派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与扩大。在反右过程中，一方面混淆

了划分右派的界限，另一方面泛化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导致敌我矛盾急剧增多，从而

造成反右斗争扩大化。反右斗争扩大化反过来又促使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

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瑏瑠。分析以上反右斗

争扩大化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共由革命向建设转变进程中，阶级矛盾、敌我矛盾等斗争性 “矛盾”

概念不但没有被弱化和消解，反而被扩大和增强，致使 “矛盾话语”与 “矛盾思维”在社会主义建

设时期仍然被用来分析社会现实，并用于制定和表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导致阶级矛盾、敌我矛

盾等斗争性 “矛盾”概念的泛化与错置，并最终成为反右扩大化和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

这表明，“矛盾”作为一个蕴含 “对立、冲突、斗争”的概念，在其运用边界扩展和泛化后，很容易

造成革命斗争形势非常严峻的假象，同时也容易导致错误划分敌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

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瑏瑡 这一论断为党从实践上纠正敌我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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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概念衍变与运用的历史考察

盾泛化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也为处理矛盾问题确定了法治原则。１９７９年１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
的会议上提出，“继续革命”等 “涵义不清的口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要在报刊上讲”。① １９８０
年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必须严格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对人的处理应十分慎重。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凡

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提交司法机关处理的，更要慎重”。② 这一规定为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提供了具体的判断依据和制度遵循。至此，阶级矛盾等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 “矛盾”概念

逐渐退出党的舆论宣传舞台，敌我矛盾的判断与分析逐步淡出党内政治生活，与这一实践相对应的阶

级斗争话语也从主流政治话语中消退。此后，“矛盾”概念的运用逐渐聚焦于经济领域和社会生产层

面。同时，主要矛盾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邓小平指出，“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

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

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③ 这

一方面直接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厘清了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之间的关系，即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这也正是 《矛盾论》中关于主要

矛盾理论的实践运用与具体化。虽然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但 “主要矛盾”概念一直被继承和

运用，这是因为它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逻辑关系，以及作为重要的认识方法和理论工具在分析社会

形势、把握社会规律、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独特价值。

五、结　　语

“矛盾”概念的衍变是在跨国 “旅行”与对译中发生的。无论是从日本译介还是从苏联引入，都

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意涵。梳理辩证矛盾被引用到中共党内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中共政治话语中的辩

证矛盾显然是从苏联引入的。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作为一个旅苏回国的学者型中共领导，在 “矛

盾”概念引入中共主流话语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毛泽东作为一位具有哲学底蕴并对中国革命

实践有独到见解的中共领袖，在 “矛盾”概念的理论建构和具体运用方面起着引领和主导作用。期

刊、报纸、著作等作为 “矛盾”概念的重要载体，在传播与扩散中起着媒介作用。正是以上各要素

的多向互动，共同推进了 “矛盾”概念的中国化与大众化。

“矛盾”作为一个语义并不复杂的概念，无论是辩证矛盾还是形式逻辑矛盾，在其语用过程中，

中国传统的对立、斗争意涵始终存在。只是由于时代背景、运用指涉、语言环境的变化，其对立与斗

争的色彩与情感程度有所强弱。革命时期，“矛盾”概念与阶级、革命、敌我等革命性词汇勾连共用

时，其表征的对立情绪和斗争色彩更加强烈，且一般通过激烈斗争的方式解决。而这正是对抗性矛盾

所具有的规定性。与此相反，建设时期，“矛盾”概念与生产、需要、发展等建设性词汇勾连使用，

其所意蕴的对立情绪与斗争色彩趋于弱化，且往往通过渐进协调的方式化解。矛盾”作为社会的

“推进器”，通过表征 “矛盾”的性质、内容、特点来指导人们化解 “矛盾”。而一旦将 “矛盾”泛

化或错置，则有可能导致更大的 “矛盾”。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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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制以及工分的稀释化

———以广西华杨大队第十生产队为例

冯裕强

【摘要】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通过对广西华杨大队第十生产队

进行实地调研，并结合对相关档案、账册和口述史资料的考察，研究发现，所谓 “农业生产效率低”的重

要原因是把非农业生产的工分拿回农业之内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工分被稀释，分值下降，最终影响社员的

生产积极性。工分被稀释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大量征收的公购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文化教育事业、

队干的补贴工等。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不仅负担社员的日常生活之需，还给国家的工业化及农村社会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援。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表面上看起来较低，但实质却很高。

【关键词】工分制；工分稀释化；生产效率；农业生产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５２－１１

作者简介：冯裕强，广西贵港人，（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生。

对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研究，学界有诸多论述。最著名的莫过于林毅夫的 “退出权”论，

认为退出权的缺失是集体化生产组织形式低效率的原因①；以及周其仁的 “产权不完备论”，从产权

确立角度揭示了集体化剥夺农民产权的逻辑，从产权变迁角度来解释了集体化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低

效率。② 而张江华通过一个个案研究，得出相反的观点：集体化时期的工分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劳动

激励制度。③ 前人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多样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

些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低效论者”主要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对集体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即从投入

和产出来看待当时的生产效率。虽然其结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却忽视了工分制度在中国农村落地的

复杂过程和劳动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另外，张江华虽然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论证，但其讨论的基点依

然是经济理性人的假设，即足够的物质激励会激发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为此，笔者选取广西华

杨大队第十生产队为个案，结合相关档案、账册和口述史资料，以期对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进

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之所以选取本案例，主要基于三点考量：一是个案的代表性，华杨大队及第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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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技术、制度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３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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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队既非先进亦非落后的农业生产单位，其社会经济在当地总体而言处于中等水平①，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二是资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华杨大队地处山区，远离县城，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

区，受到外界的干扰较小，其保存的账册资料系统性、完整性较高；三是地方社会的可进入性，由于

笔者在当地拥有一定人脉关系，在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较为真实的信息。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这一案例的研究结论在某些方面与其他地区存在共性，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生态环境、风

俗习惯、耕作制度等存在诸多差异，因此，笔者无意于把本文的研究结论普适化，只是希望通过对这

一个案的考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剖析工分制度实践的复杂逻辑，从而展现集体经济制度生产效率

的一个历史面向。

一、工分制的实践

华杨大队位于广西东南部的高县，一个被称为 “八山一水一田”的边远城镇，而该大队的第十

生产队就是典型的山区生产队。据１９７５年统计，华杨大队总人口１８３７人，耕地面积为１８１３９亩，
其中水田为１６８３７亩，旱地为１３０２亩，山地则有２２０００多亩，人均耕地０９９亩；十队总人口是
１４２人，总耕地面积为１７１亩，其中水田有１６５亩，旱地仅为６亩，人均耕地１２０亩。② 与其他生产
队相比，并没有临近河流，只有一条小水沟供其灌溉！并且四面环山，交通非常不便。

（一）评工议分

工分在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社员靠它分配粮食和现金，队干用它组

织生产、调节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等。所以辛逸认为：“工分制既是一种分配制度，同时也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劳动的管理制度。”③ ７０－８０年代十队的记分方式与全国的其他村落
一样，都采取计时和计件两种记分方式。在非农忙季节，一天１０分，每天分３节，一节３３分，每
年生产队评１－２次等级。

“评工确定每个村民的 ‘底分’，即确定每个村民在整个生产队的工分系列中的位置”。④ 评工分

一般是根据劳动者的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等，在生产队干部的组织下，由全体劳动者评

定半年或一年的单位工日的得分。评工分在十队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纯粹是 “过场”⑤，而是

非常认真、严肃的事情。十队一般在夏收预分和年终分配之前花２－３天进行工分的评定，如果只是
走过场，半天便可完成，没必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同时由于人们的身体状况、劳动态度、家庭负担、

年龄大小每年都会不一样，合理地评定工分也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在评工分等级时，总会出现一些争

吵。其中最易引起争吵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当两个社员的劳动能力差不多，其中一个却比另一个

的等级低时，就会引起社员的不满；二是一些成年劳力即将步入 “老年人 （６０岁）”的社员，因为
其各方面机能的衰退，包括体力、耐力和干活速度的明显下降，大家就会把他的工分等级评低一到两

级，这些 “准老人”就会非常气愤。在一个熟人社会中，经过长期劳动，彼此的劳动效率大家都非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以１９７５年人均分配收入为例：十队８２元；华杨大队７４７元；全县６９５４元；全区６３０６元。社员分配水平排队情况，无论是全
县还是全区，均以 “６１—８０元”的队数分布区间占比最大，高县共３０７６个生产队，有１２２３个生产队，占比３９７６％；全区共
３８２５６个生产队，有１４５４８个生产队，占比３８０３％。（数据来源：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
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档案号 （下同）：７１／１／７５／５３；高县农村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
计表》，高县农业局藏；黄桂地区革委农办室、黄桂地区中心支行：《黄桂地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

农业局藏。）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出现地名、人名均作了匿名化处理。

华杨大队：《一九七五年农业统计年报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２。
辛逸：《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７页。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３页。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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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清楚。“几个熟人之间，常在一起工作，谁干活勤快谁磨洋工，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① 这样就

有效抵制那些浑水摸鱼的人，避免了 “高分低能”的现象出现，保证了评工等级的公平性。

而这又引起一个学界经常讨论的 “磨洋工”问题。那到底有没有人偷懒、怠工呢？笔者就此问

题进行了访问：答１：在生产队做工，不会有多卖力，除了包工。我们这边一般都有脱粒机打谷，因
为我们这里人少田多，基本上都是包工。做集体工，有时肯定会拖拉点的，不会很卖力，只是普普通

通去做。包工了大家就卖力了。 （ＬＸＨ１７０５０９②）答 ２：没有什么偷懒的。工也做，就是慢一点。
（ＬＱＪ１７０７０９）答３：有些人啊，（现在）请别人做工，也有个别比较懒点。（ＸＪＤ１７０７０７）

“大部分人还是有底线的，那个年代的人的思想还是比较单纯的，不会干太不负责的事。只有一

小部分比较机灵的人不讲质量”。③ 可见，“偷懒”在集体化时代确实是存在，但一般只 “小偷”，不

会 “大偷”。同时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下进行集体劳动，也会有个别偷懒的现象，即偷懒是属于一

种常态性的社会现象，而不是人民公社时期所特有。另外，如果你怠工严重影响了生产进度，就会受

到一定程度的惩罚。“这活你干得多干得少，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比如插秧，５个人为一小组共同完
成１亩，在队长评定完工分后，社员之间就可以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给干得好又快的多一个工分，落
后的就减少一个。一次干活一两个工分值不了多少钱，所以他们也不会太计较的。但是，如果你老是

干活懒散，尽想着偷懒，下次小组长就不会叫你出工了。”④

在集体化时代，确实存在偷懒现象，但只存在少数人身上，并且主要存在于按时计工中。即便有

人偷懒，大部分人还是有底线，“普普通通”地去做，不会干太出格的事。首先，大家生活在熟人社

会中，平时一起工作、生活，有很多交集，如果偷懒，必然会遭到大家的嫌弃、嘲笑甚至排斥，这在

评底分时也会影响其工分等级的评定；其次，大家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人的口粮都来自集体的生产，

没有人愿意生产队减产，这对谁都不利；第三，农业并不像工业那样讲究精确度。在工厂中，少了哪

一道工序或者步骤，产品就变成废品，但农业并非如此。以水稻种植为例，从浸种、播种、插田、管

理到最后收割，期间经过３０多道工序，而有些工作是相同的，如犁田要犁一、犁二，
!

田也要
!

两

到三次，这次做得粗糙一些，下次别人再补上，这样对稻禾的生长也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也就是

说，在农业的庞大生态系统中，部分偷懒并不会造成明显的减产。而关键的工种：浸种、插秧和割禾

基本上都是包工，几乎不存在怠工现象。所以对于磨洋工，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严重。

（二）按劳记分

在工分制度中，记工分是学者们诟病最多之处，即缺乏监督，队干舞弊，干多干少一个样，工分

没有与收入挂钩，无法区分劳动者间的差异等等。

十队是在６０年代末由两个生产队合并而成，所以，在日常劳作中，社员总会习惯性地分成两组。
为了公正记录工分，两边各推选一名记分员记录对方的工分，同时还另选一名总记工员，两位记分员

每天都要把各个社员的工分汇总到总记工员处。由于社员在一天内经常做不同的工种，如果自己记了

本组社员的工分，另一个记分员则要把他们的工分、工种抄回去，所以我们在工分簿上看到很多

“√”。当时出工就画一个圈，不出工则打个叉，并作相关说明，以免社员日后翻旧账。
可见当时的劳动管理是非常精细的，队干要进行私自加减工分几乎不可能。因为在收工时或次

日，记分员便会向大家声报各人的工分数，同时两名记分员均保存一份工分表，总记工员每月还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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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孙敏：《集体经济时期的 “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基于 Ｊ小队 “工分制”的历史考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
第２期。
引文后为访谈记录编号。大写的英文字母为访谈对象姓名的首字母，“１７０５０９”表示此访谈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９日做的。引言括号内
容为笔者所加。下同。

李怀印、张向东、刘家峰：《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开放时代》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孙敏：《集体经济时期的 “工分制”及其效率产生机制———基于Ｊ小队 “工分制”的历史考察》，《湖南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
第２期。



工分制以及工分的稀释化

时张榜公布。所以，队干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有，社员也会很快察觉。

由于整个高县都是田多地少，社员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种植水稻。据记分员许某讲述，以前插田

是发牌的，插田的主要工种包括：铲秧、担秧和插秧。铲、担秧的计分方式一样，均按你的底分来折

算。插秧则是插多少桶就得多少牌，收工后，再把这些牌上交给记分员，由他进行统计。

（ＸＪＤ１７０３２３）插秧的计分公式是：插田面积×２８÷总工牌×个人工牌＋担脚＝当天个人工分①

当时生产队规定每插一亩田的工分是２８分，根据大家当天插的田亩数算出总工分后除以总牌数，
这样就得到每个牌的工分数，接着用这个工分数乘以你所插的工牌数，最后再加上你当天担肥所得工

分 （生产队根据距离远近来规定每担肥的担脚分），这样才得出你的总工分。为了尽可能地公平公

正，铲秧人每桶秧都要铲１２片。有的人手脚快就得１１、１２分，慢的只有７、８分。当然，为了防止
有些人偷工减料，生产队先前规定好每蔸大概插多少条秧苗，行间距多少，如果你插的条数过多或过

少，插得过深或过浅、过宽或过窄，担秧员就会指出你的不当行为。所以担秧员不仅负责担秧还要负

责对插秧人进行监督管理，以确保所插的秧符合规格。与插秧的计分方式一样，铲、担秧的计分公式

是：

插田面积×１２÷总底分×个人底分＋担脚＝当天个人工分
从插秧和铲、担秧的公式中，每插一亩秧可得２８分，每铲、担一亩秧得１２分，也就是说，这一

系列工作做完有４０分，一天插一亩田正常需要４个一级工，每人插０２５亩，而十队当天出工的社员
大部分都是二、三级工，平均每人插了０２９亩。此外，十队所插的田是分布在四个不同地方，这其
中距离的远近也会对工作效率产生影响。即便如此，当天的劳动效率还是高于正常劳动水平。

割禾与铲、担秧的计分方式相似：（割禾面积 ×４０＋生谷重量 ×７） ÷总底分 ×个人底分 ＋担脚
＝当天个人工分
从公式中可以看到，生产队更侧重于割禾面积，谷重工分只占了小部分。两者兼顾是较全面和合

理的计分方式。因为如果禾稻长得不好，或者没什么收成，仅算田面工分对生产队不利。对于为什么

每割一亩田得４０分，每收１００斤稻谷有７分，经多次询问，终无果，得到更多的回答是 “当时就是

那样计”。但我们知道４０分就是４个一级工一天的劳动工分，即一天割一亩水稻正常情况下需要４个
一级劳动力。每收生谷１００斤获得７分，这意味着每脱粒１００斤的稻谷并担回生产队的工作量值７
分。那么当天的工作效率如何呢？我们看到，当天收入２４６４分，按１０分计，需２４６个一级工，而
当天出工的只有２１人，且大部分都是二、三级工，还有部分社员只出工１－２节。② 劳动效率远远高
于生产队的规定。在后两个工式中，我们看到，“底分”在评工记分的重要性，一般而言，底分只是

用于按时记工，按件记工一般不用底分，但华杨大队的十队却把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社员的劳动

能力与收入紧密相连，既激发了社员的积极性又确保了分配的合理性。

二、工分的稀释化

所谓工分的稀释化，即把非农业生产的工分拿回农业之内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工分被稀释、分值

下降的现象。这里的 “农业”是指狭义上的农业。而造成工分稀释化的原因主要有：国家大量征收

的公购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文化教育事业、队干的补贴工等。下面将一一进行论述。

５５

①

②

本文的三条公式均为笔者根据记分员的讲解和 《工分簿》的记录整理而成。

华杨大队账本资料：《工分簿》，１９７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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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购粮

表１　十队粮食分配表 （计算单位：亩；斤）①

年份 耕种面积 亩产 总产 公购粮 集体提留 口粮总数 人均口粮

１９７３ １５４ ６４５ ９９３７２ ２１８４６ １１３２２ ６６２０４ ４９０
１９７５ １４７５ ８８０ １２９７２７ ２３８４６ ２１２８１ ８４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９７９ １５０ ７２４ １０８６３５ ２１８４６ １１９０９ ７４８８０ ４８０

　　数据来源：华杨大队：《一九七三年收益分配统计表》，《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一九七九年收益分配统
计表》，高县档案馆藏。

据统计，十队在１９７５年的亩产相对较高，当年华杨大队的亩产为１０２５②斤，所属的石头公社为
１１１０③斤，十队虽然丰收，但并没有达到公社甚至大队的平均水平。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诸
多方面。如其地处山区，受山地地形影响较大，特别是气候、光照、水分和土壤肥力的影响。另外，

此地距县城２０多公里，交通不便，购买肥料、农药等需大量时间，这势必造成杀虫、追肥的滞后。
当然还有生产管理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队干的管理水平。许某说：“我们队插田是最 （落）后的，

经济收入就不是，收入是 （排）中间的。”当究其原因时，他解释道，“我们可以割 （松）脂，有点

收入，所以经济收入不是最后 （差）的，插田、割禾呢，我们这些人拖拖拉拉，安排工作不够妥当，

时间没抓得够紧，插田、割禾就落后一点了。”（ＸＪＡ１７０３２５）在１９７５年的收入分配表中，我们得到
了印证。当年华杨大队的林业收入为２２７３０元，而十队的林业收入就高达５１６４元，几乎占了四分之
一。当年人均分配８２元，在１３个生产队中，排名第５。④ 这不得不说得益于松脂款，同时也说明生
产队干部的管理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还因为十队地处山区，所有的田地都在不同的山坳间，分布

广泛，彼此间相距又远，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管理的成本和难度。在无法改变自然条件的情况下，队

干的管理水平则至关重要，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集体经济是管理出来的。⑤ 农作物的生产具有非常强

的季节性，虽然没有工业要求那么精细，但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怎么做则是非常讲究的。

在７０－８０年代，十队的公购粮一直保持不变。其中公粮为７４１５斤，这是生产队必须无偿上交
的。购粮为１４４３１斤⑥，价格为９５元１００斤。公购粮共需２１８４６斤。１９７５年粮食总产为１２９７２７斤，
由于丰收，多交了２０００斤双超粮。据老农们介绍，上交的公购粮数额是按照土改时各队分得田亩的
等级来计算。在上表中，公购粮每年占总粮的比分别是：２４０％，１８３％，２２０％，平均占两成左
右。这对于一个山区生产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数额。

由于国家每年都要从生产队抽去约２０％的粮食，会大大减少社员的分配量。在生产队，工分是
通向粮食的桥梁。粮食被拿走也就等于工分总值被抽走，工分值必然随之下降，稀释化再所难免。这

在全国并不少见。如江苏秦村的第１１生产队，“平均每年向国家贡献１１８００元，相当于人均每年上缴
四十多元。这相当于农户人均集体收入的一半以上，远高于年终人均现金分配。”⑦ 那么在人民公社

时期，国家从农村中抽取了多少资源，为工业化做了多大贡献？学界不少学者都有研究。郑有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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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的变动等其他原因，统计表的总人口数与参加分配的人口数并不相等，１９７３年实际参加分配的人口数为１３５人，１９７５
年的为１４１人，１９７９年的为１５６人。
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农业统计年报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２。
石头公社：《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农业统计年报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２。
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３。
参见吴重庆：《集体经济是管理出来的》，《中国老区建设》２０１３年第２期；王景新等：《集体经济村庄》，《开放时代》２０１５年
第１期。
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３。
李怀印、张向东、刘家峰：《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开放时代》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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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９５９－１９７８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 “剪刀差”从农业部门拿走净积累高达４０７５亿元；① 程漱
兰则指出，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农业净流出资金为 ３１２０亿元，等于同期国有企业非固定资产总值的
７３２％；② 冯海发等认为，１９５２－１９９０年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总量达１１５９４亿元。大体
上，在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约１／３来自于农业。③ 由于学者们采取的方法、数据、截取
的时间段各不相同，得出的数据也不一样。但都指出一个事实，即国家对农业进行了过度抽取，人民

的负担过重，以致于生产队在农业现代化方面仅能做最低程度的投资和维持 “简单再生产”④。

（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国家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而这些设施，大部分都是从

各个生产队抽调人员进行建设的。由于这些劳力从事的工作与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并没有直接关联，所

以有学者称之为 “无效劳动”⑤。正是这些 “无效劳动”极大稀释了生产队工分的含金量。

华杨大队在６０－８０年代修建了五个小型水库、一个水电站和一座桥。九队和十队由于无河流经
过，所以没有水库。但在１９６７年左右，十队与九队合资，在流经两队的水沟下游，修建了一个水碾
房。以方便附近的村民碾米和增加两队副业收入。这样就需要一个人来专职看管水碾房，所以会计在

在账本中记录着：“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１日，收许某睇 （看）水碾谷工资：１５５元”。⑥

此外，大队还组建了一个专业队。“专业队就是开田、开荒、种山，说是改田造地，每个生产队

抽出几个人，在大队成立一个组织。”（ＴＸＬ１７０３１６）专业队在生产队抽调的人是要经过大家评议的，
一般都是劳动好手。在十队，“许某在大队做专业队，主要搞大队副业，生产队出工分，一般都要１０
个人，乡 （公社的）他也去过。”（ＸＪＡ１７０３２５）由于管理不善，大队的专业队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倒是给各个生产队产生了不少工分。

当时广西比较大的工程是 “６９２７工程”，即在１９６９年２月７日为 “迅速扭转北煤南运”而兴建

的金城江至环江红山铁道工程，称为 “金红铁路”。《关于抽调民工一万八千名参加金红铁路工程修

建的通知》规定：高县需抽调３０００，“每人每月工资３０元，其中４０％交回生产队，参加生产队分配，
６０％由民工个人支配。民工的口粮供应，除从生产队带足本人的口粮外，按工种定量标准，不足部分
由国家供应。”⑦ 十队选派了３１岁的徐某支援这一工程所以我们看到：“７０年３月２４日，收 （转信

用）６９２７工程民兵许某１２－２月回队款：２８元”。⑧

广西在１９７１年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农村社队按１０％的比例抽调劳动力，组织
农田基本建设常年施工队，在冬春季节进行突击。１９７４年秋，全区基建上工人数高达８１０万人，动
工３６万处，包括修水库，战石海，平整耕地，搞人造平原，打涵洞，架渡槽等，是广西历史上农田
基本建设规模最大、投入资金和劳动力最多的一年。⑨

在１９５９年全国劳动力分配规划中农村劳动力约有２０９９７万个，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有１０７９４万
个，占比５１４％。而在农业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约为８０００万个，占总劳力的３８１％，种植其他作物
的约有２７９３万个，占比１３３％。瑏瑠 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力占总劳力的一半，而真正种植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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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有贵：《比较视角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卢晖临：《通向集体之路：一项关于文化观念和制度形成的个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３２页。
冯海发、李蟩：《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数量研究》，《经济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８期。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２页。
张江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与集体行动的效率》，《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华杨大队账本资料：《十队会计总账 （１９６７－１９７２）》。
中共黄桂市党史办公室、黄桂市档案局编：《广西黄桂地区党政重要文件选 （１９４９１２—１９９７８）》，黄桂：大众印刷厂，１９９６年，
第４５７页。
华杨大队账本资料：《十队会计总账 （１９６７－１９７２年）》。
高言弘编：《广西水利史》，北京：新时代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２３页。
国家农业委员会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下）》，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第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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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的劳动力不到４成。足见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量劳动力被抽去从事非农业生产工作，特别是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所以不少学者呼吁重新思考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效率问题。徐俊忠认为，由于 “去工业

化”，社员只能去种田，所有产出主要就在那几亩田里，这必然导致人民公社效率的低下。而由于统

购统销政策，就决定了不可能有太多东西拿出来分配。即使去工业化后，在人民公社体制下，还是做

了很多无法在当时的分配中显示出来的好事，包括直到今天农民还在享用的农田水利设施。我们不能

一概而论地讲那时候的人出工不出力、劳动没有效率。① 卢晖临则主张我们应该打开视野看效率，特

别是延后的效率，农业基础设施的兴修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往往不能在当下立即体现，而需要在一个

更长的时段才能观察得到。② 另外，李怀印强调，我们不应仅依据１９８０年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而得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必然低效的结论，更不应将当时的低水平劳动生产率简单归因于集体

组织本身。事实上，社会、生物和管理等多种因素可以说明，社员在集体生产中为什么必须增加劳动

投入，并维持最低程度的劳动生产率。③

（三）文化教育事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果说要 “打开视野看效率”，那么文化教育事业更需如此，教育所产生

的效果往往不能在短时间内呈现，而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在７０－８０年代，十队共有２名民办教师和１名公办教师。公办教师的薪酬全部由国家支付，而
民办教师则需要生产队来承担。十队在１９７３年上交了９８１斤统筹粮及１６１元统筹金，其中统筹金是
为４名大队干部和４名民办教师以及１名兽医统筹的。④ 但是，华杨大队在７３年共有１３名民办教师，
平均每个生产队出一个。据当时的大队干部介绍，并不是所有民办教师都可以统筹，只有教得比较好

的才有资格统筹。至于没有得到统筹的教师则回各自生产队记工分，大队再发少量的补贴。

（ＣＰＹ１７０１０５）此言非虚，在县档案馆的档案中记录了１９７１年华杨大队教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当时公
办教师６人，教龄最长的有２４年，最短的有１２年，即其从１９５９年９月开始从事教师行业；工资月
薪最高的有５１５元，最低的有２９５元。⑤ 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是相当高的收入了。而民办教师
有１０人，有工资的５人，最高２８元每月，最低２４元。回生产队记工分的５人，大部分的教龄是２－
３年。⑥ 民办教师占总教师队伍的６２５％。当时高县民办教师的待遇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家补助
加大队统筹；二是国家补助加生产队记工分，不足部分由学校学费或勤工俭学收入补足。⑦ 另外还有

自筹教师，采取这种形式的教师数量较少，华杨大队主要采取前两种方式给民办教师记酬。

当时华杨大队一共有四所小学，十队与九队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所以大队在两个生产队中间

设立了一所分校，由这两个生产队推选１－２名教师任教，九队的庞某就是其中一个。１９６８年９月其
在大队的中心校任教，教了一年之后，被分配到这里，最初他的补贴是４元，并在生产队记工分。当
时其他学校都收１５元的学费，但是他只收１元，并在１９７２年开始实施他的 “惠农政策”———免收

学费，所有适龄儿童免费入学。这一创举纷纷迎来家长们的热烈欢迎。为了填补学生的学费，他在学

校周边的荒地上种起了木薯、红薯、茯苓等作物，其中收入最大的是８毛钱一斤的茯苓，基本上解决
了学生的学费问题。（ＰＤＺ１７０３２４）实施１年之后，由于学生数量急剧上升，十队推选了年仅２０岁的
许某前去任教。许某说：“试过两年没收学费的，具体哪年就不记得了。那时一个学生的学费要交１
块５。所以就要劳动，有收入了就减轻学生的负担。”（ＸＪＡ１７０３２５）但这一 “政策”只实施了３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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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忠等：《集体经济村庄》，《开放时代》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卢晖临等：《集体经济村庄》，《开放时代》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９９页。
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三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３／４４。
《高县中小学教职工登记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３７／１／３８。
《高县中小学教职工登记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３７／１／３７。
《关于民办教师生活待遇的一些情况汇报》，高县档案馆藏，７８／３７／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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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折了。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减少；另一方面是大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庞某的爱人回忆说：“那时他

主张搞点副业，这样就不用学生交学费，同时也减轻家长的负担。但是他被别人批评，说他带坏样，

还说你做得那么好，但是你教不好，不让他搞那些。” （ＬＨＱ１７０４１６）这样的创举在当时应该是少有
的，遗憾的是重重阻力导致了它的消亡。

学校的作息时间与农业生产相匹配，也分为一天三节，每周上６天课。因为没有统筹，许某上一
天课就算一天工，周日不出工就没有工分。生产队开始只给他评了三级工———９分，因为 “我们还是

后生，做不了多少，体力没有多少，一级一般要担得１００多斤，我们一般是三级，四、五级一般是老
人或者是妇女。如果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日你没参加生产劳动，就少了３６分。”（ＸＪＡ１７０３２５）可见教
师与社员一样，对工分都是非常重视的。

到１９７８年，华杨大队共有７个公办教师①，１６个民办教师②，民办教师约占总教师的６９６％。
当时 “全县教师６１６１人，公办２５３０人，占４１％，民办３６２６人，占５９％。”③ １９７７年，我国中小学
教师共８４１３万，而民办教师高达４９１２万人，占５６％。④ 足见民办教师在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贫苦落后的农村地区，可以说是基础教育的主力军。以高县为例，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８年间，
全县普及了五年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９９３％。“小学由４６９间增加到９９６间，初中由５间增
加到１８１间……小学生由４９８２２人增加到８４８３５人，初中生从３２４１人增长到３２７７４人”。⑤ 教育事业
得到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贫下中农子女入学的需求。当然，我们也不应过分地夸大民

办教师的作用，一方面，民办教师教学水平有限，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就转为教师，知识储备、教学技

能等方面都落后于大专院校毕业的公办教师；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各种运动扰乱了正常

的教学秩序，学生学习的时间极大减少。在这些情况下，教学成果定然是不太理想的。即便存在不少

问题，广大民办老师还是为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特别是识字教育方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队干的补贴工

在工分的稀释化中，队干的补贴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有学者⑥认为，正是各级干部的补贴

工过高，致使工分值被拉低，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从而导致集体劳动效率的低下。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合计起来，可

以略高于生产队工分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不能超过百分之二。”⑦ 《关于执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的补充规定 （草案）》则补充了：“生产队干部一律不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助。但是可以

根据生产队的大小，每人每月补贴２至３个劳动日。因公误工的，同样照补工分。”⑧ 这说明生产队
干部的补贴工分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根据生产队的大小，队干额外付出脑力劳力多少，在年终分配

时补贴工分；二是因公误工补贴，即到县、公社、大队或者在小队等其他地方公干，生产队要根据其

底分进行记工分。这二者都归为队干的补贴工。那么政策在十队落实得如何呢？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县中小学教职工登记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８／３７／１／６９。
《高县中小学教职工登记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８／３７／１／６８。
《教育情况汇报》，高县档案馆藏，７８／３７／１／６７。
王献玲：《中国民办教师始末》，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７页。
《教育情况汇报》，高县档案馆藏，７８／３７／１／６７。
李屿洪：《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 “特殊”工分———以河北省侯家营村为个案》，《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１
期。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４６页。
王祝光编：《广西农村合作经济史料 （上）》，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３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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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７５年用工分析表 （单位：十队、华杨大队用工：日；高县用工：万日）

单位

参加分

配总劳

动日数

当年生产用

工

基建用工

其中：县、

公 社、 大

队 农 田 基

本 建 设 专

业队用工

生 产 队 干

部补贴工

大 队 企 业

人 员 回 生

产 队 参 加

分配工

国 家 建 设

抽 调 人 员

回 队 分 配

工

其他

劳
动
日

占
％

劳
动
日

占
％

劳
动
日

占
％

劳
动
日

占
％

劳
动
日

占
％

劳
动
日

占
％

十队 ３１０５８ ２６５２９ ８５４０ １０５４ ３４０ ２５２ ３１０５ ９９０ ３７０ １２０

华杨大队 ３３８８６６ ２８３５０３８３７０１４８５１ ４４０ ２９０４ ３２８６５ ９７０ ５４３４ １６０ ２２１３ ０７０

高县 ９１４００ ７５５９０８２７０９６１０１０５１ ４７５０ ９１０ １００ １１７０ １２８ １０９０ １１９ ３０３０ ３３２

　　注：１９７５年高县统计生产队数为２３３个。数据来源：华杨大队：《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
黄桂地区革委农办室：《黄桂地区一九七五年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农业局藏。

我们看到，十队的生产队干部补贴工为３１０５工，即３１０５０分，约占总用工的９９０％，严重超过
了规定。那十队是否乱补贴呢？事实上并没有，而是严格按照上级的要求记工分。据多位队干、社员

的回忆，生产队干部的年终补贴最高是队长和会计的３００分，其他队干如记分员、保管员等在２００－
１００分之间，每个干部补多少都经过社员大会民主评定。３００分相当于一个月的工分，一年平均下来
每月２５天，并末超过规定。而问题在于因公误工补贴。队干们认为，那时主要是会议太多，三天两
头要去开会。（ＬＸＨ１７０７０７，ＸＪＢ１７０７０８）在账本中记录了许多会议事项，如参观广东信宜、在公社
办学习班伙食、往黄桂学习９２０经验伙食和在大队办队干会吃菜金等。① 这说明：一方面，会议的名
目繁多，诸如参观学习、农副业、队干、党建等，但真正关于农业生产的会议并不多，开了大量的

“无效会议”；另一方面，由于会计的账本记录都是与现金收支相关的账目，所以这些会议都需要生

产队支付金额不等的伙食费，另外还有大量只开半天、不需要带钱粮的公社、大队级的会议没有记录。

如此多的会议导致的后果是：不仅带回来大量工分，使生产队的工分值进一步稀释化，降低工分

值；还由于各级干部都在小队与大队、公社之间穿梭，队内的生产劳动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导致生

产效率的下降。“队长在的时候，都下老实干啊，跟着队长干。队长不在时，有的时候也肯定会放松

下。”② 有些社员则认为：“干部们今天开会，明天又开会，一开就是半天一天的，哪有那么多的事情

要谈，无非是想出点花头来拿 ‘安耽工’。”③ 频繁的会议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

在上表中，十队、华杨大队和高县在 １９７５年的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分别是 ８５４０％、
８３７０％和８２７０％。可见，区域越大生产用工越少，而生产用工越少意味着非生产用工越多，即花
在基础设施、国家大型工程和其它方面的工作更多。总体而言，大部分生产队要用约１５％左右的劳
动日去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这并不是特例，在山西东北里生产队，１９７７年非生产用工比例达到
７７％，还不包括高达１８９８％的农田基建工。④ 那么在外面挣的大量工分拿回生产队进行分配，必然
会稀释农业生产的工分值。在１９７５年，十队用于社员分配的总金额是１１４９２元，劳动日值０３７元，

０６

①

②

③

④

华杨大队账本资料：《十队会计总账 （１９６７－１９７２）》。
李怀印、张向东、刘家峰：《制度、环境与劳动积极性：重新认识集体制时期的中国农民》，《开放时代》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８年，第１３１页。
黄英伟、张晋华：《集体化时期人口、收入分配与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山西省东北里生产队为例》，《农业考古》２０１４年第４
期。



工分制以及工分的稀释化

人均分配８２元。① 如果我们把占１４６％的非农业生产用工去掉或者改为由国家支付，只对占８５４０％
的生产用工进行分配，那么，劳动日值将提升到０４３元，提高了００６元。假设一个社员一年挣得
３０００分，即３００个劳动日，那么他将多得１８元，这１８元可以很好地提升其生活水平！

所以，有学者认为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低，这并不全面，对生活于其中的农民亦是不公平

的！首先，“低效论者”所谓的 “低效”主要是指在农业中投入大量的集体劳动，但是 “产出”却

很低，以经济学中的投入产出标准来衡量人民公社制度。事实上，真正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并不

多。在十队，一位妇女说：“强的劳动力又抽出去了呀，就剩下二、三级的婆娘在家，有的上山搞副

业，没有多少劳动力的。”（ＸＪＡ１７０３２５）而在江苏秦村，一位老队长估计，生产队的７０％以上的农
活是由妇女来完成的，“要不是有妇女支撑，生产队早就完蛋了”。② 可见，女性在集体化时代发挥了

关键作用。那么在只有二、三级劳动力且处于山区的情况下，十队不仅养活了１４２人，还支援了国家
２１８４６斤粮食。就其本身而言，效率已经是很高了。其次，“效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本应由国家支付
的工资却被摊派到各个生产队，以及每年抽掉大约占总粮食２０％的公购粮，并上调大量物资。这样
农村中用来分配和食用的产品大约只占６０％。十队在１９７５年的全年收入金额为２１５２４元，最终用来
分配的金额是 １１４９２元，占比 ５３３９％；全年收入粮食 １２９７２７斤，分配口粮为 ８４６００斤，占比
６５２１％。③ 这样的分配比例并非底层政府的胡乱规定，而是按照国家规定行事的，“中央原来规定的
总扣留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百分之六十左右，从当前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来看，

这个扣留和分配的比例，还是适当的，应该坚持。”④ 最后，我们试着打开视野看效率，大量民工所

进行的非农业生产建设也是卓有成效的。即便在华杨大队这样落后的地区，当年修建的水库还有两座

为人们所用，修建的桥梁、鱼塘、沟渠等也在沿用，现今大部分农田基本设施都是在集体化时代修建

的。

三、余　　论

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生产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以致于成为 “众所周知”

的 “事实”。而他们所谓的 “事实”是抽取集体化时代的某些特定时期并加以无限放大，最后全盘否

定集体经济制度。如 “大跃进”和１９６６－１９６９年文革高潮等时期。在这些特殊时期，不可否认国家
在政策上出现了不少过失，导致了严重后果，但这只是历史长河的短短几年，并不是集体经济的稳定

期。所以，以特定的 “点”来否定整条 “线”并不可取。

在 “低效论者”看来，导致农业生产低效的原因是集体生产中农活工种多、劳动分散，所以不

能有效监督导致 “搭便车”现象。通过笔者的实际访谈和结合相关资料发现，在农业劳动中的确存

在怠工现象，但并没有 “低效论者”所标榜的那样严重。首先，偷懒现象放到今天仍然存在，而不

是只存在于集体化时期，那么用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来批驳一种制度显然是不成立的。其次，农业并

不像工业那样要求标准化、专业化、规格化，其中某一环节缺漏就会导致产品的不合格。农民在生产

过程中不会因为插秧插得间距宽一些禾苗就不生长，不会因为某块泥土过大就会导致作物的减产，大

部分粮食作物都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收获，即便某些社员工作不到位，其他社员也会进行补救。而

对于关键的工种，生产队一般都会安排技术较强、经验较丰富的队员承担，所以在农业中是可以存在

一定量的怠工现象的。第三，经济学家们往往把农民看成是经济理性的个体，而忽略了农民是处于熟

１６

①

②

③

④

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３。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１页。
华杨大队：《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人民公社一九七五年收益分配统计表》，高县档案馆藏，７１／１／７５／５３。
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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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的关系网中，彼此间并非像老板与员工那样冷冰冰的关系，而是讲究人情、面子和礼俗规约，

熟人社会自带约束惩罚机制。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不仅各人的劳动能力大家都心

知肚明，而且还会形成一套习惯性做法和衡量标准，很多劳动并不需要严密监督。① 同时每人的口粮

都依赖于集体生产，具有共同的利益认知。所以，怠工现象并没有像某些学者所臆想的那么泛滥。

另外，不少学者认为导致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不能准确计量其所投入的劳动量，

导致投入与收入脱勾。如前所述，农业非企业，农业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很多工种并不需要

也不能准确计量。如担一担粪肥，不必每担都要过秤，只需要大概那么重就可以，如果事事都 “斤

斤计较”，不仅非常繁琐还会浪费大量时间，效率不仅不会提高反而会下降。我们通过分析十队的工

分制发现，在粮食种植中，每个人的工分收入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天的收获量和其底分的高低，

底分的高低就是其劳动能力大小的体现，所以投入与收入是紧密相连的。虽然十队不能代表所有的生

产队，但是，集体化时期各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分配制度都大体相同，所以其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普

遍性。

还有，“低效论者”所谓的 “低效”是假定所有社员都集中在生产队进行农业生产，由于产出不

高，从而得出低效的结论。但我们发现，社员、队干、大队干部以及各种物资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

“流动”状态，或开会、或上调。也正是因为这些 “流动”产生了大量的非生产性用工并导致工分的

稀释化，以至于工分值不断降低，最后趋于平均主义。研究发现，稀释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国家大量征

收的公购粮、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文化教育事业、队干的补贴工，事实上还有合作医疗、照顾困难

户、补贴倒欠户等，囿于篇幅，本文只能对主要原因进行论述。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队

不仅要负责社员的口粮、伙食、医疗、托儿、读书、理发、养老、死葬、生育补助等，还要负担大量

的上调物资，最后用于分配的劳动成果仅占六成左右甚至更少。所以，我们认为，集体化时期的劳动

效率虽不能说很高，但起码并非 “低效论者”所说的那样低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认为工分制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在用计时制时效率普遍较低，而在比较

精准计量社员劳动的时候，又会给队干带来了不少工作；由于口粮分配占了大部分，少量的工分粮并

不能很好地激励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倒欠户的连年累积给生产队带来沉重负担等。我们要做的不是以

此来否定历史，而是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些功过，从中吸取有益于当下进行 “乡村振兴战略”的经验

教训。

（责任编辑　欣　彦）

２６

①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８４页。



人性的启蒙

———何谓康德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

张　广

【摘要】因为为知识论的表述所主导，并且对体系的说明也很繁难，甚至对理性的综合还给予了否定性的

评价，一直以来，建筑术在有关批判的研究中都没有能得到充分的阐释，甚至被否定。然而，事实上，作

为批判这一构筑体系的方法论的方法论中专门对建构体系的方法的说明，它不仅区别于分析要素的要素论，

明确了说明体系可能性的方法，架构了批判的框架，也因为引入了一个实践的目的论，改变和定格了批判

的旨趣。就此而言，它不仅提出了体系，使得批判得以功成，也让批判由一个说明何为科学的导引深化为

了一个奠基人之为人的智慧的启蒙。

【关键词】形而上学；方法论；科学；导引；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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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无法 “高达苍穹”，但仍须能使人 “家居”①。除去知识上似是而非的 “幻象”（Ｓｃｈｅｉｎ），也还
是 “人得以为 ‘人’的规定”（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ｄｅｓＭｅｎｓｃｈｅｎ）。甚至，不论是赖以栖身的 “房舍”，还是

不可企及的 “高塔”，只要是 “建筑”就已经表明：存在着一个主体营造自身的构想。因为，不管是

否可能，作为人的 “规划”（Ｐｌａｎ），“建筑”都是人造之物，都传达了某种人对自身存在的处置。并
且，在批判之中，也的确如此：理性的综合不仅借助 “直观”和 “概念”的区分②被发现为让我们知

识得以统一的 “统觉”，也借由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解析被追溯为建构主体自身的 “理想”。因此，作

为说明理性如何建构的 “方法论”，批判也就不仅是说明何谓 “科学”的 “导引” （Ｐｒｏｐｄｅｕｔｉｋ）③，
也是一个阐明人之为 “人”④的智慧的 “启蒙”（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⑤。

并且，指出存在着有衍变成 “幻象”的可能，不仅没有意味着就否定了理性的建构，反而因此

排除了它的自我否定，为 “家居”的自我建构提供了可能。因为，“幻象”只关涉 “辩证”，只是一

种混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了理性建构自身。并且，也正因为指出了 “辩证”，才提醒了人们要

谨守理性的 “界限”，不要因为外在的干扰而招致自我否定的 “背反”。何况，籍此，批判不仅排除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３５．本文标注页码并非引用书籍所标页码，而是按照研究习惯标注原著
Ａ、Ｂ两版中的相应页码。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２９、７４、８６３．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８６８．
Ｋａｎｔ，Ｌｏｇｉｋ－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７，ＩＸ，Ｓ．２５．涉及康德其它著作，也按照研究习惯标注普鲁士科学院版相应篇目缩
写与页码。

Ｋａｎｔ，Ｂｅａｎｔｗｏｒｔｕｎｇ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Ｗａｓｉｓｔ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９，ＶＩＩＩ，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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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于 “幻象”所提出来的 “家居”家长式的 “独断”（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还提出了确保理性建构得以实
现的 “自由公民的认同”（ＥｉｎｓｔｉｍｍｕｎｇｆｒｅｉｅｒＢüｒｇｅｒ）①。可见，批判不仅阐明了理性的建构所以招致
非议的原因，也呈现了确保自我建构的 “规范”（Ｋａｎｏｎ）。如此一来，批判也就不仅是涉及一个建构
人性的启蒙，还是一个建构人性的奠基。

当然，要理解这一人性的奠基，也并不容易。并且，理解的困难就在于批判道出了奠基的不可

能。因为，之所以难以理解不仅在于批判对体系的介绍不仅繁难，也有失语，也在于批判从一个

“体系”中分离出了 “直观”和 “概念”这两个性质完全相反的要素。如此一来，不仅道出了理性

的建构总是受到我们感性的限制；并且，批判也指出了，与 “直观”辩证还会导致对 “概念”因而

对理性的否定。更不要说，批判也的确缺少一个 “概念”建构系统的详尽演绎，尽管它提供了进行

这一说明的所有环节。因此，相对于一个说明了自我建构何以可能的方法论，批判也难免给人一种印

象：它并非一个什么说明了 “人的本质”的启蒙，而只是一个顶多说明了如何系统化我们知识的一

个知识论。甚至，它都不被看作是说明了如何体系化我们知识的知识论，因而只被当作是一个我们知

识要素的罗列②。

一、科学：合目的的体系

作为一个对理性建构的专门称谓，对于康德而言，显然 “建筑术”（Ａｒｃｈｉｔｅｋｔｏｎｉｋ）③ 这一术语并
非如其字面所表明的那样是一门关于如何建造屋舍、修葺庭园等等诸如此类机巧的 “技艺”

（Ｋｕｎｓｔ）④。不同于此，他所谓的 “建筑术”与我们的认识能力相关，是对我们系统化我们的知识使

之进阶为 “科学”这一理智能力的描述和提点。就此看来，似乎康德只是在比拟的意义上使用了这

一术语：就像人们将四处分散的、不同性质的材料搜集起来，继而建造出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场所

那样，我们也会运用我们的理性，将我们杂多的感知按照一定的规则整合起来，从而建立起它们之间

的关联，使之成为具有特定对象或者一般规定的系统性知识。不过，这样一来，对于批判而言，使用

“建筑术”这一术语简直就是因为修辞而进行的一个冒险：将虽然有相似之处然而却完全不同的两个

领域相提并论，尽管可以借助一个具象的领域来将一个抽象的领域描述得浅白易懂，但是这也会因为

前者的具体而遮蔽后者的抽象。

与此同时，“建筑术”这一术语也并非只是指涉建造这一活动外在的形式和可能。它也涉及建造

这一活动的基础和意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呈现出人之于他存在的基础性意涵。因为，建造立足

于对自我生存空间的一个整体性 “规划”之上。因此，“建筑术”不仅意味着将分散的、不同性质的

４６

①

②

③

④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６６．
这种困难体现在有关批判的研究上的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局限知识论中对理性的限制，以及批判并没有提供一个概念的系统以及

说明概念如何演化为一个系统，而否定批判已经导出了建构知识的体系的可能 （ＫｅｍｐＳｍ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
Ｐ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３，１９２３，ｐ．５７９；ＰａｕｌＧｕｙｅｒ，Ｋａｎｔａｎｄｄｉｅ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５；ＤｉｅｔｅｒＨｅｎｒｉ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ｕｎｄＡｂｓｃｈｌｕβｇｅｄａｎｋ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ｕ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ＫａｎｔｓＤｅｎ
ｋｅｎ”，ＩｎＫａｎｔｕｎｄｄ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ｅｒＡｕｆｋｌｒｕｎｇ：ＡｋｔｅｎｄｅｓＩ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ＫａｎｔＫ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Ｂｄ．Ｉ，Ｂｅｒｌｉｎ：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０１，Ｓ．９０－１０４）。
当然，尽管人们也会运用实践的目的论来纠正这种偏差，但还是忽略了其在知识论中研讨的必要 （Ｈｆｆ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ｋｔｏｎｉｋｕｎｄＧｅ
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ｉｎ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ｖ．ＭｏｒｌｕｎｄＷｉｌｌａｓｃｈｅｋ，１９９８，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Ｓ．
６２１）。可见，作为 “科学”的 “导引”，批判还没有被充分地揭示为展示建构理性体系的可能的方法论。不过，这为本文的写作

留下了空间。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８６０．
Ｈｆｆ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ｋｔｏｎｉｋｕｎｄ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ｉｎ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Ｓ．６１９；Ｐａｕｌａ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ｉｎｉｔ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ｕｍｅ４１，２００３，ｐ．１９５．在此，
Ｈｆｆｅ的特别贡献就是凸显了批判的实践旨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引入世界公民的意图；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则回溯了建筑术的学术史，为
我们理解这一概念的发展提供了相关背景。



人性的启蒙

材料搜集起来，也意味着构造出人存在的基础和整体。在这一个意义上，它就是人本质的投射。因

为，“建筑” （Ｇｅｂｕｄｅ）意味着 “定居” （Ａｎｂａｕ）。不同于没有固定居所的 “游牧” （Ｎｏｍａｄｅｎ），
“定居”意味着人建立了固定的、一般的、整体性的生活。因此，作为 “建筑”的科学，“建筑术”

也就可以与外在的建造活动相剥离，进而有别于偶然的、变动的、没有根基的生活被看作是对人的本

质的研究和建构，因而也就是一个说明存在的 “智慧”（Ｗｅｉｓｈｅｉｔ）的启蒙。所以，使用建 “筑术”

这一术语，也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因而只是用来说明 “科学”所具备的一个形式。与之相反，

它可能是一种洞见，即发觉知识包含着人本质的建构。这样， “建筑术”这一术语不是形容了 “科

学”的形式结构，而是深化了对知识的本质认识。

诚然，就像批判区分 “直观”和 “概念”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感性地认识对象的我们而言，

也只有串联起我们杂多的感知，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关联，我们才能领会对象。因为，存在于时空之中

的对象，它所以如此，或者不能如此，都有赖于人们去发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而建立起这一原因

和结果的关联，无疑需要一个主体意识的综合①。不然，对我们而言，对象就只是杂多的观感，而非

一个因果的关联。并且，这样的一个认识只有追溯到一个主体之上才能得以完成。因为，要想达到对

对象本质的认识，就要求对对象有一个原则性的把握。而处在感知之下的事物，它所以如此，总是取

决一个先行的原因。但是，在时空之中对这一原因的追溯总可以上溯到更上的原因。因此，它永无穷

尽，所以由此也不会得到任何对 “事物自身”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的认识。与之相对，原则不是别的什
么，就是主体自身的规定。只有与一个主体关联起来，人们才能为一个事物找到一个绝对的原因。可

见，知识不仅与主体相关，并且也只有与主体关联起来，它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本质②。

并且，同样应当注意的是：康德首先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位文学家。语词的使用，对他而

言，首先是传达实质，而不是形象地说明。何况，没有本质的澄清，也很难有说明的形象③。所以，

“建筑术”这一术语不应只是一个知识形式的描述，因而只是一个没有道出知识本质的修辞。将其只

看作 “科学”形式的形象说明，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不仅低估了批判的深刻，也会因为肤浅与知

识的本质失之交臂。与之相反，“建筑术”不仅提供了我们认识的一个整体框架，也说明了这一框架

植根在主体的规定之上，是我们自身本质的展开。因此，运用”建筑术 “这一术语，不仅道出了”

科学”的形式框架，也形象地传达出了康德对于 “科学”和理性自身的准确把握。就此而言，无疑，

即使康德可以因为运用一个具体的领域来说明一个抽象的意涵而占有修辞的形象，但是这一功效也要

屈身于康德作为哲学家所具备的对事物本质的洞见。

事实上，对康德而言，理性的综合不仅表现为发动理性对我们的感知进行整合，使之成为 “系

统”的 “科学”知识，也建立在实现我们 “理性自身的诸目的”（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ｈｕｍａｎａｅ）④ 之上，
是一个我们本质的建构。因为，在批判之中，借由 “直观”和 “概念”的区分，康德不仅像在范畴

演绎中那样将其展示为整合我们感知的 “统觉”，也像在辨证论中所做那样将其追溯到整合主体为一

体的理性的 “理想”。就此而言，理性的综合无疑不仅被发掘为我们认识的主观的原则，也是构筑我

们主体性，并且是使之获得普遍性的建构。因此，作为一个建构 “体系”的方法论，批判不仅是一

个说明了知识如何系统化的 “科学”的 “导引”，也是说明理性的综合为一个我们本质的建构的 “启

５６

①

②

③

④

这里对应批判中的 “形而上学演绎”，即区别于对象的给予，作为表象指出知识与概念之中的综合有关。

这里对应概念的 “先验演绎”，即将概念上升到原则，因而超出一切经验指出概念为主体的规定，知识奠基在主体的综合之上。

“家居”这一话题也延续在荷尔德林的诗情与海德格尔对其的阐释中。不过，尽管荷尔德林提出了面向神的存在之问 （Ｈｌｄｅｒｌｉｎ，
“ｉｎｌｉｅｂｌｉｃｈｅｒｂｌｕｅ”，ｉｎＳｍ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ｒｋｅ，Ｂｄ．２，Ｈｒｓｇ．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Ｂｅｉβ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Ｃｏｔｔａ，１９５３，１８０８），并且海德格尔对此也有展
开这一疑问的阐释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ａｕｅｎＷｏｈｎｅｎＤｅｎｋｅｎ”，“．．．ｄｉｃｈｔｅｒｉｓｃｈｗｏｈｎｅｔ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ｉｎＶｏｒｔｒｇｅｕｎｄＡｕｆｓｔｚｅ，ＧＡＶＩＩ，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ＧｍｂＨ，２０００，１９５１），但因为缺乏像批判这样一个明确区分直观和概念的方法论的自觉，人
们从中所能看到的不过是诸多可能的变幻，甚至只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决断的尺度、疑问的实质。因而，批判之于文学或许确有

修辞上的抽象，因而较之相应的阐释有脱离具体情境的缺憾，但仍不失为直指根本的觉察。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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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对此，“建筑术 “不仅相对于要素论，道出了批判说经何以建构的 “体系”的方法，因而提出

了批判的建构，也将批判从一个说明何为 “科学”的 “导引”转变为了一个说明如何实现我们本质

的一个 “启蒙”。

二、理性：不可能的直观

批判立足于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之上，这一 “建筑术”所传达出来的见解似乎并不见容于批判。

因为，在一个说明科学之为 “科学”的 “导引”中，无论如何理性都会被要求与对象相符合。并且，

借由 “概念”和 “直观”的区分，批判不仅首先表明理性会运用于 “表象”对象之上，进而也将理

性的运用限制在 “可能经验”的范围，甚至最后还将理性超验的运用都断定为 “幻象”。如此一来，

批判无疑包含限制甚至是否定一个 “体系”的因素，因而它的工作似乎只是消极的：将思辨的理性

运用拉回到经验的运用上来。不过，这不仅与 “建筑术”所呈现的最终格局相左，也与批判所植根

的形而上学的诉求相悖，甚至不能涵盖批判分析的方法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因为，致力于导出 “先

验综合判断”可能性的批判，其目的是提供科学体系的可能性，而不是限制理性的架构。因为，形而

上学寻求的就是超验的原则。因为，区分 “直观”和 “概念”不仅表明了理性关切对象，也表明了

它乃是出于主体自身的主张，可以为主体自身的规定。

实际上，批判一开始就表明了：理性不满于经验，必超出经验。它所面对的问题，即 “灵魂”

“自由”和 “上帝”①，虽与经验相关，并构成经验的基础，但它们显然超出了经验，不能混同为经

验。首先，“灵魂”尽管是现象的 “本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②。但是，它超出了直接的 “直观”。继而，

“自由”虽然提供现象以一个原因，并构成现象的 “总体” （Ｔｏｔａｌｉｔｔ）。不过，因为是一个绝对的原
因，它不能等同于有限的经验。最后，“上帝”，作为 “总体”的 “总体”而存在一个 “理想”，更

是远离 “直观”。因此，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恰恰说明：人们不会满足于在经验中来认识，而是

要超出经验来认识经验的基础、架构和系统。因此，不管是解答这些问题，还是满足我们不可以满足

的认知，都要求我们将理性与经验剥离开来，从超验的规定上来把握我们的理性。如此，康德才是承

继了而不是放弃了形而上学。

并且，形而上学的三个问题也的确给我们划定了一个主体的领域。首先，“灵魂”这一观念本身

就意味着主体，因而它甚至并不会如康德所担忧的那样被错认为一个超验的客观 “本体”。再者，

“自由”这一观念因为是自身的原因，它也预设了一个主体。并且，因为它与客观的 “总体”相关，

因而还是主体在这世界的展开。最后，“上帝”这一 “理想”，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绝对的主

体性。并且，因为它综合了理性所有的原则，在批判之中它更是一个主体的全体。因此，形而上学不

仅意味着为现象提供一个主体上的根据，也意味着建立一个主体的本质。易言之，也就是依照 “上

帝”这一理念建构起一个理想性的人格。这样，批判也就先定了自己要在主体性上找到客体性，并

且还应是人类的规定的一个建构。

与之相应，划分自身为一个分析要素的要素论和一个说明如何建构体系的方法论，以此批判也明

确地表明了它寻求的是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对客体的综合。首先，通过 “直观”

和 “概念”的区分，批判就已经清晰地说明了：不同于表象客体的 “直观”，作为 “概念”理性是

主体自身的综合。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利用一个消极的辩证论，即一个关于 “幻象”的逻辑论，

批判还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综合绝不可能是对象的规定，反而是出于主体自身的一个建构。最后，在方

法论的说明中，批判更是向我们阐释了区分 “直观”和 “概念”不只是为了说明 “知识的体系”

６６

①

②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３９１、８２８．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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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①，而是为了给 “人的本质规定”确立一个 “立法” （Ｇｅｓｅｔｚｇｅｂｕｎｇ）②。可
见，批判也是一个确立人之为人的 “智慧”的 “启蒙”。

当然，无论是在形而上学之中，还是在批判之中，作为 “科学”的基础，理性的建构都无法脱

离”直观”，都需要与 “直观”结合起来。正如一开始就提及那样，“科学”无论如何都是关于对象

的知识，尽管同样它也是主体的知识，甚至如我们所揭示的那样在本质上为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因

此，也如批判所表明的那样，理性的运用都应该限定自身在 “可能经验”的范围内，并且不能将自

己与 “直观”相混淆，因而只能将自己看作是纯粹主观的 “概念”。但是，这个限定仍只是一个外在

的限定，而不是一个根本的否定。它只是限定了理性运用的领域与方式，而没有否定理性运用本身。

与之相反，也如我们已经展示的那样，批判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理性运用的限制，也提供了一个

说明理性的建构是一个主体自身的建构的说明。并且，也如已经提到的那样，后者的可能，恰是因为

有了前者的限定，才解除了自我否定的问题。

三、辩证：仍未澄清的概念

为化解形而上学问题，进而说明一个 “体系”的可能，正如 《纯粹理性批判》要素论所展示的

那个样子，批判拆解了 “体系”。应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说明了 “体系”的可能，也给认识 “体

系”和批判带来了困难。首先，综合的 “体系”湮没在了拆分的 “要素”中。当然，相对于此，批

判不仅在要素论中最终分离出了 “体系”，也运用了方法论说明了这种分离的成功。不过，这种分割

的做法，还是可能带来一种误解：批判并非一个提供了建构一个体系的方法论，而只是一个分析了不

同要素的要素论。在一个 “体系”中分出 “直观”和 “概念”这两个要素，这一做法不仅将理性展

示为 “出于概念”（Ａｕ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③ 的一个主体的综合，也展示为一个在直观中的 “构造” （Ｋｏｎ
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④。并且，后一种意涵被先行地展示了出来。这样，人们很难避免不将批判理解为一个关于
“直观”何以可能的探究，而不是将其理解为 “概念”建造了一个 “体系”的说明。换言之，批判

似乎更是一个 “直观”的解析，而不是一个 “概念”的发掘。

其次，作为点明批判分离两个要素是为了分离出一个体系的可能的方法论，相较于要素论的面面

俱到，过于抽象和支离。这无疑也增加了人们理解批判为一个说明建构一个 “体系”的难度。与之

相反，方法论作为最后的总结，本应有点睛的功效。但是，它还是分出四个章节。并且，在每个章节

中，还有进一步的划分。不得不说，这样的做法在力图充分说明批判的意图和功能的同时，也削弱了

它自我总结的能力。并且，尽管不可不谓是面面俱到，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地方，方法论还是有些含

混。然而，事实上，相对于要素论，作为说明一个 “体系”何以可能的总结，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

方法论不仅提出了知识的系统化架构，完成了批判的建构，也因为引入了一个实践的目的论，从根本

上改变了批判的意涵。较之这些基本的意义，一个支离且抽象的方法论不可不谓捉襟见肘。

再者，康德在辩证论中分别处理了三个特殊的形而上学问题，却没有充分说明它们相互间的关

联，也削弱了它说明形而上学问题作为发源于同一个理性而具有的普遍意义的能力。与之相反，他应

该将这些问题串联起来，进而将它们演绎为理性走向一个体系的不同环节。否则，可以说，我们看到

的更多的是一个个特殊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形而上学。然而，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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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８６７．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８６８．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４１．这里对应的是康德所谓的 “哲学知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Ｅｒｋｅｎｎｔ
ｎｉｓ），即源自于概念自身规定的知识。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４１．这里对应的是康德所谓的 “数学知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
即运用在直观上的概念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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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正如康德所揭示的那样，它不仅是三个问题，不仅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推理形式，也是源自于一个

理性的一个 “体系”。无疑，康德在一个需要发声的地方保持了沉默。更不要说，这些问题的化解在

一个分出两个要素的要素论中，不仅被放置在最后的逻辑论中，还相对于肯定性的分析论被放入了否

定性的辩证论。这样的做法无疑也隐藏了批判试图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抱负，因而遮蔽了它作为阐明

一个体系何以可能的本意。

还有，对康德而言，区分 “直观”和 “概念”的做法，不仅是一个分离出体系可能的方法，也

是对理性运用的一个限制，甚至因此取消了理性的运用。利用一个要素论，批判不仅将”概念 “与”

直观 “分离了开来，进而在”概念 “之中发掘出了一个体系，也就是理性的 “理想”。与此同时，批

判也表明了，理性的建构不仅与 “概念”相关，也与 “直观”相关。并且，为此也明确地将理性的

建构限制在了 “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内。可见，批判在说明一个体系何以可能的同时，也带出了对

一个体系的限制。这就是说，理性的建构总受 “直观”的限制。又因为相对于 “概念 “， “直观”

总是有限的感性形式。如此一来，可以说，批判不仅将理性的建构限制在了 “可能经验”的范围内，

也取消了它得以完全实现的可能。因此，的确在发现了体系在 “概念”有其可能的同时，批判也揭

示出了理性建构的限制，并且在这一限制上取消了它现成地建成一个体系的可能。

并且，批判不仅道出了对一个 “体系”的否定，还将这一否定追溯到了理性建构的自我否定。

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批判是为了化解形而上学问题，才批判理性。但是，对于形而上学问题分析，

批判并没有只停留在 “直观”和 “概念”的区分中指出：相对于客观的 “直观 “，作为”概念 “的

理性是纯粹主观的 “观念”，因而不仅它缺少建构一个现实的 “体系”的客观性，也不可能由有限

的”直观 “那儿借取充分的客观性。在这之上，批判还将形而上学问题揭示为理性自我否定的 “二

律背反”，并且是取消了理性”理想 “的 “辩证”。如此一来，批判也就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建构一个

体系的限制，也展示了一个从根本上取消了建构一个体系的可能。可以说，正是因为要化解形而上学

问题，寻求理性建构自我的可能，批判也带出了理性自我否定的可能，因而它事实上不仅是一个说明

了理性建构何以可能的重建，也是一个取消这一建构可能的毁弃。并且，正是通过与 “直观”的分

离，批判道出了毁弃。

四、批判：启蒙人性的导引

罗列认识 “科学”进而明了 “智慧”的诸多困难，并不表明在批判之中洞察这些进展就毫无可

能，因而意味着从根本上就否定了批判带来了这样的转变。当然，困难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也确如已

经表明的那样，它不仅体现为批判表述的繁难，也体现为这种转变自身就带有问题。但是，问题的存

在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我们的一知半解或者拒绝认识这一转变提供托词。因为，困难的存在也意味着

进行转变的必要。因为，问题不仅意味着进入一个领域的障碍，也意味着我们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

足。对一边收到感性挤压、一边又会被理性引导的我们而言，一个超验的 “理想”我们不仅不会放

弃，还会必然地主张 （参见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ｕｓ）①。何况，作为 “科学”的 “导引”，批判不仅在一个要素

论中分离出了一个 “体系”的可能，也在一个方法论中运用 “建筑术”这一方法论的说明说明了上

述方法开启了这种可能。可见，它既不乏进入 “科学”的动力，也已经带出了 “科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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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还不足够科学的导引，而将自身称之为科学的展开，无疑忽略了导引对康德而言具有使科学成为科学的本意，批判也发现和

展开了科学的根据，即我们理性的建构。尽管无论是费希特的主观观念论展开了观念自身的活动，还是黑格尔客观的观念论呈现

了观念历史的演进，这些确实展开了科学不同的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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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植根在 “理性自身目的”之上的理性的综合，不仅是一个建构”科学”的 “技艺①，也

包含着实现我们自身的 “智慧”。并且，借由要素论中 “直观”和 “概念”的区分，批判已经向我

们明确地展示了：我们的理性不仅在 “直观”中朝向客体，作为 “概念”它也植根于主体，并且建

构着主体。因为，它不仅被追溯为架构 “直观”的 “统觉”，也是被揭示为建构了 “概念”普遍规

定的 “理想”。与此同时，在方法论中通过”建筑术 “这一章节，它也说明了上述方法所具有的相对

于力图揭示事物自身发展的 “实现”（参见 Ｗｅｒｄｅｎ）② 而具有说明一个主体自我成就的能力。可以
说，在 “科学繁荣”（Ｗａｃｈｓｔｕｍ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③ 的时代，批判不仅立足于科学追求实效这一现代
潮流，也揭示出了这种诉求所植根因而引为基础的一个主体的自我建构。因此，它不仅揭示了 “科

学”的实质，阐明了 “科学”的意味，也开启了 “智慧”，不可不谓是一个对人之为 “人”的 “启

蒙”。

并且，批判的上述功能，不仅体现出了一个以 “科学”为特征的现代立场，也带出了追求自我

普遍实现这一一般的诉求。正如我们已经阐明的那样，“先验综合判断”之所以不仅是一个 “科学”

的架构，也是一个 “人本质”的普遍 “立法”，不仅是一个区分了 “直观”和 “概念”之后的一个

结果，也是一个本来就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因而存在于理性之中我们的一个普遍诉求。当然，批判并

没有像基于 “概念”和 “直观”的辩证而赋予这一诉求以绝对的客观性。但是，将其还原为一个主

观的 “理想”，不仅修正了过去的错误，避免了现代的虚无，也超越时空道出了理性的本质和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批判对于理性进而对于人的说明具有一般意义。由此不仅批判可以提炼出自身的基

础，理性也为人展开其普遍的规定。

当然，作为纯粹主观的规定，理性不仅显示为一个可能与他人达成一致因而超越了纯粹主观性的

立法，也显示为个体可以拒绝与他人达成一致，甚至因此引发与他人形成冲突的 “任性”（Ｗｉｌｌｋüｒ）。
并且，只要理性是一个主观的规定，这种冲突的可能就不会消除。当然，理性总是主体的规定，这种

冲突的可能也不会消除。因此，面对这一形而上学问题，尽管批判呈现了化解的可能性，但是声称可

以使我们理性获得 “完全的满足”，批判还是有因为对自身成果的乐观而遮蔽我们理性自身复杂性的

嫌疑。因为，达成一致，只是一种可能，一个 “理想”，而不是客观的现实，不是全部的可能。但

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批判当作一个揭示了理性 “立法”的 “导引”。并且，是一个对理性 “立法”

的修正的修正：区别于因为辩证而主张的 “独断的运用”（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ｒＧｅｂｒａｕｃｈ）④ 和现代怀疑主义
的放任自流，批判提出了理性 “争论的运用” （ｐｏｌｅｍｉｓｃｈｅｒＧｅｂｒａｕｃｈ）⑤，带入了一个 “世界公民”

（Ｗｅｌｔｂüｒｇｅｒ）的视角⑥。
不同于被动表象对象的 “直观”，作为主动运思的 “概念”，理性意味着主体自身的发动。即使

这一主动因为有对对象的关切，因而被要求与对象相对应，以至于在这一对应中我们不再区别 “概

念”与 “直观”的差别，将 “概念”就认作为 “直观”，从而让纯粹主观的理性陷入自我否定的困

境，进而失去了它自我实现的可能。但是，作为一个普遍的 “概念”，理性既不能由有限的 “直观”

所赋予，也必然会超出 “直观”，表现为一个主体自身的规定。因此，即使没有批判，人们也还是会

察觉，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并不局限于有限的 “直观”，对对象的把握除了这种被动之外，还有我们自

身的主动，并且是能赋予我们感知基础和整体性的主动。不过，对于曾迷失于和将来还会迷失于与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８６０．
Ｈｅｇｅｌ，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Ｇｅｉｓｔｅ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８８，１８０７，Ｓ．１３．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Ｖ．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４１．
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７６７．
Ｋａｎｔ，“Ｉｄｅｅｚｕｅｉｎｅｍ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ｉｎｗｅｌｔ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ｒＡｂｓｉｃｈｔ”，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ｚｕ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ｋ
ｕｎｄＰｄａｇｏｇｉｋ，Ｂｅｒｌ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７，ＶＩＩＩ，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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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的辩证的我们而言，作为一个指出我们的本质植根于我们自身的 “概念 “的说明，批判永远

都不失为一个必要的、能揭示我们本质的一个启蒙，而且是一个揭示了我们本质普遍实现的启蒙。

五、结　　论

指出我们在世 “家居”，就不仅道出了在世所具有的整体状态，也道出了人的操持是建构这一整

体的基础。可以说，“建筑术”不仅呈递了 “体系”这一我们感知的基础形式，也呈递了构筑这一基

础形式的主体性。因此，理性的建构在批判中不仅可以理解为整合我们外部世界的一个建构，也应该

理解为发端于人自身对存在的一个全面 “规划”，因而是人自身本质的一个展开。并且，就实质而

言，它只能被理解为后者。因为，正如批判区分 “直观”和 “概念”所表明的那样，能够赋予存在

以整体性的只能是提出了普遍原则的内在的自我意识，而不能是随时空转变的外在的周遭世界。另

外，相较于 “巴比伦塔”式的主张，“家居”还是一个修正，并且是修正的修正：它不仅排除了引发

争议的理性 “独断”的运用，也排除了对理性运用的否定，而以 “争论”的运用方式展示了理性普

遍运用的可能性。

对批判而言，“建筑术 “不仅综合了它之前所区分出来的 “直观”和 “概念”这个不同的要素，

提出了 “体系”这个理性可以赋予知识同时也可以赋予批判以整体性的 “科学”架构，也因为联系

到一个实践的目的论在基础上改变了 “体系”因而也改变了批判的意涵，让批判由一个说明了科学

何为科学的 “导引”进阶为阐明人何以为人的智慧的 “启蒙”。无疑，“建筑术”是批判达臻成熟和

深化的标志。并且，借由上述两个要素的区分，批判不仅排除了引发争议的理性与 “直观”的辩证，

也补足了近代立足于经验而无法洞察经验植根于我们自身的普遍规划之上的不足。这样，它既赋予了

理性运用立足于 “科学”的现代形式，也补足了现代对于道德考量的不足，提出了理性普遍运用的

可能。当然，作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化解，批判不仅提供了建构 “体系”的可能，也带出了否定

“体系”的可能。

（责任编辑　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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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与幻相：哲学史视野下黑格尔

《逻辑学》本质论开端处的给予性问题

余　癑

【摘要】解读黑格尔 《逻辑学》本质论存在两重困难：其哲学背景的隐晦及其结构安排的变化。克服它们

需要了解黑格尔在此与谁做怎样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的关键都是给予性问题。通过斯宾诺莎，黑格尔找

到了被给予者与给予活动的原初同一性，即本质活动，但他在此活动中引入了歧义性：一方面，本质活动

要从被给予的幻相开始，另一面却要使之虚无化。黑格尔由此批评康德和费希特哲学对给予性问题解决不

彻底，并将自己的本质论理解为一场彻底的虚无主义运动。

【关键词】本质，幻相，回忆，虚无，给予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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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余　癑，四川成都人，哲学博士，（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特聘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 （２０８２２０４１Ａ４１１６）

一、哲学史视野下本质论的困难

在 《世界史哲学讲演录 （１８２２－１８２３）》的开头，黑格尔论述了处理 “哲学的世界史”的方法：

当哲学精神 “目睹古老的壮丽场面和昔日的伟大人物的遗迹”，它不是像旅行者一样徒感悲伤，而是

将这一切废墟变成自己的质料，“而它的劳作使这种质料上升为一个新的、更高的形态……它的劳作

只具有一个结果，那就是重新增大它的劳作，耗尽它的劳作”①。无论写作哪本书籍，黑格尔都遵循

着以上方法论原则。即使是那些伟大的原创性著作，也并非扫荡性的，而是就着哲学史的诸般 “遗

迹”呈现出幽深的面目。这当然为理解这些著作提供了隐秘通道，但同时也增加了阅读之的难度。

《逻辑学》本质论开端部分构成了此方法的一个重要案例。本质论在 《哲学百科全书纲要

（１８３０）》１１４节中被用括号括称为 “逻辑学中最困难的一部分”，此一括号表明 “最困难”的修饰语

乃是补充增加的：本质论并非就逻辑学自身发展来说最高最完满的部分，它的困难很大程度来自于它

的众所周知的外部论争性，即与一切反思哲学和知性思维的论争：本质论 “主要包含有一般形而上

学和科学的范畴。这些范畴是知性的反思的产物”②，但它恰恰是要以 “耗尽”之、利用之的方式

１７

①

②

［德］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讲演录 （１８２２—１８２３）》，《黑格尔全集》２７卷第 Ｉ分册，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第２３—２４页。
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Ｅｎｚｙｋｌｏｐｄｉｅ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ｉｎ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１８３０），ＨＷ６，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
Ｓ．１４５．看似与以上主张对立的，是耶什克的主张 （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５，Ｓ．２３６ｆｆ．）。他认为，因为此处重要的是一种全新的逻辑学
的内在进程，所以 《纲要》中关于 “一般形而上学和科学的范畴”的提示，对于理解１８１３年的版本没有特别的帮助。但本文的
写作目的恰非要简单还原这些论争，而是借助黑格尔自己给出的论争线索，深入理解他的内在思路。更何况，其他很多研究也表

明，黑格尔在本质论部分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隐秘对手，尤其是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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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并超出这些产物。这就意味着，本质论的目标之一是与绝大部分其它哲学进行论争，尤其是

和那些与黑格尔哲学处于亲密关系中的哲学的论争，如斯宾诺莎哲学和康德哲学。在 “纲要”中，

如同在 《逻辑学》中，所有这些论争都没有明言或详谈，却可以被补充进去，它们一起构成着除本

质论本身结构要素外的 “最困难”的部分。此外还有一些被遮盖的事实困难：１８１３年出版的 《逻辑

学》本质论第一部分第一、二章的内容，也就是在 “幻相”和 “本质性或反思规定”这两个标题下

的内容自１８１７年后，就被删减到几近于无。它因此显示出与无论哪一版本的 《纲要》极其不同的面

目①。这一事实在很晚近的时候才引起特别的注意。亨利希指出，本质论的最重要目的在于克服存在

论部分遗留下来的、诸规定的自在基础和它们间的关系的分裂，而在上述两章中，这种分裂却只是保

持着，完全没有被克服。因此麦克塔格特才曾略加暗示，最好如 《纲要》一样，让本质论从 “同一

律”开始②。但亨利希却认为，从存在论 “尺度”章结束处的 “无区别”概念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到本质
论 “根据”章开始处的 “同一性”概念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并非是可平滑过渡的，所以才必须将阐述分裂
双方无区别的同一性的进程作为进入根据的同一性的必要条件③，这一进程也就是一种经由本质的自

否定运动达到 “同一性”的进程。在 “无差别”的存在的直接性中，已经包含着此自否定运动，但

只有通过揭示 “幻相”性存在的否定性，以及揭示此种否定性来源于本质对自身的否定活动，这种

自否定的同一性才能变得清晰起来④。这样一来，———耶什克批评到——— 《纲要》省略这两章的做法

反而变得令人惊讶了，亨利希对此部分的方法论解释不适配于黑格尔的主流做法，因此显得十分可

疑⑤。而耶什克本人则放弃了对这两章进行详细阐释，他也没有说明黑格尔为什么在１８１３年特别将
之放到了本质论的开端处。不过他倒是指出，相对于 《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与主观逻辑的做法

———它们相应于传统上存在与思维的区分，《纲要》放弃了此二分而采用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

的三分，这种做法掩盖了黑格尔对经院形而上学和先验哲学的继承之处⑥。而恰恰正是在这两章———

尤其是在 “幻相”章中，这些继承之处能被特别容易地观察到。因此，即使不介入亨利希和耶什克

的论争中，解释这个部分为什么几乎被削减殆尽，也相关于对此部分的哲学史阐述是否关键的问题。

二、哲学史视野下黑格尔的 “本质”概念及给予性问题的引出

在存在论的结尾过渡章节及本质论的简短导言中，黑格尔论述了存在与本质的差异与同一。存在

论结尾处，存在者已经获得了自己的尺度，在这一尺度下，一切存在者都作为特定的存在者而存在

着，或者说，一切存在者的本质就是存在本身，而相对于此真理性的存在本身，有什么样的存在者存

在，完全无所谓。这样的存在本身，也即本质，就被黑格尔称为 “无区别”。一切存在者本质上的无

区别表现为：本质并不会跟随具体存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没有一种存在者比另一种存在者更存

在。这是因为存在本身 （本质）是在任何存在者之后的无差别的尺度，它始终 “已经存在着”。在这

个意义上，黑格尔从语源上论述了 “Ｓｅｉｎ”和 “Ｗｅｓｅｎ”的关系，后者来自前者的动词完成时态分
词⑦。本质已经存在，且在一切存在者背后无区别地存在：这样的关于存在本身的知识，被黑格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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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当然，诚如耶什克指出的 （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２００５，Ｓ．３２９），无论哪一版 《纲要》的这种做法都不是首创，因为早在１８１０／１８１１年黑格
尔的 《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中， “映像”一节就是阙如的。参见 ［德］黑格尔： 《黑格尔全集》１０卷，２０１２，第
１５１—１５２页。
亨利希在引用书名时发生了错误。Ｊ．Ｍ．Ｅ．ＭｃＴａｇｇａｒｔ，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０，ｐｐ．９９－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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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３８０ｆｆ．此处中文译者杨一
之先生将ｇｅｗｅｓｅｎ说成ｓｅｉｎ的过去式，有误。特别要指出，因为中文译本一些重要名词翻译，如将 Ｓｅｙｎ“存在”翻译为 “有”

等，在本文中容易引起误解，此外有些地方翻译也与本文脉络不符。因此以下译文均只参照杨本，不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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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与斯宾诺莎的 “实体”挂起钩来，它作为通往真正本质知识的前站，外在于一切实际存在者之间

的差异，也就是外在于此在 （Ｄａｓｅｉｎ）或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它们都是非本质的存在①。总的来说，存
在与本质的差异在这里就是ａ．差异化的诸此在与ｂ．抽象的无差别的存在本身之间的差异，而它们
的同一则是因为后者完全内在于前者之中。就其差异来说，本质超出了存在；而就其同一来说，本质

要进入存在。本质论探讨的正是：为什么这两条道路是同一条道路。这条作为包含内在差异的唯一道

路，被黑格尔称为 “知识的道路”②。首先要问的是：本质问题为何突然和知识问题挂起钩来了？

斯宾诺莎 《伦理学》第一部分 “论神”中关于 “自因”的界说为此提供了指引。“自因，我理

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本质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即包含着存在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或者它的本性只能设想为存在
着”③。此处的 “自因”就是实体，也即是神。实体在其本质中包含着存在的这一事实，是被 “我”

理解和设想为如此的，但这绝非某种实体的单纯观念论。斯宾诺莎在这条界说中重复了经院形而上学

的一条公认原理，即神是完满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神的完满性就是指在神的本质中包含着存在，这是在
安瑟伦的上帝论证中就已经被清楚表达过的④。在阿奎那那里，这种完满性论证被与他的三类实体学

说结合了起来。１．“实体可以以三种方式具有本质。有一种实在，亦即上帝，其本质即是他自身的
存在”⑤。神的本质性的存在是构成所有事物存在的原因，而它只能以自身为原因。作为第一因，神

从自身中展开着一切由其所造成的存在者的活动序列。神因此就是自身创造自身的活动，阿奎那也将

之称为 “原初的和纯粹的活动 （ａｃｔｕｓｐｒｉｍｕｓｅｔｐｕｒｕｓ）”。无论是斯宾诺莎的作为神的力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
的神的本质⑥，还是黑格尔的作为自关联运动的本质运动，都继承了这一想法。但需要强调，在阿奎

那这里，神的这种能动的完满性是卓越的，也就是超出我们的有限理智而只能被类比地得知的。２．
除神以外，所有的存在者，也就是经由神的纯粹活动所产生的受造者，其本质与存在都是分离的，因

此也都是不完满的。这又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是受造的理智实体，如各级天使等，其最低等级为人的

灵魂，它们之间的种差不是因为形式不同，而是因为同一形式的完满性程度不同 （此种不同也不能

为我们的有限理智具体理解）。它们的形式就是它们的无限本质，而不完满性就是它们的有限存在，

所以灵智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ｉａ）都是 “形式兼存在”。这些灵智之所以能被推证，乃是从它们都具有的理解

能力出发的。这是因为理性就是那种可以抛开变易的质料及其条件去看的能力，它因此起码是灵魂的

能力，而其所见者就是不变的形式。３．其次还有感性实体，它们都是质料与形式的复合实体，其本
质也是质料和形式的复合，即个体化的形式及其特指质料的复合。而我们用以述谓此个体化形式的，

就是种，属与种差。它们并非复合实体的本质，而都源于一种理智的抽象。它们是理智从一形式与诸

多类似事物的相关性中抽离出来的⑦。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一些派生出来的、可被普遍接受的名称

性的共相。只有在这里，才可能谈到非本质的抽象思维，但它与感性实体的关系也并非流俗的思维与

存在的对立关系，而是被派生的关系。

而斯宾诺莎对以上三个层面都做了彻底的改动，这些改动根本性地影响了完满论与知识论之间的

关系。１．斯宾诺莎并不承认后两种实体 （灵智和感性实体）的实体地位。他只认为那种自为原因的

本源存在活动是完满的实体，其它所有的有限存在者，无论其是否实际存在，都仅仅是从此中派生出

来的样式⑧。“样式”并非实体所创造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本质与特质的认识论关系和原因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１．黑格尔在本质论开
端交替使用存在于此在两个词语，在与 “本质”相对的层面上，二者意义相当。其原因是之前的存在论，主要就是指 “此在”

学说。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１．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５页。
［意］安瑟伦：《独白》，收入赵敦华、傅乐安编：《中世纪哲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７０５—７１１页。
［意］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第５３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３４页。
［意］阿奎那：《论存在者与本质》，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第１５页及以下，第３４页及以下。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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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果的物理关系”①。取代造物主的地位，神 －实体的存在活动是完全内在于所有样式之中的，是
它们的内因。这一点将斯宾诺莎与阿奎那的超越神论区分开来：派生者与能生者间的区别只有被动性

和主动性的区别，而没有非卓越的和卓越的区别，也就是说，神与被派生者没有任何类比关系，神作

为同一者，其本质就是万物的真正本质，且此本质不是被推证出来的。２．此外，所有被派生出来的
样式，“其本质不包含存在”②。斯宾诺莎取消了灵智与感性实体的区分，就使得所有样式都进入了一

个无限的层级系统，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表现着神的本质，但因为其不完满，因为其赖它物而非由自身

产生，所以它们也都不是为其自身的存在。黑格尔因此将之理解为存在运动的只有 “量的差异”的

那些自在环节③。这些非自为本质的存在者同时处于本质活动展开的两个半面中，即属于广延和思维

两种属性。思维属性下的有限心灵样式具有形成概念的能力。相对于被动的知觉能力，这是一种能够

进行主动理解的能力④。当这种主动性的能力不是从对结果的知觉出发进行认识，而是从原因出发来

构造概念的时候，心灵就拥有了一种主动的知识 （比如几何学知识）。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它就拥

有了关于事物的充分观念。而心灵所能拥有的最充分最完满的观念就是神的观念，这一观念绝不是从

被接受到的那些关于神的说法或意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神自身出发得来的，换言之，我们关于神的真

正观念不是一个推论得来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观念，而是由神自身出发的充分观念⑤。心灵所拥有的这

一种知识，就是直觉知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ａ），而直觉到的本质，绝非是被我 “想象”为如此的本质，

而是从实体出发必然如此的本质，因此不可能在斯宾诺莎那里发现一种实体的单纯观念论。３．与阿
奎那认为抽象知识是一种派生知识无异，斯宾诺莎也将 “先验名词”（ｔｅｒｍｉｎｉ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ｓ），即那
些类名词如 “存在者” （ｅｎｓ）等，称之为完全抽象的，它们都不表示本质；但与阿奎那完全不同的
是，阿奎那将这种抽象理智能力看作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分歧所在，人的终极幸福有赖于此种能力，因

为它是灵魂独有的类比能力⑥，但斯宾诺莎只将之看做人的想象能力和标记能力，其所形成的是最低

级的有限知识⑦。这样一来，包含着对本质的了解知识，就和不包含它的知识被严格地区分开了。真

正的理智知识是那些不包含任何抽象、先验和类比的直观知识，人类真正的理性能力也并非能理解

“类”的形式的能力，而是能表现事物本质自身的能力，在后者中不可能有阿奎那所说的诸如形式和

存在之类的差异。如此一来，在阿奎那那里奥秘难测的问题，即：出于神的能动的完满性，为什么会

产生形式与存在的差异以及形式和质料的差异，以至于我们必须说有三种实体，这一问题被斯宾诺莎

以一种极其简明的方式回答了 （或者毋宁说否决了）：出于神的能动的完满性，没有任何本质不包含

存在；我们认为的本质不包含存在的状况，只是从有限知识看来如此的而已。这些有限知识都不是关

于唯一实体的知识，因此都是否定性的知识，它们被展现在知觉和推理的无穷中介链条之中。

回到黑格尔论述。“假如说绝对物以前曾被规定为存在，那么它现在就被规定为本质。认识总之

不能停留在繁复多样的此在上，而且也不能停留在存在上，停留在纯粹存在上；这就立刻促起反思，

说这个纯粹存在、即一切有限者的存在，以一种回忆及运动为前提，此回忆把直接的此在纯化为纯粹

存在。存在因此被规定为本质，被规定为这样一种存在，在它那里一切被规定者和此在都被否定

了”⑧。真正的认识是一种 “回忆”，是对绝对者之本质的回忆，而这种回忆要揭示的是：否定此在就

是要返回绝对者的本质的无限展开活动。在斯宾诺莎的背景下，这一要点首先看似很容易得到理解：

真正的认识就是对包含着存在的本质的认识，它同时也是由此出发的认识，这就是说，真正的认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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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第１０６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２４页。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３８０ｆｆ．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４３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意］阿奎那：《论独一理智———驳阿维洛伊主义者》，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第４９页。
［荷］斯宾诺莎：《伦理学》，《斯宾诺莎文集》第４卷，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第７７页以下。德勒兹：《斯宾诺莎
的实践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第５１页以下。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１．《逻辑学》引文中
的加粗字体均为黑格尔自己所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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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并朝向绝对者自身的，它因此乃是一种圆圈式的整体运动，其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反映着它。本

质并不是于 “存在的类比”中被推出的，对它的真正认识也不可能是类比推理的认识，这种认识曾

经在关于 “量”和 “比率”的章节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对应的是一种线性进展的知识。在此意义上，

本质也不可能是被认识到的一个单纯的抽象观念。———在斯宾诺莎那里似乎已经有了上述这一切，只

不过黑格尔还对斯宾诺莎的能动实体进行了削减，让它显得好像仅是一种抽象的同一而已。但这种表

面上的一致却没有说出黑格尔 “本质”概念的独特之处。这一独特之处必须关联到给予性问题才能

充分展现出来。

在斯宾诺莎那里，一切有赖于它者的有限规定都是否定的，因为这一规定的存在中并不包含其本

质，黑格尔将之进而引申为：因为无限者并非任何这样否定性的规定，所以无限者就是对这些否定性

的规定的否定，而作为最终的对一切的否定，斯宾诺莎的无限者就是一种抽象僵死空洞的 “无世界

论”的否定性，因为它什么也没有说出。这当然并非斯宾诺莎的原意，后者想说的是：无限实体本

身直接地就是无限的肯定活动，它并不否定那些有限的否定规定性，而是包含且展开着它们，但并不

因此其自身结构就是否定性的①。尽管如此，黑格尔很可能会反问，从无限肯定的本质活动中，有限

的否定规定是如何被给予的呢？从唯一无限的实体中，它者的限制又是如何被给出的呢？除非———这

是黑格尔对斯宾诺莎哲学所做的大手术，也是亨利希相关论述的关键②———被给予的那些规定源初地

就被作为否定面、被作为本质的它者包含在本质之中，除非本质活动就是对这样的从其自身中展开的

否定性它者的再否定：“绝对的本质并没有此在，但它必须过渡为此在……本质在自己与自己相区别

之中又和自己统一时，它才是无限的自为存在”③。唯有如此，本质超出存在 （此在）的道路和本质

进入存在 （此在）的道路才能合一。这样一来，黑格尔就在经院形而上学的和斯宾诺莎哲学的完满

论中引入了一项颠覆性的改变：完满的本质本身并不是单一的、肯定的或单义的，而是自身区分、自

身否定或歧义的，而区分、否定或歧义一向都被认为是用有限理智理解完满者时才会出现的情况。这

种改变对于知识论的影响也显然可见：在斯宾诺莎那里，“本质”与 “存在”不同一的问题，完全是

因为我们的知识层级不高才产生的，然而黑格尔却要求一种最高的知识，即在关于完满的本质活动知

识自身之中，就包含着不完满的被给予面的知识。但困难恰恰在于：一种完满且自足的发生活动在自

身中原初地就包含着被给予性，这件事情该如何理解？

解决这一困难的关键是：最初的确就有、且不能没有被给予的东西，但那不过是幻相而已，———

而完满的本质在自身之中就包含着幻相，这就是作为知识的本质论开端所要揭示的全部秘密，对此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在此之前，可以指出，黑格尔这种特别的知识论，就指向黑格尔的 “回忆”（Ｅｒｉｎ
ｎｅｒｕｎｇ）学说。它绝非任何一种直觉知识。回忆在这里有着共属一体的双重知识论意义，分别对应着
超出存在和进入存在的两条道路。第一重意义是：回忆是对一切此在的否定认识，是遁入相对于现实

的虚无。第二重意义是：回忆是从相对于现实的虚无中，预先将此在开展出来的认识活动。回忆过往

的存在 （ｄａｓＧｅｗｅｓｅｎｅ），也就是回忆本质 （ｄａｓＷｅｓｅｎ），必定同时是认识此在的否定性的活动和给
予此在以根据的活动。在这两种活动中，此在都必定已被给予。因此，回忆本质有赖于对被给予的此

在展开反思。换言之，回忆活动就是在从本质出发进入那些被给予的此在的活动中，返回本质自身并

认识其根据性。而认识本质，首先就是就被给予的此在的 “之所曾是”展开反思：“本质的否定性即

是反思，而规定即是曾被反思的，由本质自身建立起来，并在本质中作为被扬弃者而存留下来”④。

对于解决给予性问题来说，这种本质自身建立的否定性反思的意义，将通过对 “幻相”概念的阐述

５７

①

②

③

④

很多证据表明 （下文将提到其中之一），黑格尔并非没有认识到斯宾诺莎那里的本质能动性，因此他未必不清楚，他的那些对后

世影响很大的、关于斯宾诺莎学说是僵死的说法只是片面之词而已。参见 Ｂ．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Ｄｉ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ｚ，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
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ｕｎｄｄｉｅ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ｄｅｓ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Ｊａｈｒｂｕｃｈ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５（２００７），Ｂｅｒｌ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
２００８，Ｓ．２３５－２７５．
Ｄ．Ｈｅｎ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ｄｅｒ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ｉｎ：ＨｅｇｅｌｉｍＫｏｎｔｅｘ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１，Ｓ．１０５－１１７．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２．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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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完全清楚地看到。

三、哲学史视野下黑格尔的 “幻相”概念及给予性问题的初步解决

本质论第一部分的总标题为 “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其原因已经在上文加以说明。与我们一

样，施密茨认为，“区分着又统握着的本质统一体的歧义性”是理解此处的关键，这种歧义性首先来

自被先行给予、却又要被取消其地位的此在①。被取消者就是被否定者，就是被视作虚无的东西。但

相对于它的本质来源，这种虚无的东西反而才显得像是在此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它才是被先行给予

的，相对来说，本质却是虚无的。先行被给予者来源于真正的虚无，它之所以被否定，正是因为它并

非真正的虚无，而只是被视作是虚无的，而这种否定活动就是要去认识它来源处的真正虚无。在任何

从此在出发展开的回忆活动中，以上结构都吊诡地内在其中了。正因为如此，施密茨才将黑格尔自己

强调的一句话作为解读本质自身的反思运动的关键：“本质中的生成运动，就是本质的反思运动，是

一种从虚无到虚无的运动，且通过此运动而返回自身”②。这句话的一层意思是：被给予的此在，也

被视作是虚无的，它仅仅看上去是在此存在着的，因而被称为 “幻相”（Ｓｃｈｅｉｎ）③；而此在所来源于
之并去向于之的真正虚无，才是本质。因此，在本质的反思活动中，没有任何被给予的此在能被视作

反思的固定基础，这使得此一反思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怀疑论的特性： “幻相就是怀疑论的现象

……怀疑论让其幻相的内容可被给予 （ｇｅｂｅｎ），对它来说，无论幻相具有什么内容，那都是直接
的”④。因此，认识本质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去理解：那一眼看来显得像直接在此存在着的，为什么另

一眼看去却又显得是虚无的，因此总是可疑的？

在黑格尔的论述中，上述怀疑论与观念论运行在同一平面上。被他点名的人有三位：“不论莱布

尼茨的、康德的或费希特的观念论，或者观念论的其它形式，也和怀疑论一样，极少超出作为规定性

的存在，超出直接性”⑤。对这种归类黑格尔解释不多，初看上去也令人迷惑，但在黑格尔早年

（１８０２）关于怀疑论的著作 《怀疑论与哲学的关系，论怀疑论的不同变种并对比新旧怀疑论》中，解

读它的线索是能够寻得的。“作为规定性的存在”就是直接被给予的幻相，因其被给予性，所以它并

不是由其自身，而是由它者所产生的。它在其此在之中并不包含自身的根据和原因，而是只是接受这

些原因的作用。对它的认识因此始终保持这种根据未明的状态，这就导致了新怀疑论的产生。１８０２
年，在舒尔策的学说中，黑格尔发现了这种怀疑论的关键：“尽管就意识的要求来说，事物的存在是

完全确定的，但这并不能令理性满足，因为在我们所认识到的那些实存着的事物那里，我们并不是从

其自身理解到这些事物是存在的，也不是这样理解到它们就是其所是的”⑥。黑格尔反复论说，这一

点让舒尔策的怀疑论与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统一了起来⑦，因为这不过说的就是：“自在的事物虽

然自为地是现实的，但却不为我们所知”，“于是我们不能拥有作为物自身的对象的知识，而只在感

性直观的客体范围内，也就是作为现象时才有知识”⑧。而在黑格尔后来的本质论中，这被表述为：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Ｓｃｈｍｉｔｚ，ＨｅｇｅｌｓＬｏｇｉｋ，Ｂｏｎｎ，Ｂｅｒｌｉｎ：Ｂｏｕｖｉ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Ｓ．１０５ｆｆ．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５０．Ｈ．Ｓｃｈｍｉｔｚ，Ｈｅｇｅｌｓ
Ｌｏｇｉｋ，Ｂｏｎｎ，Ｂｅｒｌｉｎ：Ｂｏｕｖｉ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２，Ｓ．６．
杨一之和梁志学先生都将Ｓｃｈｅｉｎ翻译为 “映像”，以显示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反思和反映的双重含义，这种译法虽然很好，但在哲学史的视
野下，本文还是采用了 “幻相”一词，用以承接康德。之所以不用 “假象”，是因为 “幻”在古汉语中有 “使彼予 我”的意思，

这与本文重点研究的 “给予性”问题直接相关。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６ｆ．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７．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ＨＷ１，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０２－２０３．
原文见如Ｈｅｇｅｌ，ＨＷ１，２０１５，Ｓ．２２４，Ｓ．２３５－２３７。当然，黑格尔并不认为这就是康德学说的全部，在 《判断力》批判中，他

认为存在着一种见到了真正统一哲学可能的康德形象，只不过在同年写作的 《信仰与知识》中，黑格尔认为，康德只将这种统

一归给了主观的反思判断力，而非理性，这是康德的 “反思哲学”的局限 （Ｉｂｉｄ．Ｓ．３３９）。
Ｉ．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ｇ．ｖ．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ＸＸ，ＢＸＸ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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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之物不是认识的出发点，“近代观念论不容许自己把认识看作是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①。

这看似是对康德哲学要点的一次偷梁换柱，因为当康德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无疑都从现象性的

经验开始，但并不就是从经验中发源的时候②，他并非是说这些来源是可疑的和不可知的，而是说需

要探求的与其说是源初的对象性本质，毋宁说是使得经验知识可以普遍必然有效成立的那些结构性、

语法性的条件，是那些知识的 “先验要素”。但黑格尔真正要批评的是，仅凭这些组构知识的条件不

能完全解决被给予性的问题，因为必定是由于预设了外在于知识的不可知者，它给出知识内容之所

是，才导致知识不能出于自身就是充分的。———表面上看，这种批评也和康德关系不大，因为康德关

于人类理性陷入不可避免的 “先验幻相”的原因的分析是：“在我们的理性中 （被主观地视作一种人

类知识能力），有着运用理性的基本规则和准则，它们完全具有客观的基本法则的样子，由此而来，

那有利于知性的、对我们的概念的某种连接的必然性，就被当做了一种客体的必然性，被当做了一种

对自在之物做规定的必然性”③。也就是说，先验幻相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把我们主观上合理地连接

起来的那些知性判断，亦即我们主观的推理，当成了对自在之物所做的规定，因此，其出现是因为理

性运用方式的问题，而不是给出 “知识内容之所是”的来源本身不可知的问题。然而可以进一步提

问：为什么这种超出经验产生幻相的理性运用方式居然不可消除呢？其原因如Ｂ版序言中所说：“因
为那必然推动我们去超越经验和一切现象之界限的东西就是无条件者，它是理性必然在自在之物中要

求的，是对一切有条件者来说必然有权去要求的，因此也是诸条件序列要作为完成了的而必然要求

的”④。这句话将我们引向康德关于 “无条件者”的讨论：尽管与思维有关的感官对象 （即现象）的

经验性形式是可被先天思维的，但现象中的实在性却必须是被给予的，而一切感官对象的实在性必须

预设为在一实在性的总括 （Ｉｎｂｅｇｒｉｆｆ）中被给予的，只有基于它，“经验性对象的一切可能性、它们
的相互区别及它们的彻底 （ｄｕｒｃｈｇｎｇｉｇ）规定才有可能”⑤。经验性对象由实在性总括，即由无条件
者而成为可能，但理性却不能经验它，只能推论它，所以先验幻相才是不可避免的：理性在自在之物

中必然有权要求那种在其经验条件之外的无条件者，要求理解一切此在被给予的实在性的真正来源，

要求它不能仅仅是思维的经验性形式，但一旦不顾经验条件，要将这种主观要求彻底客观化，幻相就

会发生；同时它也不能不发生，因为这一要求的目的就是那超乎经验条件的、彻底的和自为的实在性

总括，而仅仅保留在主体界限内，这一要求是无法达成的。康德进而指出，说这种无条件者的本质就

是其存在，并把它当做是可以客观认识的，而非自带幻相特征的，其实是混淆了逻辑的谓词和实在的

谓词，因为这里的谓词 “存在”没有说出任何经验性的被给予性，而只是逻辑上对 “无条件者”或

“本质”这一主词的空洞肯定而已。———当然，这种康德基于其 “先验幻相”学说所提出的对 “上帝

之此在的存在论证明”的批判，不足以击倒斯宾诺莎。后者会说，当康德把理性阐述为原则的能力，

并指出这种能力就是 “通过概念在普遍中认识特殊”的能力，因此 “一切全称命题根本上都能被叫

做比较性的原则”的时候⑥，他就将 “实在性总括”这种基于比较和推论而得出的全称性类名，即一

种抽象的 “先验名词”，混同于上帝本质性存在的活动力量了，而后者才是上帝证明———或者毋宁说

本质的自身表现———的关键。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存在论意义上的上帝完满论，即 “本质包含存在”

的学说，是一种自为的存在的动力－生成论，而不是抽象的主词－谓词理论。
上述这点黑格尔在自己的想法限度内表示赞同。１８０２年他就批评的那种 《纯粹理性批判》影响

下的新怀疑论为 “概念与存在并非同一”的理论⑦，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教条。相反在斯宾诺莎 《伦理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６．
Ｉ．Ｋａｎｔ，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ｒｅｉｎｅｎＶｅｒｎｕｎｆｔ，Ｈｒｓｇ．ｖ．Ｊ．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８，Ｂ１．
Ｉｂｉｄ．，Ａ２９７／Ｂ３５３．
Ｉｂｉｄ．，ＢＸＸ．
Ｉｂｉｄ．，Ａ５８１ｆ．／Ｂ６０９ｆ．
Ｉｂｉｄ．，Ａ３００ｆ．／Ｂ３５６ｆｆ．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Ｊｅｎａｅｒ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ＨＷ１，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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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一条界说中，才包含意识 （思维，概念）与存在二者的统一运动①。根据上引黑格尔对舒尔策

怀疑论与康德理论哲学一致性的见解，他因此很可能会这样来转译 “先验幻相”（此种转译的关键意

义将在下文分析）：我们经验认识中的直接被给予者，都是被规定的有条件者。意识必定不满足于只

是主观地澄清这些规定的普遍必然结构，而倾向于去认识外在于它的那种无条件的给予者及其给予活

动，否则这些被给予的现象性存在就没有任何 “本质性”，即缺乏其自身之所是的一贯根据；但同时

意识又不能真正认识到它，否则就不能在 ａ．从被给予者开始的认识和 ｂ．对无条件的给予者的给予
活动的回忆和反思间做出严格区别。ｂ在形式逻辑上抽象的 “是其所是”，并未能为它导出任何具体

内容，而同时，这些内容从其本质中生成的过程，又不能为有限认识所把握。这就致使那必定要被追

究的ａ的根据性的本质总是成疑的，也就是说，其本质总是伴随着幻相的。这样一来，无条件的给予
者的给予运动 （也就是本质展开其存在的过程），与从直接被给予者开始的有限认识 （也就是关于此

在的知识），二者之间就存在着一条鸿沟，而幻相悬浮其上。

以上这样的情况相应于本质超出存在的那条认识道路。在这条路上，一切被给予的此在只是以将

被否定的方式被给予的，因此它们都是幻相。进而言之，在黑格尔看来，费希特知识论的新怀疑论色

彩和自带的幻相特征虽非来自自在之物②，但也与被给予者和给予活动的分离有关：被给予者是直接

的，但在知识看来不够真实；但给予活动却又从来不能完满地为我们所认知。而如果要理解黑格尔幻

相概念的独特之处，那么就必须深刻理解与此给予性问题相关各种分离形式：黑格尔显然认为，费希

特知识学 （尤其是理论哲学部分）就是其中更复杂的一种，对此以下分四步说明。

首先，当费希特通过反思和抽象认识到本原行动的时候，“一切与此实际无关的东西”就都被抽

出去了③，留下的只有抽象的本质性自我。其次，即使在这种抽象中，也预设了自我直接对自身的限

制，这种限制既是自我施加的，又是自我通过设定其反题非我而施加的。换言之，自我和非我一样，

都是 “直截了当地被设定的”④，只不过前者是被自己设定的，后者是通过自我的行动被作为反面设

定的。而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就在于综合这两种不同的直接设定。然后，以上综合活动的产物就是那些

具体实在的此在经验，这些经验是通过自我和非我的交互规定被生产出来的，这种交互规定是指自我

和非我互相进入对方又脱出对方的活动，即否定对方的部分实在性，以为自身争得部分实在性的活

动，也就是双方在量的意义上交替实在化与虚无化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一切有限此在的具体经验都

只拥有部分的实在，亦即其实在性都是可以在量上被否定的。最后，这种综合活动因此就是在直接设

定的正题 “自我”和反题 “非我”间来回摆荡的规定活动，这种活动又被称为生产性的想象力的活

动，“一切实在性……在一个先验哲学体系里……都仅仅是由想象力产生出来的”⑤，虽然迈蒙指出，

想象力的工作就是 “把虚构的东西表象为实在的客体”，因此，所谓实在性在此只是错觉和欺骗而

已，但费希特认为，如果在错觉和欺骗中有着唯一的真理，即想象力的活动是我们自为存在之所以可

能的根据，那么它其实也并非错觉和欺骗。费希特许诺，一旦想象力变成了 （或生产出了）固定的

知性，它的产品也就变成了某种实在的东西⑥，也就是被固定规定为如此的此在。这样一来，———看

起来与黑格尔想说的刚好相反———怀疑主义就无处容身了，因为一切已经被实在且确定地给予了⑦。

对于上述知识学，雅各比曾有过著名的评论———而虽然用意完全不同，黑格尔的确就是化用这一

评论来说他自己的 “从虚无到虚无”的反思 －回忆本质的运动的———：尽管自我作为智性的原因创
造出了全部世界，“但即使它能是它自己的创造，那也只在被给定的 （ａｎｇｅｇｅｂｅｎ）一般条件下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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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述与后来在 《逻辑学》及 《纲要》中认为斯宾诺莎的自因说是一种抽象的无差别性学说的讲法完全不同，它表明了黑格

尔对斯宾诺莎的复杂态度。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７．
［德］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梁志学编译：《费希特文集》第１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第５００页。
同上，第５１４页。
同上，第６３９页。
同上，第６４６页。
同上，第６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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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上看，它必须消灭自身，这是为了拥有自身，为了让自己仅仅在概念中发生：让自己在一种

单纯绝对的脱出活动和进入活动的概念中，原原本本地讲———出于虚无，朝向虚无，为了虚无，在虚

无之中”①。雅各比的意思是：一切在意识中的实在性，也就是一切有限经验意识的内容，都源于想

象力的生产活动，但又被它所否定。这是因为本源自我被一般地给定为受限制的，此限制继而被反思

为在自身中的交互限制，且此交互作用将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所以交互否定和交替虚无化的意识活

动也将永远有效。这种不断交替进展的意识活动编织出了一切关于实在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只是在

上述自身活动中被想象给予的临时产物，一种有待被否定的量，并非真正的实在。但黑格尔进而将之

转译为：所有在意识中直接被给予的东西，由于它们都是要被扬弃的，所以它们对自我来说都是无所

谓的东西 （Ｇｌｅｉｃｈｇüｌｔｉｇｋｅｉｔ），都是非存在，是看似存在的虚无，即幻相。这些被给予的幻相表面上限
制着自我，但其实根本没有限制自我的本质，因为自我的本质只是纯粹的给予活动，它与任何被给予

者都截然不同，并因此否定了任何被给予者②。对意识中任何被给予者而言，这种给予活动都是不能

被完全认识到的，是外在于有限意识的，从而必然催生幻相且具有新怀疑论色彩。

总的来说，黑格尔认为，如果康德哲学的怀疑论性质来自于给出被给予者的那种活动根据未明，

那么费希特哲学的怀疑论性质就来自于绝对给予者的给予活动的范围超出了所有能被具体认识的被给

予者的范围，而只保持为一种抽象的设定。比较雅各比的内部批评和黑格尔的转译，可以看出黑格尔

此处采用的策略：在前者那里先验观念论的实在性来源批判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有根据地去反思有限

认识开端处的被给予性的问题。假如前文黑格尔可能对康德 “先验幻相”学说所做的转译不至太错

的话，那么那里的情况其实也一样。幻相，就是认识本质的道路上首先遭遇到的那些根据不明的、被

给予的东西。只要本质的给予活动不能直观地被认识到，而是始终借由对被给予东西的认识这一中介

才能被反思到和回忆起，那么幻相就必定属于认识本质的给予活动。这绝非是说，幻相直接就等于本

质。单纯被给予的幻相永远不是本质，而只有当其被给予的根据已被把握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当

直接的此在连同其何以存在一起被把握的时侯，只有当此在丧失其直接性，并在存在发生的关联整体

和中介化进程得到规定的时候，幻相才是 “在存在的规定性中的本质自身”。但这时幻相已被否定，

因为其直接的被给予性已被否定，或者说因为它的独立性或不曾被规定性已经被否定，被视为了虚无

的环节③。黑格尔因此总是将幻相与本质区分开来，但却仅仅是在下述意义上区分开来，即 “本质与

幻相的区分不仅因为本质超出了此在，从而在有限此在要去认识它时只导致幻相，而且更因为本质要

真正进入此在，就一方面要接受：认识从之开始的被给予者最初就已直接存在；但另一方面又要给它

以规定，证明这所谓 “最初者”其实不过是幻相而已④。

抛开黑格尔在本质论中关于莱布尼茨哲学是怀疑论的论述不谈⑤，他在这里已经站到了其独特的

“幻相”概念门口。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告诉我们，本质具体是如何进入此在并否定幻相的，

但非常清楚的是，在本质超出此在的道路上，幻相是因为其直接的被给予性在认识上是可疑的而被否

定的；而在本质进入此在的道路上，幻相是因为其被给予性只是认识本质的活动的一个间接的环节而

被否定的。后者即是说，要认识本质，必须经由对先行被给予的幻相的否定。这不是对要被认识的本

质的一种直接肯定表述，而是间接的否定表述，此否定表述只有借助否定幻相这一步才具有肯定的意

义。用黑格尔绕口的话来说：幻相作为 “在存在的规定性中的本质自身”，就是幻相 “作为否定的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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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Ｈ．Ｊａｃｏｂｉ，“ＪａｃｏｂｉａｎＦｉｃｈｔｅ”，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ｚｕｍ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ｅｒｉｃｈＪａｃｏｂｉＷｅｒｋｅＢｄ２．１，Ｈｒｓｇ．ｖ．Ｗ．
Ｊａｅｓｃｈｋｅｕ．Ｉ．Ｍ．Ｐｉｓｋｅ，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０４，Ｓ．２０２．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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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宾诺莎一样，莱布尼茨在黑格尔那里的形象相当多变。比如在１８０２年的著作中，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样是新怀疑论的对
立面 （参见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ＨＷ１，２０１５，Ｓ．２３０－２３４），但在本质论中，他却和斯宾诺莎一起被降格，并被说成是新怀疑论的
同路人了。这一切的原因需要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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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①。本质性的给予活动就是 “作为否定的否定”运动，它自身中包含着它的否定开端 （从虚无

……）和对之的再否定 （……到虚无），因此本质必定是歧义的，它的歧义来自于它与幻相的双重关

系：本质不是直接被给予的幻相，但本质只有通过扬弃它才能达到自身，所以本质的给予运动一定包

含着其自身的否定性，并以否定此否定性为动力和目的。而被扬弃的幻相，也不再是幻相，而成为了

得到其实存根据规定的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②。
在１８０２年，这种在本质真理的发生过程中自身包含其否定面的学说，就被叫做与新怀疑论相对

的旧怀疑论：“一种真哲学自身必然有其否定面，它转而反对一切限制，从而反对意识的那一堆事实

及其不容置疑的确定性，也反对那些流行教条中出现的顽固概念，……反对有限性的全部根基，而新

怀疑论在此根基上才拥有其本质和真理，比起这种新怀疑论，它无限地更有怀疑性”③。黑格尔并把

柏拉图的 《巴门尼德篇》作为这种旧怀疑论的代表。无论这种说法中包含多少对柏拉图的误解④，黑

格尔想说的其实非常清楚：假如有限与无限、存在与意识等等是分裂的，那么真哲学不会站在它们中

的任何一边，而是把它们都当做 “……φωναι：一切皆假，无一是真”⑤。换言之，只要在认识中直
接被给予者与给予活动是分离的，只要幻相是基于这种分离而出现的，那么无论说在有限知识领域内

可以推论、思考绝对给予者，还是说绝对给予者虽不能被有限知识彻底具体地把握，但已然被无限设

定，幻相都始终还是幻相，而不会是本质的自身显现。反思－回忆本质的给予活动不能以任何被给予
者为其固定基础，但它同样不能以相对于被给予者的 “绝对给予者”为其固定基础，这种回忆彻底

的是一场在自身中运行折返的虚无运动，而只有这种运行折返的运动才是积极的。用黑格尔自己的话

作为总结：“本质毋宁说在其自身之中就包含着幻相，作为在自身中的无限运动，此运动将本质的直

接性规定为否定性，又将它的否定性规定为直接性，这样就是本质在自身之中的自行幻化 （Ｓｃｈｅｉｎ
ｅｎ）。本质在其这种自身运动中就是反思”⑥。

而在 《哲学百科全书纲要》（１８３０）及其它版本中，再找不到这种 “从虚无到虚无”的运动了。

取而代之的是直接说 “本质是作为 ‘被设定的概念’的概念，本质中的各规定只是相对的，还不是

作为彻底在自身中被反思到的”⑦。尽管在哈肯内施的解读中，“幻相”仍然是本质运动的不可取消的

环节⑧，但黑格尔的论述重点还是已经放到本质如何在自身中反思和中介那些相对的规定上去了，也

就是放到本质的自身关系问题上去了。虽然这与 《逻辑学》本质论开端的目标完全一致，但所谓

“被设定的概念”是如何被设定的，这一背景随着 “幻相”重要性的下降而一并变得稀薄。这些背景

是黑格尔在与哲学史上诸家作斗争的过程中才能被逐渐看清的，但也许并不适合在本质论讲座一开始

就引入它们。或许正是 《纲要》服务于讲座的性质，使得黑格尔将之删减几近于无。而在更早的中

学逻辑教学中，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无论如何，一种黑格尔式的、在原初给予性问题上的积极虚无主

义及其哲学史效应，只有在 《逻辑学》中才能被更清楚地被发现。

（责任编辑　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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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发作为对自我与对象的双重构造

———胡塞尔的触发问题研究

刘逸峰　王　恒

【摘要】胡塞尔现象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自我与对象的关系问题，其中之关键正是触发现象。随着

对触发的追问逐渐深入，与触发相关的现象学概念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变化，最终使得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展

现出更加深刻的面貌。本文将从胡塞尔对触发的最初定义开始，揭示感觉素材、对象以及自我这三者在这

一定义中所导致的诸多困难，借此对诸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进行符合胡塞尔现象学的调整，最终展现触

发的丰富内涵：触发不仅仅是对象对自我的触动，更是对象与自我相互影响相互构造的事态。

【关键词】触发；自我；对象；时间意识；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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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逸峰，广西桂林人，（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王 恒，江苏徐州人，哲学博士，（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自我、对象与感觉素材间的相互关联是贯穿胡塞尔现象学的重要问题，不仅涉及自我的主动性与

意识的被动综合，更集中表现在自我与对象关系的 “触发”概念上。触发往往被视为对象客体对自

我的作用。但是在对这个概念的逐步探索中，我们会发现触发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 “某物作用于自

我”。实际上，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一切对象都是在时间意识中被构造的，于此，便牵涉到胡塞尔现

象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它们相互交织、相互规定，并随着胡塞尔本人思想的发展，形成一种系统性的

动态演进，而其中的主线便是自我与对象的相互构造。

一、自我注意作为构造条件所导致的触发困境

胡塞尔在 《被动综合分析》中将 “触发”定义为 “意识上的刺激……一个被意识到的对象对自

我施加的特有拉力”①，因此自我是接受刺激、受到对象作用的被动一方。在胡塞尔看来，触发可以

被视为 “现实的触发”与 “触发的趋向”两种情况：与前者相符的是 “触发着自我的对象”；而后

者则对应于 “感觉素材 （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ｅＤａｔｅｎ）（素材一般 〈Ｄａｔｅｎ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②，这些素材保有 “触发

的潜能性”③，它们 “仿佛向自我极发射触发力的射束，但在其乏力的情况下没有使触发力的射束达

到自我极，对自我极来说没有现实地成为一个唤起性的刺激”④。只要素材的触发力足以实现 “唤起

性的刺激”，即 “一旦素材唤起了自我的注意，开始了构造进程，那么对象就会在这一构造过程中被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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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①，此构造进程完成了 “触发的趋向”向 “现实的触发”的转换。但素材的刺激有赖于素材

间的相互关联：“单一素材的触发力量依赖于其他的素材，就像那些素材也依赖于它”②，此关联被视

为素材间的 “对照”：“触发现在以某种方式是对照的功能……触发的等级性与对照的等级性相关联，

而触发的趋向的等级性也已经与对照的等级性相关联”③，因此对照贯穿了 “现实的触发”与 “触发

的趋向”。首先，既然 “对照”关系是素材的刺激性得以生效的条件，它当然也就成为了自我将单一

素材构造为对象的前提，因为没有 “对照”根本就不可能谈及任何 “单一素材”的触发性，也不能

讨论这些素材是否通过触发 “达到自我极”，于是由于素材间对照的统一既先于 “单一素材”的触发

性，也先于 “唤起性的刺激”，那么 “单一素材”的构造进程就不出于 “自我的注意”；其次，由于

对照贯穿了整个触发状态，那么被构造为对象的 （处于 “现实的触发”中的）素材与没有足够触发

力量的 （作为 “触发的趋向”的）素材都统一在对照中。因此，无论是否获得自我的注意，与自我

相关的始终是素材统一而非 “单一素材”。

在对照中的的素材统一，被胡塞尔称为 “被动综合”。由于被动综合中既存在 “现实的触发”，

又存在 “触发的趋向”，而实际上前者总是作为对象被注意到的，那么被动综合就有可能表现出一种

非常奇怪的样态：如果 “触发的趋向”仅仅是非对象的统一，被动综合就应该是非对象的素材统一

与对象统一的混合。但这显然有背实际情况，因为对象总是处于某种环境中并具有某些背景的东西，

被注意到的对象是与作为背景中的对象一同呈现的，所以 “现实的触发”与 “触发的趋向”之间的

综合就不可能是对象与非对象的统一，而是作为被注意到的对象与不被注意到的对象的统一，而不是

对象与非对象的统一。素材在被动综合中就已经被构造为对象，这也意味着 “触发的趋向”并不关

涉素材，而是关于对象的触发状况之表述。于是，触发状态就是对自我与对象之间注意关系的描述：

“任何被构造者只要实施一个触发性的刺激，其都是前给予的，一旦自我转向、顺从、关注并且立义

这种刺激，它就是被给予的。”④ 以自我的关注为标志，对象被区分为 “前给予”以及 “被给予”两

种情况，而且既然 “触发已然在一切对象性构造中扮演着本质性的角色，说到底没有触发就不存在

任何对象以及任何对象性的被构造的当下”⑤，那么，哈特曼 （ＪｏｈｎＲ．Ｈａｒｔｍａｎｎ）的看法就是正确
的：“前给予以及被给予并不是在种类上有所区别，而是在触发的程度或相对性上有所区别，对象或

对象性构造运用相关联的力量吸引着自我”⑥。“前给予”并不意味着 “被给予之前”，而是指 “自我

关注之前”的 “被给予”。

现在，我们可以将胡塞尔提出的 “自我关注作为对象构造的条件”变更为 “对象构造作为自我

关注的条件”。但仍然需要面对以下困难：如果被动综合构造着的是具有触发力量的对象，并且这种

构造也是自我进行关注的条件，那么是否具有一种非对象性构造，而且这种构造不具备触发力量。当

胡塞尔认为 “没有触发就不存在任何对象以及任何对象性的被构造的当下”⑦ 时，对这一困难的研究

就指向了时间意识 “一切理论动机都出自于第一个层次的明见性，出自于对我们来说的首要之物：

这些建立在已经被结构化了的活的当下的现象上的明见性。”⑧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ＳｔｅｆａｎｏＭｉｃａｌｉ，“ＡｆｆｅｋｔｉｏｎｕｎｄＩｍｍａｎｅｎｚｂｅｉＨｕｓｓｅｒｌ”，ｉｎ：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２００６），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６，Ｓ．８５－９８．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１８１页。
同上，第１８２页。
同上，第１９４页。
同上，第１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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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意识与联想作为触发之保证

胡塞尔在 “贝尔瑙手稿”中写道： “感性的本欲是对自我的触发，并且是自我被动的被拉状

态”①，我们可以发现，在时间意识中触发被视为感性与自我的关联。问题在于，感性是否以对象的

方式触发自我？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触发现象就超出了对象与自我的关系限定，从而扩展到非对象的

构造状况当中。

胡塞尔通过内知觉研究感性体验，而 “一个内在知觉 （所谓 ‘内部’知觉），知觉和被知觉者本

质上构成了一种直接的统一体……它只能抽象地、只能作为一种本质上非独立的东西与其客体分

开。”② 于是，体验与对体验的内知觉是直接的统一体，那么除非我们展开一个体验，否则我们就无

法具有对这个体验的知觉；另外，内知觉也绝不能够使此体验发生变样，否则此知觉就不再是将这个

体验的内知觉了。因此，作为内知觉对象的体验与这个体验本身没有区别、完全一致，于是，体验必

然在内知觉介入前就已经以对象的方式呈现自身，这样它才能在成为内知觉对象时保持自身的同一。

体验作为对象 “是可以察觉到的，但它们未被察觉到，〈它们不是〉被把握的对象；其自身是一

个可以察觉到的进程……每一个把握都得出被把握的对象，这个被把握的对象带有一个此前的视域，

并且人们在这里也不断遇到未被把握之物。”③ 因此体验对自我的触发也表现为自我注意力的变化过

程；同时，“未被把握”之物作为 “此前的视域”，通过被把握的体验与自我相关。而 “此前的视

域”指的正是滞留④，它 “保留着原创立的知识，它保持着处于完全的确定性和存在样式中的意

义”⑤，那么滞留也就保留着曾经的对象性意义。于是，一方面，诸对象在被动综合领域以对照的方

式不同程度地触发着自我；另一方面，曾经的体验以滞留的方式、通过触发着的当下体验与自我相

关。必须注意的是，滞留与自我关联的形式，并不表现为对照统一的、诸对象间的被动综合，因为滞

留只是时间意识的三个维度或特征 （滞留、原印象与前摄）之一，三者中任何一个都只不过是对时

间意识进行抽象分析的结果，单纯的滞留与单独的现时当下 “素材”不可能完成有效的意向结构⑥，

这些 “素材”在时间意识中 “不可能是逐点的，这就是说，它们必须组成延续的时间对象。”⑦ 于是

滞留与自我相关联的方式，恰恰表现为时间对象对自我的触发。

感性体验触发着自我，这说明感性本身也处于对照统一之中了。这些感性体验构成了感性场境，

并且 “任何一个这样的感性场境都是一个自身相统一的场境，一种同质性的统一体。它对任何其他

的感性场境来说都处于异质性的关系之中”⑧，在同质场境中的诸对象处于融合对照之中，例如 “红

色斑点与白色的表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他们却无冲突地互相融合在一起，当然，它们并不是以相

互渗透的方式，而是以一种间接融合的方式而融合在一起。”⑨ 间接融合是指，进行对照的对象必须

具有 “同质亲缘性”，而 “这种亲缘性或相似性与最完全的亲缘性以及无差别的相同性这一极限状态

相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程度”瑏瑠，同质对象间的相似程度越高，这些对象之间的对照程度就越低，

它们各自的触发力量也就越低，相反，同质领域中对象间差异越大，它们对自我的触发力量就越大：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３３７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第１１０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３４６页。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１１０页。
［德］胡塞尔著：《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２７５页。
关于时间意识的三个维度间的关系，笔者将另外详细处理。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肖德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３４６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９３页。
同上，第９３页。
同上，第９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对象的触发力量与对象间差异相关。同质感性场境是由 “联想”构造的，“哪怕是一切原始的对比，

也都是以联想为基础的：不同的东西是从共同的基础中凸显出来”①，并且由于 “突现出来的感性的

被给予性所作的最普遍的内容上的综合，都是根据亲缘性 （同质性）和陌生性 （异质性）而进行的

综合”②，因而联想不仅构造了同质统一，还构造了异质场境间的对照关系，但这可能吗？

联想具有以下三个特征：１、“虽然原初地形成的滞留也相互关联并且与原印象关联，但这种时
间意识的综合不是联想的综合……联想只在原初的时间结构的前摄的线路上起支配作用。”③ 因此联

想具有着 “唤起”功能，这是一种从当下对象对新对象的指向，这种指向符合时间意识对象的构造

规则，表现为对同质对象的持续构造；２、同时呈现的同质对象之间的统一性 “在从亲缘者到亲缘者

的过渡中被揭示出来。在这种过渡中，新的相同之物作为对同一个东西的 ‘重复’而出现。”④ 如果

亲缘对象仅仅表现为相似，那么新的东西就作为相似之物出现，于是联想提供了同质对象间的亲缘融

合以及对照；３、由于联想可以被描述为 “从一个ａ指向了ｂ……ｂ被ａ唤起。这个ａ在 ‘当下’……

恰恰有一种特殊性”⑤，ａ的特殊性是 “引起一个特殊兴趣”⑥，那么联想就是带有特殊倾向的指向，

相似性是特殊兴趣的成就。

胡塞尔不得不承认，联想无法完成异质对照的任务。他再次将这一个麻烦抛进了时间意识之中。

胡塞尔一方面认为各个感性领域在时间意识中 “互相混沌地联结在一起……但诸感性领域对此无须

相互照应”⑦；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异质领域的不同触发会相互干扰，例如 “剧烈的疼痛会压制绝

大多数其他类型的触发状况。”⑧ 胡塞尔的处理方式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如果时间对象最初是混沌地

联结在一起的，那么它们如何相互分离并且各自组成同质领域？并且，如果诸感性领域在时间的共同

性中无须相互照应，异质触发之间又如何相互干扰？更加深刻的困难或许在于，“时间的连续性不应

被认为是任何充实以内容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将颜色素材和声音素材混合成一个内时间性的素材”⑨。

异质对象之间的时间构造并不相关，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这些对象是 “同时”或 “共时”的呢？必须

有某种意识能力能够解决上述疑难。

三、触发作为 “我做”与被动综合的共同成就

能够解决上文所提出之困难的能力，就是动感。胡塞尔认为，在一切对象构造中 “必然涉及两

种感觉……第一种是以侧显化的方式构成着事物本身的相应特征”瑏瑠，以及作为第二种感觉的动感：

“在对第一种感觉的一切这样的把握中第二种感觉必然参与……后者相应地属于每一种构成的把

握”瑏瑡，因此动感就贯穿于诸异质领域之中。

动感与诸感性领域以 “动机化”的方式保持关联，这是一种 “如果—那么”的关系，例如：随

着某种动作，身体产生拉扯、挤压感，或者产生粗糙、光滑感等，同样 “在视觉中，从眼睛运动中

的有序感觉系统中……都有某种系列按此方式展开。”瑏瑢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 “动机化”的关系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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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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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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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第９５页。
同上，第９３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李云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５９页。
同上，第４９５页。
同上，第４９６页。
同上，第４１８页。
同上，第４８０页。
同上，第１７２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页。
同上，第４８页。
同上，第４８页。



触发作为对自我与对象的双重构造

是时间先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是同时性关系———如果这么运动，那么同时就如此显现，于是在感

性行为中总是同时有两种运作：“一方面是动感，动机化者一侧；另一方面是特征感觉，作为被动机

化者一侧”①。

感性体验与动感 “并不是彼此并列的过程”②，相互分立的诸异质感性领域都是对动感运作要求

的满足、是动感的效果。这也意味着动感必须服从特定感性领域的呈现规则：我们在一个动作中，可

以同时引起视觉显现的变化以及触觉的变化，甚至包括听觉的变化，这些感性序列由同一个动感引

起，但构造着完全不同的感觉对象。动感之所以能够与诸异质领域结合，在于动感本身并没有感觉素

材，它 “并不成为把握的对象”③，因此进行对象构造的感性领域的相互分离原则对动感而言完全无

效。胡塞尔也将动感视为 “我做”：“一切运动感觉，每一个 ‘我活动’、‘我做’，都相互结合成一

个普遍的统一”④，它是主动实行的 “自由的过程”⑤。于是，一方面，动感不以对象性的方式构造自

身；另一方面，动感是主动实行的，那么它也不符合 “被动综合”、不处于联想对照之中。那么，动

感如何 “相互结合”呢？在泰帕尔 （Ｔａｉｐａｌｅ）看来，“我做”中往往具有各种似乎不是主动施行的动
作，比如走路时双手的摆动或跨步的方式，于是他认为：“动感不经常以主动性地方式实行……而是

以没有明确目标的习惯的方式被实行。正如胡塞尔所说，自我不仅 ‘使自身实行’，而且 ‘使自身习

惯’。”⑥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可以区分出主动的动感和作为习惯的、“被动的”动感了。但是，泰

帕尔误解了胡塞尔。在胡塞尔看来：“自我运作着自身，使自身形成习惯，它在后来的行为中被现前

的行为所决定，于是某些动机的力量产生了。”⑦ 也就是说，习惯最初是一个主动实施的动感，它具

有特定的目标，并且在不断的对目标的达成中积累成能力，一旦我们要进行一个与这个习惯相关的动

感时，这些习惯就被发动起来———无论习惯的形成还是发生，都依赖于主动的 “我做”。我们在走动

中，具有着跨步及摆臂的习惯，我们完全能够主动地改变这些习惯，让步子迈大些、手臂不摆动，但

相对的，我们整个对走动的动感也完全变化了，我对动作的刻意改变恰恰是进行着另一个 “我做”。

因此严格来说，习惯并不是伴随着主动行动的、未被注意到的动感，毋宁说，习惯是符合特定目标展

开的动感方式。

我们在这里实际上是对动感与身体动作进行了区分，既然动感与感性领域相结合，那么动感当然

可以在身体动作中得以体现，但动感绝不是动作。一切 “我做”都包含着一些可以被分属于身体不

同位置的动作，当我抬起双手时，身体呈现着抬起左手和右手的动作，但这种抬起双手的动感，绝不

包含 “只抬起左手”的动感，即便两者都包含着 “抬起左手”的动作，换句话说，虽然抬起双手的

动感所造成的动作整体，可以被视为分别抬起双手的动作组合，但却不能被视为抬起左手的动感与抬

起右手的动感的组合。⑧ 动感与身体动作之间不可化约的关系，在其他感性领域内也同样有效，例

如，双眼观视与单眼观视，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睁开双眼与闭上一只眼睛的身体动作区别，也

表现在实际的视觉显现效果的区别：虽然在其他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双眼看到的范围涵盖了单眼看

到的范围，但双眼的动感并不包括单眼的动感，更显著之处在于，双眼系统呈像与单眼系统呈像间的

聚焦以及透视关系完全不同。但是，即便动感之间并不相互包涵或相互对照，但它们仍然保持着时间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３５页。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研究》，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页。
ＪｏｏｎａＴａｉｐａｌ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Ｅｖａｎｓｔｏ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５６．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页。
我们发现身体动作总是伴随着动感，但这绝不意味着动感只 “属于”身体领域，在现象学中身体实际上是触觉系统的统一，它

必然是在动感中构造起来的，并且由于触觉的特殊性，身体总是呈现为动作的起点以及空间的定位中心。身体、触觉以及动感三

者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细致的研究，笔者将另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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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关联，任何新动感的发生都以现时当下的动感为起点，是对现时当下的动感的改变，因此，“一

切运动感觉，每一个 ‘我活动’、‘我做’，都相互结合成一个普遍的统一。”① 鉴于上面的分析能够

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动感的当下唯一性保证了异质领域的同时性，异质感性领域围绕着动感展开；

第二，随着动感的变化，各个感性领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改变着显现样式，进而各种对象的呈现方

式、以及对象间的对照统一情况也依照动感而变更，于是，动感参与了诸感性领域的触发发生，当感

性领域的触发情况发生变化、吸引自我时，动感也同样发生变更；最终，由于动感的当下唯一性，当

某一个感性领域导致了动感变更时，其他感性领域的构造及触发状况也发生相应变更，也就是说，异

质领域通过动感相互牵制，它们以动感为 “中介”相互干扰，在异质触发间，“获胜的触发没有消灭

另一个触发，而是压制它。”② 异质领域的触发关联是由动感保证的。

动感是自我实行的自由过程，因此，触发现象就不再单纯是被动综合中属于对象的构造性成就，

自我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被动综合对象的触发，而是主动地参与对触发环境以及触发对象的构造，自

我也不只是以注意的方式与对象相关，而且也参与了背景对象的构造：“纯粹自我在一特殊意义上完

完全全地生存于每一实显的我思中，但是一切背景体验也属于它，它同样也属于这些背景体验。”③

同时，在现时当下的 “我做”唯一性与感性对象的多样性之间，也体现出了自我与对象的区别，因

此扎哈维认为：“自我被不同于自我的异己之物触发，但这异己之物并非独立于自我。”④自我与背景

对象 “处于原始显现中的单纯的觉识 （Ｂｅｗｕｓｓｔｈａｂｅｎ）”⑤ 关系中，而 “觉醒就是把视线指向某物”⑥，

因此，对象从背景中凸显出来、被自我注意的过程，也是自我从 “觉识”向 “觉醒”的发展过程。

自我与对象并不是 “现成的”、“静态的”东西，对象并不只以注意的方式与自我相关，自我也并不

只是 “静待”对象的触动，它们在相互作用中持续地变化发展，“触发”所展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复杂

的过程。

四、结　　语

触发恐怕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复杂的课题之一。静态现象学可以视为建立在特殊意向性、亦即注

意力意向性基础上的现象学，其中自我与特定对象的关系是现成的，可是一旦进入发生现象学分析，

对象如何被给予自我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胡塞尔试图清理出一个无自我的对象性领域，然后此

领域中的对象再作用于自我，也就是说，被动综合实际上表明着 “双重被动”：对象的非主动构造以

及自我的 “被触发”。但即便在被动综合的联想功能中我们也发现了某种主动性 （特殊兴趣）的特

征。当我们面对异质对象的触发关系时，主动性与被动综合的关系得到了完全地揭示：主动的 “我

做”必须参与对象性的触发构造。因此，哪怕在最深层的被动性领域，也已经存在自我的影响了：

自我并非被动地等待着对象以某种效果对自身产生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到触发的发生之中。

（责任编辑　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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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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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９９页。



语言分析与前语言理解

———弗雷格论专名和对象

高　松

【摘要】弗雷格从语言表达现象出发来理解非语言实体，开创了分析哲学之语言转向的先河。他不满以对

象为定向的传统语言观，根据语言中的述谓现象，在对象之旁增添了另外一种非语言实体：函数 （在语言

分析中，最重要的函数是概念）。对这一做法有两种解读倾向：实在论和唯名论。本文考察了弗雷格对专

名的判定标准，揭示出语言分析对前语言理解的依赖关系，最终指出，虽然弗雷格本人在任何意义上都并

非一个唯名论者，但在他关于对象的理解中的确可以找出一条倾向于唯名论的道路。

【关键词】弗雷格；专名；对象；殊相；概念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８７－０８

作者简介：高　松，江苏南京人，（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真理 －对象 －意义三元视角下的胡塞尔与弗雷格比较研究”

（２０１４ＢＺＸ００５）

一、专名与对象

如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开篇所示，传统的语言观将语词的本质理解为 “命名”或 “代

表”一个对象。① 因此名词 （Ｈａｕｐｔｗｏｒｔ）就在各词类中名列首位，成了主 －词 （Ｈａｕｐｔ－ｗｏｒｔ）。而除
了天然的名词，一切其它词类也都可以名称化，成为句子的主项 （Ｓｕｂｊｅｋｔ），代表其所命名的对象。②

这种特殊的语言能力让逻各斯的动物们获得了无限的对象世界，却也引发了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古老争

执。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在语言的正常使用中所发生的事情，无可厚非。然而，这种传统语言观还

导向了一种关于语言的流行理论，这一理论将一切非语言实体视为对象，并将名称化形式视为所有语

词最原初的形式。句子被还原为名词的组合，对应于世界中各个对象的结合。③ 在拥抱语言转向的分

析哲学家看来，这一理论是不可取的。首先是因为它没有公正地对待各种本质不同的语言现象，如

“述谓”，将它们统一简化为 “命名”。其次，如果 “命名”被理解为一种 “代表”，那么相对于被代

表的对象———无论是实在对象还是观念对象———语词本身必定只能具有第二性的地位。

作为生活在旧传统中，却开启了新传统的语言哲学家，弗雷格虽然仍坚持非语言实体相对于语言

７８

①

②

③

参见 ［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页。
在西文中，Ｓｕｂｊｅｋｔ的含义跨越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实体的界限，所以翻译为 “主词”并不完全恰当。我们可以借用胡塞尔的说

法将主词与对象的这种互属关系表达为 “任何可能的对象＝逻辑上任何可能的真述谓判断的主词”。参见胡塞尔，《纯粹现象学
通论》，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页。
参见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霍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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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先性，但却坚决反对以对象为定向的语言观。他认为，除了对象之外，在非语言实体的列表中还

要加入一种新成员：函数，其中对句子来说最重要的一类函数是取值为真值的函数，即概念。① 函数

和概念的特征是其不饱和性，总带有一个空位，安斯康姆有个形象而有趣的比喻：概念上面有个

洞。② 对象则是饱和的，可以用它来填补概念上的那个洞。

弗雷格引入概念实体的方式素朴而直接，受制于传统的流行理论，他几乎完全模仿对象和名称

（弗雷格称之为 “专名”）之间的命名或代表关系来设想概念及其表达的关系。比如除了将概念的表

达称为 “概念词”之外，他也多次使用 “概念名”这样的术语。在弗雷格那里，概念词也永远只具

有相对于概念的第二性地位。然而，几乎所有的解读者都指出，弗雷格之所以能做出概念与对象的区

分，完全得益于对语言表达之不同功能的分析。例如斯特劳森就认为弗雷格事实上是将语言上的区分

直接反映在了非语言实体上。③ 的确，如果不借助于概念词的不饱和性，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有 “洞”

的概念实体。至于传统的对象实体，弗雷格的说法如下：

……什么叫做对象。我认为不可能有一条严格的定义，因为我们这里的东西十分简单，以至于不

能对它进行逻辑分析。只能说明它是什么意思。这里只能简明地说：对象是一切不是函数的东西，因

此它的表达不带有空位。④

表面上看，对象的表达式 （专名）不带有空位是因为对象不是函数或概念，因而没有 “洞”，但

是同样，如果不借助于语言上的特征，我们根本无法设想一种有 “洞”或无 “洞”的实体。

语言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从语言表达现象出发来理解非语言实体。正是在此意义上，虽

然弗雷格始终认为语言只有第二性的地位，甚至对之抱有敌对的态度，⑤ 达米特还是根据其运思实践

视之为语言转向的始作俑者，尊之为分析哲学的祖父。然而，抛开语言分析上的创新，从存在论的角

度看，将概念作为一类实体与对象并举的后果是什么？是限制了对象实体的范围和数目，还只是平白

增加了一类被称为概念的实体？若答案是前者，并且如果可以认为 “对象”更接近完全意义上的实

体，那么虽然弗雷格本人绝非一个唯名论者，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在他那里能够发现某种缩减实体数量

的唯名论倾向。若答案是后者，那么至少对那些希望借助于语言分析重建 “健全实在感”的人而言，

弗雷格是一个比传统的实在论者更糟糕的实在论者。

两种答案都可以在弗雷格的文本中找到依据。就前者而言，弗雷格明确将传统的全称判断分析为

含有受全称量词约束的变元的蕴涵式，从而消解了传统的通名主词以及相应的共相对象。例如，对于

“马是四足动物”这个句子，弗雷格式的常规分析是将之改写为 “如果一个东西是马，那么它也是四

足动物”。然而，弗雷格也顺应语言中的名称化现象，允许一切概念的对象化。例如在他看来，概念

词 “马”既可以被名称化为 “马这个种类”，也可以被名称化为 “马这个概念”。前者复又产生了传

统的种类对象，即共相；后者则构成了著名的克里悖论：“马这个概念是一个对象”。

本文的目的在于深入考察弗雷格的相关思想，在他关于对象的理解中找出一条通向唯名论的道

路。⑥ 为此目的，我们不能止于搜罗零散的文本证据，而是应该追随弗雷格的思路，揭示出他自己也

未能清晰表述的对象理解。

我们的出发点仍然是从语言表达着手来理解弗雷格的对象，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 “不带有空位”

的表达，即理解弗雷格的专名。但正如达米特所言，“弗雷格从未费心对 ‘专名’这一范畴做过任何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为行文方便起见，下文多数仅出现 “概念”的地方，对于更宽的范畴 “函数”也适用。———笔者案。

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ｓ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Ｈａｒｐｅｒ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ｓ，１９５９，ｐ．１０９．
参见 ［英］斯特劳森：《个体》，江怡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２页。
［德］弗雷格：“函数和概念”，《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６８页。
关于弗雷格对语言的敌对态度”ＧｏｔｔｌｏｂＦｒｅｇｅ，ＧｏｔｔｌｏｂＦｒｅｇｅｓ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ｍｉｔＤ．Ｈｉｌｂｅｒ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Ｂ．Ｒｕｓｓｅｌｌ，ｓｏｗｉｅａｕｓｇｅｗｈｌｔｅＥｉｎ
ｚｅｌｂｒｉｅｆｅＦｒｅｇｅｓ，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８０，ｐｐ．４１－４２；以及弗雷格，“思想：一种逻辑研究”，《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０页注释。
为了不至于误会本文的观点，必须再次澄清，弗雷格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唯名论者，任何熟悉弗雷格理论的人都知道，在他看

来，除了概念实体以及上文所指出的由概念词名称化而带来的对象实体之外，类、数字、专名的涵义、真值等等都是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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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的规定”，而是 “满足于让专名与其他类型的表达之间的整个区别依赖于直觉认识，仅以最为马

虎的考察为向导”。① 斯鲁格则大致总结出了识别弗雷格之专名的四个标准：

（１）表达式并非以不定冠词打头。（另一方面，定冠词可能是专名的标志。）
（２）表达式不包含自由变量。
（３）表达式不能正式作为谓词而出现于句子中。（另一方面，它可能是谓词的一部分。）
（４）表达式可以出现于等号的左右两边，从而构成一句完整的句子。②

这些标准是从对弗雷格文本的 “最马虎的考察”中稍作整理而得到的，仍然相当外在，但足以

为我们的深入考察充当起点。

二、专名作为单称词

上述标准中以第一条最为著名，但也最为外在。它过于依赖德语的特征。此外，即便在德语中，

这一条标准也不充分，比如在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ｒｏｔ”（这匹马是红色的）或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ｌａｕｆｔ”（这匹马在
跑）这类句子中，“ｉｓｔｒｏｔ”（是红色的）和 “ｌａｕｆｔ”（在跑）并非以不定冠词打头，却绝非专名。事
实上，严格而论一切概念词都并非以不定冠词打头，例如在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马
是一种四足动物）中，真正可以毫无疑问算作概念词的是 “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而非以定冠词打
头的 “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但这一指责过于严苛了，因为弗雷格并未严格地界定概念词的形式，在
不同的场合，他会分别将 “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Ｔｉｅｒ”（是一种四足动物）、“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Ｔｉｅｒ”（一种
四足动物）和 “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四足动物）看作谓词。但是为了后文讨论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在
此处对术语进行较为严格的界定。我们规定，根据弗雷格的基本意图，概念词是不完整的表达式，因

此在上述例句中，“ｌａｕｆｔ”、“ｉｓｔｒｏｔ”和 “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才是真正的概念词，因为只有它们
才能与专名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结合为一个完整的句子。③

然而，当弗雷格说 “单数定冠词总标志一个对象，而不定冠词伴随一个概念词”④ 时，他显然是

专门就名词而给出这个区分标准的，因为在所有词类中，只有名词有资格成为专名。如果一个名词在

句子中与不定冠词相结合，那么它就应该是概念词的组成部分。这大概没什么问题。但是定冠词总标

志一个对象吗？或者说，名词与定冠词相结合是一个专名的充分必要条件吗？诸如 “苏格拉底”这

类本真专名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ｅｒＥｉｇｅｎｎａｍｅ）⑤ 不需要定冠词即可成为专名，因此定冠词并非专名的必要条件，
这的确也并非弗雷格所承诺的。那么定冠词是专名的充分条件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按照弗雷格的解释，在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中，“ＤａｓＰｆｅｒｄ”既可以被看作是指
称 “类”的专名，⑥ 也可以在另一种分析下，转化为一个概念词，即将原句分析为 “ＡｌｌｅＰｆｅｒｄｅｓｉｎｄ
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Ｔｉｅｒｅ”（所有马都是四足动物），⑦ 进而再分析为 “Ｗｅｎｎｅｔｗａｓｅｉｎ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ｓｏｉｓｔｅｓｅｉｎｖｉ
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如果某物是马，那么它是四足动物）。⑧ 事实上，“ｄａｓＰｆｅｒｄ”只在譬如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
ｉｓｔｒｏｔ”（这匹马是红色的）这种句子中才毫无歧义地指称一个作为殊相的对象，此时最好以指示代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Ｄｕｍｍｅｔｔ，Ｆｒｅｇ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７３，ｐ．５４．
［美］斯鲁格：《弗雷格》，江怡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６７页。
虽然弗雷格以专名和概念词取代了传统的主词、谓词和系词的区分，但是大概是出于面向传统读者的写作需要，他依然在许多场

合混用概念词和谓词。一般而言，他对谓词的使用不大严格，而对概念词的使用则相对严格。此外，正如 “主词”（Ｓｕｂｊｅｋｔ）一
样，“谓词”（Ｐｒｄｉｋａｔ）这一术语的使用也跨越了语言符号与非语言实体的界限，而 “概念词”则只是指称或意谓 （ｂｅｄｅｕｅｎ）
概念实体的语言符号。———笔者案。

［德］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８２页。
参见 ［德］弗雷格：“论意义与意谓”，《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９７页注释１。
参见 ［德］弗雷格：“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４０页。
［德］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８３页。
［德］弗雷格：“论概念和对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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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ｄｉｅｓ”来代替定冠词 “ｄａｓ”。而单数定冠词往往只有和摹状谓词 “滑铁卢的失败者”而非诸如

“马”、“人”、“树叶”这样的种类谓词连用，构成限定摹状词时才无甚歧义地指称一个对象。

无论指示代词还是定冠词都是指称确定的单一对象的标志，这似乎是专名 （ｎｏｍｅｎｐｒｏｐｒｉｕｍ）的
应有之义。然而在弗雷格看来，反过来却不能将以不定冠词为其标志的概念词视为指称多个不确定对

象的通名。因为他的概念词也具有一个确定的指称或意谓，即一个概念：

（概念词）的意谓既不是由一个对象，也不是由几个对象形成的，而是由一个概念形成的。当然

对于概念现在又可以问，是一个对象，还是多个对象，还是没有任何对象处于它之下。但是概念词直

接地只与概念有关。①

但若如此，不定冠词之 “不定”对于确认概念词又有何建构性的作用？

在我们看来，弗雷格的做法是让语言上的特征 “不定”以一种相对间接的形式在起作用，即通

过概念的中介关联至不确定的对象。但是日常语言的表达意向总是意图直接与最终的对象发生关系。

因此对问题的解答仍然必须回到对象之上。如果说 “四足动物”或 “一个四足动物”这些表达尚可

以被看作命名不确定之四足动物的通名，但带有空位的表达 “（）是一个四足动物”，即严格的概念

词，却绝无法被用来命名，只能说，这个表达适用于不确定的四足动物，可以用来谈论任意一个不确

定的四足动物。概念词的本质功能不在于 “命名”或 “代表”一个确定概念，而在于 “述谓”一类

对象中的任意一个。

让我们回到指示代词和单数定冠词上来。上文提到，“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这个句
子有两种分析方式，按照第一种分析，“ｄａｓＰｆｅｒｄ”指称马这个类；按第二种分析，这个句子的正确
逻辑形式其实是：（ｘ）（Ｗｅｎｎｘｅｉｎ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ｓｏｉｓｔｘ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经此分析，这个句子所
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概念 “马”下属于另一个概念 “四足动物”。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分析方式具有

同等的地位吗？或者说，前一种解读方式最终要还原至后一种之上？这个问题涉及传统存在论关于共

相的讨论。按照传统存在论的观点，共相既可以做主词，被述谓，又可以做谓词，用来述谓。问题

是，共相的这两种 “引入”（斯特劳森用语）方式之间是奠基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即：共相的本质

在于做主词还是做谓词？如果答案是前者，那么我们就无法在语言层面区分共相与殊相。因此，共相

之为共相，如果应该由它与殊相的区别来规定，必然在于它的述谓特征。相应地，我们有理由认为，

上述第二种分析要优先于第一种分析。这表明，弗雷格的对象至少倾向于成为殊相。

现在回过头来考察第一种分析，即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指称马这个类。我们来比较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ｒｏｔ”
和 “Ｄａｓ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中定冠词的作用。在前者中，“ＤａｓＰｆｅｒｄ”可以被视为一个限
定摹状词，其中定冠词的功能就在于，从众多可以以同一个谓词来描述的事物中选择一个，事实上，

它源自指示代词。因此弗雷格说，“一个带有指示代词或定冠词的概念词常常用来表示一个单一确定

的对象，因此具有一个专名的逻辑价值”。② 而在后者中，定冠词的作用却不是要在 “Ｐｆｅｒｄ”这个种
类谓词所描述的此种事物中选出一个，如果一定要与第一个句子做类比，我们可以说，在后者中，

“ＤａｓＰｅｆｅｒｄ”是 “ＤｉｅＡｒｔＰｆｅｒｄ”（马这个种类）的缩写，它在所有可以被谓词 “种类”所描述的事

物中选择了 “马”。因此，由指示代词或定冠词所体现的专名之意义，在于指定、确认 “多”中之

“一”。如果定冠词可以成为专名的一种标记，那么专名的一个意义便在于单称词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ｔｅｒｍ），
虽然不必然指称传统意义上的殊相，但它总是意味着从某个集合中拣选 （ｓｉｎｇｌｅｏｕｔ）出一个元素来。

三、殊相作为对象的模板

第二条标准，即无自变量标准的实质就是上文中弗雷格自己给出的说明： “表达不带有空位”。

０９

①

②

［德］弗雷格：“对意义和意谓的解释”，《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８页。
［德］弗雷格：“数学中的逻辑”，《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２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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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有空位”意指完整，而最完整的表达应该是句子，因此弗雷格后来也将句子看作专名，将句子

的意谓 “真值”看作对象。如果普通专名也是完整的，那么就只能在一种相对独立的意义上是完整

的，毕竟弗雷格说过：“实际上只有在完整的句子中词才有意义 （意谓）”。① 这一 “相对独立”所相

对者无疑是概念词。在弗雷格看来，概念词就是在一个完整的句子中去掉专名之后所剩下来的部分。

现在的问题是，在例如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苏格拉底是一位哲学家）这一句子中，哪些
部分是相对独立的，哪些则不是？较为直觉的回答是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 （苏格拉底）和 “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一位哲学家）是相对独立的，系词 “ｉｓｔ”（是）则是不独立的。这种直觉与关于自义 （Ｋａｔｅｇｏｒｅｍａ
ｔｉｓｃｈ）表达和合义 （ｓｙｎｋａｔｅｇｒｏｍａｔｉｓｃｈ）表达的区分一致，也与主词、谓词、系词的传统三分一致。
但是根据弗雷格的分析，“Ｓｏｋｒａｔｅｓ”是相对独立的专名，“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则是不独立的概念词。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划分，以及其它类似划分的根据是什么？

将概念当做含有自变量、取值为真值的函数，这是弗雷格从数学中借鉴而来的做法。在一个函数

表达式如ｘ２＋２ｘ中，当我们将数字３带入其中时，得到３２＋２×３，其值为１５，当我们将４带入其中
时，得到４２＋２×４，其值为２４。在上述情况中，函数与自变量很好区分。数字３和４分别是自变量
所取的两个值，对应于落入概念中的对象；ｘ２＋２ｘ是函数，对应于概念；而３２＋２×３或４２＋２×
４，即１５和２４，则对应于对象落入概念之下后所得到的真值。但此例中函数和自变量的区分之所以
一清二楚，是因为函数表达式是预先给定的。如果首先给出的是表达式３２＋２×３，我们还能无歧义
地将之分析为自变量和函数的结合吗？如下图所示，这一数学表达式至少有两种分析可行的方式：

３２＋２×３ 自变量为３ ｘ２＋２ｘ

３２＋２×３ 自变量为２ ３ｘ＋３ｘ

按照第一种分析方式，我们得到的是函数表达式ｘ２＋２ｘ，其中自变量取值为３；按第二种分析方
式，我们将得到函数表达式３ｘ＋３ｘ，其中自变量取值为２。同理，“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理论上
也至少有两种分析方式。

１）“ξ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是函数 （概念），其中自变量 （对象）取值为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
２）“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ｉｓｔξ”是函数 （概念），其中自变量 （对象）取值为 “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问题是，这两种分析方式都可行吗？

弗雷格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只涉及一阶概念的情况下，他只承认第一种分析方法，并认为，正确

的第二种分析方式将涉及二阶概念：在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中，“φ（Ｓｏｋｒａｔｅｓ）”是二阶概念，
它以普通的一阶概念为自变量，当 “φ”取值为 “ξ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或 “ξｉｓｔｗｅｉｓｅ”时，其值为
真，而取值为 “ξｉｓｔｅｉｎＰｆｅｒｄ”时则为假。② 弗雷格以这种处理方式保住了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的专名地位。
换言之，在弗雷格那里，“Ｓｏｋｒａｔｅｓ”这类词天然是专名，而 “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这类词则天然与概念词
有缘，它们加上系词后便成为概念词。

但如前所示，这一所谓的 “天然”并不能从数学的函数观念中得出，而后者本应是弗雷格借由

改造传统语义学的最重要凭据。在一个不显含自变量的数学表达式中，哪一部分被看作函数，哪一部

分被看作自变量的值，完全取决于分析的方式。因此弗雷格的 “概念 －函数论”除了从数学中吸取
养分外，一定还有其植根于前语言的理解，正是这一理解使得符号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只能成为专名。对弗
雷格的这一理解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殊相是对象的模板，是最能被称为实体的东西。

１９

①

②

［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７７页。
Ｃｆ．，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Ｆｒｅ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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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名屈折变化的非本真性

由于内容上的相关性，此处将后两个标准———非谓词标准和等式标准———一并处理。专名不能在

句子中作谓词，这是典型的语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格说 “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Ｐｆｅｒｄ”（马这个概
念）不是概念词而是专名，因为这个短语显然不能做谓词，只能做主词，因而就有了著名的克里悖

论：“ｄ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ｅｉｎ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马这个概念是一个对象）。但是这条标准有一个补充说明，
即专名可以成为概念词的一部分。这个补充说明几乎让诸如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这类传统殊相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
这类传统共相在争夺对象地位的竞赛中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诸如 “ｉｓｔＳｏｋｒａｔｅｓ”这样的词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是概念词。弗雷格自己给出的例子是：在
“ｄｅｒ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晨星是金星）中，虽然 “ｄｉｅＶｅｎｕｓ” （金星）是专名，但 “ｉｓｔｄｉｅ
Ｖｅｎｕｓ”（是金星）却可以是一个概念词，它实际上是 “ｉｓｔｎｉｃｈｔｓａｎｄｅｒｅｓａｌｓｄｉｅＶｅｎｕｓ”（只不过是金
星）的缩写，因此表达一个只有一个对象落入其下的概念。但如此一来，我们怎样借助于这条规则

区分概念词和专名呢？我们至多可以说，具有词尾变化的动词一定是概念词，它本身不必借助于系词

就可以进行述谓，如在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ｇｒüｎｔ” （这片叶子变绿了）中的 “ｇｒüｎｔ”。但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ｉｓｔ
ｇｒüｎ”（这片叶子是绿的）中的 “ｉｓｔｇｒüｎ”或 “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和 “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之间有何区别？

除了将 “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分析为 “ｉｓｔｎｉｃｈｔｓａｎｄｅｒｅｓａｌｓｄｉｅＶｅｎｕｓ”，弗雷格还着眼于 “ｉｓｔ”的不同
作用对 “ｄｅｒ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给出了另外一种更重要的分析。他否定了 “ｉｓｔｇｒüｎ”或 “ｉｓｔ
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和 “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之间的相似性，认为 “ｉｓｔ”在这两种短语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前者是真正的系词，即句子的 “纯形式词”；而后者则 “如同算术中的等号，表达一个等式”。① 在

“ｄｅｒ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中，专名 “ｄｉｅＶｅｎｕｓ”可以出现在 “ｉｓｔ”的任意一侧，而在 “ｄｉｅｓｅｓ
Ｂｌａｔｔｉｓｔｇｒüｎ”或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ｉ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中情况则并非如此。这里所表达的就是斯鲁格的第四条
标准，等式标准：当专名直接出现在 “ｉｓｔ”的右边时，“ｉｓｔ”不起系词的作用，而仅仅表达等式。

如上所述，在传统哲学中，我们认为作为系词的 ｉｓｔ是一种不完整的合义表达，而主词和谓词都
是完整的。弗雷格的新语义学将系词置入概念词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概念词的不完整性原本是

由系词带来的，而系词的不完整性当然在于它的合义性。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如弗雷格所说，系词

是一个句子的 “纯形式”部分，它不为句子提供任何质料成份，如 “系词”这个名称所表示的那样，

其作用在于联系各个质料部分，使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弗雷格看来，这种使一个句子成为

一个统一体的系词因素并不一定要由 “ｉｓｔ”来体现，它也可以表现在动词词尾上，如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
ｇｒüｎｔ”。②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弗雷格的分析下，传统的系词其实成了概念词所携带的空位，其
作用是将概念词与专名结合在一起。③

在一篇针对马尔梯的一篇书评中，胡塞尔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只可惜没有 “是 －因素”也就
没有统一，即便在单纯表象中也没有。“这个红的圆的”（Ｄｉｅｓｒｏｔｒｕｎｄ）并非一个思想，恐怕我们必
须说： “这个红的圆形之物” （ＤｉｅｓｒｏｔｅＲｕｎｄｅ），此时，我们在形容词词尾中拥有 “是 －思想”
（Ｓｅｉｎｓｇｅｄａｎｋｅｎ）。④

胡塞尔比弗雷格更进一步，不仅认为句子中必须有所谓的 “是 －因素”，并且一个完整的表象中
也必须有此因素。“Ｄｉｅｓｒｏｔｒｕｎｄ”只是一串单词的排列，只有 “ＤｉｅｓｒｏｔｅＲｕｎｄｅ”才构成一个完整的
思想。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在 “ＤｉｅｓｒｏｔｅＲｕｎｄｅ”这个专名中，“ｒｏｔｅＲｕｎｄｅ”所具有的词尾已经以一
种隐含的方式具有了为整个名词短语带来统一性的 “是－因素”。我们可以将这个专名展开为一个句

２９

①

②

③

④

［德］弗雷格：“论概念与对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８１页。
［德］弗雷格：“论概念与对象”，《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王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６年，第８１页。
参见拙文，“真理之争———胡塞尔与弗雷格论 ‘真’”，载于 《哲学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７６页。
［德］胡塞尔：《文章与书评》，高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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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确释放出其中的 “是－因素”：“ＤｉｅｓＲｕｎｄｅｉｓｔｒｏｔ”（这个圆形之物是红的）。从这个角度看，
作为摹状词的专名无非是句子的隐缩。

现在让我们回到弗雷格。将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ｉｓｔｇｒüｎ”与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ｇｒüｎｔ”作对比，我们会发现，
这两个句子中，主词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是完全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谓词 “ｉｓｔｇｒüｎ”和 “ｇｒüｎｔ”。这种
比较似乎证成了，“ｉｓｔ”在本质上要与 “ｇｒüｎ”而非 “ｄｉｅｓｅｓＢｌａｔｔ”相结合，并且可以与 “ｇｒüｎ”算
作一个部分，没有必要单独列出来。例如在 “ｇｒüｎｔ”中，系词部分就以隐含的形式出现于词尾中。
据此，我们试着给出一种区分专名和概念词的新语法标准：在构成一系列质料相同的完整断定句时，

有些部分可以保持不变，而其它部分则经历屈折变化，以迎合这些部分，共同结合为一个具有统一性

的句子。前一部分便是专名，后一部分则是概念词。

从专名的角度看，这个新的标准或许可以暂时被称为无屈折变化标准。它至少对描述性谓词有

效，因为通常被用作描述性谓词的形容词和动词是有屈折变化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对种类谓词如

“Ｐｆｅｒｄ”有效。例如，如果我们给出三个质料 “赤兔”、“的卢”和 “马”，那么至少可以构成两个质

料部分相同的断定句：１、ＣｈｉｔｕｉｓｔｅｉｎＰｆｅｒｄｕｎｄＤｉｌｕｉｓｔｅｉｎＰｆｅｒｄ；２、ＣｈｉｔｕｕｎｄＤｉｌｕｓｉｎｄＰｆｅｒｄｅ。其
中，Ｐｆｅｒｄ经历了单复数的变化。

这一标准有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在德语中，本真专名在充当句子之专名时固然不存在屈折变

化，但是作为限定摹状词的专名也会有格位的变化。比如在句子 “ＢｒｕｔｕｓｔｔｅｔｅｄｅｎｒｍｉｓｃｈｅｎＫｏｎｓｕｌ”
（布鲁图斯杀了罗马议员）中，按照弗雷格的标准分析，这个句子由两个专名 “Ｂｒｕｔｕｓ”和 “ｄｅｒ
ｒｍ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ｓｕｌ”与一个二元概念词 “ｔｔｅｎ”所构成，其中以限定摹状词形式出现的专名 “ｄｅｒ
ｒｍｉｓｃｈｅＫｏｎｓｕｌ”显然经历了屈折变化，以使整个句子可以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无屈折变化
并不能被视为确认句子之专名的标准。

对此反对意见的第一性回应是：名词的变格是德语的特例，在英语以及在中文中都不存在这一现

象。但这个回应似乎并不十分有力，因为无屈折变化本身就是一种依赖于语言现象的标准。如果在某

种语言中出现了其它语言中不存在的现象，只能说明这种语言更精确地体现了某种属于语言之本质的

因素，而在其它语言中，这种因素被掩盖起来或表现为其它形式。例如，德语中的变格在英语或其它

语言中是通过语序来体现的。因此，在这些语言中，专名仍然要通过语序的排列来体现完整的意义，

如在英语中，“Ｂｒｕｔｕｓｋ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ｃｏｎｓｕｌ”和 “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ｃｏｎｓｕｌｋｉｌｌｅｄＢｒｕｔｕｓ”的意义是完全不同
的，而在 “Ｂｒｕｔｕｓ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ｃｏｎｓｕｌｋｉｌｌｅｄ”中，即使屈折变化都存在，这个排列依然算不上一个完整
的句子。但如果我们将名词的变格视为语序的一种变异，那么即便本真专名也并不能避免以语序的方

式所呈现的屈折变化。事实上在像俄语这样语序相对自由的斯拉夫语系中，甚至连人名这样的本真专

名也是有变格的。因此，无屈折变化标准似乎彻底失败了。

然而，将名词的变格还原为语序的做法还允许另外一种解读：如果使一个句子得以完整的因素也

必须包含词语的排列顺序，那么我们可以将语序也让概念词来携带。比如，对于 “ｋｉｌｌｅｄ”，完整的概
念词表达式应该是 “（）ｋｉｌｌｅｄ（）”，它指称一个有序二元概念。这样，无论往括号里填入两个什么
样的专名，都会构成一个意义完整的句子；而如果交换两个专名的位置，则将产生意义不同的句子。

因此，如果将名词变格还原为语序，并将之归于概念词，那么我们就仍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专名

的无屈折变化标准。显然，这一标准并非一个语言现象上的真实标记，它所反映的毋宁是专名屈折变

化的非本真性：专名的屈折变化实质上反应的是概念词空位的顺序性。

让我们回到 “ｄｅｒ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ｉｓｔｄｉｅＶｅｎｕｓ”这个句子上来。此处 “ｉｓｔ”的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系词，而是一个类似于 “ｋｉｌｌｅｄ”的关系词，即带有两个空位的概念词，它本身作为质料的一部分构
成了对无序的相等关系的表达：“（）ｉｓｔ（）”，此时它的前后只能填入专名。

专名屈折变化之非本真性的意义在于殊相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虽然我们对语言的不同使用方式

创造了各种不同的对象，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殊相可以被视为语言不得不原封不动地接纳的前语言

“自在客体”，而作为其语言上的对应物，本真专名在充当句子之专名时在很多语言中都不经历变化。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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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弗雷格的唯名论倾向

总结一下以上三节的结论：第２节中的定冠词标准意味着弗雷格的专名是单称词，至少倾向于指
称殊相。第３节中的无自变量标准则必须要以关于对象的一种前语言理解为前提，即殊相是对象的模
板。在第４节中，非谓词标准和等式标准被解读为专名屈折变化的非本真性。相对于概念词而言，专
名独立于语言上的变化，其意义在于殊相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弗雷格在何为对

象的问题上有一种唯名论的倾向，并且语言上的标准最终必须依赖于前语言的理解才能完全澄清。

然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弗雷格毕竟不是一个唯名论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会迁就纯语言的标

准，将一切词类的名词化形式视为对象之表达。例如对于两个真值相同的句子，“Ｓｏｋｒａｔｅｓｉｓｔｗｅｉｓｅ”
（苏格拉底是聪明的）和 “Ｄｉ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ｉｓｔ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ｏｋｒａｔｅｓ” （聪明是苏格拉底的特征之
一），他虽然会毫不犹豫地将第一个句子中的 “ｉｓｔｗｅｉｓｅ”分析为概念词，但是对于第二个句子中的
“ｄｉ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他大概会根据定冠词标准视之为一个专名，它所指称的对象落入概念词 “ｉｓｔｅｉｎｅ
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ｏｋｒａｔｅｓ”所指称的概念之下。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按照上文的分析，顺着弗雷格思想中的唯名论倾向再向前一步，消除由

“ｄｉ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这类名称化形式所带来的抽象对象呢。在第２节中，我们看到了共相的述谓本性，在
第３节中，我们看到了弗雷格如何越过语言形式直接依据前语言的理解将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指定为对象。
在第４节中，我们看到专名应该如何独立于语言上的变化。这些考察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分析的可能
性：在 “Ｄｉ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ｉｓｔ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ｏｋｒａｔｅｓ”这个句子中，我们可以仍然将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看作
专名，而把 “Ｄｉ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ｉｓｔ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看作概念词，而这一概念词不过就是 “（）ｉｓｔ
ｗｅｉｓｅ”的一种迂回表达。① 在此，我们以对殊相和共相的前语言理解来指导语言分析：我们认定苏格
拉底是对象，因而总可以在一个句子中认出它的专名来，并以此为参照分析整个句子。而在 “Ｄａｓ
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这种不包含殊相表达的句子中，我们就应该将之分析为最终以约束变量
的形式包含殊相因素的句子：（ｘ）（ＷｅｎｎｘｅｉｎＰｆｅｒｄｉｓｔ，ｓｏｉｓｔｘｅｉｎｖｉｅｒｂｅｉｎｉｇｅｓＴｉｅｒ）。

殊相是对象的模板，这是我们关于对象的前语言理解。从此前语言理解进入对句子的分析是可取

的。但是进一步的追问是，这种前语言理解的根据在何处？要回答此问题，我们需要回溯到弗雷格所

提出的语境原则，“必须在句子的语境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是个别地询问语词的意谓”。②

既然我们通过对对象的前语言理解在一个句子中定位专名，那么这种能力一定与确定此句子之真

值的方式有关。对 “ＤｉｅＷｅｉｓｈｅｉｔｉｓｔ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ｏｋｒａｔｅｓ”这句话的恰当分析为何是 “Ｓｏｋｒａｔｅｓ
ｉｓｔｗｅｉｓｅ”？维特根斯坦对句子真值的解释或许可以为我们指出回答的方向：“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知
道若句子为真事情该是怎样的”。③ 对一个句子的恰当分析应该是有助于理解的分析，进而，恰当的

分析应该是有助于我们检验此句子之真假的分析。要想知道 “聪明是苏格拉底的特征之一”这个句

子是否为真，我们不应去寻找抽象对象 “聪明”，看它是不是属于苏格拉底的特征，而是应该去看看

苏格拉底是否聪明。而对于 “马是四足动物”这句话，理论上正确的检验方式则应该是观察每一匹

正常的马，看看它们是否都有四条腿。在诸如此类的检验中，被检验者必然是可以被感性直观的东

西，即处于特定时空中的一个个殊相，故句子之真值条件的确定方式决定了殊相是对象的模板。

对弗雷格的这种解释将我们引向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而这的确也是分析哲学的一条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　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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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 ［英］斯特劳森：《个体》，同上所述，第１２４页。
［德］弗雷格：《算术基础》，王路译，王炳文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第９页。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霍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４．０２４。



人工智能与艺术创作

———人工智能能够取代艺术家吗？

李　丰

【摘要】艺术概念的创新性要件与深度学习 ＡＩ的 “经验回溯”机制之间存在原则上的不相容性，所以像

ＡｌｐｈａＧｏ这样的人工智能体在原则上不可能在艺术领域取得对人类的绝对优势并取代人类艺术家。产生这
个事实的原因在于深度学习式ＡＩ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来源，前者来源于被给予的有限
样本范围，而后者则来自于人类艺术家的自由意志，而这种理解还牵扯到了更深层次上心灵哲学观点的论

证。但同时，ＡＩ依然能够参与到人类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中来并产生助益。
【关键词】艺术创作；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自由意志；计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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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

基金项目：四川美术学院 ２０１８年博士重大课题培育项目 “ＶＲ艺术的分类与特性”（１８ＢＳＰＹ０５２）

２０１６年开始，以ＡｌｐｈａＧｏ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ＡＩ）大出风头，并成为
学界和业界持续讨论的热点。人工智能本来并不是新话题，这次大放异彩是因为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

络算法实现了商业级突破，从而打开了一片广阔领域。这个突破被认为是一个科技革命级别的进展，

因为这种策略的成功并不限于围棋领域，而可以在多个领域实现同样级别的进展并产生颠覆性影响。

这其中也包括艺术领域。譬如，２０１５年８月德国西奥综合神经科学研究所在ａｒＸｉｖ．ｏｒｇ展示了研究成
果，让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ＡＩ通过对梵高作品的 “训练学习”而掌握了绘出梵高作品的能力，即能

根据输入的实景照片 “绘出”一张具有梵高典型风格的画作，以至不知情的观众可能将之认作梵高

未被发现的作品。① ２０１６年，微软公司开展了一个类似项目 “下一个伦勃朗”，即试图 “教授”一个

ＡＩ“学会”伦勃朗的绘画选题与技巧，最终成果是由 ＡＩ生成了一幅伦勃朗式男子肖像画并通过３Ｄ
打印出来。可以说，把这幅作品挂到伦勃朗博物馆里也毫无异样。② 而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佳士得
Ｐｒｉｎｔ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拍卖会上，一幅被叫做ＥｄｍｏｎｄＢｅｌａｍｙ肖像的ＡＩ作品还将以七千到一万美元的价格
起拍。③

已经和将要进行的类似尝试还有很多。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 ＡＩ最终有没有可能像它在围棋
领域碾压人类棋手一样，最终超越并完全取代人类艺术家？有些人乐观地认为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潜

力被挖掘出来，这是迟早的事情，或者说人工智能在任何领域超越人类都只是时间问题，艺术 Ａ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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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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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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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类艺术家只是其中的子问题。也有人认为这并不会成为现实，因为围棋与艺术创作属于不同的领

域，而人工智能按现有算法，无法具有真正的创新能力。当然，更多人持一种观望态度，对此不置可

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直觉也的确是很模糊的。

本文的目标正在于澄清这个问题。

一、艺术概念的创造性要件

对于艺术家来说，艺术作品可分为 “创作”和 “习作”。“习作”指为了实现特定训练效果而做

的针对性练习，临摹或模仿别人的作品也没有问题，并不必然要求作者独特或完整的表达；而一件作

品能被称为 “创作”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件作品或是主题观念，或是表现手法，至少在一个方面

是崭新和独特的。这有时依赖于艺术家对私人经验的深度挖掘，有时来自于艺术家单纯寻求与他人或

既有作品的差异。总之，只有具有了某些创造性因素，才称得上 “创作”。

所谓 “创造”，按其本意，意味着从无到有，不依赖任何前因而凭空产生出了超越既有经验的新

因素。新创造物与既有物应有着本质差异，因此无法被归入之前的类别之中。“创造”曾被认为是上

帝的特权，随着人文思潮兴起，人的创造能力得到了确认和强调。在艺术史上与此对应的是，文艺复

兴前所盛行的是写实倾向的宗教画，艺术被定位于忠实地反映自然或为宗教教化服务，并默认了对人

创造性的压制；而文艺复兴之后的艺术史历程可以看成是对人的创造能力不断肯定和解放的过程。在

现代派之后的当代艺术更明确把 “创新”和 “突破”作为核心目标和取向。

这要求艺术家总要在既有艺术经验范围之外提供一些 “彻底的新东西”出来。所谓 “彻底的新

东西”，意味着其不能被既有的创作原则所统摄，甚至是对传统的彻底决裂。这些新经验扩充了人类

直感经验范围，同时这个扩大了的范围又成为了新的超越和突破的对象。这是对艺术概念，尤其是当

代艺术概念最纯粹和最狭义的理解，否定这一点就完全无法整体把握当代艺术脉络。也正因为当代艺

术创作的目标就是定位于打破固有和习惯性的理解方式，当代艺术品常表现得 “令人费解”，但这正

是凸显其创新本质的内在要求。

如果一件作品完全落在了某个传统之内，或本身就是一种重复和模仿，那么就丧失了被载入艺术

史的资格。这本身也是艺术史生成的基本逻辑，积极介入传统可以让艺术家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

艺术家对艺术史的否定性 “借鉴”和重新定义使其能够被载入艺术史。即使在前现代，艺术史的形

成逻辑也绝不是单纯地记录，巨大数量的艺术家群体中技法足够精湛的艺术家并非少数，但能被载入

艺术史的终究寥寥无几。这纯粹是因为外在偶然原因吗？即使在写实主义的大框架内部，能被载入史

册的艺术家也一定是在技法或效果呈现上有所创新或具有独特性。所以，艺术，尤其是当代艺术的核

心精神之一就在于突破和超越既有经验，而不是重复、模仿或仅仅技法上的纯熟。框定了我们所讨论

的艺术创作的基本含义之后，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主题，深度学习人工智能。

二、深度学习的基本原理

“智能”可泛化为一种信息处理系统。人类接受外在刺激并做出反馈，以实现具有明确目的性的

复杂功能，因而被认为是具有智能的。人工智能则意味着这样一种信息处理系统是由人工设计和制造

的。而本文谈及人工智能的含义比字面意思要更加狭窄，即特指以ＡｌｐｈａＧｏ为代表的基于深度学习卷
积神经网络算法的人工智能。

经典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被看成是建立在 “归纳建模”思路上，即模型来自于对规律或规则的

归纳，建模即在描述被描述对象的规则或本质，所以模型中的每个变量和函数都具有特定的规律或规

则意义。这是我们熟悉并能够直观到的建模方式。譬如战胜卡斯帕罗夫的 “深蓝”电脑程序就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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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根据几个国际象棋大师顾问的总结意见设计的。所以其基本设计思路是借助模型进行穷举，即

利用计算机的计算力优势遍历一步棋后的所有可能性 （事实上深蓝的算法有 “剪枝”优化，并非

“所有”可能）。对于设计人员而言，深蓝电脑是一个透明的 “白箱”，深蓝电脑的对弈策略不会超出

设计人员的理解，只是利用了计算机计算速度更快的优势而已。这跟用计算器计算多位数乘除的运算

比人心算的速度更快并没有本质区别。这很直观也很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也很清楚深蓝的可能性界限

所在，即深蓝的博弈策略本身不会超出编制程序的象棋专家的掌握范围。

而围棋、图像识别、金融交易等领域比国际象棋要复杂得多，所以无法用归纳建模的方式来处

理。也正是思路上的转换，导致了ＡｌｐｈａＧｏ强大而神秘的力量。深度学习卷积神经网络的核心思路在
于建立一个 “预测模型：用一个拥有大量参数的万能函数来拟合用户所提供的训练样本。这个数学

模型如同一个橡皮泥，可以通过变换它的参数集被塑造成任何形状。”① 数据拟合是一种把现有数据

通过数学方法来代入一条数式的表示方式。现实应用中，我们常会获得一些离散数据但又希望得到一

个连续的函数或更密集的离散方程与这些离散数据相吻合，这也就是拟合的过程。“利用用户提供的

训练样本对模型进行训练的目的，就是选择最优的参数集，使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训练样本集的空间

分布。通过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实际上把训练样本集的空间分布提取出来并编码到其庞大的参数集

中。利用这个训练好的预测模型，我们就能够预测新的未知样本ｘ的标签或属性。”②

围棋的 “取胜规则”比围棋规则本身复杂得多，人类棋手无法用归纳方式完成。ＡｌｐｈａＧｏ“利用
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这个万能函数，通过学习来拟合两千多年来人类所积累的全部经验及制胜模式，并

将其编码到神经网络的庞大参数集中。对于当前棋局的任何一个可能的落子，训练好的神经网络都能

够预测出它的优劣，并通过有限数量的模拟搜索，计算出最终的获胜概率……由于ＡｌｐｈａＧｏ对每个落
子以及最终胜率的预测，是建立在围棋界两千多年来所形成的完整知识库之上的，它的预测比人类最

优秀的棋手更准确。”③ 可见，ＡｌｐｈａＧｏ所找到的围棋取胜规则一定超出了人类理解，因为预测建模是
在用拟合方式刻画离散样本间的外在联系，因此 “万能函数的参数一般不具备任何物理意义，模型

本身往往只能用来模拟或预测某个特定事物或现象，并不能揭示被描述事物或现象的本质及内在规

律。”④ 所以即使是ＡｌｐｈａＧｏ设计者也不可能直观把握到。对于设计者来说，ＡｌｐｈａＧｏ一旦开始了训练
和学习，它就变成了一个以最终取胜为导向的 “黑箱”。设计者只能根据 ＡＩ系统输出的外在结果来
检验其运作有效性。所以ＡｌｐｈａＧｏ给我们一种强大又神秘的印象，乃至让我们对 ＡＩ的能力做出过多
想象。

熟悉深度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了解ＡｌｐｈａＧｏ的强大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对于处理我们的主题非常
重要，因为这既框定了我们的讨论对象，也为问题本身提供了解答思路。我们可以看到，深度学习算

法有两个关键步骤：

１．通过 “训练”得到拟合了足够多样本的参数集和万能函数，即一个 “预测模型”。ＡｌｐｈａＧｏ就
拟合了两千年来人类积累的全部经验及制胜模式，并通过不同版本的自我对弈生成了３０００多万个对
局，并编码为庞大的参数集。

２．根据这个预测模型来处理和评价任何新样本，或在诸多新样本中选出与已有模型拟合度最高
的那一个。在对弈中，ＡｌｐｈａＧｏ就是借之前得到的预测模型评估每一个可能落子点所带来的获胜概
率，并总是选择胜率最大的那一步棋来走，以此发挥出计算机 （远超任何人类棋手）的稳定性优势

取得最终胜利。

在这样一种策略中，隐含着一个重要预设，即新样本与旧样本被看成是同类的事物。因为只有这

７９

①

②

③

④

龚怡宏：《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４期上，第１６页。
龚怡宏：《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４期上，第１７页。
龚怡宏：《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４期上，第２０页。
龚怡宏：《人工智能是否终将超越人类智能》，《学术前沿》２０１６年第４期上，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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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有理由将根据旧样本得到的模型应用于新样本。这个预设在我们处理下棋、人脸识别、金融乃

至政治决策之类的情形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些领域，我们遇到的几乎全是重复性经验，“日光

之下，并无新事”。我们默认围棋的取胜规则、人脸的特征或群体人性是不会变化的，所以只要样本

数量足够大，取样方式和算法设计足够合理，那么就可以针对这些复杂领域的问题建立起有效的模型

来，进而处理在时间上属于新情况，但本质上并不会脱出既有样本范围的新对象或新样本。

三、原则上的不相容性

至此，我们可以把以ＡｌｐｈａＧｏ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突破的基本原理概括为：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和计
算机的算力优势处理数量巨大且纷乱复杂的历史样本，从中得到一个预测模型，并以此处理与历史样

本同质或相似的新样本。但这种策略在前述诸领域的有效性恰恰导致了这种策略在艺术领域里的注定

失效。而且这种失效是概念上的，内在于深度学习原理和艺术概念本身，不可能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

改进而解决。

按我们上面的分析，艺术概念本身蕴含着对既有艺术经验的突破，创作总意味着扩展了既有艺术

作品的范围，换句话说，一个艺术创作新样本只有不能被深度学习算法根据艺术史经验建立起来的万

能函数所完全拟合，才算得上 “艺术创作”。深度学习算法本质上是经验回溯式的，既没有脱离既有

经验的取向，也没有脱离既有经验的可能。而艺术家对经验的利用方式不同于 ＡｌｐｈａＧｏ，后者是对既
有经验的模仿与拟合，而艺术家会在借鉴之外最终谋求对经验的否定和差异化。深度学习的运作机制

与当代艺术的本质旨趣在根本上是逆向而行的。艺术家与 “时尚引领者”之间一个共同点是二者都

始终保持一种不断突破当下的态度。如同 “对时尚的紧追”总意味着已经落后于时尚，深度学习对

既有艺术经验的充分模仿也意味着如此产生的作品注定失去了艺术性。换句话说，卷积神经网络在技

术上越成功，在艺术上也就越失败。所以，文章开头提到的ＡＩ作品就首次以ＡＩ作为创作手段来说是
艺术性很高的，但就ＡＩ产生的画面本身而言，已然不能算作真正的艺术创作。

但既然 “创新”首先是一种否定性含义———与既有经验存在着差异，那么似乎只要避免了重复

就可以算作 “新”，而 “随机性”就有机会满足这个弱化了的否定性要求。如果一个艺术 ＡＩ在创作
时加进随机参数，似乎就有可能得到超出既有经验范围的艺术作品。单纯从第三人称视角判断，我们

不能否认这种可能。可以想象，艺术ＡＩ给出的一件作品很可能被认为比一些普通艺术作品更加出色，
或像文章开头提到的ＡＩ作品那样，至少不亚于普通人类艺术家作品。

这就涉及到艺术概念的意向性要件，即艺术行为总是一种意向行为，艺术品总是作为意向对象而

存在。所以，仅仅根据第三人称经验并不能判定一个物件是不是艺术品。有些奇石 “鬼斧神工”、

“巧夺天工”，有足够的审美价值，但本身却不是艺术品；假设因为偶然原因，一群蚂蚁组成了达芬

奇素描的图案，也不能被认作一件艺术品。而意向性对于艺术品的认定却可能是决定性的，如丹托在

《寻常物的嬗变》中举的例子，同样一块红色画布，因为意向结构的差异，却既可能是一件极简主义

作品，也可能是一块刚涂完底色的未完成画作，或仅是一块红色布料。① 所以艺术品的认定是超越于

第三人称视角下的表面经验的，而取决于特定的艺术意向性。

那么，即使艺术ＡＩ能够产生在第三人称经验上与人类作品无法区分的作品，但因为ＡＩ并不具有
真正的意向能力，所以ＡＩ是不能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的。ＡＩ利用随机性算法产生的 “作品”本身并

不具有艺术品地位，而是像自然界的奇石一样，有待具有艺术意向能力的意识主体的拣选。当且仅当

一个艺术家用艺术发现的眼光将一个 “现成物”———一块奇石、一个小便池或一件 ＡＩ产生的作品
———拣选出来并命名为艺术品时，这个物件才有了艺术表达的含义。相比之下，ＡＩ本身却没有做出

８９

① ［美］阿瑟·丹托著、陈岸瑛译：《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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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判断的能力和资格，所以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ＡＩ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艺术 “创作”。

四、不同形而上学来源与心灵哲学预设

人工智能的作品与人类艺术家的作品可以高度相似，以至于可以像 “下一个伦勃朗”的成果那

样，在经验上无从区分。但按我们在上一节的论证，深度学习式人工智能的作品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

“创作”，因为这种ＡＩ在原则上无法真正地 “无中生有”。根据深度学习算法所产生的作品，即使对

固有经验进行变形和重组，其形而上学来源依然是被给予的训练样本。而如果人类能够进行真正的艺

术创作，即在既有经验之外生成新的经验，那么人类一定具有能够 “无中生有”的形而上学来源，

一项突破有限性而向无限性开放的能力基础。这也要求我们给出一个关于真正的 “创新”何以可能

的形而上学的解释。

我们把这个来源归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即能够不依赖于前因而行动的动因体 （ａｇｅｎｔ）。无论在常
识视角还是学术视角，自由意志都是最基础的概念之一。其本意非常明确，虽然对其进一步的解释富

有争议性。按照本意，“自由意志”在概念上蕴含了无限性和开放性，能够超出既有经验范围而凭空

产生新元素，构成了创造性的根本来源。如果 “艺术创造”真如我们所理解的这样，那么我们就必

须将其归根溯源到艺术家拥有的自由意志上去，即 “创作”最终的形而上学来源。

但 “无中生有”过程在自由意志中的具体发生机制是什么？我们在此悬置这个问题，但这并不

会影响到我们的结论。对于我们来说，这的确是神秘的，而这种神秘也可以归到自由意志本身的神秘

性中去。在我们这个把经典力学作为理解世界首选理论框架的时代，这似乎是一个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说法。与 “无中生有”概念同样神秘难解的话题大概是宇宙起源与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了，这些

主题同样充满争议。到这里，我们似乎触及了某些讨论的边界，或者面临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困惑。

但并非所有人都同意将ＡＩ作品和人类作品在形而上学来源上做这样的区分，而这种分歧来源于
更深层次上心灵哲学观点的差异。本文在此将基于深度学习算法的ＡＩ和被认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
艺术家分列讨论，也就潜在地否认了这样的ＡＩ可以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灵。换句话说，只有把深度学
习式ＡＩ与人类艺术家看作两个范畴的存在而不等同起来，才有了对二者在艺术创作能力上进行进一
步比较的意义和必要。而在特定心灵哲学观点如计算主义看来，心灵与计算程序之间不存在不可跨越

的鸿沟，心灵具有的任何能力最终可以通过特定的算法实现，当然包括自由意志以及 “无中生有”

的创造能力。反之，对于计算机不能拥有的能力，人类也不可能独占。事实上，在计算主义者看来，

我们在前面关于艺术创造的描述本身就非常可疑。

如果计算主义成立，本文所关心问题的答案也就显而易见。即如果 ＡＩ与人类智能本质上就是一
类东西，那么关于人工智能ＡＩ能不能超越人类艺术家之类的问题压根无须讨论，答案几乎直接蕴含
在计算主义主张里面。无论艺术活动看起来多么玄虚，也无非是人的意识活动之一，而意识活动的本

质在于计算，那么拥有更强计算能力的ＡＩ在原则上必然会超越人类，无论是围棋还是艺术活动。ＡＩ
当然可以成为艺术家，并且借助计算力的优势赶上并超过人类艺术家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对计算主义的讨论汗牛充栋①，本文可以看作这些讨论的延伸，即特定理论在艺术领域带来的特

定结果，亦或艺术领域对这些理论的反馈。在人类艺术家是否存在超越 ＡＩ的特质这个问题争议的底
层分歧在于对人和世界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认定差异，并带来各自的后果。对 “无中生有”能力的

确认会破坏对世界最简洁的理解方式———经典力学框架的完备性，并因引入超出这个框架的神秘之物

９９

① 翟振明教授与笔者曾针对计算主义做出过反驳 （翟振明、李丰：《心智哲学中的整一性投射谬误与物理主义困境》，《哲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基本思路是指出计算主义预设的定域原则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在原则上无法彻底解释意识的一个内在特征———
整一性特征，因而任何基于定域原则建立起来的意识理论对于意识解释都是非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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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带来了更多解释负担。而计算主义者的主张首先带来的代价是对 “艺术”的虚无和解构，就像他

们宣称或暗示自由意志是 “幻觉”一样，我们的意识世界也是封闭和有限的，那么 “艺术创作”将

跟吃饭睡觉等单纯生物活动没有区别，而并非常识生活世界所理解的作为人类尊严与终极意义的重要

来源。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ＡＩ所指代的是运转于图灵机之上的ＡＩ程序，亦即当下提到人工
智能时默认的预设，而没有完全排除其他某种形式的 “人工”智能体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量子力

学理论本身容纳了意识所具有的整一性和不确定性特征，这就给用量子力学框架解释意识和自由意志

留出了理论空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基于量子力学原理制造的量子计算机有朝一日成为具有自由

意志的人工智能体的载体，而本文讨论涉及的ＡＩ并不涉及量子人工智能。

五、ＡＩ在艺术领域的应用空间

如果ＡＩ不能取代或超越人类艺术家，那么它们会在艺术领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文明进程看，人工智能在现阶段的意义仍在于进一步解放人力，类似工业革命时蒸汽机解放了

人力，人工智能革命将人从低等脑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因此也必将像集装箱的发明取消了码头工人

这个职业那样，取代很多脑力 “码头工人”的工作。长期和整体来看，技术进步总是改善人类整体

福利，并为个体更好实现自身内在价值提供外在条件。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低创意要素的艺术活动。如果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的某个方面能

够做得比人工好得多，那么这部分内容就具有很强的可替代性。比如以美观舒适为目标的设计等重复

模仿性工作，这样的岗位会最先为ＡＩ取代。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阿里巴巴公司开发的ＡＩ
已经在２０１７年双１１期间以每秒８０００张的速度设计了４亿张海报；①ｐａｉｎｔｓｃｈａｉｎｅｒ这样的线稿自动 ＡＩ
上色网站也已上线运营多时。② 与其说未来 ＡＩ能够取代很多艺术家，倒不如说他们现在的 “创作活

动”本来就不是那么有艺术价值。犹如照相机取消了简单镜面式画家的艺术家身份，ＡＩ也注定会让
某些艺术家的身份发生贬值。同时，ＡＩ的介入并不会损害艺术家主体地位本身，犹如艺术家借助助
手创作并不会否定艺术家的成就一样，ＡＩ在此所做的始终是辅助工作，作品总是有赖于艺术家的创
作意图和取舍抉择。

另一方面，ＡＩ技术的普及可以让艺术家摆脱低级脑力活动而集中精力于作为核心的创意本身，
从而拓展能力范围，提升创作效率。甚至，从一个整体和长期的视角来看，ＡＩ介入艺术会加快艺术
史的进化速度。每当进入一个新的艺术史范式，ＡＩ就可以以已有作品为样本库而将相关的各种可能
性迅速挖掘出来，从而加快艺术范式成熟，促使艺术家们更早开始新突破，打开新维度。

六、结　　论

艺术概念的要件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原理决定了二者的不相容性，相应地，人类艺术家和艺术

ＡＩ的作品有着不同的形而上学来源。如果要否定这一点，就需要诉诸计算主义，进而解构掉我们关
于艺术的常识性理解。但这里的讨论不会否认ＡＩ的辅助价值。无论对于艺术家个体还是群体，ＡＩ的
介入都会帮助或促使他们聚焦到 “创造”本身和实现内在价值上来。

（责任编辑　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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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怡

【摘要】在理所当然地将音乐作品视为文本的见解下，是否有人对此怀疑，为何音乐作品能与文本等同？

是否有人质问，音乐作品是什么？文本又是什么？如果说，音乐作品是呈现于眼前的曲谱，那么，这种所

谓的音乐作品就如同陈列于博物馆中的文物，只承载着过去的那一段历史，却缺失了音乐最重要的特性，

“音乐的即时性”。如果说，音乐作品只是在音乐会上那一段段被奏响的旋律，那么这种说法，却又忽视了

“音乐的同时性”，也就是沉淀于音乐旋律中的历史。这两种认为，前者是混淆了语言文本与非语言文本，

后者是忽视了音乐作品作为非语言的文本，是如何与音乐家的创作活动之间的关联。本文以这两点作为论

述的前提，尝试凭借三个问题，来阐述音乐作品何以成为文本的哲学性研究。

【关键词】音乐作品；文本；音乐；古希腊哲学；康德；阿多诺

中图分类号：Ｂ８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０１－０７

作者简介：张　怡，浙江舟山人，（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音乐作品是否能作为文本用来研究音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当我们

仔细究其是否有这种可能性，亦或是追问如何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首先

要知道音乐作品是否是文本，也就是说与文本等同？其次，文本如何能成为音乐的对象？再次，如果

音乐作品作为文本，那么这样的文本是如何能与作曲家所构想的音乐获得必然的关联？

对于这些疑问，在现今众多涉及音乐作为文本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问题却并没有完

全得以解决。本文试图从现已存在的研究中，发现问题加以分析，试图推导出音乐作品作为文本来研

究的可能性途径。

一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文本 （Ｔｅｘｔ）最初被使用的领域是基于语言范围内的，意指 “言谈的关

联、进行着的言谈”①。其发展至中世纪被定义为写作及其它精神活动的组合或建构，之后与巴特

（ＲｏｌａｎｄＢａｒｔｈｅｓ）或利科 （ＰａｕｌＲｉｃｏｅｕｒ）提出的相关思想和概念一起扩展，最终运用在音乐学领域
中。② 由此产生两种结果：一，由对形式和内容的结构兴趣发展起来、倡导带有倾向性的文本语言

学③，其代表是格尔茨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Ｇｅｅｒｔｚ），他将象征、神话及文化行为的规范理解为一种文本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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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乐需求以及独特性现象被列入文本概念的讨论范围之内，如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ｉｄ）① 在研究一
张由古尔德 （ＧｌｅｎｎＧｏｕｌｄ）制作的唱片音乐时，将音乐的内在以及与外在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
解释，这样的研究开启了文本的在世近乎成为了 “文本的对象”。② 然而这些令人振奋的成果，却并

没有说明音乐是如何成为文本的，即音乐是如何被认为与语言等同的，音乐行为是如何与语言行为等

同的？更具体地说，被录制的唱片是否是与音乐为同一的文本？这些按照科学规则的方式进行的研

究，始终只是从一个单一事物与其他各异的单一事物相关联，最终得出的仅仅是一个近乎偶然性的答

案。而这些相互的关联，也仅仅只是凭借猜测，而对于猜测本身是没有追问的，对于这些研究而言，

它们就是一个谜。故这种基于谜团的工作，随时都会因为这个谜的不透彻而受质疑。

其次，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些研究音乐本体的哲学方法。首先讨论的是一个被称为 “音乐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ｕｓｉｃ”）的美国流派，它以彼得·基文 （ＰｅｔｅｒＫｉｖｙ）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名为 《纹饰贝

壳》（“ＴｈｅＣｏｒｄｅｄＳｈｅｌｌ”）作为起点③。这一流派的哲学基础是将音乐视为对象，运用分析哲学的方
法来讨论音乐作品本体状况的问题，也就是研究一个音乐作品作为关联域上的文本，考察它的定位是

如何确立的。这里的文本含义与上一种不同，更多的是一种在音响关联上的文本。但是，这里存在的

问题是，彼得·基文 （ＰｅｔｅｒＫｉｖｙ）将音乐作品本身理解为属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一类事件，④ 只有当
该类型的众多事件存在于时空中的时候，该音乐作品才存于时空中。这样，音乐作品就被视为一个抽

象的存在，而音乐作品中的配器方式被认定并不由其自身的关联所确定，而是属于一个时空的具体化

表现；又由于抽象的类型与时空没有必然的关联，所以他将作曲视为这一类型以事件形式存在于世的

第一次构造。彼得·基文 （ＰｅｔｅｒＫｉｖｙ）完全否认了音乐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而仅仅视之为一个
抽象的、有规则的对象。这就如同柏拉图延续毕达哥拉斯对待数的观点，是将宇宙理解为 “一个基

于数的联合以及比例关系的和谐”⑤。基文的观点是一种极端的、唯音响 （Ｋｌａｎｇ）结构的形式主义。⑥

其次，比他相对温和的观点，是由杰文德·莱文森 （ＪｅｒｒｏｌｄＬｅｖｉｎｓｏｎ）提出的音乐作品不能被贬
低为纯粹音响结构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将音乐作品理解为一个由纯粹音响结构以及表演方式共同构

成的完整结构⑦。他将一件音乐作品的完成，视为源于作品类型的理论与表演的统一，并提出作品是

“由Ｘ发展出的一个有确定时刻的、被建构了的结构”⑧，这就是说，作曲家 Ｘ尽管不能完成结构，
但是可以完成由Ｘ发展而来的被建构了的结构，同理，音乐作品是 “音响与表演方式的结构，这是

因为它是一个由作曲家Ｘ发展而来的被建构了的结构”⑨。然而，对于 “由 Ｘ发展而来的被建构了的
结构”有哪些推演方式，如何推演？莱文森没有做具体的说明。换句话说，这些结构只有凭借实存

的行为，才能被显现出来，也就是凭借作曲家的行为才能完成。所以，这些结构本身是抽象的。于

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这些结构是源于无时间性的类型，它与时空中的现实之物是没

有必然的关联的；而另一方面，这些类型却又被视为可以被构造的类型，并且在时空中显现出来。

最后，要考察那些试图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音乐的观点，如将音乐作品理解为社会文本，优先进行

脱离乐谱文本的分析，注重音乐的社会性与社会理论的研究。谢泼德 （ＪｏｈｎＳｈｅｐｈｅｒｄ）的 《音乐作

为社会文本》以研究伯明翰文化为目的，将涉及音乐事件特性的过程定义为：“一个音乐编码，它创

造性地说出了社会的意义，直至假想性的给了一个设定，也就是否认将词语编码置于优先地位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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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理性的意义。当音乐只有涉及词语意义的内与外、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时才具有意义，并且会被

抽象社会结构的 ‘内’音乐的内在性、以及在个别音乐事件里说出的社会意义所超越。”①

此外，卡登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Ｋａｄｅｎ）推想在音乐以外的那些关联域对于音乐实践的空间、时间过程及
体现的重要意义，这个过程尽管同样在细节上存在于不同的众多事件文本之内 （如晚期中世纪的礼

拜、朝圣或巴西非洲人的宗教祭礼），但仍获得了经整理后的结构化的功能②。这些观点的缺陷与第

一种极其相似，也就是建立在一个未被研究的、模糊的基础上的音乐作品，其所能投射出的众多社会

功能都是可疑的，更可疑的是，这些观点的出发点却是源于被附加于音乐作品之上的外在内容。

以上这三种类型，对于音乐作品与文本的关联，作曲家与音乐作品的关联，以及音乐作品与音乐

的关联这三个问题都没有道明。尽管，在涉及哲学范围内的关于音乐本体论研究中，似乎有了回答三

个问题的方法，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明确的答案。事实上，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１，音乐作品
是什么？２，文本是什么？３，音乐是如何与音乐作品相关联的？这些也就是最初提出的那三个问题。

二

柏拉图在 《斐多篇》中记述了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有关于 “哲学是最伟大的一种音乐③”的说

法。但那里提及的音乐并不与现今的音乐相同，它包含了诗歌、舞蹈甚至宇宙。苏格拉底的这一对待

哲学与音乐的观点，完全是将哲学与缪斯艺术相联结，也就是将哲学视为由众多艺术构建的等级秩序

中的最高等级。而这一等级秩序的关联得以成立，其首要原因是基于对 “美”的审视。关于音乐，

在他们的视野中，它就是美的呈现。而且这样的美还包括星空运行的美，也就是说，美在苏格拉底那

里是一个关键的元素。对于哲学而言，与美的关联，首先在于美是理念中最为显现的。作为这个最显

现的元素，正是美才将灵魂完全提升至理念的认识上来。④ 同时，哲学在与理念的交往中，由于美而

再一次实现其自身的辩证形态。⑤ 这样，哲学就有了美的理念，或者说，美的理念是哲学中不可或缺

的东西。又由于哲学是凭借自身呈现美⑥，所以，哲学就与表现美的音乐、诗歌、舞蹈紧密结合在一

起，哲学就是 “最伟大的音乐”，于是音乐与哲学就被联系在一起了。

另一方面，在古希腊，从源于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宇宙观发展出了一种宗教性的生活方式，在其

中，经过净化的灵魂在生与死的交替中获得释放。柏拉图对于宗教的思考，强调 “对力求获得的理

念的理解，要基于热爱得以实现，而热爱的动力则是由神来确定，并且只有与具有神性的生活方式相

关联才能得以成功⑦”。这就是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模式勾画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被确定的

对于理念的理解途径，是一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思想。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被确定了的、

宗教式的生活方式，是铸有音乐印记的，而且还要凭借祭祀 （Ｋｕｌｔ）的力量。希腊神话讲述了俄耳甫
斯的故事，他是一位天资聪慧，能用音乐感化世间万物的音乐者，最后却被狄奥尼索斯的那些迷狂的

追随者撕成了碎片。这里是将音乐与祭祀、将音乐与热爱联系在一起，却又拒斥人的私欲，将音乐与

私欲对立起来。再分析下去，可以看到，哲思是因为热爱而展开的，所以，哲学就是一种要感化世间

万物的最伟大的音乐。哲学由此将缪斯的祭祀特征转化成一种获得理念的理解构成的生活方式⑧。

由此来看，在古希腊，音乐与哲学都属于一个系列，也就是都关注于理念的世界。两者都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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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理念为主旨，而美是理念中最显现的，是宇宙的表现，是与神的关联。这样，只是凭借音乐是不

够的，而哲学包罗万象，把音乐也纳入自身之中，哲学由此成为最成功的形式。尽管，现代音乐作品

已经与古希腊音乐概念相距甚远，但我们在回顾希腊文明对音乐的认识，理解希腊时期音乐与缪斯相

等同的基本思想，注意音乐表现了宇宙统一的秩序、美的秩序这个基本特征的时候，就让我们现代人

在如何理解音乐自身的意义和音乐作品的特点、以及音乐与哲学的关系等方面，必定会有所体悟。

与古希腊的音乐概念最不相同的，始于康德的三大批判。在康德这里，哲学不再作为一种最伟大

的音乐，音乐也不再被视为涉及宇宙和谐的统一秩序，而是自从将理性划分为理论的理性、实践的理

性以及美学的理性之后①，音乐就与美学理性相关联了，它主要涉及这样一个问题：音乐成为美学的

对象，音乐是美学的实现。前者关乎判断，后者关乎艺术作品作为精神创作的成果。音乐的存在方式

以及对其的理解从此就变成了基于这两者之上的认定，音乐就此被限定了范围。这样，由此开始，音

乐获得了与古希腊不同的美学意义，而不是将音乐与哲学、甚至宗教混为一谈。

美学意义所能存在的场所就是音乐作品。在古希腊，尽管或许由于时间的流逝，音乐失去了其原

本所拥有的作品特点，音乐作品的概念并没有发展起来，但是，艺术是与作品相关联的，这点却是十

分明白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是彰显其自身意义的场所，它曾经是一个存在于宇宙统一之中的存在者。

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于艺术作品的看法，艺术作品呈现了对自然的模仿，这是因为人们热衷于这样的模

仿②。同样，艺术作品也因此受到自然存在的限制。但另一方面，艺术作品是有目的的被构建的，于

是，“一切模仿自然的”艺术作品的普遍原则就与这种构建产生矛盾，它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潜在与实

现的张力之中。这样来看，古典的音乐作品是没有独立性的，而现代被视为美学存在者的音乐，是一

个自我立法的、独立的存在者。而且它还不是与其他物体共存的单独之物，而是一个在美学意义上的

存在者。基于这点，音乐作品并不能用某一概念来理解，也就是凭借一个存在者的统一的秩序，而是

要用一个其它存在者无法获得的规则来理解，这就是音乐作品自身的规则。

发展至后现代序列音乐，例如凯奇 （ＪｏｈｎＣａｇｅ），他的设想是基于对已获得的惯常音乐形式的阻
碍，以与自己尚未被命名化的创作相区别。他认为，音乐作品没有形式是无法想象的，③ 当音乐作品

失去了形式，作品只剩下偶然的结构，也就是说，当一切都成为音乐的时候，音乐也就失去了自己的

身份。而凯奇想要阻止音乐形式的设想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在阻止的同时却构建了另一个新的开放

式的形式，也就是获得了一个新的美学特征。

源于古希腊的欧洲音乐，是基于古希腊的逻辑秩序、凭借人的知性构建、发展而成的乐音体系，

这是与仅仅凭借逻辑将单纯的音响建构起来的音乐有区别的。在古希腊，音乐被视为宇宙，而在中世

纪，音乐被划分为天使的音乐与魔鬼的音乐以及在它们之间的音乐。这样，就存在着对欧洲音乐理解

的多样性模式，而强调精神在音乐创作中的自发性的观点主张音乐理性秩序的想法：１，全音阶进行
的理性化结果；２，从１６世纪就确定下来的和弦和声构造的理性，也就是和声学。这样的观点强调乐
音体系可以成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可估计的体系，而音乐作品是这些理性秩序所能构想以及呈现的

场所。但是，这一场所却不是某一个独立实存的音乐作品，而是一个理想型的音乐作品，是抽象的存

于意识活动之中的。音乐的感觉材料是它的内容，它在作曲家的创作过程中，在其认识中成其自身。

音乐作品是一个由众多单一思维图像依靠交互关系而构成的统一的思维图像，它通过各种各样的实践

在时空中被确定下来。这些单一思维是文本吗？它们是如何成为统一的图像的呢？

三

文本最初的含义是一个发生在言语、交谈时出现的众多关联所形成的结果。它的关键是众多关联

的构成。但文本并不能视为一个完结物，而是一个形成的过程，永远不可能完结，因为意向性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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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停止，也不会重复，意识活动就不会停止，最后被凝固了的文本就不会发生。这一论点与瓦格纳在

批判被他误解为独立音乐家的作品是完结物的观点相似，“独立音乐家在创作作品形态时，会确定一

个无休止流淌的感情元素，并尽可能地让人对其理解；为此，他必须逐渐地放弃对这一元素的补充，

而努力地将这一个感觉浓缩成 （一个不可能是自在的）想法，并且这一浓缩物最终只有凭借将外壳

完全剥离的方式才能首先将感觉上的表达介绍出来，这一表达是一种被考虑过的、对外在喜爱之物加

以模仿之后的显现，它是一种源于故意的幻想的显现。①”瓦格纳对独立音乐的偏见，是认为音乐作

品应该是一个形成物，而非虚假的、被固化了的，但独立音乐本不是他所认为的被僵化了的东西。

作曲家创作乐曲，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将创作的理念以及理想的音乐作品具象化的

过程，同时，存在于时空中的音乐作品也因为这个过程而具象化。这就如，石膏与雕塑的区别，前者

是实存的对象，后者是被具象化了的意识内容。然而，被具象化了的音乐作品，只是一个由众多文本

统一之后呈现出的表象，那么，这一众多的文本就是众多的思维图像，统一了的文本就是统一的思维

图像。但是，这一具象化了作品并不会因为具象化而得以终结，它脱离了作曲家，而成为一个新的实

存的文本。例如，当我们听一首由同一个演奏者演奏的乐曲时，每次听所获得的体验都会不同，音乐

呈现给我们的图像也会不同，即使事先已经获悉了别人对这首乐曲的命名甚至解释，我们总是会处在

当下不断经历着的文本中。我们的问题自然就聚焦在这些被具象化的作品出现之前，也就是源于最初

的那个音乐作品的理想，被统一的文本是如何出现的。

欧洲音乐发展至今，始终贯穿着逻辑的形态，即使在中世纪，音乐的精神秩序也是上帝创造的秩

序，人的精神即是模仿了源于造物者的精神秩序。但是，这一模仿并不意味着单纯地复制，而只是尝

试着在创作中揭示上帝的精神。我们又不能认为欧洲音乐的精神是没有感性，或过分理智的，因为精

神的、被排序的音响恰恰就是感性的、可听化的音响②，它是存在于迷醉以及冲动中的，就如在古希

腊神话中所诉说的那个关于宁芙欧丽蒂斯 （ＮｙｍｐｈＥｕｒｙｄｉｋｅ）的故事③。另外，音乐的秩序也并不意
味着对学派规则以及机械性建构的偏爱，在音乐体系中被视为炫技、即兴的形态，同样在逻辑形式中

部分地就如它清晰、跨规则的形态④。欧洲音乐的逻辑是感性的逻辑，音乐的精神是感性的精神。这

些逻辑和精神，形成了音乐作品的理想型。

但是，音乐作品的理想型态不是音乐作品概念的理想型态，也就是说，并不是指某一体裁或样式

的理想型态，如某一曲式、调式或某种节奏类型。莉迪亚·戈尔 （ＬｙｄｉａＧｏｅｈｒ）试图用作品概念来
解释音乐作品的本体问题，她认为，音乐作品的概念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没有清晰的边界，是凭借

在多样的实践中才将它的连续性的发展确定下来的。音乐作品的概念能够确定从１８世纪至２０世纪初
的全部音乐性实践，凭借的是概念构建理性的模式，⑤ 是借由各种规则或行为模式这一音乐性的经验

来组建成的一个模型。但是，戈尔所设想的这一模型只是包含了涉及音乐作品概念的各种功能，并没

有涉及 “音乐作品是什么”这一本体性的问题。要解释音乐作品的本体，必须要抛开这些概念，也

就是要有超越性才得以可能成功。所以，这一被视为文本的理想型只能是一个美学上的存在者，而构

成这一理想型的每一单个文本之间的关联也只能是美学上的关联。

构成统一文本的众多文本是异质的，不是单一的，而且是无穷尽运动着的，只存在于 “当下之

中”。这些异质的文本，既不是独立于主观存在的，也不是独立于客观存在的，而是依赖于不同文本

的共同或近似特征，也就是说文本指向其他文本的意向。这些异质的文本是由异质的符号所构成的表

意体系。异质的符号 （Ｚｅｉｃｈｅｎ）是由纯符号形式、符号的客体以及符号象征形式 （Ｓｙｍｂｏｌ）所构成。
纯符号形式是一种纯形式，是符号客体的预设，纯符号形式以及符号的客体是符号象征形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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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异质是由于符号的客体以及符号的象征这两者基于主体对于意指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而形成。

从这些意义来看，音乐也可能是被视为一种异于言语的符号体系的①。

那么，音乐是如何与音乐作品相匹配呢？即音乐家如何凭这些符号与音乐作品的理想型相匹配

呢？

四

音乐作品作为文本不意味着与语言文本等同。被当下化、统一化的文本也不意味着在语义层面上

的整合，继而衍生出音乐在社会生活中会具有的语义上的功能。更确切地说，音乐作品作为文本，只

是各种异质的意识内容在意向活动中的相互关联，而这一关联活动得以发生的场所就是音乐创作。

音乐创作作为一种生产活动，是在作品中被具体化的，也就是说，音乐家以创作作为唯一目的，

而这个目的在这一活动中又融于其中，音乐家这一主体在创作过程中也同样具象化。但是，这一具象

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这一工作为了这个最终的产物，抛弃了或许在鉴于完成作品时而建立的一个规

则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作品就是整个创作工作的具象化。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在制作中

存在着的规则可能并不是源于外在的规章而后融入到具体的创作过程中的，相反，这些规则完全是出

于创作这一活动自身。它们再次呈现出创作中主体的具象化，表现为那些被视为范本作品的作品形

态，也就是 “作曲家”以及音乐作品的理想型态。在创作过程的具象化工作中，创作这一行为过程

被再次认识时，这样，对于创作这一行为而言，就会让自我关联这一形态成为可能。但是，这一自我

关联并不是在现今中通常谈及的东西，例如谈论艺术中所认为的那些生活关联，也就是说，是把在被

具体的创作工作中所获得的自我关联视为有规则的、完全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的自我关联，因为这样

的尝试只有当工作的具象化最终完结为一个艺术作品时才有可能实现②。这里所指的在创作过程中所

能被认识的这一自我关联，是指艺术性的自我构建与作品艺术性构建的结合，也就是说，音乐创作活

动中发生的音乐性构建是与音乐作品本身相关联的，因为音乐性的自我构建只有在创作工作的具象化

成为作品时，才能有圆满的场所，因此，音乐作品的被创作，就是创作者工作的具象化。作品是音乐

家创作过程具象化了的完成物，更确切地说，是音乐家意向活动具象化了的完成物。所以，这一音乐

内在的关联是一个音乐材料上的关联。

音乐材料是音乐作品得以成型的方式，是音乐作品的本体，是音乐与音乐作品之间得以联系的本

质，但它不是音乐作品完结之后呈现出的那些素材。我们通常会认为，音乐材料是创作者创作时所取

用的那些材料，如教会调式、曲式结构、终止式等等，它们通常会理解为一种独立于音乐作品的身

份，是被当作一种工具。但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从创作这一概念中所获得的 “材料”是工作的初始，

音乐的材料确定了音乐作品，当音乐作品呈现为具象化的工作时，在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被处理的材

料就会勾画出一个限定的框架③。所以，对音乐材料制作的具象化，也是将在创作作品中的材料具象

了。这一确定是一个本体上的确定。它涉及到的是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 （Ｓｅｉｎｓｗｅｉｓｅ）④。例如，协和
音就是被人为确定的，而不是自然给予的，因为从一开始音的存在方式就是被规定了的，基于此才有

协和音 （乐音）以及不协和音 （或噪音）的划分，与此相同的是，对于音与音之间的关联也是这样，

如音程、和弦、音阶的限定，但是，这些概念意义只有在创作过程中才能被验证。另外，当我们谈论

节奏、和声时，尽管它们只有在作品完结时才呈现，但是，节奏以及和声这样的音乐材料也是在最初

就被确定了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正如阿多诺所关注的那样，在音乐材料具象化的过程中，存在着

音乐材料趋势的问题，即音乐材料是能够呈现出音乐作品的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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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斯立克看来，材料始终具有精神成分，它由人类制作的能力而得以产生的①。所以，处理这

些在精神中出现的材料，不能被理解为是一个借用外在工具以及素材完成的作品的想法，确切地说，

音乐材料的具象化工作就是一个解释意识的过程，一个反思的过程，一个实现这一反思的过程。当音

乐材料在创作过程中被不断确定的时候，也就是音乐材料不断地在成形。而这一从潜在到实现的过

程，也就是音乐材料的发展趋势。如果说音乐作品呈现源于音乐作品的理想型态，那么，音乐作品中

的音乐材料的具体化呈现，就要考虑一个音乐材料预成型的问题。它潜在地存在于创作过程中，并且

从开始就有效地让材料自身获得意义。

在阿多诺看来，从音乐材料的预成型，到音乐材料具象化呈现的发生，是存在于一些提供预成型

材料的可能性之中的。这些可能性是凭借作为具象化了的主体要求而建立的，并以预先发生的形式而

出现。这一历史性的过程导致了一种音乐可能性的前印记，而创作就从属于这种前印记，也就是说，

在音乐创作中，形式的实现是在一个历史性的可能性空间中展开的，而且带有确定性的趋势。但是，

音乐材料的发展趋势并不是纯粹地、无尺度的，或者是变得陈旧的、并且抽象地发生的，而是一边压

缩或限制那些陈旧的材料，一边又扩展出新的材料，在音乐创作中获得一个可能性的空间。例如，当

巴赫在创作长笛独奏曲时，对处理和声对位以及旋律上，既保留了传统的对位方式，又创新了个人的

赋格风格，也就是创作了一首尽管是独奏曲，却同时又是一首多声部的赋格。但是，音乐材料的发展

趋势只是对创作音乐作品的一种研究性尝试，也就是说，音乐材料的概念并不与存在者等同，而只是

作为一种对存在者存在方式的尝试性探索，所以阿多诺在１９３０年就对 “仅凭借作品的连贯性就能理

解作品这一说法”② 有过质疑，也就是说，仅仅凭借对显现在音乐作品中的那些音乐材料的解释，是

不足以理解这部音乐作品的。阿多诺的理论基础是源于把音乐与社会、历史紧密联系起来的观点，对

他而言，音乐尽管具有音运动的形式，但它们是空洞的，只是缺少美学内容的声响存在③，所以，音

乐必须有 “内容”，而且是不与形式分离的 “内容”，它们源于 “心灵”，是 “被沉淀的精神④”。

“被沉淀的精神”是阿多诺对于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呈现的具象化予以主体性的反思，他认为由

确定理性结构而来的主体性，是与社会、历史相关联的，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于是，呈现为具象化的

主体性的音乐材料就与社会、历史发生关联。这些关联就是音乐的 “内容”。但是，这种关联是预先

存在着的，是音乐材料的预成型，而不是在完结的音乐作品中被分析而出来的。这些关联是存在于主

体性之中，存在于主体意识的历史之中的。“被沉淀的精神”还表明，阿多诺认同黑格尔将音乐创作

视为客观性精神的观点，也就是将创作视为一个理性的确定，但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阿多诺并没有将

音乐材料视为一种绝对的精神，而是视为一种与社会不可分离的、由社会历史沉淀而来的客观精神。

就此而言，阿多诺巧妙地化解了在黑格尔那儿出现的困惑与矛盾，也就是如何解决音乐是否是形式还

是内容的问题。对阿多诺来说，音乐既是形式，又是内容，两者是统一的。

通过回顾这些西方哲学家对音乐的分析，可以明显看出，音乐作品作为文本，只可能将文本视为

一种美学上的、意识中的关联，而不与语言文本等同。音乐作品的最终完结，只是音乐材料发展的一

种可能性实现，只是音乐的某一呈现，更是音乐作品理想型态的某种显现。音乐作品的理想型态是音

乐从潜在到实现过程中的初始，音乐实现的过程是音乐创作具象化的过程，是源于预先形态的音乐材

料具象化的过程，是源于主体性的理性具象化的过程。

（责任编辑　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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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 《中国哲学小史》导言

张学智

【摘要】本文旨在对冯友兰 《中国哲学小史》的写作旨趣与精要内容加以提揭，认为它是冯友兰以后几部

哲学史的奠基。它萃取了成名作 《中国哲学史》的精要，以先秦诸子和宋明道学为中心，舍去玄学、佛

学、清代义理之学等次要内容。它注目于各思想家的形上学、人生哲学、方法论，并特别注重向国人介绍

西方哲学知识，可视为冯友兰哲学史思想的袖珍表现。

【关键词】《小史》；形上学；人生哲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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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学智，宁夏中卫人，文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国学研究院教授。

《中国哲学小史》（以下简称 《小史》）是冯友兰先生应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百科小丛书邀约而

出版的一本哲学史，初版于１９３３年。此时，冯先生的成名作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已经出版。本书

因为定位为通俗读物，所以篇幅短小，共１３节、６万多字，但内容充实，论述精到，中国哲学的重
要内容皆包括在内。冯先生在他另一部名著 《中国哲学简史》 （以下简称 《简史》）的序言中曾说

到：“小史者，非徒巨著之节略，姓名、学派之清单也。譬犹画图，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

胸，曷克臻此。惟其如是，读其书者，乃觉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① 此所谓小史是指 《简史》；而

之所以定名为 “简史”，是因为先有 《小史》。其实，两本书的英文名皆为 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冯先生对 《简史》特点的描述，完全适用于 《小史》。惟 《简史》自英文翻译而来。原

书的构想是为外国人讲述中国哲学的历史，故内容简练而齐全，中西对比的文字较多。而 《小史》

则是为中国读者写的，目的在于真实地总括地介绍中国哲学的一般情况，所以较 《简史》更加精炼、

概括。

一

《小史》在写作之初，就设定了几个意向。第一，延续 《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国人西方哲学知

识甚少的情识下，介绍一些西方哲学基本知识。“哲学”是日本人对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的翻译，原意为
“爱智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虽然国人对 “哲学”并不太陌生，但中国有无哲学尚在争论之

中。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是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１９１９年。胡适的方法是
汉学的，这部书对文字的训诂、考证比较详细，对史料真伪的鉴别占了大半篇幅，而对义理的体会、

了解比较肤浅。所以，金岳霖曾说这部书像是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写的，明确说西洋哲学与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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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胡适之所长。而冯先生重在义理之学，而且他明确说过，在２０年代中期，他的主观愿望是向中国
介绍西方哲学。这点贯彻在他的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中，也贯彻在 《小史》中。《小史》有一个

简短的序言说，所谓中国哲学，是将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可与西方所谓 “哲学”相当的那一部

分选出来加以叙述。照这一标准，中国的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清人义理之

学可归入哲学。因为中国本无哲学，“哲学”是西方名词。冯先生这一做法是非常合理的。中国虽有

所谓义理之学，但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法重视洞见，而洞见往往用名言隽语的形式表达，不重逻辑，

不重论证，往往说理笼统，语言简略。在当时旧学笼罩一般人头脑的情形下，用西方思想长于逻辑论

证来激发、改造、充实中国思维，实在很有必要。在本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很多人

对冯先生的这个方法提出批评，说他用西方思维方法、西方哲学内容来建立中国哲学范式，实是不了

解中国当日学术界的情形。

冯先生将他在 《中国哲学史》对哲学内容的分类照搬到 《小史》中。这段文字说：“希腊哲学家

往往分哲学为三大部：（一）物理；（二）伦理；（三）论理。其所谓物理、伦理、论理，其范围较

现在此三名所指为广。以现在术语言之，哲学包涵三大部：（一）形上学；（二）人生哲学；（三）

方法论。……诸子之学等学问中，其言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形上学，其言性命之

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哲学。但西洋哲学中方法论之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

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此后所谓道学及义理之学，固亦有其方法论，

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不过其所讲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求知之方法耳。”① 以上方法，为此后

中国哲学的方向和规模奠定了基础。此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多沿着这一方法继长增高。冯先生作为中

国哲学体系化、深刻化的开创者，其功绩也体现在 《小史》中。

第二，对中国主流思想的提揭和发扬。《小史》认为，中国思想之大端在先秦及宋明。先秦主要

是儒、墨、名、道诸家，宋明主要是周、张、二程、朱子、陆王。另外，《小史》为百科小丛书的一

本，意在简明，又受篇幅限制，故对离主流思想稍远的皆舍去不讲。如视魏晋玄学为先秦道家的继

续，视清代义理之学为宋明道学的继续，视隋唐佛学为印度传来的宗教思想，皆非中国思想主流，皆

舍去不讲。而五行、八卦之学，因与中国古代学术相关甚大，又源远流长没有中断，所以用了较多篇

幅。

二

先秦诸家是中国思想的源头，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冯先生选取孔子、墨子、孟子、老子、名

家、庄子、荀子、五行八卦几节加以论述。对于孔子，《小史》着重于孔子在中华文化中的承先启后

作用，认为中国思想变动最激烈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身处其时，目睹 “人心不古，世风

日下”的社会现实，起而为旧制度的拥护者，并给予拥护的理由。孔子的政治主张为 “正名”，具体

内容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要使各个身分的人皆尽其道，名实相符。孔子欲以正名来挽救时

弊。孔子在政治方面拥护旧制，但主张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对礼乐加以损益，在道德哲学方面则有新的

见解。孔子的道德学说，主要是关于仁的阐发。孔子对仁的解说甚多，最基本的是仁是人的性情的至

真及合乎礼的流露，是本其同情心以推己及人。孔子以此为一贯之道，具体表现为忠恕，行仁的方法

简易直接。冯先生另一个着重点是指出，仁是全德，孔子即以仁统摄孝、忠、勇等，其他如义、礼、

智、信，皆是仁的自然包含。仁既然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那就只问心安与否，不问其发为行为是否

对自己或社会有利。孔子一生亦 “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这已开后来

董仲舒的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孟子继承了这一点，与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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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大异其趣。这就是冯先生心目中的孔子。终其一生，冯先生都对孔子表示尊敬之情，后来写的

《论孔丘》，那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动。

对墨家，冯先生注目于其功利主义及与儒家的不同，认为孔子是无所为而为，墨子是有所为而

为。墨子著名的 “三表”法的本质是功利，一切事为的价值皆以此来衡定。人民富庶是国家之大利，

而对之无直接功用者皆是有害的。国家人民之大害，莫过于战争，故墨家倡兼爱、非攻之说。儒家代

表士阶层，故需一定的文饰礼仪。而自功利眼光看来，皆无用之物，应予摒弃，故墨家倡导节用、节

葬、非乐、短丧之说。自知非位高权重，故主张天志、明鬼，用天帝鬼神之暗中赏罚来儆戒世人。而

鬼神之赏罚实是自己行为所招致，故又非命。

关于墨子的政治主张，冯先生引西方近代思想家霍布斯 （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加以说明，说墨家描
述的人之初生之世，无有国家，人与人种种争夺、战斗的情形，正与霍布斯所谓 “天然状态”相似。

而国家刑政既立之后，在下者须层层与代表国家的天子相同。天子代天发号施令，人民必须服从天

子。如将墨子此意推行到底，则除了政治的别裁外无社会的别裁，宗教的别裁也成为政治别裁的附

庸。墨子的尚同，与霍布斯有相同之处。依墨子天子上同于天之说，则上帝与主权者之意志相合为

一。墨子所说的天子，已是君主而兼教皇。当然，在宗教精神淡薄的中国古代社会，本无霍布斯所说

的政教合一那种情形。冯先生的这一说法不过是借墨子思想，向国人介绍西方古代政治制度知识而

已。

在孟子一节，冯先生继续介绍西方哲学知识，说孟子、荀子是孔子之后的儒学二大师，孔子在西

方哲学史中的地位类似苏格拉底，孟子的高明亢爽类似柏拉图，荀子的笃实沉博类似亚里士多德。对

孟子，冯先生介绍较多的是其王道政治。在孟子的王道理想中，其天子必是有大德者；此大德的选

"

，必以民意。这就是 “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圣王是人间的杰特之人，也是天选中

的代理人。孟子理想的经济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是对古老的制度赋予新含义，即由土地为贵族所有

转变为国家公有；农民代耕公田，不再是为贵族服役，而是为国家交赋税。农民耕种私田，出产为自

已所有，这是王道的基础。还要行仁政，仁政的根据在人人皆具的 “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

上》）。帝王以其不忍人之心推之于天下人，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

于掌”（《孟子·梁惠王上》）。此即推己及人，薭矩之道。

冯先生特别点出，孔子多将仁用于个人修养，而孟子则推广及政治及社会；孔子的仁及忠恕等多

及于 “内圣”，孟子则更及于 “外王”。因为仁的基础作用，所以孟子思想的重点之一是对人之善性

的论证。孟子认为人皆有四端，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德的端萌，是人性善的证明。人的好的行为，是

扩充四端的结果；不好的行为，是放失四端的结果。故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告子上》）。更进一步，人是与天地并存的 “三才”之一，人的善性得之于天，天道人道合而为一，

故孟子说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天是人的善性的形而上

根据，所以孟子说 “万物皆备于我”“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

冯先生解释孟子，还有一可注意之点，即注重孟子思想中的神秘主义成分。他在论述孟子天道人

道为一时，有一个小注说到中西神皉主义的种种表现。这则小注在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即有，冯

先生移入 《小史》，文字一仍其旧，而且是 《小史》中唯一的注语，可见冯先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

此注说，神秘主义有种种不同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指 “万物一体”境界。这是个人精神与

宇宙精神合一的状态。但常因后起的隔阂，致二者分离。这种后起的隔阂，如佛教所谓 “无明”、道

学所谓 “私欲”，阻碍个人与宇宙精神合一。若能以精神修养去除隔阂，则人与宇宙精神复合而为

一。中国哲学中孟子、庄子皆以此神秘主义境界为最高境界，但达至此境界的修养方法不同。庄子所

用的方法是纯粹经验之忘我，孟子所用的方法是通过 “爱”而去私。孟子的 “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皆去私后与宇宙精神合一的神秘境

界。及孟子强调的所谓养浩然之气，养气中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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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孙丑上》），亦是此种神秘境界养成中自然而然、不急躁亦不停息的状态。冯先生一生持理性主义

精神，在哲学上尤其服膺程颐朱子的涵养用敬、格物致知之说。虽为现代新儒家之代表，但也有很强

的道家精神。此处以小注的形式说到万物一体之神秘境界，意在提醒读者它是一种个体性很强的心灵

体验，一般人应以理性的、大众化的知识途径、修养途径作为学问正路。

道家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学派，人物众多，学说纷杂。《中国哲学史》中，冯先生提到的道家人物

有 《论语》中所载 “隐者”之徒、杨朱、老子、庄子、宋?、尹文、汉初黄老之学等。 《小史》则

只论老庄，而且认为道家之有老庄，犹儒家有孟荀，为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学说。冯先生先从比

较儒道两家入手，谓中国哲学中，天为首出概念，但各家着眼不同。孔子、墨子之天，乃主宰之天；

孟子之天，常为义理之天，含道德之意；而老子之天，乃自然之天，取消了主宰、道德之义。古人所

谓道，常指人道，而老子赋予其形上学意义，指天地万物的总原理、总根据。道是自然如此，故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３７章）。德即物所得于道而以成其物者，故 “道生之，德畜之，

物形之，势成之”（《老子》第５１章）。人贵在知道、知德、依道德而行，故 “知常曰明。不知常，

妄作凶”（《老子》第１６章）。道的运行法则为反、复，故 “反者道之动”（《老子》第４０章）“万
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１６章）。惟其如此，所以应知变化之则，即 “正复为奇，善复为

妖”（《老子》第５８章）“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老子》第３６章）。冯先生
特别指出，此非主观上之阴谋，而是客观上有此法则。此与黑格尔的正反合历史进化通则有相同之

处。黑格尔说事物发展至极点，必变为其反面，这是由正而反。老子的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老子》第４５章），是合中包含了正、反。老子的理想人格，常以婴儿譬之，因为婴儿符合 “无知

无欲”“去甚、去奢、去泰”的简单法则。老子的得道之人是 “大智若愚”；老子的理想社会是 “圣

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第３章）；老子的理想国家
是 “小国寡民”（《老子》第８０章），是包含野蛮之文明社会。道家的主张，各个方面皆与儒家不同。

老子思想，言道言德，着重于万物的原理，自然哲学极强，而庄子则多言人生哲学。庄子对道的

理解，多在自然而然一面。所以庄子以为人之幸福在于顺应其自然之性，能为逍遥之游者，必是顺自

然之性者。大鹏之抟扶摇而上九万里，学鸠之在树丛间起落，皆合其性分，故皆为逍遥。在自然适性

的映照下，各种社会形态皆给人痛苦。因为物之性各各不同，在同一的制度下，必有不适应者。最好

是听任其不同，以不齐为齐。故庄子主张在宥天下，反对治理天下。庄子反对人为地制定出规矩准

绳，主张人有绝对自由。而之所以不自由者，为被世间各种高下、是非所束缚。欲达到自由，首先要

齐物论、齐是非。如 《齐物论》问何为正处、正味、正色，所答各各不同。既然不同是无法避免的，

不若听其自尔，无须辩论。此谓休于天钧，把握道枢，处其环中， “是之谓两行” （《庄子·齐物

论》）。有了这样的态度，不仅物论可齐，是非可齐，生死亦可齐。《庄子》中多处论到齐生死。只有

齐生死，才能破除生之可恋、死之可痛，达到哀乐不能入，保持人的自由的本来状态。比齐生死更为

洒落的是无生死，即与宇宙万物为一。冯先生以西方现代哲学家威廉·詹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的
“纯粹经验”来解释。所谓纯粹经验，即只直觉它是如此，而不追问它是什么；与物俯仰，在在皆

同，而不用名言分别，有似佛家所谓 “现量”。“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

以成”（《庄子·齐物论》）。不识知，不区别，无对待，在在与之为一，到此境地，无有隔阂，无有

阻遏，可以觉到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冯先生认为，这是一种神

秘体验，它与孟子经由积累道德行为而有的 “养浩然之气”不同。庄子所用的方法是在知识上取消

一切分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庄子·逍遥游》）。它与孟子所讲的，构

成中国哲学史上的双璧，分流并峙。但庄学此方法，魏晋以后即无人再讲；而孟子的方法，有宋明道

学家为之发挥提倡。两种神秘主义方法，际遇实不同。

名家是冯先生几种中国哲学史著都着力介绍的，其原因大概是：其一，中国哲学长于政治哲学、

伦理哲学，中国哲学家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不擅长形上思辨，其中唯一代表纯粹形上学的只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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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不着意阐发，中国哲学将成为无形上学的哲学系统。无形上学，则哲学失去其灵魂。其二，冯

先生是个善于形上思考的哲学家，他的理想是不仅要做哲学史家，更要做哲学家，而且是有深刻形上

学系统的哲学家。他的 《新理学》明显地表明了这点。《新理学》绪论说：“在中国哲学史中，对于

所谓真际或纯真际，有充分底知识者，在先秦推公孙龙，在以后推程朱。他们对于此方面之知识，不

是以当时之科学底理论为根据，亦不需用任何时代之科学底理论为根据，所以不随科学理论之变动而

变动。”① 所以，他对名学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其三，冯先生自言区分名家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两派，

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两个重要发现之一：“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皆总而言之曰：‘合同异、离坚

白’，或总指其学为 ‘坚白同异之辩’。此乃笼统言之。其实辩者之中，当分二派：一派为 ‘合同

异’；一派为 ‘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②

冯先生先列举惠施的 “历物十事”，认为惠施的特点是认为一切事物皆是变动的、有限的、相对

的。世俗所谓同异是具体物之间的同异，这是 “小同异”。而从 “至大无外”的观点看事物，自其同

处看，则万物莫不同；自其异处看，则万物莫不异。故万物可谓毕同毕异，这是 “大同异”。惠施倡

导从大处着眼，看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由此 “泛爱万物”。

冯先生指出，庄子的齐物论是在惠施的基础上转进一步，惠施只说出了知识上的结论，庄子则又有无

言、无知、心斋、坐忘等体会万物一体的修养方法。

对公孙龙，冯先生重点介绍其 “白马非马”“离坚白”，由此带出 《指物论》的内容，指出辩者

与一般人从常识出发不同，辩者着眼于名。从名说， “白马”与 “马”的内涵与外延皆不同。一个

“名”有指有物。 “指”指其共相， “物”指占时间空间的个体事物。如个体的马是物； “白”与

“马”皆共相，皆指。公孙龙立说多就共相说，故 “白马非马”从常识的观点看，可视其为诡辩。

“离坚白”也是从共相着眼，将一块既白且坚的石块析为 “坚”与 “白”两个共相，因为从经验获

得此共相的通道不同，如视则得白不得坚、触则得坚不得白。不得坚、白时，坚、白 “藏”。此藏为

“自藏”，即感觉不到，故 “坚白离”。这说明一切共相皆分离而有独立的存在，此所谓 “离也者，天

下故独而正”（《公孙龙子·坚白论》）。

在辩者之后，冯先生还叙述了后期墨家。后期墨家是战国后期的墨学，着重于知识论与逻辑学，

还有部分关于当时自然科学的讨论。这部分史料保存于 《墨子》书中，称为 “墨辩”或 《墨经》。

后期墨家是对辩者的反动，因为辩者从形上学出发，所讲的多与常识相反，后期墨家则继承了墨子的

传统，注重实用；对于事物的看法，多据常识立论，故有较多知识论内容。冯先生将后期墨家的论述

分为三类：第一类关于知识活动，又分为知识的性质与起源、知识的来源、知识的种类三点；第二类

关于辩论的功用与规则；第三类关于同异之辩及当时对名家两派特别是离坚白的批评。冯先生用西方

逻辑学和知识论的相关理论解释这些内容，对国人重新认识和估价中国古代逻辑学和知识论内容起了

很好的作用。后来的 《简史》和 《中国哲学史新编》，只是在这些基本内容上的细化和加深，更符合

当时哲学潮流的评价，解释框架和论述范围并无大的变化。这更可看出 《小史》的可贵之处。

荀子是先秦儒学大师，虽与孟子俱尊孔子，但二人的气质、学说截然不同。冯先生依照威廉·詹

姆斯区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判孟子为软心的哲学家、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因为孟子有唯

心论倾向，而荀子有唯物论倾向。在荀子看来，孟子许多有神秘意味的思想，特别是他的修养方法、

境界体验，可谓 “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但荀子与孟子，

就像道学中有程朱、陆王二大派，其不能无，亦不须无。

冯先生首先从宇宙观着眼，认为孔子所说的天是主宰之天；孟子所说的天，有时是主宰之天，有

时是命运之天，有时是义理之天；而荀子所说的天，主要是自然之天，并认为这是受了老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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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言自然之天，其中无道德的成分，所以其言人性，主张性恶说。这与孟子正相反。但人性虽恶，

经过后天的教育，可以成为善人，故 “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此又与孟子的 “人皆可

以为尧舜”殊途同归。荀子强调的是后天的教化、熏习，人皆可以通过积学，久久为功，成为知礼

义法度的君子。冯先生特别注目者，是荀子对国家社会的起源与礼义制度的根据的说明。在荀子看

来，人生来具有聪明才智，知道人若不组成社会则无法生存，组成社会需一定的群居法则，即道德规

范。所以，道德是人的生活必需。同理，人需要制定礼乐来实现社会、道德对人的规范作用，所以有

礼；礼的作用在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即满足人的本能欲求，文饰人的自然情

感。这在人的丧祭活动中表现最为明显。例如丧礼是为了满足人对死者的哀敬之情，同时安藏人的肉

体生命使之终结；祭礼是为了安顿对死者志意思慕之情。一方面郑重其事，一方面知其为 “无形影”

之事 （《荀子·礼论》）。丧祭之礼是人的理智与情感双重作用的结果，是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调和的

产物。

冯先生对荀子介绍的另一要点是其名学与逻辑学。冯先生指出，孔子、孟子皆欲正名，孔子正名

的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正名的内容是使人有人之名所当有之实，重点在伦理方面，

而无逻辑的兴趣。即使西方古代大哲，如苏格拉底的 “以归纳法求定义”，也只有伦理的兴趣；柏拉

图讲理念，其伦理的兴趣也大于逻辑的兴趣；至亚里士多德，才有专讲逻辑的著作。而荀子生当辩者

正盛之时，他所讲的正名，逻辑的兴趣甚大。荀子关于名的理论，如 “制名之枢要”之类，冯先生

皆不介绍，他介绍的是荀子对时人辩论中常出的逻辑错误的纠正。荀子把当时常出现的逻辑错误归纳

为三种，一是 “惑于用名以乱名”，二是 “惑于用实以乱名”，三是 “惑于用名以乱实”。用现在的

话说，即偷换概念、以偏概全、以全否认偏。避免这三种逻辑错误的方法，冯先生没有说，在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说。《小史》重在中西对比，故提出与古希腊的不同即够了。

先秦部分重点介绍的还有五行、八卦。冯先生指出，五行八卦之学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中

国上古时代注重天人之际，注重天道人事互相影响这一观念在后代的衍化。五行出于 《尚书·洪

范》，本义是讲构成万物的五种质素及其功能，如水之润下、火之炎上、木之可曲可直、金之可保留

原状可熔炼使之改变形状、土之可以种植作物等性质特点。但自战国末年始，五行家赋予五行更多性

质，使之代表五种天然势力，每种势力皆有盛衰之时，并使五行相生相克。特别是汉代五行家将之用

于政治，讲 “五德终始”之说，谓每一朝代皆代表一德，其服色制度皆受此 “德”的支配，代之而

起的必是五行中能克此德者。

八卦是冯先生大加发挥的，因为它是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为深切的 《周易》的来源。 《周

易》特别是其中的 “十翼”，大力彰显的是 “天地薩，万物化醇”（《易·系辞下》）的原理：天为

万物的产生者，地为万物的长养者；阖辟是乾坤的活动方式，“一阴一阳之谓道”是 《周易》的基本

原理，循环往复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冯先生还指出，易学中有象数派，其注重数，与希腊之毕达

哥拉斯学派多有相同之点。毕氏认为天是一个和声，在天文与音乐中，最可看出数的功用。中国自汉

以后讲律吕与历法者，皆以易之数为本。冯先生讲到阴阳家的合理之处时特别提到：“阴阳家之学，

虽杂有许多迷信，而中国科学萌芽，则多在其中。盖阴阳家之主要的动机，在于立一整个的系统，以

包罗宇宙之万象而解释之。其方法虽误，其知识虽疏，然其欲将宇宙间诸事物系统化，欲知宇宙间诸

事物之所以然，则固有科学之精神也。”① 他认为这是秦汉在政治上统一中国后，其学术亦欲统一整

个宇宙，使之整齐化、系统化的努力。这些论断，与冯先生一贯的理性精神、一贯的重视格物穷理是

一致的。

在 《佛教、道教与道学》一节中，冯先生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中国人是天然的唯物论者，

他们对于主体之外的客体，皆认为是实有的。说外界事物必依人之认识始存在，中国人多视为非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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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之论。① 所以佛教所谓 “三法印”中所讲，中国人多给予另外的解释。如三法印中的 “涅?寂

静”，中国人多以动来解释静，僧肇的方法就是 “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肇论·物不迁

论》）。佛教所谓 “净心”，也是能 “繁兴大用”的。印度社会中因种姓制度而有的一部分人无佛性

之说，中国人也以 “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去改变它。对佛教的轮回说，中国人也以

“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将之改造为当世成就理想人格，拒绝来世的意思。至于

道教中的长生之术，一般人皆视为迷信，但冯先生所注目的是道教中一部分人欲以其作为战胜天然的

努力，因为道教中有 “窃天地之机”“夺取阴阳造化机”等役使万物以为人用的思想。这实际上表明

人注重用科学方法控御自然。基于对当时科学的一般认识，冯先生提出科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注重确

切，一方面注重权力。对事物的确切知识，即统治自然的权力。道教对于控御事物缺乏确切知识，所

以对自然事物的解释多是神话，用以控御自然事物的方法多为魔术。而魔术常常是科学的先驱。道教

中的 “黄白之术”即可视为中国化学的先驱。冯先生这个说法，吸收了西方哲学的观点，连同上面

的阴阳家学说，欲向当时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所知甚少的中国人，传播一点相关知识。

三

宋明道学是冯先生注目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学术最高最后的形态，更因为冯先生是现代

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他的思想和人格中有着强烈的道学成分。众所周知，他的 “新理学”就是以程

颐、朱熹的思想融会西方新实在论的观点而成的。他的 《新原人》关于人生境界的思想，也吸收了

很多道学家的人格修养学说。

冯先生在道学家中选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朱子、陆九渊、王阳明八人，分四节叙述。

对周敦颐，着重介绍其 《太极图说》的宇宙论，而不及其 《通书》；对邵雍，着重其数学。他指出，

周敦颐象学的所据在 《太极图》，此图前段用太极生两仪，后段不用八卦而用五行，虽末尾赞 《易》，

但非根据 《周易》，是取道士所用修炼之图，给予新解释。此图于后之道学诸家特别是朱子的宇宙

论，影响甚大。周敦颐之学有象无数，而邵雍之学则兼有象数。邵雍的方法是 “太极不动，性也。

发则神，神则数，数则象，象则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即太极不动，是性；发而为动静，

是神；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是数，也是象；天地日月土石等具体事物，是器。神无方而易无

体，易只言象，象是公式，具体事物按照这些公式生长发育。邵雍突出的是天地万物所据以发生发展

的象与数，而这些都是先天的，不是人造出来的；先天的即是本有的、非强制的。

对张载，冯先生着重叙述他的气学，即其 “太虚即气”“一物两体”“太和”诸说，认为气的散

而未聚的状态即太虚，太虚非绝对的虚无。气中涵有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即阴阳两种互相对

立的势力，此即 “一物两体”。“一”表现为清通不可象之神，“两”表现为薩相荡、胜负屈伸之

气。气聚为具体物，可为感官把握；气散为太虚，太虚不能为感官把握。但感官能把握的，固可说为

有；感官不能把握的，也不能判为无。只有幽明，无有有无。在此基础上，冯先生的着眼点在张载的

伦理学，即 “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篇》）的方法。这个方法或境界重在去除我与

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与宇宙万物合一。只有破除闻见的桎梏，才能体天下万物。“其视天下，无一物

非我”（《正蒙·大心篇》），即尽天道的境界。达此境界，“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

独成”（《正蒙·诚明篇》）。万物一体境界，冯先生认为是对孟子 “万物皆备于我”的神秘主义的推

衍。

对于二程，冯先生沿用了他在 《中国哲学史》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程氏兄弟的学说，过去

多视为一家之学；二程也被笼统称为程子，不加分别；而二人学说实大不同，开此后宋明道学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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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王两派。程颐为程朱派的中坚人物，程颢为陆王派的先驱。对程颢，冯先生着重介绍其 “仁者与

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与 “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及 “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二程遗书》卷二上）的方法。并在庄子 “至人之用心若镜，

不将不迎”的映照下，讲程颢 《定性书》中的 “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 “廓

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的境界，并说明道学的境界虽有似于庄子，亦有

大不同。庄子应付情感的方法，是 “以理化情”，至人无情感。道学家主张情感可有，见可喜可恶之

事亦有情感之喜怒，但其人之喜怒，乃因此事可喜可怒，故为 “情顺万物而无情”。

程颐的修养方法，冯先生所重者在其 “格物穷理”，这是他在朱子一节中重点发挥的。首先，冯

先生指出，朱子是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以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为骨干，融合邵雍的数

学、张载的气学、二程兄弟的理学，加以贯通。朱子首重理与气、太极与阴阳之分。理是形而上者，

气构成的具体器物是形而下者。冯先生着重说明的是，所谓理、形而上者，是超时空的潜存 （ｓｕｂ
ｓｉｓｔ）；所谓器、形而下者，是时空中的存在 （ｅｘｉｓｔ）。超时空者，无形无象，故称为太极。周敦颐所
谓 “无极而太极”，指的是 “无形而有理”。无此理便无此事物，有此事物是因为有此理。所以，天

下之物，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皆有其所以然之理，且其理逻辑上在事物之先。故凡可能有之

物，在形而上之理世界中，本已具有其理，“形而上之理世界，实已极完全之世界也”①。这已开后来

贞元六书中 《新理学》之先河。

冯先生指出，一事物之理，即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亦即此事物的最高标准。天下有无穷的事物，

所有事物的理的抽象就是太极。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由此，太极是柏拉图所谓 “好”的概

念，亚里士多德所谓 “上帝”。冯先生注意到朱子所说的理的两个方面：“所以然之故”和 “所当然

之则”。所以然之故是一类事物特有的，而所当然之则是所有事物都有的。可以说，每一事物不但有

此事物之所以然之理，而且有太极之全体，即朱子所谓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语

类》卷九十四）。这个道理虽然和华严宗的 “月印万川”相似，但也有不同。华严宗的 “因陀罗网”

境界，说的是一具体事物包含所有的具体事物，“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金狮子章》）。而朱

子说的是一事物包含一切事物之理，一切事物之理并非一切事物。

气则是构成具体事物的材质，具体物皆气造而成，但气的造物必有理为其依据。理是一类事物的

形式，气是构成事物的质料。理气无时间上的先后，但有逻辑上的先后，因为理是超时空的永恒存在

者，气是时空中的变化者。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气因此理而有实际的动静。此气中之理，就是此事物

的性。不唯人有性，物亦有性，“天下无性外之物”（《朱子语类》卷四）。

人也是理与气合的产物。人能知觉思虑，是气的作用，但人有知觉思虑之理。朱子论心性情三者

的关系，仁是性，恻隐是情，须从心上发出来。这就是 “心统性情”。冯先生赞同朱子此说，认为人

的性有道德的原理，即仁义礼智，但为气禀所蔽，不能全然显露。所谓圣人，即是能去除气禀之蔽，

使太极全体完全显露出来者。一般人之私欲虽亦遮蔽天理，但终究有未遮蔽处；须就其未蔽处努力用

工夫。工夫分两方面，一是 “涵养须用敬”，一是 “进学在致知”。常记心中有未蔽之明，就是用敬

工夫；而之所以必须用格物工夫，是因为人之性即天下事物的理之全体，穷天下事物之理，即穷吾性

中之理。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穷之既多，则有豁然顿悟之时。顿悟则见万物之理皆在吾性中。

到此境界，则如朱子所说 “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四书章句集注·

补大学格物传》）。在所有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冯先生对朱子思想论述最为详尽，引用最为丰富，因

为这是 “新理学”哲学体系的重要来源。

《小史》最后一节论陆象山、王阳明。冯先生学宗朱子，对于陆王着重于在程朱学的立场上论证

理学心学之不同。对于陆九渊，冯先生着重于其心即理中之此理具在、物各付物，认为和程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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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说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小史》，收入 《三松堂全集》第３版第４卷，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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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相当。对象山弟子杨慈湖，也注重其 《绝四

记》中以直为心。“直”即见孺子入井而有恻隐之心之直截反应，转念则为 “曲”为 “意”；任心直

往，随感而应，也与 “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一致。冯先生反对一般认为朱陆异同在朱子偏重道问

学、象山偏重尊德性，认为说象山不十分重视道问学可，说朱子不重视尊德性则不可。冯先生特别指

出，一般认为朱陆只是为学或修养方法不同，但实则朱陆之不同，主要在本体论之不同。朱子是实在

论，只能言 “性即理”，不能言 “心即理”；而象山是唯心论，所以言心即理，不特别区分心与性，

而认为心性为一。也就是说，朱子所见的实在是两个世界，一为时空中的器世界，一为超时空的理世

界。而象山所见的实在只有一个世界，此世界与心为一，故象山言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陆九渊集》卷二十二）。从本体论着眼，比从工夫论着眼更加根本。因为工夫论服从本体论，是本

体论在修养路径上的表现。

对王阳明，首重其 《大学问》之 “万物一体”，认为与程颢之 《识仁篇》一致，而所言更为明

晰确切。也与陆象山之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四）相同。一体之

仁，有本心与圣人境界二义，前者是基础、根源，后者是工夫所至，修养所得。前者即孟子所谓良

知，后者即对良知的扩充、实行，是致良知的结果。明德之本体，就是良知；明此明德、亲民就是致

良知。不自欺其良知，就是诚意、正心；自致其良知，就是格物、致知。《大学问》是王阳明用自已

的致良知学说解说 《大学》，可以把王阳明的全部学说贯通融释。冯先生以此解说王阳明的成熟学

问，故把握准确，要言不烦。冯先生再次强调理学与心学的不同，认为王阳明简易直截，所说与朱子

确实不同。两家的不同在于，朱子的格物，是即物穷理，心与物为二；王阳明的格物，是致良知于事

物，使事物符合天理，是合心与理为一。朱子所谓心，是 “具众理而应万事”的心，故即物穷理，

是穷吾心中之理、穷吾性中之理。王阳明批评朱子析心与理为二，实际上并不确当。阳明言 “心外

无理，心外无物”，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亲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亲之理。而依朱子，则只能

言有孝之理，故有孝亲之心；无孝之理，即无孝亲之心。因为朱子所谓理，可以离心而独存，虽无此

事实，而有此可能。而在王阳明，则在事实上与逻辑上，无心即无理。阳明哲学中，无形而上与形而

下世界的区分。这是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根本不同处。

冯先生以王阳明为 《小史》作结。他的解释是，清代学问风尚转为汉学，汉学家鄙薄宋学，以

为杂佛老而言儒家经学。清代人也有讲理学、心学的，但无有显著的新见，更无成体系的大家。所讨

论的问题，不出宋明理学家；所根据的经典，也不出四书，故略去不讲。

冯先生的 《小史》，作于其成名作两卷本 《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可视为两卷本的节略；很多

重要文字，就是直接删节两卷本而成的。但一些重要的、能说明问题的原著征引，却并未精简。冯先

生生前曾自撰墓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三史者，《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

国哲学史新编》，没有算上这本 《小史》。大概冯先生觉得它太小，只是两卷本的节略，不足以表现

他体大思精的中国哲学全史。但 《小史》虽小，却是他中国哲学史思想的袖珍表现，可以使读者花

较少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凝炼地掌握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在纸张、印刷极为方便的今天，书印得

都很大很厚，这本小书好像不起眼。但读一本掌中珍品，一本举重若轻的书，恰似清风拂面，舒适惬

意。《小史》是冯先生八十多年前给予当世人的礼物，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套回甘无穷的精美小馔。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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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以胡适时间观为例

方　用

【摘要】胡适的时间观奠基于 “进化的观念”，主张 “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他以

“进化”“不朽”“经济”“闲暇”等为关键词，强调时间造就生命。胡适坚信个人改造社会，通过 “不朽”

强调所有作为个体存在的 “小我”在历史进程中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他追求高效有用的 “经济”时间，

特别鼓励年轻人自主地规划、有效地利用 “闲暇”时间以塑造 “健全的个人”，并提倡通过输入 “少年血

性”以求 “中国再生”。胡适以科学理性为根基理解时间，尝试为 “无量平常人”的生命寻找方向与意义，

更凸显了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关键词】时间；进化；不朽；经济；闲暇；再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１７－１０

作者简介：方　用，安徽歙县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现代哲学中的 ‘时间’观念研究”（１５ＢＺＸ０５８）

一百年前，自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在 《归国杂感》中说：“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最普通的是

‘时间不值钱’。”① 他认为 “不值钱”的时间意识导致国人陷溺于不思进取、虚掷光阴的生活状态，

不仅践踏了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将把风雨飘摇的国家带入更危险的境地。个体和国家衰敝的现

状和期待 “再生”的热望，引起他对时间和生命的多重思考。在他看来，时间造就生命，一种新的

时间观将赋予个体生命以新的内涵和尊严，并引发文化的变革和社会的改造。

一、“进化的观念”

晚清以降，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警醒了部分国人，亡国灭种的危机逼迫这些 “先知先觉”者告

别相对稳定的时间意识和生活状态。风行一时的 《天演论》正在重塑他们的世界观，逐渐形成一种

奠基于进化论的时间观。龚自珍 《己亥杂诗》之四四曰：“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但

在胡适看来，中国传统的 “古时丹”已根本无法应对 “今”之病：“今日吾国之急需……以吾所见言

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归纳的理论，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②

胡适是进化论思潮的虔诚拥笃者： “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 ‘历史的态

度’……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 ‘历史的态度’。”③ 人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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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２８页。
胡适：《留学日记》卷３，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２７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６１页。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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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往来成古今。过去、现在、未来构成时间的三维，三维的更迭即是历史的进程。胡适以 “进

化”为原则来理解和评判过去、思考现在、探寻未来。 “进化的观念”是胡适时间观的基础，是其

“历史的眼光”的核心，是其救亡图存最重的要药方。

以 “进化”为基础的时间观首先强调 “时代性”，主张一切因时而变，古今异质。由此， “过

去”之维被限定， “现在”之维得以凸显。胡适早年以 “文学进化之理”为据倡扬 “文学改良”：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① 文学改良之 “八事”重在点醒古今之别，

如 “不摹仿古人”“不用典”等，都主张今人应直面生活的 “现在”之维，以创新的形式、现代的

语言，书写这个时代真实的见闻思为，即 “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创造 “现在的有生命有价值的文

学”。只有主动适应时代的更迭、积极书写时代的精神，文学才能走出 “古”的陈窠，获得 “今”的

新生。他提出韵文有 “六大革命”，其 “革命”二字重在凸显不同时代文学形式的差异性：“革命潮

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 ‘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 ‘进化’可

也。”②

文学改良只是当时风起云涌的 “新思潮”运动的一个窗口。作为 “今”的代表，“新思潮”被

赋予复杂的内容和重要的时代意义。胡适指出，对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

就是 ‘整理国故’”③，并明确将 “评判的态度”视作 “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和共同精神。“评判的态

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１）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 ‘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

吗？’（２）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 ‘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的吗？’（３）对于社会上糊
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 ‘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吗？

……’”④

整理国故，虽然首先是回到产生、盛行那个思想的具体时代，但更重要的是要评判是非、重估价

值。众所周知，进化论的风靡同时带来一种 “进步”的信念，表现在时间观上，即主张古今有别，

进而强调自古及今是一个推陈出新、日益增进和提升的过程，古不及今。这种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观不

仅嘲笑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的不变论，也有别于传统的循环、轮回思想，更冲击了各种以古为尊

世风日下的历史倒退论。

显然，“评判的态度”的前两个要求都主张站在 “今”的立场，重新估定 “古”的价值，以

“现在”“今天”为标尺来审视历史、文化的合理性并判定其命运。“时代性”意味着古代文化只在

已逝的某个特殊时期有价值，但其价值不会伴随历史的洪流进入现在。“进步性”则阐明不管古代文

化过去如何辉煌，终究远远落后或低于现在及未来的文化。

由于进化的观念所强调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国故”终究只是过去式，无法真正从 “古”来到

“今”。胡适说文言文是 “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现代文学。他主张 “历史的真理

论”，认为真理的价值只是 “摆过渡，做过媒”，可以随时换掉、赶走。这样的 “国故”即使被 “整

理”出来龙去脉，其价值最终也极易被 “评判”为陈设在博物馆的、没有生命的展品。时间之流终

究被 “评判”之利刀斩断为古今的坚硬对峙，已 “死”的过去走不进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所以，“评

判的态度”不仅要求人们认清古今变易的大势所趋，更要做 “反对调和”的 “革新家”，将目光聚焦

于现在与未来。在胡适看来，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有违进化之迹的背时逆流。

五四运动唤醒了 “我”，胡适坚信 “唯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⑤。“评判的

态度”第三条把 “社会”和 “我”对立起来，“社会公认”不仅指人数多，也指通过权力、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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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页。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９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７３页。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３页。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９９页。
胡适：《学生与社会》，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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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固化的 “过去”。胡适期待的 “我”是 “先知先觉”的少数人，“我”要有独立精神，敢于质疑、

敏于思考。“我”是能走出过去的枷锁，寻找和创造未来的人。

进化论者一般认为，青少年是未来和希望的代表。例如，梁启超歌颂 “少年中国”，李大钊呼唤

“青春”，陈独秀情系 “新青年”，都是这种时代精神的体现。胡适对年轻人也充满热情与期盼。他同

情学生，自称是 “爱护青年的人”；呼吁 “中国的少年”起来建造 “少年的中国”，满心欢喜地表彰

“后生可畏”①。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青少年和老年往往构成不同时间维度的代表。但在胡适看来，“年龄”

不是判定 “老”的唯一尺度。暮气沉沉的少年无法肩负将来②，年岁渐增也可以老当益壮。他鼓励年

轻人要保有朝气，勇立潮头。他送给毕业生的临别赠言是 “不要抛弃学问” “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

候，努力去做一种专门学问”③。基于进化论以及 “进步”的观念，他相信一代总能胜过一代，提醒

他们若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必将被后进的少年无情地淘汰。在他看来，想在社会挣得一席之地，防

止在不如意的现实中堕落，个体必须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

同时，胡适为不可阻挡的岁月中人开出一剂 “精神不老丹”：“这个 ‘精神不老丹’是什么呢？

我说是永远可求得新知识新思想的门径。这种门径不外两条，（一）养成一种欢迎新思想的习惯，使

新知识新思潮可以源源地来；（二）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养成一种自由的空气，布下新思

潮的种子，预备我们到了七八十岁时，也还有许多簇新的知识思想可以收获来做我们的精神培养

品。”④ 如果一个人能够不为 “旧”所锢，坚持求 “新”，不拒新知的滋养，不失创造的精神，即使

“白头”，也是时代的 “新人物”，不会在进化大潮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可见，一个人 “年轻”

的时间长度，并不等同于外在的物理时间。容颜易逝，而精神可以日新。

与同时代的鲁迅相比较，胡适更为乐观。本着坚定的进化观念，胡适对年轻人，以及中国社会未

来一直充满信心。此外，基于进化的时间观强调古今异质，一切皆变而无物常住。在进化洪流中，任

何存在及其价值都是有限的，象征终结的 “死”必将随 “时”而至。“死”也意味着随时间不息地

奔涌向前，历史的人或事必定滞留于既往，而被进化之流无情抛弃。所以，胡适主张 “死了的文言”

当 “废”，作为工具的真理用过可 “换”。所谓 “过去”不仅是时间的流逝，而且意味着与那 “时”

有关的生命的消失。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似乎标志着一切过去都将被斩断、被忘却。往日不可追，

故人旧事随之沉寂。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传承？还有什么值得留恋？

二、“不朽”

胡适论 “不死”。“不死”即 “不朽”，指某些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磨灭的持久因素或永恒

存在。“进化”强调因时而变，“不朽”则揭示古今更迭的相对稳定性、连续性。胡适将 “不朽”奉

为 “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指出他所谓 “不朽”既非 “灵魂不灭”，也有别于以立德、立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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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后生可畏”本是胡适对 《大公报》的寄语。他把不满二十八年的 《大公报》称作 “小孩子”，把快六十年的 《申报》和快五十

岁的 《新闻报》称作 “老朽前辈”，赞赏 《大公报》为 “后生可畏”。这也是胡适对年轻人的期待。（胡适：《后生可畏》，胡适

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１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胡适对年轻人的 “暮气”非常忧心：“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 ‘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

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

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

所谓无病之呻吟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第８—９页。）
胡适：《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７
页。

胡适：《不老》，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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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三事为 “虽久不废”的传统不朽论。他要阐释的是一种新的不朽论即 “社会的不朽论”：“这种不

朽论，总而言之，只是说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一一都留下一些影响

在那个 ‘大我’之中，一一都与这永远不朽的 ‘大我’一同永远不朽。”① 它最鲜明的特点是强调

“所有人”的 “一切言行”都是 “不朽”的，在历史长河中，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 “小我”都有其

“时”。他认为这种观点正能对治传统 “三不朽”的三大缺点：

第一，“不朽”的内容涵括了所有人的一切言行，这明确和推广了过去含糊有限的仅以 “功、

德、言”为范围的观点。胡适认为 “功、德、言”只是人类活动中非常有限的内容，而基于进化论，

“功、德、言”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国家或历史时期也不尽相同。

第二，胡适认为传统 “三不朽”中，真能立功立德立言终究只是少数人，所以只是 “寡头之不

朽”；而他主张 “所有人”，包括 “无量平常人”都能不朽。胡适提出 “社会的不朽论”的直接契机

是母亲的离世。他的母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女人，也是对其影响至深的人。平常人，尤其是女人，在过

去的历史观中是被忽略或遗忘的。但现代是呼唤平等、呼唤 “无量平常人”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

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 “小我”在其一生有限的时间中，都会留下自己独特的历史印记。胡适的 “不

朽”摈弃了贵贱有别的生命价值和帝王将相的英雄史观，把普通人纳入历史主体的范畴，这无疑展

现了平等的时代精神。对他个人而言，母亲是他一生最难忘最温暖的怀念。

第三，胡适认为传统 “三不朽”仅就功、德、言而立论，“没有消极的裁制”。他强调一切言行，

无论大小、成败、善恶，都将在历史中产生影响、留下印痕，虽然可能程度不同、性质有别。无数

“小我”相互联结、彼此承继，构成历史的 “大我”，但这个为 “小我”之 “纪功碑”或 “恶谥法”

的 “大我”很像唯识学中具有 “藏”功能的阿赖耶识②。胡适强调 “小我”的一切言行都将不朽。

“善”将积极地推进历史前行，是不朽的善因，将造福于后世的 “小我”；而 “恶”同样有力量消极

地阻碍历史脚步，结下不朽的恶果。名垂千古或遗臭万年都是 “不朽”，因为 “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

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③。由此，胡适强调每个个体的历史责任感：“我这个现在的 ‘小我’，对于那

永远不朽的 ‘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 ‘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

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 ‘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 ‘大

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 ‘大我’的无穷未来？”④

胡适强调身处 “现在”、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 “小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者：在空间上，其与

社会或世界的全体互为影响；在时间上，其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现在的 “小我”

是过去无数 “小我”的各种 “前因”而共同产生的 “后果”，其间保留了过去 “小我”的种种印记。

现在的 “小我”又是造就将来 “小我”的 “前因”，会把现在 “小我”的种种印记传递到将来。无

数的 “小我”构成一脉相承永远接续的 “大我”。作为个体的 “小我”生命有限，必死无疑，但由

无穷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小我”代代相传所形成的 “大我”却是连绵不绝，永远不死的。

所谓 “大我”之不朽，即通过因果关系的普遍性、必然性，以及前因后果的时间上的延续性，

揭示 “小我”在时间流逝中对个体和他人的种种广泛持久的影响、作用。“进化”强调古今异质，侧

重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维度的推陈出新、替代更迭。“不朽”凸显了那些贯串于过去、现在、未来

０２１

①

②

③

④

胡适：《不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０页。
“初阿赖耶识……是无覆无记……恒转如瀑流……”（［印］世亲菩萨造、［唐］玄奘译：《唯识三十颂》）。作为轮回主体的 “阿

赖耶识”连接了 “我”一期一期的生命，“无覆无记”即阿赖耶识作为种子将不辨善恶地记取 “我”造作的所有业，“恒转”即

这些种子作为 “因”将永恒存在，并在来世产生 “等流”即同等性质的 “果”。因果相牵，自作自受，世世流转。当然，胡适不

论轮回转世的问题，其 “大我”也并非作为某一个具体生命个体即 “小我”的延续。

胡适：《不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７８页。这是胡适经常引用的
来勃尼慈 （Ｌｅｉｂｎｉｔｚ，现多译作莱布尼兹）的话。
胡适：《不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８１页。



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三个维度中并逐渐沉淀和持久留存的因子。任何的 “小我”都只能在时间洪流的某一个特殊而有限

的阶段活着，但这个 “小我”裹挟着某些不随时间的前移而消逝的因素或力量，与已逝的过去、将

至的未来因果相连。这些留存在历史进程中的 “纪念品”或 “遗形物”①，既是 “小我”的 “不朽”，

又通过因果相续把无数已 “死”或将 “死”的 “小我”串联为 “不朽”的 “大我”。

为什么胡适特别强调 “恶”也会不朽？这首先缘于直面和反省落后挨打的苦难现实。一方面，

“我”现在遭受的一切苦难，正是过去懒惰不负责的 “我”造成的，因而是现在的 “我”无法逃避

的 “消极的裁制”，每个现实中具体的个体都只能背负着历史前行。另一方面，现在的 “我”必须很

努力很谨慎，不能荒废过去累积的善果，更不要种下未来必报的恶因。更重要的是，在进化论者看

来，一切价值也因时而变，过去曾经的 “善”在新的时代可能无用甚至成为阻碍时代递嬗的 “恶”

的力量。现在的 “我”如果不能从因循守旧的惰性中挣脱出来，努力创造新的 “善”，未来的 “我”

将更积重难返寸步难行。可见胡适所谓 “消极的裁制”，既指历史进程中，现在的 “我”无法推卸

的、过去所遗留和累积的 “恶果”，也指由现在的 “我”的不思进取或为非作歹所引导的、必将成为

未来的 “我”不能逃脱的厄运或宿命。他确信 “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②，强调 “恶”

亦不朽，意在唤醒每一个现在的 “我”的历史主体性和责任感。

诚然，胡适 “社会的不朽论”笼统而粗疏，甚至带有浓厚的佛教因果观的色彩。但他纳一切有

限的 “小我”于无穷的 “大我”，由 “大我”的 “长生不死”，将 “所有人”及其行为都平等地纳入

历史进程；并通过对 “消极的裁制”的凸显，旨在呼唤当下每个个体即 “小我”的历史责任感，主

动承担过去的背负，也于现在积极努力地造善因集善缘，以避免未来更严酷的消极裁制。我们可以认

为 “功德盖世”与 “吐一口痰”都是 “不朽”只是虚说，重要的是，每个个体都应该从 “我”开

始，从现在的点滴开始，勇于担责，善于创造，即纳须臾于永恒。这样的个体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积

极对历史负责的 “小我”，由这样的 “小我”所构建的历史才是有希望有前途的 “大我”。

值得注意的是，标志时间和生命永恒的 “不朽”，其背后挺立的仍是坚定的 “进化”意识，被强

化的仍是 “现在”之维：不仅要勇于承受由无量 “过去”之 “因”积累而成的 “现在”之 “果”，

更要努力从 “现在”开始，改造旧社会，创造新气象，能否推陈出新、推动社会进步仍是判断 “现

在”之 “小我”一切言行善与恶的唯一标志。“不朽”之 “消极的裁制”强化了进化过程中历史主

体的参与意识。

胡适在晚年的一篇演讲中指出：“我今天提议，不要把中国传统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看，要

把这个传统当成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③ “传统”是 “变”中之 “常”，“把前

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④。“传统”凝结了历史演进中相对稳定、世代传承的文化或

精神，即那些 “不朽”的因素。如同强调 “不朽”有 “消极的裁制”，“传统”在他看来也未必都是

“神圣”的，中国传统也有 “种种长处和短处”。与 “进化”结盟的 “传统”，不仅要指出某一具体

传统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也要关注历史的进化是如何造成传统的进化。文化史就

是从旧传统中引出新传统，新传统又取代旧传统的过程。

所以，“不朽”并不意味着单纯的纪念或怀旧，而是意味着以 “进化”为原则，主动地打破、革

除旧文化的枷锁，自觉地推进、创造新文化的进程。“传统”之 “常”并非凝固不变的，坚守传统也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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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文学进化的第三层意义是：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

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来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时代的纪念

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 ‘遗形物’（ＶｅｓｔｉｇｅｓｏｒＲｕｄｉｍｅｎｔｓ）。”（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著、欧阳哲
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９页）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３２页。
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１页。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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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固执旧制。所谓进化的 “传统”，是在积累和淘汰、吐故与纳新、复兴和创造中不断生成的。

在胡适看来，当下的中国文化新传统正在形成。但此传统不可能拒绝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他特

别指出：“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

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

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我深信那个

‘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没有毁灭，而且无论如何没有人能毁灭。”① 在胡适心中，“人

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是中国文化之根，是中国文化真正的 “不朽”，是延续千载、虽隐不绝的

真 “传统”。

三、“经济”

动荡的时局，救亡的迫切，容易使时人产生岁不我与的焦虑，基于 “进化”的时间观更强化了

时不我待的紧张。归国的胡适对 “七年没见面的中国还是七年前的老相识”无奈而痛心。与现代西

方大机器生产的高效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所目睹的中国工人依旧非常落后低效的生产方式和工作

状态：“上海那些拣茶叶的女工，一天拣到黑，至多不过得二百个钱，少的不过得五六十钱。茶叶店

的伙计，一天做十六七点钟的工，一个月平均只拿得两三块钱！还有那些工厂的工人，更不用说了。

还有那些更下等，更苦痛的工作，更不用说了。”② 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付出的时间成本很高，结

果不仅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极为卑微，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非常有限。这样的生产又如何能使民众走出

贫困，使国家走向富强？进而，胡适指出，低报酬的时间意识背后是对生命本身的漠视：“美国有一

位大贤名弗兰克令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的，曾说道：‘时间乃是造成生命的东西。’时间不值钱，生
命自然也不值钱了。”③ 生命的 “不值钱”不仅指付出与收入的巨大差距，更指维持和护养生命的存

在，以及尊重生命价值之观念的严重缺失。大多数人没有花时间保健康的意识，甚至连死亡也无关轻

重。但没有对死亡的自觉和敏感，人对时间尤其是个体时间的感受也是空洞淡漠和无所敬畏的，不惧

死，亦不知生④。

胡适还目睹那些不明白时间应该 “值钱”的人们随意地虚掷自己的光阴，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

间，却从未意识到在无所事事的呆坐、漫无边际的闲聊中，不仅自己的生命正在变得空虚荒芜，同时

也 “谋财害命”⑤，剥夺了他人生命的存在和价值。胡适慨叹国人依旧沉浸于这种迟缓凝固的生活状

态。有感于此，他从文学入手求变，力图倡导一种 “经济”的时间意识。他认为短诗、独幕戏和短

篇小说是 “世界文学的趋势”，首要原因就是力求 “文学的经济”：“世界的生活竞争一天忙似一天，

时间越宝贵了，文学也不能不讲究 ‘经济’；若不经济，只配给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老爷太太们看，

不配给那些在社会上做事的人看了。”⑥ 随着 “无量平常人”登上历史舞台，文学已不再是有闲阶层

的专利。走向忙碌的普通大众的文学必须在 “最简短的时间”之内，讲述或演出完整的故事，给观

众带来疾风暴雨似的心灵震撼。这就是 “时间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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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８１—１８３页。
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２８页。
胡适：《归国杂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２８页。
“通过时间之流经验，有死的人类实现了对自身有终性的自觉。对死的自觉，同时就是对生的自觉。弗雷泽说：人……是有死亡

意识从而有时间意识的生物。”（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４页）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 （胡适写作 “弗兰克令”）的这句话在当时影响深远。鲁迅亦云：“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

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６卷，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９页）
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０３—１０４页。



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力求 “经济”的时间意识是进化思想的必然要求。“过去慢”，相对稳定的时代容易产生近乎停

滞的甚至循环的时间体验。但进化揭示的是古今嬗变新旧更迭，个体已被绑上急速变化不断前行的历

史大轮，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应付。胡适区分历史进化的两种状态：“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

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

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

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

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

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①

虽然进化是大势所趋，但若一味听其自然无疑只能 “缓步徐行”，而 “革命”是以 “人力的促

进”撤除进化的障碍，加速进化的过程，所以是很 “经济”的手段。“经济”的时间观意味着时间并

非外在于人而均质流动的，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力”可能极大地影响时间的方向和效用：既

可能人为地使自己的时间减缓停滞甚至从现在拉回过去，也可能奋起直追，奔向未来，在较短的时间

赶上甚至超越经过较长时间发展的他者。

可见，所谓 “时间差”并不具有绝对意义。欲实现时间的 “经济”，“人力”的自由选择和主动

参与非常重要。胡适有一种不怕 “晚”的信心和乐观，呼吁 “先知先觉”的少数人行动起来，引领

大众学会甄别和顺应进化的方向，学会以 “经济”的方式加快前行步伐。他坚信只要持之以恒，“我

们在十年二十年里，也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各先进国家”②。

当然，片面强调效率、以 “经济”作为时间的唯一价值，必将导致人心的躁动虚浮和功利主义

的倾向。单纯强调文学是 “经济的”，必然会疏忽心灵同样需要浅吟低唱的舒缓与旷日经久的熏染

“文学革命”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但以之为文学发展的唯一方向，不免失之偏颇。尽管胡适强调

“革命”及 “经济”的时间在进化中功不可没，但也痛感人心急不可耐的危险。他曾多次提到 “勤谨

和缓”四字秘诀。“勤”和 “懒”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时间的方式，“勤”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充分、合

理地利用时间，一点一滴，坚持不辍。他强调要坚持利用和积累零碎时间：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

题。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做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你们看他的成绩！每天花一点钟看十

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③ 个体要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

努力化零为整，积少成多，终至不断丰富和提升自我。在他看来，个体生命的价值并非等同于生命的

客观长度，通过 “勤”，有效时间增加了，生命的价值也提升了④。“缓”并非松散、懈怠，而是能

不为外在的时间所逼迫，确保自己内心沉稳的节奏，不忙不乱，不急功近利，不心浮气躁，放慢速

度，耐住寂寞，平心静气、从容处事。他特别指出：“缓，这个字很重要，缓的意思不要忙，不轻易

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缓的习惯，前面三个字都不容易做到。”⑤ “忙”者易 “盲”，“缓”才能无征

不信，杜绝武断，慢工出细活。在胡适看来，“勤谨和缓”不仅是治学之方，也是为人行事之道。

可见，“经济”的时间观所指向的并非绝对客观时间的长短，更多的是强调个体能合理而有效地

支配自己的时间以期获得最大的收益。“经济”的时间观给予他迎头赶上的信心和乐观，“勤”“缓”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８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３９页。
胡适：《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９８页。
这是胡适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讲。

胡适：《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７
页。

胡适曾引用两首诗：“中国的懒人，有两首打油诗，一首是懒人恭维自己的：无事只静坐，一日当两日。人活六十年，我活百二

十。还有一首是嘲笑懒人的：无事昏昏睡，睡起日过午。人活七十年，我活三十五。”与此相对的是他尊称为 “科学圣人”的爱

迪生：“睡四点钟觉，做二十点钟科学实验，活了八十四岁，抵的别人一百七十岁。”（胡适：《终生做科学实验的爱迪生》，胡适

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６３１页）
胡适：《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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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事态度又使其避免盲动及失败带来的徘徊和绝望。胡适再三强调 “历史的眼光”的重要性，主

张既要通过客观的比较，评判国家和个人在有限的时间中所取得的进步；也要了解事之艰辛、路之坎

坷，破除 “奇迹”降临的妄想①。

相较而言，胡适更愿意用 “改良”替代 “革命”，重视 “建设”胜过 “破坏”。他相信进化是一

个 “很缓慢的过程”，主张 “一点一滴的改造”。坚持 “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②，以 “勤” “缓”

为美德。他一直比较警惕 “革命”的破坏功能，反对走捷径，反对 “早熟之革命”。他主张 “以学术

救国”，认为 “要科学帮助革命，革命才能成功”③。这既有其实验主义的哲学背景，更与他以科学理

性为基来理解时间、生命的密切相关。

四、“闲暇”

如前所述，“我”的觉醒也包括 “我的时间”的觉醒，即 “我”应该有自由支配 “我的时间”

的权利和能力。时间造就生命，而 “我的时间”造就了与众不同的 “我”。

胡适重视每个作为个体存在的 “小我”，反对在历史进程或社会活动中无视 “小我”的作用，或

以任何名义淡漠甚至牺牲 “小我”的论点。在他看来，每个 “小我”时间都是无穷时间中 “大我”

必不可缺的一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每个 “小我”的生命历程在进化之流中都会留下各种 “不

朽”，参与影响或构建创造历史的活动。“小我”的一生并非只是来世间空耗了一段与己无关的 “时

间”。

因为确信现在的 “小我”与无穷时间的 “大我”的紧密联系，胡适反对各种将 “小我”游离于

他人或现实之外的观点④。他推崇以易卜生主义为代表的 “健全的个人主义”，认为现代个体应该

“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⑤。换言之，每个 “我”都应该是因材造

就且特立独行的，甚至这就是基本人权之一⑥。

另一方面，胡适反复强调 “小我”若要真正有益于 “大我”，必须先塑造自己，“你想有益于社

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⑦。个体若不能坚定而充分地发展自我，就不可能

积聚足够的力量与社会或其他阻碍自我发展的势力抗争，既无法 “救出自己”，也不能 “霸占住这个

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甚至会如 《雁》中的少年，不仅无力走向将来，反而被归化驯服，

回到了过去。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胡适多次著文讨论信心与乐观的问题。例如，“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了的人……悲观的人的病根在于缺乏历史

的眼光。因为缺乏历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们的问题是多么艰难，第二不了解我们应付艰难的凭借是多么薄弱，第三不懂

得我们开始工作的时间是多么迟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么短的一个时期，第五不认得我们在这样短的时期里居然也做到了

一点很可观的成绩。如果大家能有一点历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这二十多年来，‘奇迹’虽然没有光临，至少也有了一点很

可以引起我们的自信心的进步。”（胡适：《悲观声浪里的乐观》，《胡适文集》第５册，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胡适曾在１９１６年１月２５日的日记中表明心迹：“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
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因，然近来洞见

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胡适：《留学日

记》卷１２，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２８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６页。）
胡适：《学术救国》，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０３页。
胡适认为个人主义有三种：一是 “假的个人主义”，这是一种 “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利益，不顾群众利益的为我主义 （Ｅｇｏ
ｉｓｍ）”；二是 “独善的个人主义”，其性质是 “不满于现社会，却无可奈何，只想跳出这个社会寻一种超出现社会的理想生活”；

三是 “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只有最后一种才是 “真的个人主义”。（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胡适文集》第２
册，第５０９－５１０页）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０页。
胡适曾说人权是 “中国今日人人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平社”时期，胡适、罗隆基等人合著 《人权论集》，列出做人必要的条

件即人权的三个要点，其中就包括 “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罗隆基：《论人权》，《胡适文集》第５册，第４９２页）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１页。



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显而易见，一个为生计所困、每天必须长时间艰辛劳作的个体，几乎不可能有自由支配的时间，

更遑论发展有个性的自我。所以，时间的 “经济”是非常必要的。胡适重视科学的力量，赞叹机器

生产解放人力，期待通过改善生产方式提高效率，以便个体能在谋生的 “工作时间”之外，腾出

“闲暇”来发展 “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胡适把 “非职业的玩艺儿”称为 “业余活动”，把应付职业之外的时间称为 “闲暇”。他劝诫年

轻人必须以 “职业”谋生，但可不以 “吃饭”为唯一目标，特别强调毕业后要 “依自己的心愿去自

由研究”，即以自己的才性和兴趣为研究学问的尺度，利用 “闲暇”来发展 “非职业的兴趣”。他甚

至认为一个人的 “业余活动”比他的 “职业”还更重要：“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

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

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

展。”① 在有限的社会条件下，个体所从事的工作或环境很可能与个体的性情相违，因而工作时间的

感受可能是不适的、厌倦的。但由 “非职业的兴趣”所充盈的 “闲暇”却是身处烦劳工作的个体的

精神慰藉和生命期待。在 “闲暇”中，个体从谋生的困苦中解放出来，充满趣味和热情地从事自己

向往的活动，从中感受个性舒张的愉悦，享受称心如意的快乐。在一种无压迫无功利的自由状态中，

成功也常常不期而至。

当然，一个认为时间 “不值钱”的个体也不会有珍惜时间的意识，不懂得如何创造和利用闲暇

时间从事 “正当”的活动。中国人从来不缺 “闲”，关键在于如何 “消闲”。这可能是鲁迅所谓的

“谈闲天”，可能是王国维笔端的各种医治 “空虚之消极的苦痛”之方，也可能是胡适耿耿于怀的打

麻将②。面对 “闲暇”，个体的自我选择和坚持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

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

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③ 打

麻将也是一种 “消闲”方式，但沉湎于此，荒时废业，甚或误国。然若能潜心学问，或致力革新，

假以时日，与己总有长进，与国亦有推动。

诚然，“职业”与 “业余”、“经济”与 “闲暇”未必总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着。但 “闲暇”之所

以特别重要，是因为 “闲暇”与个体的自由相关。胡适强调个体的时间和生命不应为职业所限，个

体应该争取和创造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 “闲暇”。同时 “闲暇”的利用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个体

应该充分利用闲暇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发展自己的个性、提升自己的能力。“闲暇”时光正当的 “业

余”活动无疑是实现 “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重要时间保证。胡适甚至视其为个体 “保持求知的兴趣

和生活的理想主义”，防止在不如意的现实中堕落的 “最好的救济方法”。他特别喜欢 “功不唐捐”

一词，在闲暇时间的付出终将在未来得以回报。种豆得豆，因果等流，个体如何支配闲暇，往往成就

了个体独特的生命内涵。无数 “小我”汇合成 “大我”，因而如何面对 “闲暇”也成为国家文明的

标志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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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５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８６页。
胡适曾很悲愤地给打麻将算时间帐：“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间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

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

‘闲’为幸福，以 ‘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麻将，

还是日兴月盛，没有一点衰歇的样子，没有人说它是可以亡国的大害。”（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

集》第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６—３７页）
胡适：《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５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８６页。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

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胡适：《慈幼的问题》，《胡适文集》第４册，第５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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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胡适的时间观以 “进化”“不朽”“经济”“闲暇”等为关键词，显然时间的客观结构、特征不

是其思考重点。“进化”强调古今异质以及革故鼎新的进步趋势，这种不可逆转的、线性的时间观赋

予个体追赶潮流、力求 “经济”的时间意识。“不朽”揭示古今相续，强调 “小我”在无穷时空的

延展中不可磨灭的影响，这既有对过往的尊重，或对守旧的抗争，也有对未来的警示和担当。 “经

济”的时间强调高效，也使 “闲暇”有了可能。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 “在于自己怎样生活”，若能坚定地 “用此生作点有意义的事”，“活一日便

有一日的意义，作一事便添一事的意义，生命无穷，生命的意义也无穷了”①。时间造就生命。他呼

吁 “无量平常人”要积极参与历史进程，倡导 “健全的个人主义”，即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 “我”

不仅要做 “进化”洪流中图存的 “适者”，更要负责任地创造无穷时空中的 “不朽”；不仅要有时间

急迫感，追求 “经济”的时间，更要自主地驾驭 “闲暇”时间，充分发展自我，实现个性。胡适对

“个人”的大力弘扬，也标志着个体时间意识的觉醒。

与大多数进化论的信奉者一样，胡适对年轻人和未来总是保有乐观的。在古今中西的冲刷激荡

中，他反对过于迷恋过去、沉浸在中国古代所谓的 “祖宗的光荣”，终其一生都在期待和致力于 “中

国再生”。“再生”是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特殊理解。少壮、衰老、死亡是生命规律，但 “人类集团

的生活和国家民族的文化之演进，虽也是由少壮而衰老而死亡；但是在衰老时期如果注射了 ‘返老

还童’针，使获得了新的血脉，那么一朝焕发新的精神，从老态龙钟转变而振作有为，于是，国族

的各方面都表现了新的活动，这个时期，历史家称为 ‘再生时期’”②。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已充满

“老性”，暮气攻心。虽然疲敝不堪、奄奄一息，但终究还有一条生路，那就是尽快输入新鲜的 “少

年血性”。中国 “再生”必须从 “现在”开始，而现在的 “少年”是睁眼看世界的一代，他们为中

国创造新文化，是中国 “再生”的新血脉。

２０世纪中国思想界，既有以意欲为根基的时间观 （梁漱溟），也有以情感为时间奠基的唯情主义

时间观 （朱谦之），更有以 “道”为根基的绝对时间观 （金岳霖）和以心 －本体为根基的时间观
（熊十力、牟宗三）。凡此种种，充满意趣，给人以无穷的遐想与安慰，但终究可爱而不可信。围绕

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胡适以科学理性为根基理解时间，不仅可信，而且赋予过去、现

在、未来以情感态度与价值，使冷冰冰的物理时间有了温度、多了可爱。这是胡适时间观的最大特

点，也是他留给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财富。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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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适：《人生有何意义》，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４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７１页。
胡适：《中国再生时期》，胡适著、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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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沁凌

【摘要】“礼仪之分”是春秋时代的重要问题，将礼提升到与人类文明同存亡的崇高境地。它将民与天地的

联系以礼乐文化的复杂而有条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并涵盖了人受生而有的欲望活动所引发的 “六志”调和

的要求。这一思想线索显露于春秋之际，多见于 《左传》所记载的言论，后为荀子所继承，并在荀子那里

发展为对礼的起源和人性的探讨。荀子认为，礼作为 “人道之极”代表了社会文明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成

果，划定了人的现实欲求活动的调适满足的范畴；而圣人作为 “道之极”不仅具体而微地代表了礼乐文明

的意蕴与精神，其后天的思虑也限定了礼乐体系这一范畴在历史处境中的实现程度。

【关键词】礼；性；六志；人道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２７－０９

作者简介：王沁凌，宁夏银川人，哲学博士，（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人文社科类） “南宋浙东事功之学与 《春秋》学的关系”

（１７ＬＺＵＪＢＷＺＹ０８７）

《礼记·礼运》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

致其敬于鬼神。”王国维在 《释礼》中指出礼 （礼）最初指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推之而奉神人之

事通谓之礼”。① 这一观点与 《说文解字》以 “事神致福”释礼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马林诺夫斯基

认为，早期社会的重大礼仪活动与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其信仰、知识与物质实践活动共同构成了使

人群团结为社会的 “传统”。② 这种观点在中国学者对三代秦汉之礼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认可。例如，

邹昌林认为中国宗教的起源与礼的起源具有合一性，礼代表使人有别于动物的广义的文明因素。③ 当

代学者由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早期历史的文明起源做考察，在结论上与儒家传统对 “礼”

的追溯及文字学考察颇有殊途同归之意。④ 这说明中国的 “礼”文化不仅具有族群特殊性方面的意

义，而且包含了人类文化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因素。当代学者对 “礼之始”的探讨，意在瞻

前以顾后，通过探索早期的卜问、祭祀、祈福等宗教行为转向具有伦理、人文意义的社会性仪式活动

的演变过程，勾勒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早期的性格与特色。这个伴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的思想变革过

程，在殷周之际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且在当时已引起文化精英阶层的充分思考。这一阶层既

包括在宗法和政治传统处中坚地位的卿、大夫，更包括处在社会阶层流动最活跃之处的士阶层。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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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感谢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邱峰老师为本文的构思和写作提供的帮助和宝贵建议。

王国维：《王国维全集》第８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编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依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初版
影印），第１３—５１页。
邹昌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５—１０４页。
何炳棣指出：“中国古代礼的起源论——— ‘返本修古’———与二十世纪西方人类学家 （所得到的）全人类普遍性的祭祀起源及其

特征的结论是完全符合的。”（何炳棣：《原礼》，《二十一世纪》１９９２年６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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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谈流传于 《左传》《国语》等文献，后者的思想活动则凝为诸子的辩言与著述。就诸子的著述而

言，荀子从社会功能的方面对礼进行审视，从而上溯至人性与社会秩序的起源的思考，这与 《左传》

《国语》记载的礼论、礼说不无相通之处。我们可从中追溯一条从 “群道”或 “人道”层面探讨

“礼”的必然性与合理性的思路。

言 “礼”必及 “德”。作为在早期文献中最为多见且具有丰富含义的一个观念，“德”在近现代

语言学、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中获得充分重视。早期的 “德”主要表现为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即 “礼”

的意义结构，二者如车的两轮，共同构成了从宗教祭祀、婚丧嫁娶到朝聘盟会等一系列有组织的群体

活动的意义表象与社会表象。① 随着思想的分化，“德”从周初 “明德慎罚”的 “政治正义”，经由

春秋时期文化阶层关于众多德目的充分探讨，逐步内向发展为 “德性”的思想。② 按德、礼相互渗透

勾连的密切关系，这些德目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其时的文化精英对 “礼”的认识的深入与

展开。总体而言，“德”走向抽象和内在的过程，与 “礼”作为外在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而走向抽

象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一点在 “礼仪之分”的思想趋势中已显然可见。

一、礼仪之分

礼是群体性的活动。祭祀、朝聘、礼宾、田狩等重大礼仪活动，不仅包含政治和伦理的作用，其

本身往往也成为群众和士人观礼的重要过程。主要行礼者如王室成员、诸侯国君、大夫及其亲族在特

定场合的行为合礼与否属于观礼的一项重要内容。

昭十一年，单子会韩宣子于戚，“视下，言徐”，叔向评价：

单子其将死乎！朝有著定，会有表，衣有?，带有结。会朝之言，必闻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视不过结?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则有阙。今单子为王官伯，而命事

于会，视不登带，言不过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从，无守气矣。③

在重要的礼仪场合中，“礼容”更呈现了行礼者的精神面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个人、家族

的命运乃至一国的兴衰。无怪乎孟僖子病不能相礼而讲学之，并在临终前教导 “礼，人之干也。无

礼，无以立。（《左传》昭七年）。礼是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论语·季氏》的 “不学礼，无以立”

在当时大概是文化阶层的一种共识。执政者能否为礼，又成为影响 “国之干”首要因素。因此，对

执政者逾礼行为的规谏，往往上升到探讨礼的基本性质的话题。如隐五年公将至棠观鱼，臧僖伯谏

曰：

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

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

庄二十三年公至齐观社，曹刿谏曰：

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

其不然。

如臧僖伯所论，为政者应当把一切 “物”与 “材”纳入 “礼”中观之，无礼外之事，亦无礼外

之物、逾出者即为 “乱政”。礼的主要作用在 “整民”， 《鲁语》此云 “正民”④，按 “正班爵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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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４３—９４页。该书对 “德”在语

文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及 “德”在宗法政治结构中的源流进行了细致论述。

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６—３５６页；陈来：《古代
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３１１—３６８页。
本文引用的 《左传》为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刊本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为行文流畅，仅在需要说明处
出注。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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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长幼之序”，此处意为示之以正。王引之 《经义述闻》以 “物”训为类，故有法则之义。①隐十一

年 《左传》引 “君子”语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礼

的作用。

时人对礼的地位做出如此高的评价，与他们对实际中礼仪的形式化问题的注意有关。僖三十三年

齐国庄子来聘，“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

国子为政，齐犹有礼，君其朝焉。臣闻之，“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

昭五年公至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

“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

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家，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

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

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

礼，不亦远乎？

齐国庄子的 “礼成”代表 “齐犹有礼”，而昭公的 “无失礼”代表不知礼，这至少表明在春秋

中后期，随着政治的下僭上替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更多人开始把礼看作是能够 “经国家，定社稷，

序民人，利后嗣”的伦理和政治原则，把 “知礼”看作是对这些原则的践行，而非对既定礼仪程序

的单纯遵守。陈来将春秋时代的 “礼仪之分”概括为，人们对 “礼”发生了从形式性到合理性的关

注的转变②。昭二年，叔弓聘于晋，晋叔向曰：

子叔子知礼哉！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卑让，礼之宗也。”辞不忘国，忠信也。先国

后己，卑让也。《诗》曰：“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僖三十三年臼季见冀缺耨，言诸文公曰：

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

也。”

隐三年，石谏卫庄公宠州吁，曰：

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

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

内史过以 “敬”为行礼之方，臼季以能敬为有德；叔向以忠信、卑让为礼的主体，认为有礼则

近德。随着 “德”在统合众多德目的过程中走向内在化和意义的整体化，“礼”概念在对众多行为规

则进行统合之后，也凸显了作为经国之方的体系的重点所在。石所举 “六顺”，为 “知礼”的代名

词。“顺”原指在诸如祭祀、立嗣、婚姻等一系列礼仪活动遵循制礼的基本原则，如祭祀尊昭穆之

序、立嗣以嫡长等。“顺”包含着对礼文传统中合理性因素的肯定，而这种肯定在春秋时代的历史经

验中得到反复证实。春秋中后期，“六顺”所包含的价值意味被吸收到礼作为伦理和政治原则的体系

中，继而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内容。昭二十六年，《左传》记载了晏子的一段话：

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

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

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与天地并”的论断，无疑将礼提升到与人类文明同存亡的崇高境地。而其核心内容仍不脱君

臣、父子、兄弟、夫妇这些基本伦理原则。遵守这些原则，过去称为 “顺”，现在却被认为几可与天

地同久。这说明伴随着对礼的作用及意义问题的思考，人们对礼的起源的思考也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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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王引之撰、虞思征、马涛、徐炜军等点校：《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８７０页。
参见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第２６５—
２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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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礼以定命

昭二十五年，子大叔在赵简子 “问揖让周旋之礼”时说：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

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为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

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内外，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

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

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

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

令，祸福赏罚，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

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能自

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子大叔反驳了 “揖让周旋为礼”的看法。礼之所以为 “天经地义”，根本上是因为它为 “民之

行”，在历史中为民 “实则之”。则天因地的论述不单是为了提高礼的地位，更以 “六气” “五行”

这类在 “天之明”“地之性”的抽象，与人所资借的众多物类及其法则 （如五味五色等）的具体之

间，构成连续性关系的观念，来综合地表述民与天、地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深切联系。这一表述以

复杂而有条理的礼乐文化作为民法象天地之化而生的具体形式，表明礼不仅是 “民之所以生”的

“纲纪”，而且在 “民所以为人”的反思性活动中产生了塑造作用。这段材料的 “天地之性”是一颇

有争议的问题①。此外，《左传》还有数处论 “性” “命”的材料。成十三年，成子受盇于社不敬，

刘康公云：

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

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盇，戎有受盇，神之大节也。

襄十四年师旷云：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天之爱民甚

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昭八年，师旷云：

今宫室崇侈，民力?尽，怨?并作，莫保其性。

文七年晋?缺言于赵宣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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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先秦古书中的 “性”字，清代学者已有过许多考证。例如，王引之认为 《国语》中的 “懋正其德而厚其性”， “性之言生

也”（《经义述闻》卷２０）；阮元 《性命古训》认为 “哲愚授于天为命，受于人为性，君子祈命而节性” （《蝟经室一集》卷

１０），反对 “复性”之说。傅斯年认为，《左传》《国语》中诸 “性”字当解作 “生”字，“天地之性”即所谓 “天地之大德曰

生”，从而彻底消解了 “性”在先秦典籍中的 “本质”含义。徐复观指出，“语原的本身，也并不能表示它当时所应包含的全部

意义，乃至重要意义”，把 “勿使失性”的 “性”解为欲望，把 “协于天地之性”解作天地的道德法则，这是肯定以 “本性”

为义的 “性”在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丁四新在 《生、眚、性之辨与先秦人性论研究之方法论的检讨》一文中，对傅、徐的两种

观点进行反思，并借助郭店楚简指出，“眚”与 “生”用法不同，“眚”读为 “性”表明这一时期已有 “生”和 “性”意义的

区分，从而得出结论：《左传》除昭十九年 “民乐其性”的 “性”当读为 “生”外，其他如 “协于天地之性”“勿使失性”等

材料均当作如字读，“天地之性”即所谓 “天命之性”，这些材料均属于春秋后期性命论流行的结果，从而否定了傅斯年的方法

和大部分结论。本文认为傅斯年 “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的方法虽有偏隘之处，但他对 《左传》有关 “性”与

“生”的解释与清人文献考察所得的结果一脉相承，有据可循，并在上下文解释中义解畅达，故 “性之言生”至少在 《左传》中

仍是可取的。（参见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５８—５９页；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 （先秦

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第５０—５４页；丁四新：《先秦哲学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３—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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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

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义而

行之，谓之德礼。无礼不乐，所由叛也。

成十三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正义》云：“‘天地之中’，谓中和之气也。民者，

人也。言人受此天地中和之气以得生育，所谓命也。命者，教命中意，若有所秉受之辞。”昭八年

“莫保其性”，王引之认为 “谓莫保其生也”，与昭十九年 “民乐其性”所指同为 “生”。王引之认为

《国语》 “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可与 “正德、利用、厚生”

三事对应，“懋正其德”即 “正德”，“厚其性”即 “厚生”，“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即 “利用”①。

襄十四年 “勿使失性”“弃天地之性”，钱钟书认为亦作 “生”解，“天地之性”即 《易·系辞》所

谓 “天地之大德曰生”②。王引之通过对 《礼记·乐记》《左传》《荀子·礼论》《大戴礼》等文献的

考察，得出 “性之言生”仍为秦汉之际广泛流行之观念的结论。③ 可以说，这一观念的流行并不与道

德意味的 “天地之性”的出现相冲突，二者的同时流行在孟子与告子的对话、荀子论人性恶等诸子

文献的存遗中亦可发现。而 “六府”“三事”实为 “则天之明，因地之性……协于天地之性”的概

说。在昭二十五年的论述中，好、恶、喜、怒、哀、乐这 “六志”生于阴、阳、风、雨、晦、明这

“六气”（杜注），“审则宜类”即运用刑罚惠慈的礼的形式，在生、死的两端之内调节 “六志”，使

之通过哭泣、歌舞、战斗、施舍等形式得到宣泄、节制和恰当转化，从而 “使民天生而得的情感活

动在组织化和艺术化的礼制中得到协调顺遂，即 “定命”。 “人能自曲直以赴礼”，即由礼 “正民”

而使之达到 “哀乐不失”的成人之境。因此，《左传》的 “天地之性”不是从个人受命成德的角度

发论，而是从作为群体、在群体中实现其生命欲望、完成其生命活动的 “民”的角度出发的。因此，

“正德厚生”必与 “利用”直接关联， “天地之性”必与礼乐文化的人伦、政事、庸力、行务相关

联。

文十八年莒大子仆弑君奔鲁，季文子使司寇出诸境。公问缘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

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昭十三年，晋人将寻盟而齐不可。晋叔向曰：

国家之败，有事而无业，事则不经；有业而无礼，经则不序；有礼而无威，序则不共；有威而不

昭，共则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终，所由倾覆也。

无论是周公制礼所中 “则 （礼）—德—事—功—民”的序列，还是叔向的 “威严—礼序—经业

—百事”的逻辑，都表达为一种 “事／利”与 “礼／德”相互关联的序列，属于对 “正德、利用、厚

生”的更有逻辑的推说。这反映的是西周 “德政”文化之下充满事功色彩却又不乏伦理追求的政治

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在春秋时期朝向民本思想方向的有力发展。同时，经济活动的繁荣、传统礼乐制

度的破坏在实际中加深了这样一种理想序列断裂的危险，“礼”与 “利”的辨证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个

重要问题。《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之言：

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

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

僖二十七年赵衰云：“德、义，利之本也。”“利”是百物之生的自然结果，利从天地覆载而可为

广泛为民所取用的角度来说，是非专属的，是善好政治的基础。“王人导利而布之上下”揭出了 “天

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的一层重要含义，指出的 “专利”违背 “天生民而立之君”

的政治基础，布利才是持群之道。可以说， “礼利之辩”是 “义利之辩”的另一种表达， “义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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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清］王引之撰、虞思征、马涛、徐炜军点校：《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６２页。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２１３页。
［清］王引之撰、虞思征、马涛、徐炜军点校：《经义述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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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 《左传》中的常见语，利是礼乐秩序在实际中得以顺利展开的关键环节。而执政者与民争利

所引起的普遍的 “争”，将给人群带来分崩离析的危险。昭十年，晏子曰：

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
!

利生孽。姑使无
!

乎！可以滋长。

昭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

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 《禹刑》，商有乱政而作 《汤

刑》，周有乱政而作 《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

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

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

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

“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暗示 “争”是伴随血气之生而来的一种本能冲动，是 “六志”不得协

调的结果。而 “六志”经由礼乐文化的疏导和满足才可能达致协调，当 “变法”活动成为春秋后期

的一股潮流之时，叔向、蔡史墨及仲尼这样一些深谙礼乐精神的贤人已经指出，那些改变礼乐传统所

塑造的社会形态的改革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导向 “锥刀之末，将尽争之”的乱境。礼与争的对立关

系，或许在 “受天地之中以生”的人群中有其根源。这一认识构成了荀子礼论的重要基础。

三、礼之为 “人道”

“荀子所学，本长于礼。”① 重视礼的社会政治功能是荀子之学的基本特征。与 《左传》 《国语》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较为基础的性 （生）论相比， 《荀子》对人性的思考更加抽象，不仅涉及了

“人禽之别”这样关键的问题，而且对人性与礼之关系的论述也更具逻辑性。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

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

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

居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弟，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谓之君。君者，善群也。群

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王制》）②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

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

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礼论》）

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在于礼。义而分、分而和、和而强是 “群道”的基本逻辑，而使人

“能群”是礼的主要作用。人在群中的活动，包括直接或间接地遵循 “能群”之 “义”，才是有意义

的。礼面对的是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求定命的需要，礼所包含的 “动作礼义威仪之则”是安定

长养民命的实践根据。对性 （生）、命及礼的作用等问题，荀子继承了 《左传》所记载的春秋时代的

卓识。《左传》中夏、商、周弃礼而争的历史教训，构成荀子思考人性时无可回避的历史背景，促使

荀子将欲的满足与争的止息联系起来，指出 “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於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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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清］汪中著、田汉云点校：《新编汪中集》，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１２页。
本文中的 《荀子》文本引自王先谦 《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荀子集解》对部分原
文进行考订，为行文流畅，本文直接引用考订后的结果，不附录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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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产生的社会需要。一旦失去后起的礼乐的干预，“争”就是人的 “自然状态”①。

不过，仅仅把礼看作是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进行组织的原则和制度的看法，肯定是不完善的。《左

传》昭二十五年材料提出 “六志生于六气”“审则宜类，以制六志”，表明礼的活动不仅要面对人的

食色之欲，而且必须处理 “欲”所必然引发的 “情”的活动； “情”能否得到恰当的处理是 “礼”

能否发挥良好作用的关键所在。如 《礼论》云：

凡礼，始乎
"

，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

也。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

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
#

，是礼之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

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

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益损也。故曰无适不易之

术也。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

“始乎
#

，成乎文，终乎悦校”，王先谦认为 “此言礼始乎收敛，成乎文饰，终乎悦快”。② 《礼

论》表明，礼的制定和运用存在调整和变化：最理想的情况是 “情文俱尽”，文理、情用相应而成，

类似于孔子所说的 “文质彬彬”之状；历史中的礼乐活动往往是 “情文代胜”，质与文的变化处于交

替波动中，历史波动的极端状态有时表现为，礼的文华已无法保持或完全成为无意义的表象，此时

“复情以归大一”，取礼所发端处的朴素真切之情以为礼之主体，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当然，对既有

礼制做横向观察可以发现，代表文、质的 “文理”“情用”总是在彼进此退的变动关系中进行配合；

“文理繁，情用省”与 “文理省，情用繁”属于礼乐制度中的两端，而 “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

并行而
$

”的活动则构成两者之间的大部分。其中，儒家所称道的 “三年之丧”是 “敬始而慎终”

的 “人道”，既有敦厚人情之用，又可以见上下差等之殊，属于 “称情而立文”的典范。《礼论》的

论述无不表明对 “情”的重视与处理是礼乐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名》以扼要的语言再次说明了

这个问题：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

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

成谓之伪。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

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性伤谓之病。节遇谓之命。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

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

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

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凡

人之取也，所欲未尝粹而来也；其去也，所恶未尝粹而往也。故人无动而不可以不与权俱。衡不正，

则重县于仰而人以为轻，轻县于?而人以为重，此人所以惑于轻重也。权不正，则祸
$

于欲而人以为

福，福
$

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

福之所托。

天生而然的生命欲望的发动和与外物的交接，必然带动好、恶、喜、怒、哀、乐这 “六志”的

出现，这就是 “性之质体”（杨絫注）即性的实际内容———情。欲是情的起因，也是情的感应结果。

欲的活动受到内外条件的限制而处在 “进则近尽”与 “退则节求”之间，这恰是以和群养欲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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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然状态”与 “人禽之别”一样，是文明发展至较高程度的反思结果。这也可解释为何距离 “自然状态”较近的殷及周前期的

文化阶层几乎没有留下相关言论，而去 “上古之世”较远的周秦诸子却热衷于争论此类问题。此类问题的提出与解答不可能完

全是 “客观的”、与思考者之思想背景无涉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文化传统、时代潮流、社会背景和个人气质等因素的影响。荀

子的思想深切关注了 “自然状态”与文明发展的关系问题，虽然他并未使用这样一些由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专门定义的概念。

［清］王先谦著、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第４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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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礼”的运用范畴。《儒效》云：“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荀子》的 “道”即 “礼”。《正名》指出，现实中的欲求活动往往是 “所欲未尝粹而来”“所恶未尝

粹而往”，欲与恶驳杂而行，因而欲的合礼满足必然要求人们对当前的利害轻重加以 “权衡”。《孟子

·梁惠王上》曰：“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二者论 “权”之意相若。而 “道者古今之

正权也”表明任何权衡利弊的选择都不能逾出 “人道”的边界，一旦逾出，将出现以祸为福的颠倒

之态。《离娄上》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这一表述意谓根据实际情况

权衡轻重缓急是礼的施用过程的必由之方，且由权衡所得的变通办法依然处在礼的范围内，或属于礼

的原则解释应达的范围内。礼通过富于弹性而又不失原则的解释，呈现出它在实践中的边界。对此，

孟、荀的看法是一致的。

“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欲之满足

的必然通过心活动，经由思虑而非单纯的欲的活动即为 “伪”。 “伪”经由实践而积累的 “正利”

“正义”的经验就成为了荀子所称道的 “礼”。因 “好利而恶害”为桀、纣所同然之性，故心的思虑

活动就成为礼之制作的关键，而圣人 （君子）之心的思虑又在其中处于中心地位。

四、礼与圣人

《荀子·儒效》按知礼行法之等而将人群分为民、士、君子、圣人。不过论及对制礼作乐起决定

性作用之人时，荀子称之为圣人或君师。这种称谓，体现了荀子思想中政教一体的政治观念。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

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礼论》）

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焉

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故天者，高之极

也；地者，下之极也；无穷者，广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非特学无方之

民也。（《礼论》）

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

也。

如前所述，礼作为 “人道之极”代表了社会文明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成果，划定了人的现实欲求

活动被调适满足的范畴；而圣人作为 “道之极”不仅具体而微地代表了礼乐文明的意蕴与精神，其

后天的思虑也限定了礼乐体系在历史处境中的实现程度。历史中得势的圣人是舜、禹、周公，不得势

而有其学的圣人是仲尼、子弓之徒 （《儒效》）。圣人的 “积思虑习伪故”，代表了人的思虑活动以

“唯饱暖安逸之求”为基础而向养群之 “义”发展的趋势。“礼义法度”经由 “圣人之伪”的积累损

益，使民脱离 “人之生固小人”的自然之态，因此构成人群 “义以分、分以养”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礼 “与天地并”，代表礼乐制作之精神的 “圣人”随之具有与天地、先祖并立的崇高地位。

对于人群的存续发展，礼的作用堪比天地，但礼的产生却非 “不待事而后生”。对个体而言，学

为圣人就是节制 “情性之欲”而遵从 “礼义法度”的过程。荀子此论与孟子 “君子有命焉不谓性

也”“君子有性焉不谓命也”的讨论相合，惟二者论述所使用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虽然 《荣辱》一

文指出：“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为，待尽而后备者也。”普通人通过习礼

和节性而具备了成为圣贤的可能，但能够对礼进行创制和损益的人总是极少数。荀子的思想在这里似

乎走向了终点。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故

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

子则法虽省，足以
%

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不知法之义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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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左传》到 《荀子》：作为人道的礼的展开

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故明主急得其人，而?主急得其势。（《君道》）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

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故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

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

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王者之政也。

以类行杂，以一行万，始则终，终则始，若环之无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

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

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
&

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

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

王先谦云：“类，例也。《荀书》多法类并举。”① 《王制》云：“以类行杂。”“其有法者以法行，

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此处类、例之义等同于 “法”，此处的 “法”即可 “以一行万”的

“礼”。《君道》认为 “治人”比治法更重要。《王制》则认为王公士大夫非生而有，“积文学，正身

行，能属于礼义”的庶人完全可以跻身卿相士大夫之列。综合前文内容，春秋时代 “礼仪之分”的

讨论注意到周代遗留下来的形式化的礼文规则相对于实际政治活动的滞后性，以及执政者仅仅满足于

仿效这些规则所可能引发的危险。而由 《左传》昭六年叔向诒子产之书可知，叔向认可的是以治人

行治法的政治，推崇的是 “仪刑文王，万邦作孚”的传统，他认为变法使得过去包含在 “礼”中的

对上下关系、义利关系等社会规范的解释从贤能转向文书，民众 “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则以

“君子”为中心的政治传统将不复存在。上述两种观点的具体对象有别，但都共同包含着对形式化的

礼法之危险的注意与反思。荀子关于 “治人”与 “治法”的思考，与这样一种反思是一贯的。而庶

人之子孙上升为执政阶层，用贤之道的打开为不断趋向于形式化的礼输入了变化的可能。可以说，先

圣的制礼活动虽然构成了礼的历史基础，但这样一种 “治法”的陈迹所以可能有适当的 “先后之施”

而不失 “应事之变”，主要依靠当世君子的理解与运用。又 《大略》云：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

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桀、纣所代表的至乱之国不过使民众的好义不胜其欲利，却不能根本上 “去民之好义”。君子是

礼乐教育的结果，而 “民之好义”包含着人去主动寻求这样一种教育的可能。“不能去民之好义”指

向的是人自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的对 “义以和群”之秩序的趋向，以及对代表这种自然趋向的

某一历史性完成的礼乐制度的向往。这种趋向和向往不同于孟子的性善之说，但仍可在以下逻辑中构

成不甚明显但十分重要的一环：“君子”作为 “人道”的礼乐文化的产物，同时又将成为这种文化在

历史中的运用者和推动者。

当然，荀子不可能完全地超脱传统。他对礼的等级关系及具体仪节的描述，总体上仍处于 “周

道”的背景下。这在 “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王制》）的观点中表现得至为明显。

然而如上文所说，“治法”所孕育的 “治人”，实而构成了 “治法”表达其精神、发挥其功用的最主

要因素。荀子对于礼与人性的定义来自 “返本溯源”的反思之法，其目标则是动荡中的现实及未来。

礼的制作损益也许并未被历史中的圣人终结。对礼的起源、地位、作用与精神的重新认识与思索，是

“君子”在传统的社会形式走向崩溃的过程中发现并回归 “人道”的一种努力。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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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的道统论研究

———兼论宋初之尊孟

赵瑞军

【摘要】北宋是儒家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国内外关于北宋道统论的研究也

有充份积淀。但已往研究大多关注北宋中后期儒学勃兴阶段的道统论，对于北宋初年道统论的研究则相对

薄弱。因而，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 （９６０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年）这一阶段的道统论，以
及由其引发的尊孟情况，进行专门研究。

【关键词】宋初；道统论；孟子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３６－０６

作者简介：赵瑞军，山东海阳人，（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哲学博士后，潍坊学院讲
师。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① 宋代是中国文化史、思

想史及经学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宋代，作为唐宋尊孟思潮的重要内容、孟子升格运动的主线之一、

并且是与唐宋古文运动密切关联的儒家道统论得以成立。然而，宋初作为唐宋道统论发展演变的重要

延承阶段，学界的关注却不够。一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只是在相关著作及期刊论文中涉及到，并

没有深入、系统性的成果。二是对宋初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把文献资料较多的胡瑗、孙复、石

介宋初三先生对道统的论述列入考察范围，但是三先生等虽生于宋初，其学术成就主要产生于真宗与

仁宗的北宋中前期，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宋初学者。三是大多数学者仅关注宋代中后期孟子授号、

封爵、升经等官方尊孟情况，对宋初由道统论而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并没有充份关注。针对上述情

况，本文拟对宋太祖建隆元年 （９６０年）至真宗大中祥符九年 （１０１６年）这一阶段儒家道统论，及
由其引发的官方尊孟情况，展开专门研究。

一、宋初学者对道统谱系之论述

清代赵翼说：“宋人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 （皮）日休也。”② 钱穆说：“治

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③ 中唐时期，韩愈为振兴儒学，排斥佛道，解决当时社会弊

端，提出了道统论。其 《原道》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

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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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２４５页。
［清］赵翼撰、曹光甫校点：《陔余丛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２页。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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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语焉而不详。”① 这列出了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谱系，而在 “韩

愈的 ‘道统’谱系上，真正居于中心位值的是孟子，其余的列祖列宗不过是配享从祀而已”②。宋初

的一些学者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道统谱系，虽略有差异，但核心观点大致相同。

柳开为宋初古文学者先驱，有宋初 “古文自柳开始”③ 之称。其 《答臧丙第一书》曰：“昔先师

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

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再生扬雄氏以正之……扬雄氏没……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

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

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④ 又 《应责》曰：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

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⑤ 柳开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他甚

至有意将自己列入道统谱系，如在自述生平时道：“既著 《野史》，后大探 《六经》之旨，已而有包

括扬、孟之心，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途，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

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途矣，使古今由于吾也。”⑥ 又 《答减丙第三书》

曰：“夫圣人之道其果不在于我也，则我之述作也，何不取于今，而反取于古也……夫圣人之道，学

而知之者，不得谓之为果也，生而知之者，即得谓之为果也。学而知之者，皆从于师以得之也，得之

不能备耳。我之所得，不从于师，不自于学，生而好古，长而勤道。”⑦ 他俨然以得圣人之道自居，

将自己列入道统谱系。

王禹翶与柳开同时，也是宋初阐述道统论的学者。其 《投宋拾遗书》曰：“书契以来，以文垂教

者，首曰孔孟之道……孟轲氏没，扬雄氏作……扬雄氏丧，文中子生……文中子灭，昌黎文公出，师

戴圣人之道，述作圣人之言矣。”⑧ 《再答黄宗旦书》曰：“夫行王道者，禹、汤、文、武、周公而已

……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⑨ 又 《送谭尧叟序》曰：“（谭氏）读尧、禹、周、

孔之书，师轲、雄、韩、柳之作。”瑏瑠 王禹翶也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

除柳开与王禹翶外，其他古文学者如孙何、赵湘、田锡、贾同等，对道统谱系也多有论述。“一

代之名儒”瑏瑡 孙何的 《论诗赋取士》曰：“有传道行教如孟轲、扬雄者。”瑏瑢 其复门人的信说：“足下

师孔宗孟，交荀友扬。”瑏瑣 赵湘 《文本》曰： “若伏羲之卦，尧、舜之典，大禹之谟，汤之誓命，文

武之诰，公旦、公之诗，孔子之礼乐…… 《周礼》之后，孟轲、扬雄颇为本者。”瑏瑤 田锡 《贻陈季

和书》曰：“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

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 《法言》。”瑏瑥 虽然孙、赵、田等人对道统谱系的论述与其他人

略有差异，但都承认 “孔子传之孟轲”这一核心观点。此外，贾同 《责荀》曰：“今 《孟子》十四

篇者，孟轲之述也。其言道，则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书比之，而又出其后，则庶几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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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似之，微得其具体矣，故唐韩愈但侪之扬子云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见其无谓也。”① 扬孟抑

荀，认为孟子得圣人之道，是孔子之后一人，贾同可谓北宋中期后 “孔孟道统”确立的先声。

自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学说既有相互渗透汲取之势，延至隋唐，三教融汇不断。宋立国后，形

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释道相通的佛道学者对道统谱系亦有论述。

种放为宋初介于儒、道间的 “经生隐士”②。其 《辩学》曰：“道德淳正，莫过乎周孔，学者不

当叛周孔以从杨、墨。自古圣人立教化之大者，则曰孔子；传其道，则曰颜渊潜心乎仲尼矣。后世又

明孔子之教者孟轲，称 ‘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焉。’广轲之道，则扬雄，亦云：‘由尧舜文王为

正道，杨墨塞路，孟轲辞而辟诸，廓如也。’嗣雄之旨，则曰王通，通曰：‘大哉，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夫夫、妇妇，夫子之力也！夫子其与太极合德、神道并行乎！’如通之学者，则曰韩愈，

愈尊夫子道，以为迨禹弗及。”③ 又 《述孟志》曰：“盖孔子之道，非轲则不明。”“其道亚孔子而与

尧、舜并。”④ 种放列出了 “孔子、颜、孟、扬、王、韩”的道统谱系。 “种放在终南，太宗召而不

出，从母命也。真宗不召而出，母已物故也”⑤，其 “不把一言裨万乘，只叉双手揖三公”⑥，为时之

高人。

智圆为天台宗高僧，是宋初致力于儒释相通的佛教学者，为从儒家学派汲取知识，扶树天台之

学，对道统论亦有所论述。其 《对友人问》曰：“孔子有圣德而无圣位……述周公之道也。孔子没，

微言绝，异端起，而孟轲生焉，述周、孔之道，非距杨、墨……扬雄生焉，撰 《太玄》《法言》，述

周、孔、孟轲之道，以救其弊……隋世，王通生焉……盖述周、孔、轲、雄之道也。唐得天下，房、

魏既没，王、杨、卢、骆作淫侈之文，悖乱正道，后韩、柳生焉，宗古还淳，以述周、孔、轲、雄、

王通之道也。”⑦ 又 《叙神论》曰：“仲尼既没，千百年间，能嗣仲尼之道者，唯孟轲、荀卿、扬子

云、王仲淹、韩退之、柳子厚而已，可谓写其貌、传其神者矣！”⑧ 他列出了 “周、孔、孟、荀、扬、

王、韩、柳”的道统谱系。

二、宋初学者对 “道”之阐述

清皮锡瑞认为宋初经学 “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⑨。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

皮氏所言，宋初学者在阐述道统论时，融贯了唐宋古文革新运动中 “文”与 “道”的关联性阐述，

有以孟子心性说对抗佛教心性说之意，推动了宋初儒学的转型发展。

南宋叶适曰：“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瑏瑠 “盖以心

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瑏瑡 张岱年说：“孔墨老都没有论心的话；第一个注重心的

哲学家，当说是孟子。”瑏瑢 韩愈阐述道统论时，认为 “仁义”是 “道”的核心，而 “仁义”通过心性

的修养来培育。“仁义”是孔孟思想的核心，“心性”说则是孟子思想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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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的道统论研究

宋初古文学者继承发展了韩愈阐述 “道”的观点。柳开 《应责》曰：“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

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意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欲行古

人之道，反类今人之文，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可乎哉？苟不可，则吾从于古文……吾之道，孔

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① 《上王学士第四书》曰：

“文不可遽为也，由乎心智而出于口……心正则正矣，心乱则乱矣。发于内而主于外，其心之谓

也。”② 又 《补亡先生传》曰：“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

作。”③ 与韩愈一样，柳开亦力求从孟子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 “道”。柳开影响了其门人，其学

生高弁 “所为文章，多祖六经及 《孟子》，喜言仁义。”④

王禹翶也继承了韩愈的观点，其 《答张扶书》曰： “夫文，传道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

也”⑤，强调文句必须 “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⑥。

又 《三黜赋》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文。”⑦

此外，穆修 《答乔适书》曰：“夫学乎古者，所以为道；学乎今者，所以为名。道者，仁义之谓

也：名者，爵禄之谓也。然则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无以兼乎道。”⑧ 又 《静胜亭记》曰：“夫

静之间，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静，则可以胜视听思虑之邪。心乃诚，心诫性明而君子之道毕

矣。”⑨ 赵湘 《本文》曰：“本在道而通乎神明……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圣与贤……其圣贤者心

也，其心仁焉、义焉、礼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则圣贤矣。以其心之道，发为文章，教人于万

世，万世不泯，则固本也……将正其身，必治其心；将治其心，必固其道。”瑏瑠

钱穆曾说：“唐儒志在求善治即初期宋儒亦如此。而理学家兴，则志在为真儒。志善治，必自孔

子上溯之周公；为真儒，乃自孔子下究之孟轲。”瑏瑡 宋初古文学者正处于唐儒到理学家的转变阶段，

他们从孟子思想中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 “道”。

佛教学者智圆也从孟子思想寻找理论资源来阐述 “道”。其 《病夫传》曰：“或议一事、著一文，

必宗于道，本于仁，惩乎恶，劝乎善。”瑏瑢 他说： “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筌乃

通”瑏瑣，认为 “儒家周公、孔子、孟轲未曾面授，佛教文殊、龙树、慧文亦未尝面授，他研讨荆溪论

疏，获得 《涅?》意旨，虽未面受而有所师，故而亦可扶树天台之学”瑏瑤。智圆论道统的目的是借儒

家道统传承的语境来诠释发挥天台佛学。对儒家学者来说，也可借鉴佛教的心性论来诠释发展经学。

王禹翶说：“禅者，儒之旷达也。”瑏瑥 余英时说：“北宋不少佛教大师不但是重建人间秩序的有力推动

者，而且也是儒学复兴的功臣。”瑏瑦 智圆对 “道”的阐述，无疑为宋学的发展注入了可资借鉴的思想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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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４册，《王禹翶·答张扶书》，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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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初 “道统论”与官方尊孟

“道统论”强调的道德价值及其所具有政治功能，引起宋初帝王的注意。宋真宗曾下诏曰 “今后

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古风”①，要求文章写作宗经明道。同时，在

宋与辽、西夏并立状况下，道统谱系的阐述，对确认宋朝为华夏王朝的正统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

义。此外，孟子所强调的王政和道德观念，对宋初凝结国家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在种

放等与宋初帝王关系密切人士推动下②，因此孟子及其书逐渐得到宋初帝王的认可。宋朝立国后，虽

行 “偃武修文”的国策，但对这一国策尚需理论上进行系统阐释与总结，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共

识。种放作 《述孟志》，倡导 “施仁义、兴礼乐而行王者之事”，强调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

王”“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于天下无不顺也。”③ 《述孟志》推崇孟子，贬霸道，行王道，倡礼

义仁政，与宋初统治者在治国理念上具有共识，对宋初凝结意识形态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因此，

孟子及其书自然会受到宋真宗认可。此外，柳开、王禹翶等人皆亦官亦儒，其诸多门生亦居宋廷要

职④，他们对道统论的论述及对孟子推崇，也会引起宋廷对孟子的重视。在上述背景下，宋初官方尊

孟成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

首先，孟子塑配地方文庙，开地方官方尊孟之始。 《礼记·祭统》云： “礼有五经，莫重于

祭。”⑤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载：魏齐王正始二年，“春二月……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

辟壅，以颜渊配”⑥，开文庙配享之始。直到唐初，配享孔庙只有颜渊一人。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

诏令以自左丘明、子夏、公羊高至晋杜预、范宁等２２人配享孔庙。唐睿宗太极元年，加曾参配享。
纵览现有文献，宋代以前，皆无孟子配享的记载。但到宋初，已有地方官员开始将孟子塑配于地方文

庙。柳开 《润州重修文宣王庙碑文》载：“（太平兴国）八年，政事简，秋八月哉生明，撤旧创新，

告迁其庙。自颜子及孟子已下门人大儒之像，各塑缋配享于座。”⑦ 《宋史·柳开传》载：“太平兴国

中，擢升右赞善大夫。会征太原，督楚、泗八州运粮。选知常州、迁殿中丞，徙润州，拜监察御

史。”⑧ 柳开在知润州重修文庙时，将孟子塑配于文庙。这是宋代官方将孟子塑配文庙的最早记载。

此后，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宋廷才 “以孟轲配食文宣王”⑨。

其次，校印 《孟子》，撰印 《孟子音义》，开 《孟子》官学化之始。宋初伴随着镂刻技术的发展

及帝王的支持，宋廷对十二经校勘刻印后，又勘印了 《孟子》，撰印了 《孟子音义》，开 《孟子》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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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１９，《祥符诏书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１９页。
种放与宋真宗关系密切，受到真宗器重。《宋朝事实类苑卷》载：“真宗优礼种放，近世无比。一日，登龙图阁，放从行，真宗

垂手援放臂上，以顾近臣曰：‘昔明皇优待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 《宋史·种放传》

载：“放至，对崇政殿，以幅巾见，（真宗）命坐与语，询以民政边事……即日授左司谏、直昭文馆，赐巾服简带，馆于都亭驿，

大官供膳……数日，复召见，赐绯衣、象简、犀带、银鱼，御制五言诗宠之，赐昭庆坊第一区，加帷帐什物，银器五百两，钱三

十万。中谢日，赐食学士院，自是屡得召对。”（参见 ［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７，《种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第７０页；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种放传》，上海：汉语大词典
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９８９７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５册，《种放·辩学》，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５９页。
柳开的门生李迪斯两度官至宰相；王禹翶的门生丁渭，先后任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相职。

王云五编：《礼记今注今译》，《祭统》，北京：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２２页。
［西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第四》，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０页。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３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１３０页。
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柳开传》，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９５５５页。
许嘉璐主编、杨忠分史主编、（南朝梁）沈约编纂：《二十四史全译·宋史》，《神宗本纪》，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第２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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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之始。《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大中祥符 “五年十月，诏国子监校勘 《孟子》，直讲马龟符、

冯元，说□ （书）吴易直同校勘，判国子监、龙图阁待制吴，都虞员外郎王勉覆校，内侍刘崇超

领其事。等言：‘《孟子》旧有张镒、丁公著二家撰录，文理舛互。今采众家之善，削去异端，仍

依 《经典释文》刊 《音义》二卷。是年四月以进。诏两制与丁谓看详，乞送本监镂板。’”① 《四库全

书总目·卷三十五》载：“唐陆德明 《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 《音义》，独阙 《孟子》。奉敕校定

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 《孟子音义》及丁公著 《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 《孟子注》以成此

书。”② 《玉海》载：“（大中祥符）七年正月庚子，园子监上新印 《孟子》及 《音义》赐辅臣各一

部。”③ 清人叶名澧曰：“盖宋自大中祥符间，命孙作音义，为尊信 《孟子》之始。”宋代以前，

《孟子》从未得到官方刻印发行，《孟子》与 《孟子音义》被宋真宗指令勘印及撰印，并赐予臣工，

说明宋初孟子学已进入官学化进程。

再次，《孟子馀义》作为 《九经馀义》之一，受宋真宗认可，开 《孟子》入经之始。《宋史艺文

志》载：“黄敏 《孟子馀义》一卷，阙。辉按：此前经学小学类。黄敏 《九经馀义》之一。”④ 《宋会

要辑稿》载：大中祥符五年 （壬子） “正月，以怀安军鹿鸣山人黄敏为本军助教。敏通经术，尝著

《九经余义》四百九十三篇，转运使滕涉以其书上进，帝令学士晁
%

等看详。
%

等言所著撰甚有可

采，故特有是命。”⑤ 宋代以前，《孟子》从未列入经书⑥，《孟子馀义》作为 《九经馀义》中一卷进

呈朝廷，说明 《孟子》作为经书已得到宋初最高统治者认可，可谓 《孟子》升经之始。此后，直到

宋徽宗宣和年间 （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孟子》被朝廷刻成石经，正式成为 “十三经”之一。

钱穆说：“北宋诸儒，乃从韩愈之言而益加推衍，于西汉举出董仲舒与扬雄，于隋举王通，于唐

举韩愈，以为儒家道统在是。”⑦ 宋初学者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面对 “儒者其卒必入异教”⑧

的现实，“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⑨，其对道统论之论述不仅延长道统的传

承谱系，拉近儒家与现实的距离，扩大儒学的生存空间，而且引起宋初帝王对孟子的注意及认可，推

动了宋初官方尊孟的发展。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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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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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１４页。
［清］永誽、纪昀主编，周仁等整理：《四库全书总目·四书类一》，海口：海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９４页。
［宋］王应麟：《玉海》卷５５，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５５页。
宋史艺文志补：《宋史艺文志·补·附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第３８７页。
苗书梅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２６９页。
以往有学者认为，五代十国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 《孟子》，为 《孟子》列入 “经书”的开始。对

此，徐洪兴进行考证，予以否定。其 《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一文曰：“蒋伯潜先生说：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刻 ‘蜀石经’（广

政石经），已把 《孟子》列入，见蒋著 《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６１３页。据我考证此说不确。‘蜀石经’
初刻十经，无 《公羊》、《谷梁》、《孟子》。《公》、《谷》于宋仁宗皇间补刻入。《孟子》更晚，是北宋末徽宗的宣和年间由知

成都的席旦让人补刻进的。证据可见 《郡斋读书志》、顾炎武 《石经考》、万斯同 《石经考》、杭世骏 《石经考异》等。蒋先生

只知 ‘蜀石经’中有 《孟子》，未考其为晚刻，其间相差近一百八十年。”参见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

科学》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５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１册，《河南程氏遗书》卷１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５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７册，《张景·河东先生集序》，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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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圆了

［日］三浦节夫／著　 ［日］深川真树／译

【摘要】本文主要阐明日本 “东洋哲学”的概念与学科诞生的历史过程。在日本明治时期，初创时期东京

大学的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等人，在赏识西洋哲学的基础上，将儒教与佛教等东洋传统学说

重新界定为 “东洋哲学”。东京大学第一任总理加藤弘之，在大学课程中开设作为哲学之佛教的课程；时

任东京大学助教授的井上哲次郎，首次讲授 “东洋哲学史”一课；东京大学预备门和本科第一届学生井上

圆了，向费诺罗萨等学习西洋哲学而认识到其核心，将佛教与儒教等传统学问视为 “东洋哲学”，加以推

行普及。

【关键词】东洋哲学；井上圆了；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西洋哲学的接受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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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三浦节夫，日本宫城县人，日本东洋大学文学博士，（朝霞 ３５１８５１０）东洋大学ライフデザイン
学部人间环境デザイン学科教授。

译者简介：深川真树，日本新市人，台湾辅仁大学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副研
究员。

一、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的创立

１８６８（明治元）年，夺取政权的新政府接收江户幕府的 “学校”，即昌平坂学问所、开成所、医

学所，各改称为昌平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后并使其复兴。１８６９（明治２）年６月，决定合并昌平
学校、开成学校、医学校而建立大学校，但 “从一开始，因国学家和汉学家抗争对立而发生纠纷。

结果，同年十二月进行若干的制度修正 （作者注：大学校改称为大学本校，开成学校改称为大学南

校，医学校则改称为大学东校，而整合为一种综合大学再开始运营），但混乱并无结束，至翌年二月

大学规则被制定，对洋学派的攻击亦便开始。其间教官与学生互相反目，该当局者彼此分裂，教官与

学生均反抗大学当局，大学陷入如此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并无收拾的方法，因而明治三年七月，大

学本校终于停止了运营”①。

１８７０（明治３）年制定的大学规则，为日本首个整套的近代教育法规，并以教科、法科、理科、
医科、文科为大学五大学科，但由于上述国学家和汉学家之间的对立抗争，该规则最后没有得到实

施。１８７１（明治４）年，政府代替大学本校设立文部省，改仍存在的大学东校与大学南校的校名，只
称为东校、南校。１１月，为了学制改革，暂停东校与南校的运营，修正学则后再开始运营，重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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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４年，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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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１８７２（明治５）年，颁布制定大学、中学、小学的 “学制”，东校改称为第１大学区医学校，南
校改称为第１大学区第１番中学。然而，第１番中学于１８７３（明治６）年成为专门学校，改称为开成
学校。１８７４（明治７）年５月，将第１大学区开成学校与医学校从大学区独立出来，各改称为东京开
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１８７７（明治１０）年４月，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两校合并，诞生了日本
首间综合大学的东京大学。创立之时，东京大学由文学、法学、医学、理学的四学部，以及由东京英

语学校改称的预备门构成。其中，文学部的学科有二，即第１科 “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第２科
“和汉文学科”。

关于文学部的创设，《东京大学百年史》的作者说：“《东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将文学部的开设

评为：‘不同于法学部及理学部均继承旧开成学校法学科及理学科的事业，文学部完全重新设置’

（上册，页六八五）……此观察不能不说是片面的。也就是说文学部不仅对吸取西洋式的新的学问，

亦对保存日本古来的传统予以关注。”① 还说从上述第１科与第２科的内容看，“以今日的一般观念而
言，政治学似非归属于文学部，而更适合归属于法学部，但应是仿效西洋诸大学将政治学置于哲学部

中”②。但２年后的１８７９（明治１２）年，第１科的史学被取消，代替设置理财学 （经济学），变为

“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１８８１（明治１４）年９月１５日，“文学部的学科组织再度改编，其中将
向来与政治学及理财学一同构成第一科的哲学独立出来，以此作为第一科。政治学及理 （财）学科

改为第二科，和汉文学科则改为第三科。然而，与从前相同，第一年的课程几乎是三科共通的”③。

当进行此改正时，“关于文学部新设哲学与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一事，大学与文部省之间花了将近三个

月的期间，反覆进行函询－回答 －再函询 －再回答的程序”④。相较之下，同时进行的理学部的改正
申请一次便完成，对比甚为鲜明。另外，１８８５（明治１８）年１２月进行的学科改正，将政治学及理财
学纳入法政治学部，亦将和汉文学科分离出来，故文学部变为哲学科、和文学科、汉文学科的３科。

二、东洋哲学的先导———加藤弘之

加藤弘之是建立近代日本学术、思想的领袖之一。他出生于１８３６（天保７）年、但马国出石藩
（今日的兵库县）甲州流兵学师范的家庭。１８４３（天保１４）年，８岁便开始修习文武。１８４５（弘化
２）年，１０岁时进入藩校弘道馆。１８５２（嘉永５）年，１７岁随父到江户，学习甲州流兵学，并进入佐
久间象山的兰学塾，这是一间研究西洋学术、讲授西洋知识的学塾。返乡一趟之后，１８５４（安政元）
年，１９岁时再到江户，跟坪井为春学习兰学。后因父亲过世而归乡，但１８５６（安政３）年，２１岁时
三访江户，继续于坪井的学塾学习。１８６０（万延元）年，２５岁时充当蕃书调所手传一职，在此首次
学德语。

根据加藤回想，他必须研究世代传承的祖业即兵学，但 “世上喜好西洋兵学的人增多了，并且

比起兵学我更喜欢研究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学科了……认为对社会也有些益处，故遂改志，决定要

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⑤。１８６４（元治元）年，２９岁时由幕府拔擢为直属家臣，就任开成所教授职并
一职。

时值明治维新 （１８６８年），３３岁的加藤由新政府重新任命为开成所教授职并。１８６９（明治２）
年，３４岁时就任大学大丞一职。１８７１（明治４）年成为文部大丞。其后数年间，数次被明治政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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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６年，第４１３页。
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６年，第４１３页。
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６年，第４１５页。
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４年，第４５５页。
加藤弘之：《加藤弘之自叙传》，收入 《传记丛书》８８，东京：大空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６—２７页。此书复刻加藤弘之先生八十岁祝
贺会编：《加藤弘之自叙传：附－金婚式记事该略·追远碑建设始末》，东京：编者，１９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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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授职，但皆辞职。至１８７７（明治１０）年，４２岁时由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麻吕被任为东京大学法学
部、理学部、文学部的３学部综理 （起初，医学部综理是池田谦斋）。１８８１（明治１４）年有所改正，
加藤成为４学部的初代总理 （从此年设置学部长一职，外山正一就任文学部长）。

东京大学文学部创立之初，其第１科 （史学、哲学及政治学，从第三年为哲学、政治学及理财

学科）的全部课程如下：

第１年　英语 （论文）、论理学、心理学 （大意）、和文学、汉文学、法语或德语

第２年　和文学、汉文学、英文学、哲学 （哲学史、心理学）、欧美史学、法语或德语

第３年　和文学、汉文学、英文学、哲学 （道义学）、欧美史学、政治学、经济学

第４年　英文学、欧美史学、哲学、政学及列国交际法①

根据以上课程，哲学要讲授心理学、道义学 （伦理学）、论理学、纯正哲学，不包含 “印度及中

国哲学”（东洋哲学）。由后续情况看，哲学科因１８８１（明治１４）年的改正而独立后，开始讲授新设
科目 “印度及中国哲学”（东洋哲学）。

总之，将东洋哲学导入东京大学哲学科，使其与西洋哲学并列的，就是加藤弘之。根据井上哲次

郎回想，以德语为专业又学哲学的加藤说： “佛教中似乎也有哲学，何不妨在大学也开设佛教课

程？”② １８８５（明治１８）年２月１２日，加藤在日记中写道：“自上午十一点半在学校上班，自三点于
法文学部召集文学部教员，以就学问述卑见以质诸先生为题演说，是为诫和汉教员不知学问也。”③

换言之，东京大学哲学科开设后８年，加藤仍感到自己的学问观与大学教员的落差甚巨。那么，持此
学问观的加藤，如何得到 “佛教中有哲学”的想法？在上述略历中，也没出现加藤特别修习佛教的

事实。根据翻刻 《加藤弘之日记》的中野实的解说，加藤日记中频出的是与家人、家计相关的事，

关于与大学相关的事多记述 “去学校” “去学校上班”等，并无详述内容。例如，１８８０（明治１３）
年１月７日，他写给女儿文子之事：

七日　晴
文子自两三日前罹患感冒，今朝状况急起直下，故邀请竹内氏诊察，同氏立即来临，是大约九点

之事。守候至二点二十分，虽试各种治疗，但最后无其效果，后来文子陷昏迷，下午二点二十分左右

死去。不过此前，由竹内氏指示派人邀请池田治疗，但在外出中，因而邀请东京府病院所雇彪杰玛

（译者注：ＴｊａｉｃｏＷｉｅｂｅｎｇａＢｅｕｋｅｍａ）氏，虽同氏立刻来到，但其时死时已到，故不能救命，可悲。
龄四年十个月也。即明治八年三月十八日诞生。病名急性脑水肿也。

八日　晴
今日下午二点出殡，葬送至小石川念速寺。但同寺在朱引内 （译者注：日语，读音：しゅびきう

ち，即政府规定的东京市区），埋葬被禁，故埋葬于近地同宗新福寺。与前年死去的花子和去年死去

的岳母同处。法名命为文操。④

加藤对家人的情思甚笃。他委托小石川念速寺举行葬仪，该寺常在日记中出现。根据井上圆了的

记录，“加藤老博士的小孩逝去时，使念速寺举行葬仪，故同寺平素幸好与加藤老教授亲密往来”⑤。

当时念速寺的住持为近藤秀岭，担任加藤家的佛教法事。近藤住持是教理学者，“是在东京真宗大谷

派 （作者注：东本愿寺派）寺院中的佛教学者，大致把握俱舍、唯识、华严、天台等教理”⑥，与一

般住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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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６年，第４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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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实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八年一月－十二月》，《东京大学史纪要》第１０号，１９９２年３月，第７７页。
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一年一月－明治十三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１１号，１９９３年３月，第１４１页。
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２２编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第１页。
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２２编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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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为了理解佛教的本质，加藤与近藤住持商量。例如，据 《加藤弘之日记》１８８１（明治１４）
年２月１９日记载：“去学校。拜访增上寺住持福田行诫，请教佛道问题。先前托念莲 （作者注：速）

寺介绍也。”① 福田是净土宗的僧侣、学者，后来成为净土宗管长，是超越宗派、颇受仰慕为名僧的

人物。

根据圆了的记录，希望增设佛教课程的加藤，与西本愿寺 （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的岛地默雷商

量，后者是留学过欧美、批判政府 “三条教则”、建议信教自由的僧侣。圆了说，大学 “决定要聘讲

师，老博士 （作者注：加藤）与岛地默雷师商量，同氏介绍了原坦山翁。听说，由此老博士亲自访

问寓居浅草公园的坦山翁，而看到翁租杂耍戏棚的空房并住于此，老博士便一惊了”②。总之，加藤

招聘原坦山为佛教的讲师。根据 《东京大学百年史》的记载，“明治十二 （１８７９）年九月十八日的学
科课程改正”，规定 “另置佛书讲义此一科目，以使文学部各级学生自由选课”③，由原坦山担任。

　井上哲次郎说当时他以学生的身份立即申请上课听讲，又说 “其课程起初使用 《大乘起信论》

为课本。上课方式并不能说上乘，但因选择的课本好，故学生喜欢听，亦不仅学生，而且各种各样的

人来上课听讲，譬如，当时的综理加藤博士也起初旁听，从校外西村茂树博士等人也来旁听，此外，

外山正一博士等教授也列席，坦山氏的佛典课程如此惹起了当时学界的注目。无论如何，于废佛毁释

后佛教形势振的时代在大学讲授佛典，以历史的角度而言，是一件应当注目的事”④。

　 《加藤弘之日记》１８８１（明治１４）年４月１６日记载：“今日为了植物园之事去文部省御用挂
伊地知正治那里，但因他身体不适而无以得见。接着去增上寺与行诫见面后回家。六点多去学校听演

说，是原坦山佛教大意的演说，九点左右回家。”⑤ 原坦山如此被介绍给大学相关人员。然而，“坦山

翁为禅门的悟道之人，并非教相学者，尤其天台学，完全无所涉猎”，因此，念速寺的近藤听到加藤

决定请坦山作佛教讲师，便向加藤 “建议招聘另一位以教相为专业的学者，结果吉谷觉寿师，由老

僧介绍被任命为大学的讲师”⑥。吉谷是东本愿寺的代表性佛教学者。

因１８８１（明治１４）年的改正，文学部哲学科独立了，当时的情形是：
并且哲学科在其科目中新加世态学 （社会学）及审美学 （美学）的同时，采取了包含 “印度及

中国哲学”的形态。至此，“哲学”此一概念被扩大，明治十五年增设 “东洋哲学”为科目。与此相

关联，在此时期开始使用 “西洋哲学”的名称。

依当时的公文与私文来看，针对新时代的学术偏向于西洋一事，出现要求反省与修正的意见，另

一方面存在着担心其复归于固陋的见解，也有人提及统合双方的理念，由此可窥见学问论或文明论与

制度上的问题参杂，议论纷纷的样子。⑦

因中国哲学是儒教、汉学，可以想象其所受到的重视而被设立为科目，实际上已有汉文学的科

目，佛教则被称为 “印度哲学”⑧，这至今并无在大学教育的相关争议中成为议题。由此而言，加藤

扮演了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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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十五年－十六年》，《东京大学史纪要》第１３号，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８２页。据１８８２（明治１５）年７月２７日记载：“在家○吉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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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部局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６年，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为何不用 “佛教哲学”一词，而称 “印度哲学”？宇井伯寿说明其理由：“当时认为，若用 ‘佛教哲学’，则在与基督教的关系

上有困难，于是，由于佛教为起源于印度的哲学，而最后 ‘印度哲学’一词被发明。因此在当时，‘印度哲学’一词实即指佛教

哲学，而后来其成为讲座的名称。”（宇井伯寿：《インド哲学から佛教へ》，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６年，第５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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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井上哲次郎 “东洋哲学史”讲义

１８８３（明治１６）年９月，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在日本首次使用 “东洋哲学”作为课程名称。

担任讲课老师的是东京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井上哲次郎，但规划开此东洋哲学课的是综理加藤弘之。

１８５５（安政２）年，井上哲次郎出生于筑前国大宰府 （今日的福冈县）的医师家庭，是第三个

儿子。１８６２（文久２）年，８岁开始跟中山德山学习汉学。１８６８（明治元）年，去博多跟村上研次郎
学习英文。１８７１（明治４）年，１７岁时下定决心进入长崎的广运馆。于此受到赏识。１８７５（明治８）
年，２１岁时去东京，进入东京开成学校。１８７７（明治１０）年，东京大学创立后，在文学部学习 “哲

学及政治学”。１８７８（明治１１）年，哈佛大学毕业的费诺罗萨 （Ｅａｒｎｅｓｔ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Ｆｅｎｏｌｌｏｓａ）赴东京
大学就任，担任哲学及政治学的教师。“于大学，使我对哲学更感兴趣，且对我的思想倾向有极大影

响者，即是费诺罗萨氏……氏才二十六岁，还可说是青年人，精神焕发地讲授笛卡尔 （译者注：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至黑格尔 （译者注：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ｇｅｌ）的哲学史，其印象至今仍不能忘
掉。”①

１８８０（明治１３）年，井上哲次郎２６岁时东京大学毕业，取得文学士学位，但并未实现当初的海
外留学志愿。此时，“加藤综理建议我编纂 ‘东洋哲学史’。因自己原来也对东洋哲学史有兴趣，故

动心，而进入文部省编辑局而从事之……大约一年左右在此上班，但文部省官僚主义有点强烈，感到

不甚适合自己，故某一日访问加藤综理诉说这点，综理便说，我愿不愿意在大学编纂 ‘东洋哲学

史’。其为我所最希望的事，因此立即向文部省辞职而进入大学的编辑所，充当大学的助教授一职，

并从事 ‘东洋哲学史’的编纂……虽我是助教授，但起初并无上课，专门从事编辑，开始讲课的是，

在上述 ‘东洋哲学史’的原稿很多部分完成之后”②。１８８３（明治１６）年９月，井上哲次郎 “首次开

东洋哲学史的课。听讲者为井上圆了、三宅雄二郎、日高真实、棚桥一郎、松本源太郎等十数名

也。”③ １８８４（明治１７）年２月，他被命令修习哲学三年，前往德国。
哲次郎的东洋哲学史一课为人所知，但从没有研究者论及过其内容。不过，在东洋大学井上圆了

研究中心有一本用 “和纸”（译者注：日本传统的纸）做的笔记本，其封面上有井上圆了所记录 “东

洋哲学史卷一”的文字 （共９６页），在此将写出其概略。笔记本的第１页中有如下记载：
东洋哲学史　井上圆了
井上哲次郎氏口述

儒学起源

义解○儒有二义：一云学孔孟之道者；一以总通诸学者为义。然而爰云儒学者指孔孟之学。
此外，第２页写道：
教体○孔子之道决不可云纯粹之哲学。全以修身一学为本也。另仅评政治、说宗教，其政治及宗

教亦皆本修身一学而立者也。

这个笔记本的前２０页内容为儒学史，但没有上课日期等。其后记录日期和第几讲，当初的内容
以孔子为中心，其后对象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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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山房，１９７３年，第６页。
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山房，１９７３年，第９页；中野实等翻刻：《加藤弘之日记———明治十五年－十六年》，
《东京大学史纪要》第１３号，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８２页。据１８８２（明治１５）年１２月９日记载：“○井上哲二 （作者注：次）郎来

谈。”

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传》，东京：?山房，１９７３年，第７４页。根据 《巽轩年谱》记载，“东洋哲学史”一课自１８８３（明
治１６）年开始。但佐藤将之在 《井上圆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国哲学の位置》说：“根据圆了上同科目时的笔记本记录，第５讲即在
１月１１日，此后一周一次上课。因此，毋庸置疑的，哲次郎自前一年１２月便开始上 ‘东洋哲学史’一课。”可见，哲次郎记错

开始上课的日期。（《井上圆了センタ
'

年报》第２１号，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５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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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十六年一月　第五讲　一月十一日
第六讲　一月十八日
第七讲　一月二十五日
第八讲　二月一日
第九讲　二月十五日
第十讲　二月二十三日
第十一讲　三月八日　孔子爰终
第十二讲　四月十二日　孟子
第十三讲　四月二十六日　孟子
第十四讲　五月十　孟子
第十五讲　五月十　荀子
第十六讲　五月二十四日　荀子
第十七讲　六月一日　杨子
由此可知，哲次郎东洋哲学史的课只以中国哲学为对象，并不包含印度哲学即佛教哲学。

四、井上圆了 “发现”东洋哲学

１８８１（明治１４）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科独立，井上圆了是此时唯一的入学生，而且是首个
兼修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的学生。

１８５８（安政５）年，井上圆了出身于越后国长冈组浦村 （今日的新县）的慈光寺 （东本愿寺

末），圆了为长子。慈光寺当时已有２００年的历史，是一座在教团中平均规模 （门徒数）的佛寺。因

有长子要任下一代住持的规定，圆了从住持父亲那里受到僧侣教育。１０岁时，圆了遇到明治维新
（１８６８年），从此开始在石黑忠

&

的学塾学习。石黑为２３岁的兰方医即西医，曾于江户的医学所担任
助教，由于预测发生战火，回了家乡。圆了在此学习初步的汉学和算术，就连下大雪，石黑估计无学

生来时都坚持到学塾。９月，长冈藩与新政府军之间发生北越戊辰战争。１２月，于佐渡岛发生废佛毁
释。石黑教圆了时代变化、西洋世界等教科书以外之事，使圆了觉醒。江户的战火熄灭后，石黑关闭

学塾而回江户。自１８６９（明治２）年起，以慈光寺为学校，圆了在此师从长冈藩的儒者木村春叟，
受到４年的藩校程度的正式汉学教育，并从此时期开始学英文。１８７１（明治４）年，圆了１３岁时得
度，即披剃出家。圆了受完汉学教育后，转向洋学。１８７４（明治７）年，进入新学校第１分校，即
祝愿变成废墟的长冈复兴而建立的长冈洋学校后身，以英文学洋学及数学。圆了成为意识到日本文明

开化的青年，２年毕业后，被同校后身的长冈学校雇佣为教师助手。
针对在长冈的圆了，京都的东本愿寺命令 “立刻上洛”。为了于教团内建构新的教育体制，首先

制定对年轻的优秀僧侣施行精英教育而培训为教员的方针，因此会英文的圆了，在１８７７（明治１０）
年进入教师教校英学科。半年后，被选拔为东京留学生，１８７８（明治１１）年４月８日到东京。已２０
岁的圆了，翌日在小石川的念速寺住１日。在此与住持近藤秀岭一同 “决定访问加藤老博士 （作者

注：弘之），数日后近藤老僧带我至番町上二番町四十四番地，得以初次面谒老博士。是后偶尔拜访

而幸蒙知遇”①。９月，圆了参加加藤推荐的东京大学预备门的入学考试。幸无落榜，以第 ２年级
（第１届学生）的身份开始学习②。制度上，若无预备门毕业则不能进入大学，而且实行极其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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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井上圆了：《加藤老博士に就きて》，《东洋哲学》第２２编第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第１—２页。
关于圆了的考绩、生平与思想的详节，参照拙著：《井上圆了———日本近代の先驱者の生涯と思想》，东京：教育评论社，２０１６
年，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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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力考试，甚至每年６０至１００名以上不得晋级①。圆了的成绩在班上争取第一，因而顺利毕业，１８８１
（明治１４）年９月进入文学部哲学科。圆了在念哲学科的４年期间，上过与哲学相关的如下课程：

第一学年 （明治一四年度　一四年九月－一五年八月）
汉文学－讲师为信夫粲。《史记》与一个月二次的作诗。
论理学－讲师为费诺罗萨。艾佛雷特 （译者注：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ａｒｒｏｌｌＥｖｅｒｅｔｔ）《论理学》。
论理学－讲师为千头清臣。杰文斯 （译者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ｔａｎｌｅｙＪｅｖｏｎｓ）《论理学》等。
第二学年 （明治一五年度　一五年九月－一六年八月）
东洋哲学－讲师为井上哲次郎。东洋哲学史。
西洋哲学－讲师为费诺罗萨。参考斯宾塞 （译者注：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ｐｅｎｃｅｒ）《世态学》和摩尔根 （译

者注：ＬｅｗｉｓＨｅｎｒｙＭｏｒｇａｎ）《古代社会》，讲授社会学，并以施瓦格勒 （译者注：ＯｓｗａｌｄＡｒｎｏｌｄＧｏｔｔ
ｆｒｉｅｄＳｐｅｎｇｌｅｒ）《哲学史》（英语抄本）为教科书，讲授近世哲学史与康德 （译者注：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
哲学等。

西洋哲学－讲师为外山正一。使用贝恩 （译者注：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ａｉｎ） 《心理学》、卡彭特 （译者

注：Ｗｉｌｌｉａｍ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精神生理学》、斯宾塞 《哲学原理总论》等讲授心理学。

汉文学－讲师为信夫粲。唐宋八家文。
第三学年 （明治一六年度　一六年九月－一七年八月）
哲学－讲师为岛田重礼。中国哲学。
印度哲学－讲师为原坦山。《辅教论》、《大乘起信论》。
印度哲学－讲师为吉谷觉寿。《八宗纲要》。
西洋哲学－讲师为肥罗诺萨。使用华莱士 （译者注：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ａｌｌａｃｅ）的英译本，讲授自康德哲

学至黑格尔哲学的展开，以及黑格尔的论理学。

汉文学－讲师为三岛毅。轮流阅读 《左传》、《荀子》、《扬子》、《法言》（译者按：《东洋大学百

年史》所作 “《扬子》、《法言》”应作 “《扬子法言》”）等。

第四学年 （明治一七年度　一七年九月－一八年八月　因此年度无试业证书而以下为推测）
东洋哲学－印度哲学。讲师为原坦山。《大乘起信论》、《唯摩经》。
讲师为吉谷觉寿。《天台四教仪》。

东洋哲学－讲师为岛田重礼。《庄子》。
西洋哲学－心理学。讲师为外山正一。以达尔文 （译者注：Ｃｈａｒｌ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Ｄａｒｗｉｎ）、斯宾塞、弥

尔 （译者注：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等著作为教科书。
西洋哲学－道义学、审美学。讲师为费诺罗萨。以西季威克 （译者注：ＨｅｎｒｙＳｉｄｇｗｉｃｋ） 《道义

学》和康德的著作等为教科书，在纯正哲学的基础上，以自黑格尔哲学至斯宾塞哲学为据，讲授道

义哲学、政治哲学、审美哲学、宗教哲学。

汉文学－讲师为中村正直。易论。②

圆了如此学习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其间，１８８４（明治１７）年１月，得到西周、加藤弘之、井
上哲次郎、三宅雪岭等的赞同，作为中心人物创立 “哲学会”。１８８５（明治１８）年７月毕业，圆了是
预备门及大学部第一届学生的榜首。此后，被选为国家公费生，成为研究生、帝国大学大学院生。圆

了于此两年间撰写初期的代表作，中间因患肺出血而不能不疗养，但继续著述出版。１８８７（明治２０）
年９月，创立 “私立哲学馆”。

自预备门至大学部的７年期间，圆了于东京大学以哲学为中心修习西洋诸学。教西洋哲学的是费
诺罗萨，外山正一辅助他。圆了没写自传，但在１８８７（明治２０）年出版的 《佛教活论序论》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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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东京大学百年史编集委员会编：《东京大学百年史》通史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４年，第５９２页。
东洋大学创立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东洋大学百年史》通史编Ⅰ，东京：东洋大学，１９９３年，第４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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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被一般认为是圆了的 “思想遍历”的文章，引用如下：

虽我最近才发现完美的真理存在于佛教中，但注意发现这点并非最近才开始。明治初年早已有此

意愿，尔来刻苦努力十余年，其间一心专注于这点，未尝一日忘之。然而，我并非自一开始便相信佛

教为完美的真理。尚未发现其为完美的真理时，却相信其非真理，诽谤排斥，并无相异于常人所见。

我本出身于佛寺家庭，在佛门中长大，故维新以前完全受到佛教教育，虽然如此，我心中隐隐知

道佛教并非真理，认为剃头发、拿念珠而面对世人是一身的耻辱，并日夜渴望离其门而进世间，此时

碰巧正值大政维新，其在宗教上带来大变动，至我看到废佛毁释之论逐渐实际被实行，立即脱僧衣而

求学于世间。

起初修儒学究其真理五年，乃知儒学未足为完美的真理。当时洋学通行于近邻乡村，有友人已修

之，对我推荐其学。我以为，洋学为以有形事物为对象的实验学，并不足以究无形的真理。故此一时

无答应其推荐，但退一步想，佛教既非真理，儒教亦非真理，何知真理却存在于耶稣教中？然而要知

耶稣教，不可不依据洋学。于是弃儒归洋，是在明治六年。

其后专学英文，同时欲窥究 《圣经》，但僻地的书肆未有其书。即便偶有其书，因家贫而无余财

可购读。有友人已有一本中译本。接着得到其原书，我对照原译文日夜熟读，稍微得以了解其意了。

读完便掷书，叹曰：耶稣教亦不足为真理！

至此我愈加迷惑。且抱持怀疑：儒佛非真理既是如此，耶稣教非真理又是如此；但世人或信儒

佛，或信耶稣教，何也？盖因世人的智力不能发现其非真理，或因知其非真理且信之？我决不能相信

非真理为真理。于是我断然公开明言：旧有的诸教诸说中无一可信之真理。如欲追求可信的教法，不

得不自己发现一个真理。

从此以后，我便进一步探究洋学的蕴奥，并阐明真理的性质，心中隐隐发誓了以后要建立一种新

宗教。尔来，岁月忽忽，已过了十余年的星霜。其间我最致力于哲学研究，追求在其界内发现真理的

光明，亦经历了数年之久。一日有所大悟，便知我十余年来刻苦渴望的真理，不存在于儒佛两教中，

亦不存在于耶稣教中，只存在于泰西所讲的哲学中。此时我高兴得几乎不可计量。恰如哥伦布在大西

洋中发现陆地的一端之时。至此十余年来的迷云始开，感到犹如脑中豁然开朗。

已在哲学界内发现真理的光明，之后再回顾其他旧有的诸教，耶稣教之非真理便益发明显，又容

易得以证明儒教并非真理。只有佛教可认为其说甚为合乎哲理。于是我再阅读佛典而愈知其说之真，

拍手喝彩，曰：何知欧洲数千年来实究而得到的真理，东洋则早已于三千年前的太古便有之？而我于

幼时在其门，但不知真理存在于其教之中，是因当时我缺乏学识，无能力发现之。于是我放弃重新建

立一个宗教的宿志，而决定改良佛教以将其当作开明世界的宗教。此正是在明治十八年之事。以上为

我改良佛教的纪年。①

以上文章并非写出履历的事实，而是从 “追求真理”的角度整理自己的思想问题。而从书名可

知，为使佛教相关人士注意，此文章包含偏差及强调。叙述自诞生至开始修习洋学的前半部分相当于

长冈时期的事，后半部分则相当于东京大学时期的事。

在此，将关注后半部分。圆了说 “进一步探究洋学的蕴奥” “最致力于哲学研究”，从时期看，

可视为他在哲学科第２、３学年时上过的费诺罗萨的课。其中，先学习西洋哲学史，后学习自康德至
黑格尔的近世哲学。３年级时，圆了订上２本笔记本，作成 《明治十六年秋　稿录　文三年生　井上
圆了》，内容是英文书的摘录。德国学者 ＲａｉｎｅｒＳｃｈｕｌｚｅｒ分析认为圆了摘录的５４本中哲学书多达４４
本，判断 “井上圆了的思想中所见西洋哲学的影响，及于所有事情”②。依笔者推测，圆了透过费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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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３卷，东京：东洋大学，１９８７年，第３３５—３３７页。（《井上圆了选集》共２５卷，可在东洋大学附
属图书馆官网内 “学术情报リポジトリ”下载。）

ライナ·シュルツァ （ＲａｉｎｅｒＳｃｈｕｌｚｅｒ）：《井上圆了 〈稿录〉の研究》，《井上圆了センタ
'

年报》第１９号，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２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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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萨的课与 《稿录》等自己的研究，“一日有所大悟，便知我十余年来刻苦渴望的真理，不存在于儒

佛两教中，亦不存在于耶稣教中，只存在于泰西所讲的哲学中”。

圆了常于著述中说 “真理的标准在哲学”。吾人可认为，他以西洋哲学为前提，论评其他哲学与

宗教。由上述的 “思想遍历”而言，接着论及圆了发现佛教符合哲理，便是以往其思想研究的一个

潮流。现今的 《百科全书》等书，仍认定井上圆了是佛教哲学家。因此，圆了往往被视为从学生时

期努力研究佛教，但由其学生时期所撰写的论文看，其追求真理的途径并非如此单纯。从此时期的论

文得知，其中所论及的佛教均不超出宗教之一的范围，圆了尚未以佛教作为专门的研究题目。对此，

他在学生时期首先追究的是，儒教即中国哲学。为了厘清这点，当时的论文列举一览表：

第一学年 （明治一四年度　一四年九月－一五年八月）
尧舜ハ孔教ノ偶像ナル所以ヲ论ス〉（一五年六月，《东洋学艺杂?》）

第二学年 （明治一五年度　一五年九月－一六年八月）
〈黄石公ハ鬼物ニアラズ又隐君子ニアラザルヲ论ズ〉（一六年五月，《东洋学艺杂?》）

第三学年 （明治一六年度　一六年九月－一七年八月）
〈排孟论〉（一七年一月，《东洋学艺杂志》）

〈读荀子〉（一七年八月，《学艺志林》）—毕业论文

第四学年 （明治一七年度　一七年九月－一八年八月）
〈孟子论法ヲ知ラズ〉（一七年一二月、一八年四月，《东洋学艺杂?》）

〈易ヲ论ス〉（一八年七月及八月，《学艺志林》）

由此可知，圆了在学生时期追究西洋哲学的同时，首先追究中国哲学，阐明这点的是中国古代思

想史专家佐藤将之。①

论及东洋哲学，便是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笔者刚论述圆了在日本 “发现”中国哲学。那么，

圆了何时自觉地认识到被称为印度哲学的佛教中有哲学？从现有的资料看，是在写向东本愿寺提交之

呈报书的草稿之时 （１８８４即明治１７年秋，４年级）。其中一节对西洋哲学与佛教论作比较：
（哲学：作者补）有古代近世二种，有日耳曼英国二派，整体而言，除宗教之外与佛教有关系

者，哲学诸科与理学中物理生物等诸科也。而哲学中与此最有密切关系者，纯正哲学也。

若将其配佛教，其所谓实体哲学与小乘诸派相类，心理哲学与大乘唯识相类，论理哲学则与天台

相类；俱舍为其所谓唯物论，法相为唯心论，天台则与物心二元一体论相同；又，英国哲学以心理学

为本，故可比俱舍唯识，德国哲学则以论理为本，故可比华严天台。

由是观之，西洋哲学数百年来所研究的真理，不能跨出佛一代五十年间所说的法门之外。又，西

洋哲学今日所论决的诸说，均存在于千年以前，由此来看，释尊的活眼卓识出乎□□人的意外，谁不
赞叹！使东洋古学复兴而并非只是西洋□□学□，岂有视之为野蛮愚法而废弃之理！②

如上述的 “思想遍历”所说，圆了获得西洋哲学的核心，将其与佛典比较。由此草稿可知，在

作仔细的比较前，他在某种程度上已预测到大致方向。他在 《佛教活论序论》一书中说：“明治十八

年广泛搜索内外东西诸书，每夜非到深更，则不上床就寝。上床后，种种想象浮现于心内，终夕徨

于梦里，故不能熟睡。故此，精神日夜几乎都无安息。如此情况继续数个月，心身均感到疲劳，但并

无特别介意之。刻苦勉励如常，昨春终于患难治病，在病床上接受医生治疗已超过了一年。”③ 圆了

设想的哲学诸论的变迁是：唯物论→唯心论→物心二元论；主观论→客观论→理想论；经验论→本然
论→统合论；空理论→常识论→折衷论；可知境→不可知境→两境；设想的佛教的变迁是：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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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佐藤将之：《井上圆了思想における中国哲学の位置》，《井上圆了センタ
'

年报》第２１号，２０１２年９月，第３１—３２页。
拙稿：《哲学馆创立の原点———明治十七年秋、井上圆了の东本愿寺への上申书》，《井上圆了センタ

'

年报》第１９号，２０１０年
９月，第２０页。
井上圆了：《井上圆了选集》第３卷，东京：东洋大学，１９８７年，第３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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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换言之，他理解每个思想的发展便是正、反、合的辩证法。

关于西洋哲学与东洋哲学的如上研究，圆了在日本人所撰首个西洋哲学史的 《哲学要领》前编

一书中对此进行整理。《哲学要领》前编后来以单行本出版，起初是载于名为 《令知会杂志》的月刊

的论文，圆了从东京大学三年级时开始发表。其发表顺序是：

明治１７年４月　 第１段　哲学绪论
明治１７年６月　 第２段　东洋哲学
明治１７年９月　 第３段　中国哲学
明治１７年１０月　第４段　印度哲学
明治１７年１１月　第５段　西洋哲学
《哲学要领》前编的特征是认为东洋哲学的历史比西洋哲学更久远，但此书并未论及东洋哲学家

各个哲学学说，是为一缺点。然而，其内容证明圆了已能自觉地运用 “东洋哲学”这一新用语。

１８８５（明治１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圆了于东京大学举行 “哲学祭”。“将哲学大约分为东洋哲学与

西洋哲学二类，将东洋哲学分为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二种，将西洋哲学分为古代哲学与近世哲学二

种”①，并作为哲学发达的 “枢要”，从中国哲学中选定孔子、从印度哲学中选定释迦、从古代哲学中

选定苏格拉底、从近世哲学中选定康德以定位为哲学中兴之祖，将此四位视为古今东西哲学家的代

表，后来称之为 “四圣”。圆了如此表示哲学世界的具体象征以使其通俗化，并积极将东洋哲学定位

于其中 （圆了创立的哲学馆作为重要仪式继续哲学祭，还于晚年以哲学为主题，建设为了精神修养

的公园即 “哲学堂”，至今每年秋天举行 “哲学堂祭”）。

１８８６（明治１９）至１８８７（明治２０）年，圆了出版了３编的 《哲学一夕话》，将西洋哲学与东洋

哲学 （佛教）融合为一体。第１编为 “论物心两界的关系”，第２编为 “论神的本体”，第３编为
“论真理的性质”。此著作受到首个日本人所撰之哲学论的评价。哲学家小坂国继说：“圆了的 《哲学

一夕话》即为明治时期正式的纯正哲学即形上学的开端。此外，其决定以后日本观念论的方向，在

此意义上也是重要的著作。其中蕴含着依据佛教思想的深奥思想，但圆了以其文才将那些深远的、难

解的思想，打造成一篇富有兴趣的读物。此著作当时受到广泛的阅读，故也在哲学的通俗化这点上贡

献度很高。”②

前文已述，近代日本东洋哲学的先导是东京大学初代综理加藤弘之。在此教育环境中，圆了学习

西洋哲学并究明其核心，进而发现了东洋哲学。其间，他过着昼夜不懈地研究的日子，甚至罹患肺结

核。由此，在将西洋哲学引进日本，以及将以往的儒教和佛教等重建为东洋哲学上，圆了都扮演了先

驱角色。１９０６（明治３９）年，圆了从哲学馆引退，在此之际将大学改为财团法人，以委托东洋哲学
的振兴给后继者，并大学名称为 “东洋大学”③。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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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洋大学创立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东洋大学百年史》资料编Ⅰ上，东京：东洋大学，１９８８年，第１６页。
小坂国继：《明治哲学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３１９页。
关于东洋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未来，参见新田义弘：《现象学と西田哲学———东西思想の媒体として》，《井上圆了センタ

'

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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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比较儒教与犹太教：

未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与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

吾　淳

【摘要】在马克斯·韦伯深邃的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考察不同宗教，确切地说，考察不同宗教 “祛魅”之于理性的影响。韦伯判断一个宗教的理性化水

平即祛魅程度主要依据两条标准，要之就是：对巫术斥逐的程度和对伦理依赖的程度。韦伯对儒教与犹太

教都有过专门的论述，其中理性与祛魅主题可说贯穿始终；?集这些论述并加以梳理，我们即可看出韦伯

对于这两个宗教系统，进而，对于更多宗教系统祛魅程度或理性程度的基本看法。无疑，韦伯对于中国宗

教的看法未必都正确，但是，其大的方向没有偏差，大的判断没有错误。本文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一、

儒教：未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二、犹太教：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三、其它因素特别是宗教伦理之于理

性主义的重要影响。有意义的是，宗教理性化或祛魅化这一问题恰恰是与张光直 “连续性”与 “突破性”

理论相吻合的，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就不仅仅涉及宗教问题，而是会涉及更为深广的历史与文化问题。

【关键词】韦伯；儒教；犹太教；理性；祛魅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５２－９

作者简介：吾淳，又名吾敬东，浙江衢州人，哲学博士，（上海 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法政学院哲
学与跨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在马克斯·韦伯深邃的思想中，理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其宗教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任

务就是考察不同宗教，确切地说，是不同宗教 “祛魅”之于理性的影响。韦伯认为 “判断一个宗教

所代表的理性化水平”，“可以运用两个在很多方面都相关的主要判准”，一是 “这个宗教对巫术之斥

逐的程度”；二是 “它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及以此它本身对应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

一起来的程度。”①要之，就是：一、对巫术斥逐的程度；二、对伦理依赖的程度。韦伯所设立的这一

判准是有其道理的。韦伯对儒教与犹太教都有过专门的论述，其中理性与祛魅主题可说贯穿始终。?

集这些论述并加以梳理，我们即可看出韦伯对于这两个宗教系统，进而，对于更多宗教系统祛魅程度

或理性程度的基本看法。无疑，韦伯对于中国宗教的看法未必都很正确，但是，其大的方向没有偏

差，大的判断没有错误。

一、儒教：未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

我们先来看儒教。按照韦伯，儒教是具备相当的理性精神的，如韦伯这样比较儒教与犹太教和基

督教：“儒教徒，原则上，与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清教徒一样，怀疑巫术的真实性。”例如 “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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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韦伯：《中国的宗教 宗教与世界》，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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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律法学者坚信：‘对以色列而言，星宿并不决定什么’，因此对于虔信的人来说，占星决定论在

耶和华的意志之前便显得软弱无力。”同样，“儒教也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 （Ｔｕｇｅｎｄ）时，是无计可
施的。凡是以古典的生活方式过活的人，就不必畏惧鬼神。”① 此外，韦伯也曾将儒教与古希腊哲学

作了比较，指出希腊哲学派别与儒教的相似处，在于其社会伦理的取向， “就像儒家的中国知识分

子，他们根本上对神灵置之不论。大体上他们只是单纯地支持古代传下来的仪式，就像中国的官绅知

识圈子和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类似的圈子，所做的一样。”② 又说 “就像受过教育的古希腊人一样，有

教养的儒教徒带有怀疑的态度对待巫术的信仰，虽然有时也会接受鬼神论。”③

具体来说，韦伯指出，儒家学者或知识分子有一种无神论的倾向，说情怀也可以，这表现在开明

的儒教徒有一种普遍的见解：“人死后，灵魂便化为乌有，流散于大气之中，要不然即是死灭。此一

说法，受到儒学权威王充的支持。”“十二世纪的唯物论与无神论者朱夫子 （朱熹）则完全摒除了人

格神以及不死的观念。”“官方儒教，也就是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纪时所颁布的 （十六条）圣谕，仍然

保持着唯物论者与无神论者的立场。”④ 并且，从孔子开始，儒家已将这样一种观念贯彻到教育当中

去。“为了教育上的目的，儒教所编纂的古典经籍，不仅成功地驱除了这些民间的神癨，并且也消灭

了所有足以冲犯其伦理因袭主义的事物。这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或许就是孔子所做的最大贡献。”⑤

显然，韦伯的这些睿智判断与我们文化中长久以来对于儒家或儒教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

基于此，儒教拒斥任何神秘、迷狂的东西，韦伯对此有大量表述，例如：“现今所知的其他民间

神癨，同样很可能是从古代的功能神癨演变而来。官方祭典略去了这些 （神癨），而儒教只将他们置

诸 ‘鬼神’之中。”⑥ 又如：“儒教将祭祀中所有忘我的 （ｅｋｓｔｅｔｉｓｃｈ）、迷狂的 （ｏｒｇｉａｓｔｉｓｃｈ）遗迹全都
清除掉，就像罗马的官职贵族一样，将这些皆视为不庄严的，而加以拒斥。”⑦ 韦伯肯定地指出：“儒

教徒并不是神秘主义者。”⑧ 为此，韦伯特别指出了儒教与道教之间的对立，以示儒教的理性特征。

他说，道教由于其非理性的性格，“甚至比儒教还更传统主义。”在道教中，巫术这一态度 “决定人

的命运。”而 “将道教与儒教分隔开来的，就是这一点。”⑨ 与此同时，韦伯也着重强调了儒教对于道

教的蔑视和鄙弃：“大部分民间神癨的祭拜，除非他们起源于佛教，都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流派的一部

分。此一流派 （注：指道教）一直被儒教及在其支配之下的救赎机构 （Ｈｅｉｌｓａｎｓｔａｌｔ）视为异端。”
“此一流派一方面是祭祀的 （与巫术的）实践，另一方面也是种教义 （Ｌｅｈｒｅ）。”瑏瑠 韦伯认为：“对于
儒教而言，所有的异端都被称之为 ‘道教’。”瑏瑡

也基于此，儒教认为，对于道教及民间各种驳杂的信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淫祀是应该加以严格限

制的，在韦伯看来，虽然道教被容许存在，但却 “从没有出现过强而有力的教士阶层。”对此韦伯解

释道：这得益于 “官僚阶层的那种主智主义的理性主义”能够 “自在地伸展”，与其他文明相同，

“此种主智主义打从内心里就蔑视宗教———除非宗教成为驯服一般大众所必须的手段。”另一方面，

“主智主义之所以容忍职业宗教人的存在，是因为关系到官方威望———为了使民众驯服，这种威望是

不可或缺的。”瑏瑢 所有其他宗教性的发展，“都被断然斩绝。”例如 “祭拜皇天后土以及一些相关的神

化英雄和职有专司的神灵，乃是国家事务。这些祭典并不由教士负责，而是由政权的掌握者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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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至于其他一般民间信仰，均被视为仍停留于巫术性与英雄主义的一种毫无系统性的多元崇拜。

“家产官僚体制在其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对于此种根本为其所蔑视的混沌状态，几乎毫无加以系统性

转化的意图，而毋宁只是接受了此种状态。”① 以上说的就是对道教的制约和对民间宗教中淫祀的严

格限制。韦伯注意到：“儒教严厉地拒斥只有民间的巫师才会有的感性的忘我，拒斥道教徒的出神的

忘我，以及各种修道僧的禁欲。一般而言，所有的巫术都在此种心理学的观点下，被斥为 ‘非理性

的’。”② 当然，儒教也否定佛教的看法，其 “反对任何对于彼世的冀望。”③ 一言以蔽之，儒教主张

拒斥并限制一切过分愚昧和神秘的信仰。

可以这样说，韦伯充分认识到并肯定了儒教中所具有的理性主义或理性精神。不过我们必须清

楚，这只是儒教的一面，韦伯也显然注意到了儒教的另一面，因为韦伯明确指出，即便儒学再经过理

性的熏陶和洗礼，即便儒教再有理性的精神传统，但在儒教中仍存在有巫术的遗痕，也就是有古老信

仰的传统。用张光直的话来说，就是与上古保持着 “连续性”；而用韦伯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

提醒自己，巫术在正统的儒教里有被认可的地位，并且也自有传统主义的影响力。”④

那么，巫术或传统主义在儒教中是怎样体现的呢？韦伯特别提到了祭祀与占卜，他说：“士人阶

层的起源我们已无由得知。表面上看来他们显然曾经是占卜师。中国皇权之具有最高祭司长的政教合

一的性格，以及中国文献因而具有的特色 （诸如官方的史书、具巫术效果的战争与祭礼的颂歌、还

有历书以及仪式与祭典方面的书籍），决定了他们的地位。”⑤ 又说：“由皇帝与官吏来主持的官方祭

典和家长来主持的祖先祭祀，被儒教预设为既有俗世秩序的构成要素。”韦伯注意到：“《书经》里的

君主在做决定时，不仅要征询国中的诸侯以及 ‘国人’（当时，无疑指的是军队）的意见，而且还要

征之于两种传统的占卜方式。”并进一步指出：由于教育阶层抱持这种态度，因此 “想要得到心灵之

慰籍与宗教之指引的个人需求，便停留在巫术的泛灵论、与崇拜功能性神癨的水平上。”⑥

毫无疑问，占星也是占卜之一种，韦伯说：“除了作为通晓传统之手段的经典知识外，为了明辨

上天的意旨，特别是何为吉日 （ｄｉｅｓｆａｓｔｉ），何为凶日 （ｎｅｆａｓｔｉ），历法与星象上的知识也是必备的；
而且似乎士人的地位也是由宫廷占星者的尊贵角色演化而成。这些文书之士 （也只有他们），能从仪

式上了解此种重要秩序 （并且原先或许也是用占星的办法），并用来劝诫特定的政治当局。”⑦ 而占星

必然会涉及到天文知识，这同样是儒教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在中国，举凡礼仪之书、历表、史

书的撰写，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甚至在最古老的传统里，古代的文书记录也被认为是具有巫术性

的，精通它们的人即被认为具有巫术性的卡理斯玛。”这即是古代的史官系统，在这里，“士人的威

望并非基于一种由巫术般的咒术力量所构成的卡理斯玛，而毋宁是基于此等书写与文献上的知识；或

许他们的威望最初也还靠着天文学的知识。”⑧ 此外，在韦伯看来，儒教与巫术的关系还有更多的表

现，例如 “音乐所具有的巫术性意义乃是最重要的。正音———亦即根据古老的规矩使用音乐，并严

格遵守古老的方式——— ‘可以宁鬼神’。”⑨

的确，仅就占卜而言，从周代的 《易经》到战国的 《易传》，再到汉代的 《易玮》，再到宋代对

于 《易》的形形色色的解说，就是一条延绵两千多年的强大传统。更何况中国古代占卜有着五花八

门的形式或面貌；且占卜传统也并非止于宋代，其日后始终洋洋洒洒奔流不息乃至一直延续到当今，

且当今尤甚，这也就难怪作为一个外国学者会对中国的传统洞悉地如此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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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韦伯也考察了儒教与道教的 “暧昧”即难分难解、藕断丝连的关系，他说孔子与老

子以及他们的继承者 “都共同有鬼神信仰并接纳官方的万神殿。”① 在韦伯看来，道教与儒教在源头

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即它们都有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的源头。他还指出，“道教之所以难以根绝的理

由，在于作为胜利者的儒教徒本身从来没有认真想要根除一般的巫术或特别是道教的巫术。”因为

“所有的士人阶层都一再地因为畏惧惊扰 ‘鬼神’，包括那些非古典的鬼神，而对鬼神论与巫术让

步。”② 因此，“无论它怎么轻蔑道教，当儒教面对巫术的世界图像时，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无可奈

何，使得儒教徒无法打从内在根除道教徒根本的、纯粹巫术的观念。”③

自然，这不光光是涉及儒教与道教的关系，还涉及到儒教与下层社会的关系，也涉及到儒教与上

层社会的关系。社会普通大众的 “生活样式虽受着儒教的影响，却以牢不可破的信仰意识

（Ｇｌｕｂｉｇｋｅｉｔ）生活在这些观念里。”④ 巫术固然为有教养的阶层所鄙视，“但是由于官方祭典之性格
的缘故，它却是一种受到支持的宗教形式。”⑤ 其实，在古代中国，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并没有那么明

显，那么严格，因为上层往往直接来自下层，它们所受到的理性训练极其有限。韦伯尖锐地指出：

“巫术在中国的重要性，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件不证自明的事。然而只要是事关共同体的整

体利益时，即交由 （共同体的）代表来与鬼神交涉。”⑥ 韦伯这里用了 “共同体”这一概念，这真是

太准确了。这是一个 “共同体”，加入张光直的理解，就是一个 “连续”的 “共同体”。相比较而

言，儒家或儒教只是十分狭小的一个群体，它生活在中国环境之中，被四周浓厚的 “巫术”信仰所

围合，根本无力阻止或改变 “共同体”的大势。“这就意味着：士人的这样一种伦理，面对着广大民

众时，其意义必然受到限制。”⑦ 而对于鬼神报复这样一种信仰的认同，“迫使每一位官吏在面对可能

造成自杀危险的群众狂乱的情况时，不得不让步。”⑧ 可见在中国古代，儒教面对的不仅仅只是巫术，

而是那些钟情于巫术的 “广大的人民大众”；也就是说，饱学的儒士可以轻蔑巫术，但决不能得罪信

奉巫术的群体。

二、犹太教：彻底祛魅的理性主义

我们再来看犹太教。毫无疑问，如同所有古老宗教传统一样，犹太民族的宗教最初也是充满巫术

气氛的，韦伯清晰地论述了这一点。例如以色列的 “拿比”（ｎｅｂｉｊｉｍ）就是具有巫师性质的。“拿比”
在希伯来语中一般是指先知、预言者的意思。在以色列，这种较早时期的先知组成各种集团四处活

动，流浪于各地及各祭典的场所，一方面做狂迷忘我的预言，一面则用音乐及舞蹈带来宗教的狂

热。⑨ 这种表象自然让我们联想到 “萨满”。“史料显示，职业的拿比忘我只有部分是政治取向的，而

其他单纯只是巫师的行当。这些自由的拿比显然并不具有以色列国族的性格。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

为非以色列人提供服务。”瑏瑠 “至于以色列后来的诸王，传说特别提到亚哈，说他雇用了显然为数甚众

的宫廷拿比来当神谕授予者，同时也担任具有巫术效力的幸福许诺的授予者。”瑏瑡 韦伯明确指出：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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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实就是 “巫术性的职业忘我者。”① “其目的不外乎获得巫术力量。”②

拿比有时也被叫做 “先见”，但 “先见”的迷狂色彩是有所减弱的。韦伯有一整段话对此加以解

说：“典型的 ‘先见’原本是什么模样，在上述引用的拿单的福祉神谕里显现出来：他是在解梦的基

础上作出神谕，要不是成功地解读自己的或 （就像小说般的故事里的约瑟）解读他人的梦，就是

———而且主要是———在无感的忘我当中有了清晰幻象。其与古老的拿比的不同之处在于：尤其是，不

使用拿比典型的狂迷陶醉手段，因此也包括集体忘我。他在孤寂中获得幻象，而他的顾客则为了寻求

其解答而来造访他。不过，一般而言，人们通常———虽非总是，譬如拿单的例子———相信他具有巫术

力量。具有巫术力量的这种先见，似乎被人们称为 ‘神人’（ｉｓｃｈｈａｅｌｏｈｉｍ）”③ 这是说 “先见”具有

解梦的能力。进而，“先见”又发展出一种听闻的类型，“得享显现的人总是能听到耶和华或其使者

活生生的声音，而不光只领受到梦的幻象。因此，这又是另外一种先知类型。此类型的代表人物认为

他们比那些 ‘梦见梦幻者’更加优越，因为那些梦幻既不可靠又不可控制。在他们眼中看来是决定

性表征的，在后来的古典预言时代里仍是如此：个人必须在神的 ‘天上会议’里亲自和耶和华有所

交接，并且听到主本人的声音，如果神谕要有效的话。”④ 再进一步， “独立的、政治取向的 ‘先

见’———这些 ‘先知’乃是其后继者———之首次登场，与大卫和所罗门治下的王国所带来的以色列

政治结构及社会结构的大变迁，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这一点儿也不意外。神殿兴建的问题、王位继

承的问题、王的个人的罪的问题、祭典的问题以及各式各样的政治与私人决断的问题，全都是其神谕

所针对的。”⑤ 这真是像极了中国商周时期的状况。总之，“先见”的巫术色彩仍一目了然：或解梦，

或听闻，或通过神谕左右整个国家大事。

韦伯还指出，当犹太民族进入迦南后，“真正与耶和华竞争的最重要神观，毋宁是来自迦南且深

受腓尼基影响的神观。这类神癨属于某种类型，在发展成熟的巴比伦宗教里业已大为变形，那就是巴

力类型 （Ｂａａｌ－Ｔｙｐｕｓ）。……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其原始形式，而且有点像
是印度的 ‘祈祷主’或古代中国的土地神。”⑥ 耶和华这个形象本身的变化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

“耶和华的 ‘灵’在前先知时代既不是伦理的力量，也不是宗教的持恒惯性，而毋宁是带有各式各样

但总是且多半是可怕性格的一种激烈的、鬼神的、超人的力量。以色列诸部族里野性的卡理斯玛战争

英雄，像参孙那样的狂战士，拿细耳人和狂迷的拿比，都知道自己是被这样的力量所俯身，并且感觉

自己就是他的扈从。”⑦ “耶和华所主导的自然事件与过程，直到俘囚期甚至俘囚期之后的时代，不外

是此种力量的证明，而不是清明有理的秩序的证明。”⑧ 韦伯指出，直到俘囚期，耶和华仍是一种超

自然的力量，它不是伦理的代言者，换言之，犹太教的理性精神彼时尚并没有得到明确凸现或牢固建立。

韦伯甚至指出，即使像以赛亚和耶利米这样的先知也未能完全脱离巫术状态。韦伯说到：“如果

先知的卡理斯玛所意指的特别是理性地理解耶和华的能力，那么这确实还包含了种种全然不同的非理

性特质。首先是施行巫术的能力。以赛亚是记述先知里唯一被提到在王希西家生病时也担任侍医的先

知；他在一次政治危局之时请王亚哈斯对他提出要求，施行奇迹以确证他的政治神谕；当王加以回避

之后，以赛亚就此说出了那关于 ‘童女’已怀有救赎君主以马利内的著名话语。”⑨ 韦伯还说到：

“先知具有通过话语致人于死的能力 （《何西阿书》６：５、《耶利米书》２８：１６）。耶利米交付一名使
者一封诅咒巴比伦的书函，以期书函在被诵读并沉入幼发拉底河之后能导致其所预言的灾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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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韦伯也认为：“导致奇迹发生的，往往不是什么交感或其他魔法的操弄，而是简单的话语 （说出

的或写下的）。”① 这些都恰恰显示或证明了巫术在犹太教中的延续性，智识阶层也未能例外。

韦伯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犹太民族及其宗教并非遗世独立，与世隔绝。无论是自身习惯，还是

外在交往，巫术传统都清晰可见，“连续性”的法则在此处依旧有效；犹太教的理性不是先天的，也

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也可以做如是理解，即犹太教与巫术的决裂并不是一刀切的。

但是，犹太民族最终显然从巫术中走了出来，由此发生了宗教或信仰的 “突破”即真正意义上

的革命，也就是韦伯所说的 “祛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犹太教的发展过程中，其逐渐将偶像崇拜剔出了出去，这是 “对于其他古代宗教而言

完全陌生的一个观念，亦即 ‘偶像崇拜’乃是罪恶的观念，亦因此而获得其贯通一切的全面性意

义。”② 这包括 “在其他地方往往浮现出来的观念———神的存在是仰赖牺牲的供奉———却难以发生在

耶和华崇拜上。耶和华的宝座是在遥远的山顶上，并不需要牺牲。”③ 韦伯指出：“以色列的发展唯一

的独特之处端在于其反偶像的运作之贯彻始终。” “在以色列，耶和华成为唯一的神，而且随着宣称

耶和华为拜一神教之真神的推进高拔，无神像的崇拜的代表们不止严禁耶和华神像的制作，而且排斥

一切神像模样的祭坛装饰品。”④ 我们知道，偶像崇拜是从原始社会就形成的崇拜样式，进入文明社

会，绝大多数民族依旧保持了这样一种崇拜方式。不过，在这方面，儒家或儒教所继承的周代高度抽

象或非偶像的 “天命”观念其实是与犹太教最为接近的。

其次，古代犹太人也摈弃了祖先崇拜的观念，由此杜绝了与冥府神癨的所有联系，韦伯说：“古

代以色列曾有过的显着发展的氏族组织并不容许带有中国或印度特色的真正祖先崇拜出现，也不容许

带有埃及印记的死者崇拜产生。”“耶和华信仰显然打一开始就对死者崇拜或祖先崇拜的形式抱持拒

斥对立的态势。”⑤ “耶和华从未带有冥府神癨的任何一点特征。” “纯正的耶和华信仰者针对氏族祭

祀团体的形成所发动的斗争，反过来又阻挠了祖先崇拜的形成。” “结果，氏族祭典后来也彻底消失

了。”⑥ 与此对比，我们知道祖先崇拜对于儒家或儒教而言尤为重要，事实上，这也是儒教存留不多

的崇拜或祭祀传统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它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尤显突出。

不仅如此，还有更多的神癨在犹太教中遭到轻慢，或被彻底驱逐出去，韦伯说：那些 “其他民

族的所有这类神癨顶多不过是鬼神，对耶和华而言只是 ‘微不足道的东西’。”⑦ 又说：“其他神癨的

存在毋需绝对否定，然而，耶和华会将他们召到座前，并摧毁其僭取的光环。”⑧ 总之儒家对于鬼神

是网开一面的，没有将所有鬼神或神癨都赶尽杀绝，于此可以看出犹太教与儒教之间的明显差异。

再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犹太教的 “祛魅”特别体现在对于巫术以及占卜的态度上。如前

所见，并非犹太教最初就不存在巫术，而是犹太教在走向理性化的过程中逐步但却坚定地排斥了巫

术。为此韦伯对巴比伦与犹太作了比较：“在新巴比伦时代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巫术，作为影响无形

力量的特殊的、庶民的手段。”“反之，在古犹太教里，完全没有这类巫术。”⑨ 当然，如前面考察所

见，这并非表示以色列或犹太民族压根儿就从不存在巫术，但这的确意味着巫术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到

了拒斥，而拒斥巫术所导致的实际结果便是：“巫术并未像在他处那样，为了驯服民众的目的而由祭

司加以体系化。”瑏瑠 在摩西十诫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拒斥巫术或占卜的明确规定。显然，儒教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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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儒教对于占卜是极其信任与迷恋的。

这自然也包括占星术，“在俘囚期时代，即使是在巴比伦当地，第二以赛亚便不止嘲讽一般的巴

比伦巫师，而且特别也嘲讽了巴比伦的天文学与占星术。到了俘囚期之后与拉比时代，星宿在以色列

毫无用武之地的原则依然存在。”① 而占星术在中国是表明王朝合理性的永恒证据，儒家或儒教根本

不会去触动这一自新石器晚期巫酋时代就业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并且作为历代王朝的主要辅助

者或捍卫者，儒家只会去不断改善和强化这一传统；故占星术同样也是儒家或儒教的深厚传统。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在其中的态度与作用。首先就是先知。韦伯强调：

“先知处身于一个政治的民族共同体当中，他们所关切的是这个共同体的命运。”并且更重要的还在

于，“他们的关怀所在纯然是伦理，而非崇拜。”② 还有就是利未家族的中坚作用。“以色列固然有各

式各样的巫师存在，但主导大局的耶和华信仰圈子，尤其是利未人———而非巫师———才是知识的担纲

者。”③ 正因如此，“在知识阶层影响下的祭司说教因而更加尖锐地转身对付占卜者、鸟占者、日占

者、占星者与灵媒等，指斥他们的求神问卜是典型的异教方式。”④ 并且，“针对巴力崇拜的这种迷狂

的、纵酒的特别是性的迷狂的性格，以及受到此种崇拜所影响的宗教性，纯粹的耶和华信仰的代表者

发动了激烈的斗争。”⑤ 也正是在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的坚定引导下，民众逐渐走出了巫术的阴影，

韦伯说到：“巫术在以色列并未占有如其于他处一般的重要地位，或者毋宁说，尽管巫术如同在任何

地方一样从未真正从以色列民众的实际生活当中消失过，但其命运在旧约的虔信当中取决于律法书教

师对它的有系统的打击。”⑥ 韦伯在这里强调了犹太教的理性与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的关系，与儒教

不同的是，犹太教的智识阶层不仅引领着理性，而且还带领整个民族一起走向理性。

如此，就像韦伯所指出的，犹太教的 “突破”性质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出来：“打一开始，耶和华

便具有某些超越以色列立场的特色，换言之，在关于耶和华的观念里存在着某些普世性的特质，更贴

切地说，这些特质毋宁是存在于———基于纯粹历史缘由———以色列誓约同盟与这个神的独特关系

里。”⑦ 这就是说，犹太教的理性表现出某种超越性；换言之，犹太教一经产生，便与任何古老的宗

教传统区别了开来，而且它也成为后续的世界性宗教的基础。而这就是犹太教不同于所有其他古老宗

教传统的 “崭新”的因素，所谓 “突破”也正蕴藏于其中。

三、其它因素特别是宗教伦理之于理性主义的重要影响

理性不仅仅涉及巫术问题，还涉及其他问题特别是伦理问题。

通过前面的考察，我们已经知道韦伯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几乎所有古老文明中都有智识阶层，并

且几乎所有这些智识阶层都反对巫术也即具有相似的理性。换言之，理性其实是古代智识阶层的普遍

态度或立场。为充分认识韦伯的这一观点，这里不妨再提供两例。其一，韦伯指出：不管是伦理型先

知还是模范型先知，他们 “所有的预言本质上皆蔑视祭司经营中巫术的成份，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韦伯说：“佛陀及其他近似的人，以及以色列的先知都反对并抨击那些知识渊博的巫师与占卜者 （以

色列文献中也称这些人为 ‘先知’），他们实际上也指责所有的巫术根本就是无用的。只有与永恒建

立一种特殊的宗教性及有意义的关系，才可能得到救赎。”⑧ 这是对犹太教与佛陀时期的佛教加以比

较，以考察他们在反对巫术方面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其二，韦伯还指出，“我们考虑一下古希腊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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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伦理的哲学派别、与古希腊的民间神癨之间的关系。再次地我们发现到那种令人迷惑的现象，此一

现象原则上是无论任何时代的教养知识阶层，在面对固有的粗野民间信仰时，都会发生的。”① 这实

际是给予智识阶层的理性态度与立场以普遍主义的肯定。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来了。既然理性与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的必然性关系不仅为犹太教所有，但为

何唯独只有犹太教的智识阶层能将自己的理念、理性贯彻到底？而所有其他文明的智识阶层都没有能

将自己的理念、理性贯彻到底？或者说，为何唯独只有犹太教的智识阶层能将自己的理念、理性贯彻

到整个社会的底层？而所有其他文明的智识阶层都没有能将自己的理念、理性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底

层？简单地说，为何其他文明的理性都具有 “半吊子”的特点呢？

我的看法是，除犹太教外，所有其他文明的智识阶层都只是哲学学派，而非宗教信仰。然而学派

往往只是极少数人的智识，有时甚至仅仅代表个人的智识；并且学派通常不会过于执着，以儒家或儒

教为例，其理性与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就显然没有像犹太教的理性与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那样坚定或

极端，即显然没有将这种理性精神贯彻到底，它为巫术特别是占卜网开一面。总之，学派通常没有那

种充满激越的 “战斗精神”，这既包括儒教，也包括佛教。而其结果便是未能成为彻底祛魅的理性主

义者。但以色列先知则不同，他们不是某个观念群体，或阶层群体，他们属于宗教，属于信仰，并且

他们同时又是犹太民族宗教信仰的执迷者与改革者。总之，这些先知所代表的是彻彻底底作为整个犹

太民族的未来命运。对这种学派与信仰的区别，韦伯其实也多有论述。正是由于犹太智识阶层即先知

的坚持和推进，使得 “祛魅”的观念最终落实到社会底层，正如韦伯所说：“文士阶层希望能够培育

出而且事实上也真的培育出具有清教式纯正的———因而也就是厌恶狂迷、偶像崇拜与巫术的———虔信

的那个圈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平民阶层。”② 这种努力的方向显然与儒教有所不同。

这其中，宗教伦理的出现又殊为重要。韦伯说：“当伦理的预言打破了被定型化的巫术或宗教习

惯诸规范时，突发的或渐进的革命即可能出现。”③ 又说：“这场革命必然有其独特的方向。礼仪的严

正，以及因此而与周遭世界的隔离，只不过是犹太人所被课予的诫命的其中一环而已。除此之外，还

有一则高度理性的、意即从巫术与一切形式的非理性救赎追求当中脱离出来的、现世内行动的宗教伦

理 （ｒｅｌｉｇｉｓｅＥｔｈｉｋｄｅｓｉｎｎｅｒｗｅｌｔｌｉｃｈ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ｎｓ）。此一伦理和亚洲诸救赎宗教的所有救赎之道都有内
在的遥远隔阂。此一伦理甚至相当程度地成为现今欧洲与近东宗教伦理的基础。世界史之对犹太民族

关注有加，也是根植于此。”④ 也就是说，以伦理彻底替代巫术，以伦理彻底驱逐巫术，这正是犹太

教与其他文明区别的关键所在，也是犹太教或犹太文明 “突破”的核心所在。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犹太教的伦理不是那种思想的伦理，而是社会的伦理；不是那种理想的

伦理，而是行动的伦理，即将理念彻底贯彻落实于社会的伦理。这是犹太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所做的

一件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工作。韦伯在谈论 “十诫”时这样说道：“‘伦理的’十诫在这些命令当中，

据有其他类似的集成从未在任何地方取得过的特殊地位。不过，并不是因为它是 ‘摩西的’十诫，

而且这点最不相干，而是因为它似乎是展现了这样的企图：要为青年教育提供一个纲要———明白规定

了青年在关于神的意志方面所要接受的课程 （《出埃及记》１３：８、１４及其他多处）。”“其最重要的
一些特质，尤其是某一方面与仪式的规定、另一方面与社会政策的规定脱钩分离，无疑是要归功于其

所诉求的对象：它所想要教导的对象既不是政治的当权者，也不是教养阶层的成员，而是广大的市民

与农民中产阶级亦即 ‘人民’的后代。因此其内容，不多也不少，仅包括所有的年龄阶级在日常生

活里所必得面对的事情。”⑤ 韦伯还补充道：“换言之，许许多多的 ‘神谕’与律法书的集成，包括

十诫在内，远不可能是源于共同体祭典或说神殿祭典，而毋宁是源于利未人的灵魂司牧与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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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俘囚期的巴比伦所看到的 ‘学堂’即其一例，此亦后来的犹太会堂的历史先驱形态，原

本与 ‘祭祀’一点关系也没有。”① 总之，面向大众的伦理应当且必须是切实可行的。

这不难让我们想到孔子所确立的一些儒家基本观念或原则，例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

语·颜渊》）所以韦伯这样评价儒教：“儒教的生命态度是偏向于身份性的色彩，而不是西方观念里

的 ‘市民的’价值取向。”也因此，这样一种伦理 “对于广大的庶民而言，其意义必然有限。”② 又

或 “面对着广大民众时，其意义必然受到限制。”③ 他还指出：“在中国，儒教审美的文书文化与所有

庶民阶层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这一巨大鸿沟造成 “那儿只有士人阶层的一种教养身份的共

同体存在，而整体意识也只扩展到这个阶层本身能直接发挥影响力的范围内。”④ 这就是说，儒家伦

理是一种贵族的教养，是一种精英的理想；但犹太教伦理不是，它以民众为目标。事实上，不只中

国，韦伯注意到，在亚洲， “有一道鸿沟将有学识的 ‘教养人’和无学识的俗民大众相隔开来。”⑤

整个社会被割裂成两个部分，“一边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阶层，一边是没有教养的平民大众。”⑥

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或许也是 “真理”，就是：当理性———这里尤其是指伦理即道德理性

———仅仅只是一个社会知识阶层或智识群体也就是精英的品格时，它的意义仍是有限的，只有当理性

真正 “武装”社会每一个成员时，它才能焕发前所未有的力量。犹太教的伦理落实到了社会的每一

个成员，以后基督教也大抵如此。反观儒家或儒教，由于其设置了进入伦理的门槛，因此也就给伦理

或理性的落实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因为它实际忽略了自身所提出的主张或观念的贯彻手段，而没有贯

彻其实也就没有这些主张或观念本身；换言之，当儒家忽略社会底层时，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恰恰就是

其自身，其自身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⑦。

当然，我们从韦伯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犹太教的问题，“这些想法的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化是伴

同着神学的神义论需求而开始的，此一要求乃基于有必要为以色列的政治威胁与失败做出解释，而从

以色列与耶和华的立下契约导引出来，亦即耶和华有权在以色列不顺从的情况下施加惩罚。耶和华仍

如先前一般漠不关心其他民族。然而，他利用他们作为 ‘上帝之鞭’来惩治不顺从的以色列 （派斯

克的说法），一旦他的子民有所改善，他就让他们再度为以色列所灭。”⑧ 耶和华只负责照管自己的子

民———犹太民族，其他民族是不予关心的；非但如此，这些民族可以用来作为工具以鞭策犹太民族，

一旦成功又会将他们打入地狱。这其实正是犹太民族一直遭受欺凌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犹太

教的彻底祛魅的理性也包括了独断论，它也是一神教与非一神教相互之间以及一神教与一神教相互之

间产生严厉对峙的一个根本原因，没有宽容的理性必然导致没有理性的冲突。在此，犹太较的彻底祛

魅的理性又实在是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去除偶像崇拜、多神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

占卜这些理性光环的背后，其实掩盖着为我独尊、相互敌视的品性，也孕育着不可估量的深重灾难，

这些灾难已在过去的历史中一再重现，包括犹太民族自身就是这些灾难的受害者。

（责任编辑　李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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